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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

几个基本问题

———以历史维度为中心

王文光，马宜果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和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都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对学术界来说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目前学术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国民族思想史的角

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多，也没有从历时性纬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因此基于

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变的历史维度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基于

历史维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助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华夷共同体；历史维度；民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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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 《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的报告，指出： “全面贯彻党的民

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

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①至此，“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不仅是具有维护多民族中国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的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政治

概念，是最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②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６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 《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指出： “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全面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③习近平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与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虽然有了

一定的变化，但是依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而且是要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助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可见，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是

学术界一个长期关注和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和

实践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从中华民族发展史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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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民族思想史的角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相关问题，还有诸多值得充分关注

的问题。虽然目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推进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意义重大。但是

学术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国民族思想史的

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多，故基于历史维度

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华夷同体”思想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多次在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一家

亲”，其含义与中国古代 “华夷同体”的思想

具有一致性。多民族是中国基本的民族国情，

故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思想，核心概念是 “华

夷”，以此为基础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实践中，

有了 “华夷同体”自在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虽然 “华夷”具有二元的含义，但仅仅是在

文化意义上的分类，“华夷”仍然是自在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因为如此，到了近代，中

国古代的民族思想才有可能从 “华夷”二元民族

思想向中华民族一元民族思想转变。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

代，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贡献历史学的智

慧和力量，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便具有了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而

言，“华夷同体”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研究应该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华夷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最显著的

历史国情。《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

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

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

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

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②如果从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发

展相互依赖关系的角度来看，“华夷”是同体的，

是共存于多民族中国疆域内的共同体，都是多民

族中国的 “臣民”，故 《诗经·小雅·北山》才

会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③ 诗中具有 “华夷同体”的含义， “天

下”的民众即 “华夷”，都是 “王臣”，从国家

与人民的意义上讲 “华夷”是 “同体”的，其

中蕴含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

关注中国古代从 “华夷同体”发展到 “华夷一

家” “华夷一体”的民族思想，因为 “华夷一

家”“华夷一体”仍然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华夷一家”“华夷一体”民族思想是

在中国国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在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例如唐太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处

理民族问题比较有成就的帝王之一，他在位期

间被称为 “天可汗”，因为他把 “华夷”视为

一家人，唐太宗曾经这样说过：“夷狄亦人耳，

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

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

则骨肉不免为雠敌。”④ 这段话的含义是十分深

刻的，认为一家人不能互相猜忌，应该以诚相

待，因为 “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

明朝建立后，也有 “华夷一家”的民族思

想，明成祖在给蒙古瓦剌部首领的信中就说：

“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体天心以为治，海内海

外，一视同仁，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

彼此之间？”⑤ 明成祖的信中同样包含着自在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也有 “华夷一体”的

民族思想，顺治皇帝明确指出： “方今天下一

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

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

之。”⑥ “天下一家”亦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所以顺治皇帝才会强调满族和汉族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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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具有 “自在”与 “自觉”两个阶段性特征。“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潜

在的、不外显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自觉”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理性的状态，产生于中国

近代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的自我解放，是一种外显的真实存在。

《十三经注疏·礼记·王制》（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３８页。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１５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６２１５、６２１６页。
《明太祖实录》永乐二年四月辛未，《钞本明实录》第２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５６１页。
王先谦撰：《清东华录全编》第二册，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６９页。



是国家的臣民，应该相互通婚。在中国历史发

展过程中，通婚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重要的

形式。到了雍正皇帝时则基于 “华夷”观念，

明确提出 “华夷一家”的民族思想： “盖从来

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

德齐，莫能相尚，……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

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

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①

第三，既然 “华夷同体”“华夷一家”，那

么通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可以发生 “华夷互

变”的，导致 “华夷”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这是中华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历史基础。

关于 “华夷互变”的思想最早在 《荀子·儒

效》有记述，荀子认为： “居楚而楚，居越而

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②

“华夷互变”最大的内在动因是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例如西周时期的楚人被华夏族视为

“夷”，《诗经·商颂·殷武》就曾经说过：“维

女荆楚，居国南乡。”③ 《史记·楚世家》也记

载楚国国王熊渠自己认为自己就是 “夷”，即：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

句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皆在江上楚蛮之地。”④ 但是在战国七雄争霸过

程中，楚国成为强国，经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已经变为 “华”，最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

部分，所以才会到周天子的王畿去窥视，目的

是 “问鼎中原”。

第四，在研究 “华夷同体”时，还必须

要关注 “华夷”分布的政治空间问题， “华

夷”分布的政治空间在先秦时期被称为五

服。其内在的逻辑思想是 “华夷”在分布空

间上有差异，这种分布差异在政治上反映了

“华夷”之间的内部关系，根据距离周天子

在空间距离的远近不同，产生了五服思想，

《国语·周语上》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

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

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⑤ 甸服距离周天

子最近，是 “天下”的政治中心，周天子在

这里祭祀天和祖先；侯服是诸侯分布的地区，

绝大部分诸侯都是周天子家族的成员，在周

天子祭祀的时候是必须参与的；分布在上述

两个政治空间的人们与周天子具有血亲关系，

所以在空间上距离周天子最近。分布在宾服

地区是归附周天子的诸侯，周天子举行祭祀

活动的时候一般也要参加；分布在要服政治

空间的人是与周天子具有朝贡关系的边疆民

族，不一定参加周天子的祭祀；荒服是更加

遥远的边疆地区，分布在荒服政治空间的人

虽然受周天子的治理，但却具有一定的独立

性，所以说 “荒服者王”。分布在上述三个

政治空间的人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主要是政

治关系，因此 “五服”观念实际上是以周天

子为中心的多民族中国民族分布的政治空间

观念，“华夷”都共同生活在周天子控制的

“天下”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夷”依

然是共同体，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

五服思想亦蕴含着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因此，五服观念是先秦时期的政治家和历

史学家对多民族中国民族分布政治空间的一种

概括，着眼于中华各民族在空间上与周天子的

距离，本质上是对周天子统治的 “天下”中自

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分布记述，说明生活

在周天子统治的 “天下”的 “华夷”是自在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国家角度来看， “华”和

“夷”是互相依存的，是多民族中国的国家主

体，离开了 “华夷”这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就没有多民族中国。

二、大一统观念、“华夷共祖”

　　思想、“华夷”皆正统思想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大一统观念

是多民族中国文明没有中断的政治思想基础；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价值来看，大一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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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念能够维护国家统一，助力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

大一统观念最早记载在 《春秋·隐公元

年》中：“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注

释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

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

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

也。”① 《公羊传》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在春

秋时期诸侯争霸，周天子政治地位下降的时代

背景下，“天下无道，礼乐征发自诸侯出。”因

此强调大一统是希望诸侯争霸结束，把国家权

力集中到周天子，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

董仲舒的一段话： “臣谨案 《春秋》之文，求

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

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② 这是董仲

舒对大一统观念的最初认识。

汉朝大一统国家政权建立后，先秦时期大

一统观念已经不能够从理论上为大一统国家建

设服务，应该把大一统观念上升为 “国家意

识”，“即对边疆民族的治理，维护多民族大一

统国家的思想成了大一统的主题，大一统观念

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边疆、民族等

基本要素都必须保持大一统。”③ 因此汉武帝强

调 “中国一统”，在祭泰山的刻碑文中汉武帝

说：“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

贡职。”④ 司马迁在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

表》中也强调了 “中国一统”思想，认为：

“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

四海，内辑亿万之众。”⑤故从大一统国家建设

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相互关系来看，汉武

帝时代 “中国一统”思想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观念的实践，本质上是大一统国家

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从国家发展与

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能否真正实现中国的大

一统，把边疆各民族真正纳入大一统中国，就

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从这

个意义来讲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就

是历代统治者对边疆民族进行治理并且不断巩

固的历史过程。”⑥

除了大一统观念之外，推动自在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发展的是司马迁在 《史记》中表达

的 “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司马迁在 《史记》

的 《五帝本纪》中表达了中华各民族共祖于黄

帝的思想，也就是说先秦秦汉时期的中华各民

族都共源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载：“黄

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

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

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

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

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⑦ 这是在这个

正史中对黄帝第一次系统记载，当时社会动乱

“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因此黄帝 “以征不

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从此确立了稳固的政

治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黄帝的家族是庞大的，《史记·五帝本纪》

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子得姓者十四人。黄帝

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

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

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

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

高阳……”⑧ 黄帝众多的家族成员被黄帝安排

不同的地方，对此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

“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貔

处东海，是为海神。……有北狄之国，黄帝之

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⑨

黄帝之后是颛顼帝，《史记·五帝本纪》

载：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

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

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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薭诚以祭祀。”①颛顼帝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

贡献是很大的，二十岁时继位，随即便 “平

九黎之乱，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以

水事纪官，命南正重司以属神，北正黎司地

以属民，于是民神不杂，万物有序。”② 颛顼

帝之后帝喾继位， 《史记·五帝本纪》载：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

极， 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

与 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

颛顼为族子。”③ 帝喾之后分别是尧帝和舜

帝，五帝一脉相承，在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述

中成了古代中华各民族的共祖。

基于上述的内在逻辑，司马迁在 《史记》

中为了大一统国家建设，建构了一个 “华夷共

祖”的谱系，首先认为夏商周王朝的建立者是

五帝的后代，为了简要叙述起见，现把相关文

献列之如下，以说明之：

《史记·夏本纪》载： “夏禹，名曰文命。

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

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

颛顼之孙也。”④

《史记·殷本纪》载： “殷契，母曰简狄，

有篲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

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⑤

《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

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⑥

上面的三条史料清晰地展现了夏商周王朝

建立者与五帝的亲缘关系。

除了夏商周王朝建立者之外，众多的诸侯

国国王也是五帝的后代，与五帝有亲缘关系：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

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⑦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 “越王句践，

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

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

邑焉。”⑧

《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

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

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

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

祝融。”⑨

《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

苗裔孙曰女。女织，玄鸟陨卵，女吞之，

生子大业。”瑏瑠

而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也是五帝的后

裔，例如北方草原的匈奴是 “其先祖夏后氏之

苗裔也。”瑏瑡 进入滇池地区楚人的庄?王滇之

后，西南夷中也有了黄帝的血统，因为楚人是

颛顼帝的子孙，故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瑏瑢 至此可见，

司马迁建构的 “华夷共祖”思想中包含着自在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

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力量。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

氐、羌等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了诸多政权，

为了政权建设的需要，也开始建构 “华夷共

祖”的谱系：

《晋书·姚弋仲载记》载：“姚弋仲，南安

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

于西戎，世为羌酋。”瑏瑣《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说赫连勃勃 “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

大夏”。瑏瑤

在 《魏书》中北魏的建立者直接就说鲜

卑是黄帝的后代，鲜卑的祖先是黄帝的孙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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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而来，因为居住在鲜卑山，便以山名为

民族名称：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

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

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①而且还解释了

北魏皇帝姓拓跋的原因： “黄帝以土德王，

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至

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鲜卑的民族融合是

十分彻底的，成了中国古代比较早消失在历

史长河中的古代民族。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辽宋西夏金时期，

建立辽朝的契丹就强调自己是黄帝的后裔，《辽

史·表一·世表》说： “伏羲氏降，炎帝氏、

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

?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

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 《书》，辽本炎

帝之后。”②

在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还需要

了解正统观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和价值，一般来说正统观是指一脉相承，能

够统一全国政权所具有的合法性，具有这种

合法性的政权就是正统，也称为 “正朔”或

者 “正润”。

宋朝建立之后，面临着东北地区的金朝、

北方的辽朝、西部地区的西夏、西南地区的大

理国之威胁，因此宋朝的政治家十分关注正统

问题，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中说： “然天下

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

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

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

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

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

此而卑彼，有正润之辨也。”③ 对司马光把沙陀

突厥建立的后晋、后汉、后唐列在正统之中，

梁启超早期颇有微词，认为 “夷狄不可以为统，

则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摈，而后魏、北齐、

北周、契丹、女真更无论矣”。④欧阳修作为宋

朝的翰林学士，在辽宋西夏金时期更是在乎正

统问题，为此写了 《正统论》，强调说：“居天

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

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

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

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⑤ 这仍然是汉族中

心论，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

发展。

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表明自己是正

统，则采用了儒家文化认同的策略，强调 “华

夷”皆是正统，例如鲜卑就建构了祖源于黄帝

的历史叙事，而且认为北魏就是正统，是正统

就要有年号，因此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少数民族

建立的政权都有年号；此外，具有正统法理性

的政权其历史才可能列入正史，所以元朝时编

撰的正史就有 《金史》和 《辽史》，这就是民

族平等思想，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此，习近平在全国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讲到 “四个共同”时指出： “秦国 ‘书

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

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

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

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 ‘桃花

石’”⑥这段话同样是在强调 “华夷”皆正统，

对我们正确认识正统论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具有指导意义。

三、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

　　 自在向自觉转变的学术史研究

　　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从自在

向自觉的伟大历史性转变，因此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研究，首先必须

以世界近代化的发展历史为背景，研究在边疆

危机和民族危机背景下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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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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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皆见 《魏书·序记》（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页。
《辽史·表一·世表》（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９４９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魏纪》卷６９（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２１８７、２１８８页。
梁启超：《论正统》，《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３４页。沙陀三小族即指建立后晋、后汉、

后唐的民族。

欧阳修：《正统论》，李敖主编：《欧阳修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０页。
《习近平在全国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第１版。按，“桃花石”是当时海

外民族对中国民族及其政权的称呼。



识发展的脉络与总体特征，围绕着鸦片战争以

来传统的 “华夷”二元民族思想如何转变并形

成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是围绕着

晚清民国初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在西方列强侵

略背景下向中国传播所引起的以 “民族”为中

心的国家观念转变。

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向

自觉转变的研究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研究近代中国共产党自觉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之体系、内涵与发展问题。以共

产主义为理想，以推翻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主

义压迫为目的，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中

国共产党的民族思想既有着与中国国民党相同

的历史背景与时代需要，却也因其革命目标与

政治理想的差异，在民族思想上表现出了较大

的不同，其最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对于 “国

族”的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认识与政

策，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

时期推动了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

思主义民族思想、民族理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历史相结合，以及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实际相结合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２０世纪初

期，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探索和思考中国

的民族问题，以求形成符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和观念。自１９２１年７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方面不断吸收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民族思想和民族理论，同时，继承和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思想的精华，并且在借

鉴和吸收梁启超、孙中山等近代思想家和革命家

的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推动中国共产党民族思想体

系的实践、发展和完善。

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是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出

版的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本书的第

一章就叫 《中华民族》，毛泽东指出：“我们中

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

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

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

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

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

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

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

国家。”①由于毛泽东是着眼于民族与国家的关

系，强调凡是生活在中国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这就是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理

论认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故当时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在 《论民

族》一文中指出： “近代的中国人是从汉人、

满人、汉回人、汉番人、熟苗人、熟黎人及一

部分蒙古人 （土默特蒙古人）等共同组成的。

汉人本身也不是由同血统的人组成的，而是由

华夏人、南蛮人、东夷人、百越人等等各种不

同血缘的部落、种族组成的，……但就国籍来

说，都是 “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共同祖国

的同胞，而且都是日寇侵略之对象。”②

第二，研究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理论上的分歧、论战以及对自觉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统一问题。近代社

会因为有众多从西方传入的民族思想，例如

“民族”“主权” “共和”等，这些以现代国家

为中心的民族思想和政治观念给了中国思想界

和学术界很大的启发，为中国民众认识中华民

族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中国知识界的

认识从芜杂多元，经历了激烈论战到形成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因此必须充分关注近

代中国知识界对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研

究历史及其贡献。

２０世纪３０至４０年代的民族研究论争始于

抗战时期围绕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所引

发的大讨论。历史学家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基于

历史学本位对民族的认识和思考，以及抗战时期

特定的政治形势，在论著中表达了 “中华民族是

一个”的观点。然而费孝通等学者则基于民族学

研究的学科本位，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并由此

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广泛而激烈的讨论。

上述对于中国民族的认识分歧呈现了不同

学科、不同知识结构的知识文化界人士在民族

问题认识立场上的深刻差异，反映了知识文化

界不同群体对于 “国家”与 “民族”相互关系

的不同认识。这场学术论争中的主要观点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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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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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民族思想的发展，甚至对现当代民族理

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颉刚和费孝通等学者之所以对 “中华民

族是一个”产生不同认识，其思想根源在于他

们各自对 “民族”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

解读，顾颉刚所理解的 “民族”主要是基于政

治层面，而费孝通所理解的 “民族”则主要是

侧重于文化层面。然而，这场关于 “中华民族

是一个”的学术论证中的两派，实际上都始终

秉持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政治立场。因

此可以说，顾颉刚、费孝通等学者在关于 “中

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其观点是异中有同，

他们的学术论辩都有一个潜在的政治前提，即

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这是审视当年的这

场学术论辩时应有的思想认识。

第三，研究近代中华民国体系下的中国国

民党民族思想的形成轨迹、体系与嬗变问题。

在 “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意涵统一进程

中，现代政党起到了核心作用。推翻封建王朝

建立民国体系的中国国民党的民族思想，在近

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中亦居于重要位置。以国

民革命为特征的国民党的政党政治大致经历了

以恢复汉族统治秩序的 “种族革命”和以中华

民族为主体的 “民族革命”两个阶段。虽然各

阶段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分歧，但以中

华民族为中心的民族思想体系是清晰的，当然

也要以批判的精神研究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

中的 “宗族论”。

中国国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思想和

民族政策是有差别的，有过初期的大汉族主义

和后来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例

如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曾经主张过的 “排满革

命”、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提出的 “宗族—国族”

论。当然，由于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过伟大的

抗日战争，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

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具有巨大的社会动

员力量的，所以中国国民党的民族思想中必然

存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能够代表中国国民党民族思想的是蒋介

石的 《中国之命运》。在 《中国之命运》中有

争议的理论是 “宗族论”，其理论上的缺陷就

是忽略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

民族国情，相关的论述中仍然有大汉族主义的

倾向，因此，国民政府虽然提出团结中国各民

族成为一个大中华民族，但在民族实践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强制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

综上所述，研究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自在向自觉转变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多民族中

国民族思想体系在内忧外患背景下传统民族思

想的继承、创新与现代转型，解决以自觉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国家认同问题。其

次是必须关注西方的 “民族”概念与知识体系

伴随着现代国家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民族思

想体系从纷扰、分歧到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统一的问题。再次是多民族中国国家转型

过程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融合问题，中心是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探源与现代培育问题。最后

是近代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

解放运动的关系问题，中心是通过研究近代自

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揭示通过中

华民族解放运动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

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社会矛盾，建立中华现代

主权国家的艰辛历程。

四、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历史维度研究的认识

　　习近平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

说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又

说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因此

从历史维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具

有了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的民

族消亡了，与此同时又有新的民族形成，因此

不论是历史上已经消亡的历史民族还是新形成

的现代民族，这些民族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

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做出过巨大贡献，都是

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缔造者，因此，中华民族共

同体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同步的，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

精神力量。

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维度，具

体而言就是要关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国古代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

期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继承性的，

因此还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自在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继承和演变情况。例如研究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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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二元民族思想的发展脉络，近代 “中

华民族”一元民族思想的演变轨迹，等等。对

各个时期民族思想的学术争论和民族思想的思

潮研究也是一个重点，例如围绕着 “华夷之

辨” “华夷一体”民族思想的演变，围绕着少

数民族政权 “正统”问题的研究。此外，还要

在大一统政治传统的背景下探讨自在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如何得到深化与完善的，例如

“天下一家”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

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 “天下一家”自在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如何影响和推动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发展。

具体而言，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

史维度，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梳理和呈现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核心内容，以 “华夷”二元民族思想作

为基本的逻辑起点，研究各个时期民族思想的

发展脉络以及各个朝代民族思想的具体内容、

实践情况及其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即研究各

个时期民族思想具体包括哪些具体内容，这些

民族思想是如何被贯彻和发挥作用的，这些民

族思想对于当时社会中的民族问题和现代的民

族问题有何种价值和意义等。

第二，理解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在逻辑及演化理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民族

思想的内在继承和演变情况，深入探究各个历

史时期影响民族思想产生的各种因素和条件，

就各个时期影响民族思想产生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宗教等各种因素，以及自然地理条件、

社会经济条件等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加强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何受到大一统思想观念影响的研究，梳理古

代的 “华夷”二元民族思想的发展脉络，分析

围绕着 “华夷一体”形成的民族思想，围绕着

“华夷互变”问题展开研究，探讨不同时期自

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大一统格局产生的

影响，对民族思想与民族凝聚力形成之间的关

系进行客观分析和研究，发掘出有利于中华民

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民族思想。

总的来说，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

史维度首先是要以中国国家发展的长时段历史

视角，研究从先秦到清代前中期中国民族思想

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概念，在对中国古代民族历

史源流进行充分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着力挖

掘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民族思想的主要内容，重

点阐释各个朝代各民族精英人士的民族思想，

进而追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思想是如何产生、

延续、发展和演变的，突出不同时期民族融合

思想的进展。其次是梳理中国国家发展史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关系，呈现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究

在中国历史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过程中，中

国民族思想史中的 “华夷共祖” “华夷一体”

“华夷一家”等思想的发展演变对中国古代民

族思想与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系，

以及大一统思想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孕育、形成的影响。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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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体系视角下的 ‘世界构造’问题研究”（项目号：２１ＣＺＸ０４８）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韩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

①　根据布鲁津纳的研究，芬克在胡塞尔晚年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共同哲思”是胡塞尔用来描述他与芬克关系的词语，

胡塞尔只在早年用这个词语形容过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在胡塞尔看来，芬克不只是作为助手协助他工作，而是在长达五年时间中几

乎每天与他进行交流，共同进行思考——— “我们就像两个连通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一样。”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Ｂｒｕｚｉｎａ，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Ｅｎｄｓ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２８－１９３８，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５０－５１，５３

－５４。胡塞尔在 《主体间性手稿》《论现象学还原》《极限问题》《Ｃ手稿》等后期文本中的思考，也与 《第六笛卡尔式沉思》中

独有的一些线索相呼应。

②　１９３１年，列维纳斯和佩费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Ｐｅｉｆｆｅｒ）翻译出版了法文版的 《笛卡尔式的沉思》。但胡塞尔对于这一译本并不满意，

因此与芬克商议，要系统地重新修订、增补 《笛卡尔式的沉思》，并出版该书的德文版。虽然由于新的写作计划导致这一工作被推

迟，但芬克对 《笛卡尔式的沉思》所做的修订和胡塞尔的相关批注都保留了下来。此外，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芬克又在原有五个

沉思基础上补充了 《第六沉思》。关于该书的成书缘起、问题意识和主旨，参见倪梁康：《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胡塞尔与

芬克及其 〈第六笛卡尔式沉思〉》，《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８期，第９５页；《胡塞尔 〈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讲演〉（１９３１年）的

形成始末与基本意涵》，《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现象学与思辨哲学之间

———欧根·芬克的绝对者概念

韩　骁１，２

［１．中国社科院大学，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第二代现象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芬克在 《第六笛卡尔式沉思》中尝试将思辨哲学的要

素引入现象学，同时借助现象学意义上的 “绝对者”概念，描绘先验现象学的完整图景。一方面，绝

对者作为现象学观察者，通过揭示先验主体性的世界构造进程和自身的先验处境，实现自我展开和自

我认识；另一方面，绝对者也在描述现象学分析中不断触及直观被给予性的边界，并尝试通过建构现

象学突破描述现象学的方法论限制。尽管芬克引入了思辨要素，但他并非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使

用辩证法，而是仅用作展示性方法，同时严格依照发生现象学分析提供的法则和现象的本质必然性进

行现象学建构。通过对于绝对者概念的阐释，芬克最终在先验现象学的框架内使描述现象学和建构现

象学、先验唯心论与先验宇宙论实现了统一。

关键词：先验现象学；思辨哲学；绝对者；现象学观察者；建构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１４－１５

　　当我们考察晚年胡塞尔的思想时，欧根·

芬克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角色。作为胡塞尔生

命最后十年的学生、助手和第二代现象学家中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芬克通过他与胡塞尔的

“共同哲思” （ｃ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ｚｅ），①既影响了胡塞

尔本人的思想路径，同时也在 《第六笛卡尔式

的沉思》（以下简称 《第六沉思》）中，以颇具

原创性的方式拓展了现象学的版图。②这部著作

作为对 《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补充，当然也是

在胡塞尔授意下进行的。胡塞尔与芬克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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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在对具体问题进行考察之后，还应该有对于现

象学方法的总体性反思。因此，“现象学的方法

论”就成了芬克这一著作的主题。然而， 《第

六沉思》中所描述的现象学方法却与胡塞尔公

开出版著作中出现的现象学形态大相径庭。尤

为令人感到惊奇的，就是芬克对 “绝对者”

“思辨”“辩证法”这类概念的引入。如果我们

考虑到胡塞尔曾对 《第六沉思》进行过非常细

致的阅读和批注，① 并且 《胡塞尔全集》的编

纂者同样认可其 “正统”地位，② 那么这里的

奇怪之处就不仅涉及芬克个人的理论创造，还

涉及整个先验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可能形态。

随着该书的推进， “绝对者”概念作为沉思最

后抵达的顶点，也构成了现象学和思辨哲学交

锋、融合最彻底的地带。因此，本文将从这一

概念入手，考察 《第六沉思》如何不断冲击现

象学的边界，这一探索是否真正应用了思辨方

法，又是否具有现象学的合法性。笔者将表明，

通过展开 “绝对者”的辩证运动，芬克使先验

现象学扬弃了内部的矛盾，获得了统一而完整

的形式。

一、“绝对科学”与 “绝对者”

“绝对者”概念通常被用来意指最高存在

者或存在的最高本原。在历经后现代主义的批

判浪潮后，再谈论 “绝对者” “绝对科学”似

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以精确科学为主导范式

的现代学术体系也没有为这类概念保留位置。

然而 “绝对者”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都占据

着十分核心的地位，即便拒斥这一概念的哲学

家也仍要对其做出深刻回应。黑格尔甚至认为，

“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 ‘绝对者’（ｄａｓＡｂ

ｓｏｌｕｔｅ）的思想的历史。绝对者就是哲学研究的

对象。”③ 柏拉图的 “一”、亚里士多德的 “不

动的推动者”、普罗提诺的 “太一”、基督教的

上帝、斯宾诺莎的 “实体”、黑格尔的 “绝对

精神”等，都构成了最高存在者或无条件者的

不同面向。关于绝对者自身的性质，以及 “绝

对者”与 “存在者”、 “一”与 “存在” （是）

的关系，自柏拉图以来就争论不休，尤其在基

督教传统中，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世界的根据

和整个存在秩序的基础，构成了各种形而上学

理论变体的源头。

在康德对独断论形而上学进行批判之后，

尽管黑格尔、谢林式的德国唯心论试图唤回绝

对者概念，为其赋予现代形态，但１９—２０世纪

实证主义、生命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后

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冲击再次将传统形而上学变

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在现象学阵营中，无论

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都明确对形而上学思

辨进行了拒斥。胡塞尔本人认为传统的形而上

学是一种 “历史的退化的形而上学”，而 “现

象学的纯粹直观的、具体的而又确然的展示将

排除一切 ‘形而上学的冒险’和所有思辨的过

剩。” （ＨｕａＩ，Ｓ１６６）④ 根据德里达的评论，

“‘形而上学’一词，在胡塞尔的语言中，经常

被用来意指通过思辨的辩证法，对于事情本身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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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耶瑟林 （ＳＩＪｓｓｅｌｉｎｇ）指出，胡塞尔很关注芬克对于 《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增补和修订，他仔细阅读了新的 《第一沉思》

和对 《第二沉思》的编纂建议，但对于第三至五沉思则没有那么关注——— “因为他立刻转向了 《第六沉思》”。根据胡塞尔对 《第

六沉思》写下的笔记和备忘录，他至少在１９３２年秋季、１９３３年夏天都对该书进行了研究，并且很可能在１９３３年末到１９３４年初对
《第六沉思》又进行了第三次阅读。芬克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写给施特拉塞尔 （ＳＳｔｒａｓｓｅｒ）的信中也表明，胡塞尔对 《第六沉思》非常

感兴趣，因为他高强度地研读该书，并且留下了大量速写笔记。参见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ＶＩ．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ｉｌ１，Ｈ．Ｅｂｅｌｉｎｇ，
Ｊ．ＨｏｌｌｕｎｄＧ．Ｖ．Ｋｅｒｃｋｈｏｖｅｎ（ｈｒｓｇ．），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８，“Ｖｏｒｗｏｒｔ”，ＳＸ－ＸＩ。

《第六沉思》及芬克对前五个 《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增补和修订是在芬克去世后出版的，收录在 《胡塞尔全集·文献》系

列的第二卷第一、二分册。换言之，这个决定是由 《胡塞尔全集》的编者和芬克的遗孀共同作出的。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二版序言》第１０页。为保持术语统一，译文根据德
语原文有修改。

根据学界惯例，本文引用胡塞尔文本时标注 《胡塞尔全集》（简写为Ｈｕａ）德文版卷数及页码。文中涉及文本包括：ＨｕａＩ
＝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ｕｎｄＰａｒｉｓｅｒＶｏｒｔｒｇｅ，ＳＳｔｒａｓｓｅｒ（ｈｒｓｇ．），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ＨｕａＩＩＩ／１＝Ｉｄｅｅｎ－Ｅｒｓｔｅｓ
Ｂｕｃｈ－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ｒｅｉｎ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Ｋ．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ｈｒｓｇ．），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６（中译文参见 ［德］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ＨｕａＸＸＸＩＶ ＝Ｚ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Ｌｕｆｔ
（ｈｒｓｇ．），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２；ＨｕａＸＬＩＩ＝Ｇｒｅｎｚ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Ｒ．ＳｏｗａｕｎｄＴ．Ｖｏｎｇｅｈｒ（ｈｒｓｇ．），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



和对于其本真的、原初的意义的取消。”①根据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 “一切原则之原则”，“每一

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

观原初地 （也就是在其真切的现实中）给予我

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

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 （Ｈｕａ

ＩＩＩ／１，Ｓ５１）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和康德为理

性划定边界类似，胡塞尔也会认为观念超出直

观的应用是不合法的，它找不到可以获得直观

充实的明见性来源。直观的 “限度”为认识划

定了禁区。

因此，芬克在 《第六沉思》中引入 “绝对

者”概念，无疑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做法。更奇

怪的是，胡塞尔在阅读过程中并未对此表达明

确的拒斥，甚至他自己也曾多次谈论 “绝对

者”问题。② 不过在胡塞尔的论述中，一种现

象学的形而上学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它所涉

及的 “绝对者”概念也不是基督教、德国唯心

论中的绝对者概念。胡塞尔并不想要探求 “物

之后的物”，而是要用绝对者概念来标识 “支

配着单子世界的目的论关系的根据”。 （ｖｇｌ．

ＨｕａＸＬＩＩ，Ｓ１６４）他所谓的 “单子世界”，实

际上就是诸先验主体及其所构造的意义世界。

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 《第六沉思》也是芬克

与胡塞尔共同思考的产物———当然保留了各自

思想的独立性与差异性。在这一背景下，我们

可以合理地推测：芬克的绝对者概念并非传统

形而上学中的绝对者概念，而是符合胡塞尔现

象学精神的绝对者概念。我们需要考察，这是

怎样的一种 “绝对者”，它又如何能够是 “现

象学的”？

芬克在讨论 “绝对科学”的语境下引入了

绝对者概念。他指出，在现象学还原下，我们

将超越自然态度的有限处境，获得一门不被具

体处境限制的 “绝对科学”。绝对科学中的

“绝对的”（ａｂｓｏｌｕｔ）是个形容词，与其对应的

名词形式就是 “绝对者”（ｄａｓＡｂｓｏｌｕｔｅ）。芬克

认为，我们在现象学语境下谈论 “绝对的”

时，需要排除几类概念：首先是一些含混不清

的、用来规定认识程度的概念，比如说有些认

识较为薄弱，有些认识则更充分，还有些则是

完满的。其次是一些流行的用法，如 “绝对艺

术” “绝对宗教”等具有排他性的概念，这种

用法认为只有自己是真的艺术和宗教，其他都

是假的或者不彻底的。最后就是哲学史上各种

关于 “绝对”的形而上学概念。芬克对此没有

进行具体解释，但大致相关于哲学史上通过纯

粹思辨获得的最高存在者和无条件者。 （ｖｇｌ．

ＶＩ．ＣＭＩ，Ｓ１５５）③ 这一态度可以类比于康德

对上帝、灵魂、世界等理念的审慎态度。

芬克保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日常

的用法，即 “绝对”是和 “相对”对立的。他

举例说，比如偶性对于实体来说就是相对的，

而实体则是独立的、非相对的，是偶性的载体。

如果某些偶性不存在的话，不会影响到实体的

存在；但如果实体不存在的话，偶性也就无法

存在了。而如果和世界相对照的话，那么在个

别物意义上的 “第一实体”也是相对的。个别

物处在同世界的普遍存在关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Ｓｅｉｎ

ｓ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ｄｅｒＷｅｌｔ）或者和其他事物 “交

互联系的相关性”（Ｋ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

ｕｍ”）之中。个别物如果不存在，不会影响世界

整体的存在，但如果世界不存在的话，个别物也

就不存在了。因此在个别实体面前，世界就是所

谓的 “绝对者”。（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１５６）

需要注意的是，芬克在这里提到的是 “世

间的—存在论的” （ｍｕｎｄａ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绝

对者概念。他随后指出，这里只是借助了 “世

界”概念作为类比参照系，并且只有在和个别

物相对的意义上，他才称世界是 “绝对的”。

·６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３期　　　　　　　　　　　　　　　　　哲　学

①

②

③

Ｊ．Ｄｅｒｒｉｄａ，“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ｆｏｒ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ＩＩ（２００３），ｐ１０３．

关于胡塞尔 “绝对者”概念，已经有一系列研究表明，胡塞尔在谈论活的当下、绝对时间意识、先验主体性、先验主体

间性、上帝等概念时都曾使用过 “绝对者”一词。参见ＲｕｄｏｌｆＢｏｅｈｍ，“ＺｕｍＢｅｇｒｉｆｄｅｓ‘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ｂｅｉ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ｉｌ
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Ｂｄ．１３，Ｈ．２，ＥｒｗｅｉｔｅｒｔｅｓＨｅｆｔｚｕｍ１０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ｖｏｎ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５９；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 “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Ｃ．Ｉｅｒｎａｅｔａｌ．（ｅｄ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ＢｅｎｃｅＰｅｔｅｒＭａｒｏｓａｎ，“Ｌｅｖ
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２）５５。

本文将以文内注形式标注 《第六沉思》（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ＶＩ．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ｉｌ１）页码，简写为ＶＩ．ＣＭＩ。



芬克真正想要探讨的，其实是一个 “先验”的

绝对者概念。这个先验的 “绝对者”，也就是

作为 “绝对科学”的现象学所关联的主题。很

明显，之前我们谈论的世界都是自然态度下的

世界，芬克一般用 “世间的” “存在的”这类

概念来标识它。在自然态度下，我们认为世界

和主体的意义构造活动无关，是客观的、独立

于主体的自在存在者整体。而在我们进行现象

学还原之后，这个自然态度下的世界就成了相

对之物，芬克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但是在现

象学还原的实行中我们认识到，我们认为无所

关联的、最终独立存在者全体 （Ａｌｌｈｅｉｔ）在真

理中只展现为构造性生成的一个抽象层次，存

在者的大全 （Ｕｎｉｖｅｒｓｕｍ）：世界，只是一个相

对 的 ‘大 全’，它 自 身 可 回 溯 关 联 到

（ｚｕｒüｃｋｂｅｚｏｇｅｎ）先验的进行构造的主体性。”

（ＶＩ．ＣＭＩ，Ｓ１５６）在现象学的构造关系中，

我们对于这类表述已经十分熟悉。胡塞尔在

《观念Ｉ》中就曾将内在的先验纯粹意识称作

“绝对的存在”，而将超越物的世界称作依存于

意识的。（ｖｇｌ．ＨｕａＩＩＩ／１，Ｓ１０４）那么我们是

否可以说作为纯粹内在性的先验主体性就是相

对于世界的绝对者呢？并非如此。芬克特别强

调，首先，这里世界和先验主体不是两个 “实

体”间的相互关联———似乎一方面是一个超越

性的创世者，另一方面是由它而来的被造物。

这样的关联其实是一个基督教式的创世结构。

实际上无论是世界还是先验主体，都处在 “一

种内在于先验生命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ｎＬｅｂｅｎｓ）

自身中的游戏着的关联中” （ＶＩ．ＣＭ Ｉ，

Ｓ１５６）。更明确的表述是： “世界构造，在其

中先验主体性和世界作为其中的 ‘来处’和

‘去处’两极，在根本上是最终的、自身不再

作为 ‘相对的’得到认识的大全。” （ＶＩ．ＣＭ

Ｉ，Ｓ１５６）换言之，先验主体性本身并不构成

绝对者，它只是世界构造进程中的 “一极”，

“世界”则是与先验主体性相对的另一极。不

过它们并不处于相互外在的关系中，而是内在

于一个统一的世界构造或者先验生命进程中。

现在绝对者概念的含义似乎更明确了，芬

克将其看作一个 “世界构造”或者 “先验生

命”的总体进程，而无论是被构造的世界，还

是作为其构造源头的主体，都是绝对者内部的

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芬克的说法避免了仅将

内在意识看作绝对者的误解风险，更加接近后

期胡塞尔在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

（以下简称 《危机》）中的处理方式，即从生活

世界出发进行还原，进而说明它如何作为一个

预先被给予的总体性视域而被先验主体性构造。

在此，生命与生活世界始终处在先天相关性

（Ｋ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ｒｉｏｒｉ）之中。

不过与胡塞尔不同，芬克采取了一个更令

人印象深刻的说法——— “非存在的现象学”

（ｍｅｏｎｔｉｓｃｈ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或 “非存在学”

（Ｍｅｏｎｔｉｋ），以凸显了先验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对

立关系。在 《第六沉思》里，这个提法还不那

么常见。芬克更多是说，绝对者不是 “同质”

的普 遍 性，而 是 包 含 了 “存 在 者 一 般”

（Ｓｅｉｅｎｄｅ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和 “前 －存在者” （Ｖｏｒ－

Ｓｅｉｅｎｄｅ）间的关系。（ＶＩ．ＣＭＩ，Ｓ１５７）但在

他自己的一些手稿中， “非存在”的说法就很

普遍了。布鲁津纳 （ＲｏｎａｌｄＢｒｕｚｉｎａ）在芬克

１９３１年的手稿中找到了一些研究笔记①，这些

笔记收录在现在 《芬克全集》的第三卷中，它

们清晰地断言：“因此例如关于 ‘构造’概念，

如果先验主体性被思考为存在的，并且由此将

构造理解为一个存在者和另一个已经存在者或

者首先被产生的存在者之关系时，它就无法得

到理解。———对于绝对主体性的非存在论理解

（ｍｅｏｎｔｉｓｃｈｅＦａｓｓｕｎｇ）首先将构造展示为一种非

－存在的关系 （ｍｅ－ｏｎｔｉｓｃｈｅ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作

为非存在者；不是作为存在者之间的关系，而

是作为世界 （存在）和 ‘无’／‘之间’；作为

起源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和被起源性 （Ｅｎｔｓｐｒｕｎｇｅｎｈｅ

ｉｔ）。”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ＡｒｃｈｉｖＺ－ＸＶ２６ａ－ｂ）

因此，世界作为存在者一般，作为 “存在”着

的事物整体，有一个作为 “非存在”（ｎｏｎ－ｂｅ

ｉｎｇ）的起源。布鲁津纳又援引了芬克的另一些

手稿：“现象学的任务就是冒险跃入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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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几段笔记转引自Ｒ．Ｂｒｕｚｉｎａ，“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Ｍｅｏｎｔｉｃａｎｄ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４，１９９７，ｐ７８。



深度和超越一切存在及存在者而敞开的深渊中，

并且将这个 ‘无’的非 －根据的深渊从其辩证

概念性的空洞中拉出，进入现象学追问中并得

到经验。”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ＡｒｃｈｉｖＺ－ＩＶ５７ｂ）

以及：“论题：绝对者是无，将要被这一命题代

替：绝对者是起源。”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ＡｒｃｈｉｖＺ

－ＶＩＩ５ａ）如果我们结合此前的论述，那么芬

克所要表明的无非是如下几个观点：第一，世

界与其意义起源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存在

者之间的关系，而要借助另一种关系进行说明。

芬克用 “无”或 “非存在”来标识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指先验主体性。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通过 “无”的用法，芬克其实有意地同任

何形式的传统唯心论拉开了距离。换言之，先

验主体或者意识本身也不能被视为和物质世界

并列的 “存在者”，否则就会重新落入传统形

而上学。第二，先验主体性在我们的世界经验

中一直是自身隐匿的，因而是 “无”而非任何

被对象化的经验。第三，芬克要把握的实际上

是作为存在者的世界和作为非存在者的先验主

体之间的综合关系，这也是 “构造”概念的要

义。无论是 “世界构造”还是 “世界起源”，

最终都要在一种不同于存在者的关系中进行说

明。第四，最关键的其实还是 “起源”，是从

无到有的意义生成过程。因为先验主体的意义

构造活动必然体现为一个为我们所经验的意义

世界。“无”不可能一直停留在 “无”的状态。

这也是芬克用 “绝对者”概念所表达的一个重

要思想。但这个作为 “先天相关性”和 “有无

之综合统一”的 “绝对者”概念够根本吗？在

《第六沉思》中，芬克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

芬克指出，我们还需要在现象学反思活动

和先验构造之间进行进一步综合。他的理由是，

“世界构造”的进程在自然态度下就已经发生

着。先验生命处身于世界构造活动之中，这既

构成了构造活动本身的 “先验处境”（ｔｒａｎｓｚ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也构成了我们现象学反思的

“先验处境”。（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６５）然而在自

然态度中，尽管先验主体持续在发生构造进程

中赋予世界意义，但这一切都处在被忽视的

“匿名”状态。只有通过彻底的先验还原，在

现象学反思者的目光下，这个 “世界构造”的

先验处境才能够得到揭示。① 在反思后我们将发

现，世界之所以能够对我们有意义，正是因为具

有意义构造能力和多重意向性结构的先验主体在

不断赋予杂多的感性经验以形式，由此才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事物、场域、周围世界的意义。如果

不经过现象学反思的话，在自然态度下人们仍然

会认为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自在之物，或者即便

是认为它和先验主体相关联，但要么把时空形

式，要么把知性范畴作为先在之物，而忽略它们

在先验主体中的发生。由此，芬克认为他发现了

更高层级的绝对者概念：“毋宁说，这里恰恰是

先验构造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ｒ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和现象

学 （反思）活动的先验发生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ｎ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ｄｅ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ｉｅｒｅｎｓ）的统一体。

也就是说，绝对者是普遍先验生命的无所不包的

整体性，它将自身划分为对立的 （两方面）。现

在进行构造活动的和进行现象学 （反思）活动的

生命之二分规定了绝对者概念：它是对对立环节

（ａｎｔｉ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ｒＭｏｍｅｎｔｅ）的综合。” （ＶＩ．ＣＭＩ，

Ｓ１５７）

这段论述指向了芬克十分著名也不无争议

的 “三个自我”理论，即世界性的经验自我、

进行世界构造活动的先验自我，以及实行普遍

现象学悬搁与还原的现象学自我。经验主体或

者经验性的 “人”如何被先验主体构造是先验

现象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在经验性的

“人”和先验主体间做出区分是可以理解的。

但芬克对先验主体作了进一步分离。他认为，

先验主体只有相对于一个进行现象学反思活动

的 “现象学观察者” （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Ｚｕｓｃｈａｕｅｒ）才能得到揭示。后者是不介入世界

构造之流的、从世界意义的发生构造中 “跳

出”的静观者。 （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４３，４５－

４６）实际上，胡塞尔很早就使用过 “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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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过，对于人们在何种 “极端处境”与契机下才能完全摆脱 “自然生活下对世界的信任和依赖”，进入 “无世界的”现象

学态度，也是芬克面对的棘手问题。（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３７－３８）在自然态度与现象学态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张力甚至断裂，这使
得现象学反思者与先验生命的关系也不像看上去那样清晰。参见蔡文菁：《先验现象学反思以及开端的悖论》，《哲学门》２０１１年
第１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１－１４页。



的观察者 （ｕｎｂｅｔｅｉｌｉｇｔｅｒＺｕｓｃｈａｕｅｒ）的概念，例

如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写作的一段文本中专门讨

论了参与世界构造与未参与世界构造的观察者

问题。（ｖｇｌ．ＨｕａＸＸＸＩＶ，Ｓ９－１５）他还以一

种与芬克非常接近的方式提出：“必须实行一种

对自然的和先验的世界观察的综合，并且此实

行正是 ‘先验唯心论’。”（ＨｕａＸＸＸＩＶ，Ｓ１７）

但是，胡塞尔从未像芬克那样突出现象学自我

和世界性自我之间的断裂。在胡塞尔这里，它

们都属于同一个内时间意识之流，因此并没有

存在论性质上的不同。而在芬克这里，现象学

自我和世界性自我之间的差异被急剧凸显。前

者必须以一种 “无世界”的方式将自然态度下

的世界性自我转化为先验自我，而世界性的自

我则不可能脱离 “束缚于世”（Ｗｅｌｔｂｅｆａｎｇｅｎｈｅ

ｉｔ）的基本处境。现象学自我和世间自我由此

成为对立的两极。克劳威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批评芬克是一个 “诺斯替主义者”： “在我看

来，诺斯替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在先验

主体和人 （ｍａｎ）之间有一种个体化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ｔｉｎｇ）的区分。”① 然而绝对者概念及其辩证运

动的出现，恰恰使我们能够扬弃经验主体和现

象学主体间的个体化对立，使自然态度下的世

界理解和在现象学态度下的先验反思共同成为

绝对者展开的不同环节。这也让我们有可能提

出对芬克思想的另一种解读模式。

二、绝对者的辩证运动与自我认识

现象学反思主体的出现，构成了 《第六沉

思》和早期的工作手稿的一大差别。在早期的

工作手稿中，现象学观察者并未作为 “无”得

到揭示。“存在”与 “无”间的关系就是世界

与世界构造者的关系。所以在 《第六沉思》

中，世界构造进程和对这个进程的反思形成了

新的综合。向绝对者上升的辩证运动按照如下

方式得到展开。芬克分别讨论了 （１）绝对科

学的对象———绝对者； （２）绝对科学的主体

———绝对者自身； （３）绝对科学的认识方式

———绝对者的自我认识 （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ｅｒｋｅｎｎｅｎ）。

在讨论作为绝对科学对象的绝对者时，芬克阐

述了辩证运动的具体方式：首先，绝对者自身

中发生了一种转化，即 “从自在存在 （Ａｎｓｉｃｈ

ｓｅｉｎ） 的 ‘状 况 ’ 过 渡 到 自 为 存 在

（Ｆüｒｓｉｃｈｓｅｉｎ）”。由此出现了 “两种绝对趋向

（Ｔｅｎｄｅｎｚｅｎ）”：第一个绝对趋向是，在现象学

还原之前的 “世界构造”趋向，它在自然态度

下是自身遮蔽的。其中也包含两个区分环节：

一是进行构造活动的 “前存在”成就，这里说

的应该是进行先验构造活动的主体及其意向沉

淀；二是被构造的 “存在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即

被我们经验为 “自在之物”的世界。（ｖｇｌ．ＶＩ．

ＣＭＩ，Ｓ１６３－１６９）芬克进一步指出： “但是

在真理中，绝对者不是两个尽管相互补充但又

相互限制、相互有限化的不独立环节的统一，

而是一个环节 ‘构造’向另一个环节 （世界）

的持续过渡的无限统一体。” （ＶＩ．ＣＭＩ，Ｓ

１６１）第二个绝对趋向是，在现象学还原的实行

中，在绝对者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趋向，

即自身揭示 （Ｓｅｌｂｓｔｅｒｈｅｌｌｕｎｇ）和成为自身

（Ｚｕ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ｋｏｍｍｅｎｓ）的趋向。现在这个趋向

开始和世界构造互为反题。 （ｖｇｌ．ＶＩ．ＣＭＩ，

Ｓ１６４）在自然态度下，人们持续不断地构造着

意义世界。由于对先验构造维度的忽略或遗忘，

人们所构造的意义世界又作为 “自在存在”摆

脱了与先验主体的关联，呈现为从 “无”到

“有 （存在）”的过程。而在现象学态度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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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ｗｅｌｌ，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２５０．克劳威
尔这里所说的 “先验主体”是经过现象学反思解放的、具有普遍构造能力的主体。个体化区分会导致把自然态度下的人和现象学

态度下的先验主体对立，把世界性的人和自然态度下的生活贬低为 “恶”的，因此是一种 “诺斯替主义”。克劳威尔的观点似乎也

符合近年来芬克研究中的一种看法，即芬克把现象学还原当作一种使人从自然态度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途径。如布鲁津纳在一

段评论中指出：“芬克的工作所要实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通过它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各自眼中的基本分歧能够被连接到一条戏剧性

交汇的道路上，……通过致力于探讨处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差异核心的问题，来发现能够超越两者之成就的资源。”这条道路是

“一个新的第三种解决方案”，即 “从精神方面在存在中获得自由”。 （ｓｅｅＲｏｎａｌｄＢｒｕｚｉｎａ，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Ｂｅｇｉｎ
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Ｅｎｄｓ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２８－１９３８，ｐ１３０ｆｆ．）无论是芬克后期的游戏现象学还是教育现象学，都蕴含了对 “自由”的追

求，看起来也印证了克劳威尔的观点。然而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诺斯替主义”的解读与芬克对绝对者辩证运动的论述相悖。他

恰恰没有否定自然态度下的生活，反而是要在 “世界整体”（Ｗｅｌｔｇａｎｚ）中实现两种自我的和解和最终的自由。



们开始对上述过程本身进行总体反思；从 “束

缚于世”状态中抽身，作为 “无世界”的现象

学观察者恢复被构造的意义世界与先验主体的

构造性关联。这样，绝对者在 “自在存在”和

“自为存在”的结构中运动起来，现象学反思

则成了运动的推动力。随着反思的深入，尚未

得到还原的 “自在存在”不断被纳入反思视野

中，绝对者也持续经历着自我分裂又重新成为

自身的历程。因此，所谓的辩证关系是对两种

态度———自然态度和现象学态度下双重认识的

综合。芬克把它们称为两种真理：显像真理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ｓｗａｈｒｈｅｉｔ）和先验真理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ｅＷａｈｒｈｅｉｔ）。布莱恩·史密斯指出，这两

种真理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张力，它们会导致一

系列问题，例如，如何用自然语言表达先验真

理，又如何让先验真理在人们的自然生活中显现

（即芬克所说的 “第二世界化”），如何使得自然

生活真正完整地在现象学真理中得到揭示，等

等。他称这些困难为现象学的 “先验幻象”，只

有 “绝对科学”能够克服它们。① 绝对者的辩证

运动，就是以先验真理 “扬弃” （ａｕｆｈｅｂｅｎ）显

像真理的过程。（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１２９）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绝对者运动的第二个

环节，即自身揭示和成为自身之中，还隐藏了

一个新的环节，即对现象学观察者的主题化认

识。芬克没有将它作为辩证法的要素明确提出，

但它却贯穿了芬克的整个思想历程。这个环节

也关乎 《第六沉思》的核心要旨，即方法论反

思。芬克借用了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

说法，把现象学划分成了 “先验要素论”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ｌｅｈｒｅ）和 “先验方法

论”（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ｌｅｈｒｅ）两个部分。

先验要素论包括世界和世界构造；先验方法论

则对现象学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先验要素论

中，对于发生构造的意向性分析被划归 “回溯

现象学”（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的研究领

域；而关于超出直观范围的、关于先验主体之

整体性的探索则属于 “建构现象学”（ｋｏｎｓｔｒｕｋ

ｔｉｖ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的管辖范围。在方法论探

讨中，我们则将追问 “谁在进行现象学思考”

（ＶＩ．ＣＭＩ，Ｓ１１６）以及 “在什么意义上 ‘观

察者’是现象学真理的前提” （ＶＩ．ＣＭＩ，

Ｓ５７）等问题。从芬克对于 “先验要素论”及

“先验方法论”的进一步规定中我们能够清晰

看出两者的差异：前者的主体是 “先验观察

者”或现象学观察者，论题是 “世界构造”；

后者的主体是 “先验观察者”，论题则同样是

“先验观察者”。（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１３）现在的

问题是，现象学观察者本身具有怎样的本质

特征？

芬克所描述的辩证运动能够给我们带来一

定的启发。首先，通过世界构造 （“自为变

化”）的绝对趋向，一方面 “自在存在”的状

况得到揭示，自然态度下的世界在现象学态度

下重新获得了先验意义，即它不再仅仅是存在

物的整体，而是被先验主体所构造的、作为先

验视域的世界；另一方面自然态度下的人也同

时获得了进行构造活动的先验主体和现象学观

察者的双重身份。从后一个方面来看，“自为变

化”的过程既是现象学观察者揭示世界构造进

程的过程，也是现象学观察者得到揭示的过程。

因为如果没有现象学观察者的出场，先验生命

就不可能从现象学上被照亮。按照芬克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说，如果现象学观察者没有认识到

自己也是 “在世界之中存在”但未参与世界构

造进程的主体，没有认识到对先验生命的揭示

需要以现象学观察者为条件，那么 “世界构

造”进程也无法得到总体性的反思。现象学观

察者会发现，它与进行世界构造的先验生命是

一个统一体，并且以后者为自身的内容。我们

可以用类似康德的方式断言：没有先验构造活

动，现象学观察者就空无内容；没有现象学观

察者的反思活动，先验构造的进程就是自身盲

目的。芬克精确地指出，现象学观察者与世界

构造的先验生命构成了 “互为前提的对立关

联”（Ｇｅｇｅｎｂｅｚü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ｅｓＳｉｃｈ－ｇｅｇｅｎｓｅｉｔｉｇ－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ｅｎｓ）。（ＶＩ．ＣＭＩ，Ｓ６６）

仅讨论到这一步还不够。虽然在进行现象

学反思的过程中，现象学观察者也得到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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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ｓ，Ｖｏｌ．１９（５），ｐｐ６７４－６７７。



但我们仍然可以进一步追问：此时的现象学观

察者只是作为 “观看”先验生命而需要被设定

的形式条件，还是具有某种其他更具体的存在

方式？这就是芬克追问 “在什么意义上 ‘观察

者’是现象学真理的前提”的原因。芬克对此

问题的探讨同样从多个方面着眼，如在现象学

还原、回溯现象学和建构现象学中，作为现象

学还原者、回溯分析者和现象学建构者的现象

学主体分别具有怎样的存在方式，现象学生命

具有哪些一般功能 （如理论经验、阐明、理念

化、科学动力），等等。 （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３０

－３１）这里就包括著名的 “现象学还原的引发

动机” “现象学谓述的性质”等问题，它们涉

及现象学态度与自然态度的复杂关系。与前一

个问题相关，一方面，尽管自然态度下的世间

生活构成了现象学观察者的源初生存境域，但

现象学观察者仍然可以不断通过现象学悬搁和

还原摆脱 “束缚于世” （Ｗｅｌｔｂｅｆ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ｔ）的

处境，对世界现象进行整体反思。但另一方面，

现象学观察者理论上所具有的无限反思权能，

与其作为世间主体而获得的有限第一人称经验

构成了直接矛盾，这就使得现象学观察者在实

际上无法直观到超出第一人称经验边界的内容。

因此，现象学观察者必须从隐匿状态中被照亮，

从而划定其实际能力范围。用芬克的话来说，

我们不仅需要摆脱 “自然态度的素朴性”，还

需要摆脱 “先验的素朴性” （ＶＩ．ＣＭＩ，Ｓ

５）。① 所以，自然态度下的世界经验和对世界

构造的先验还原，构成了我们界定现象学观察

者能力范围的尺度；对现象学观察者能力的衡

量，又将揭示先验生命能够在多大程度内成为

“可见的”。芬克进而指出，先验主体性和现象

学观察者的对立关联凸显了先验方法论中 “必

然与建构现象学关联的”问题域 （ｖｇｌ．，ＶＩ．

ＣＭＩ，ｐ６６）———在无法获得直观之处，就需

要进行建构。但 “谁”来进行建构、如何建

构，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初步看到，自然态度下的

世界经验、先验生命的世界构造进程、对现象

学观察者的主题化认识，在动态关联中构成了

统一整体的内在环节。结合芬克对于绝对者前

两个 “绝对趋向”的描述和我们这里揭示的第

三个趋向，即对现象学观察者的认识，我们能

够发现一个规律：在这三个环节中，每一个环

节都蕴含了自身与另一个环节的对立，并在更

高层面上被另一个环节所扬弃。到第三个环节

即 “对现象学观察者的认识”层面，首先，现

象学观察者和先验生命作为被分化出来的两个

环节，构成了相互规定又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如芬克所说：“这里处理的是一种在先验之物和

世间之物 （Ｍｕｎｄａｎｅｎ）领域之间的 ‘辩证统一

体’，它 构 成 了 ‘现 象 学 反 思 主 体 ’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ｉｅｒｅｎｄｅｎＳｕｂｊｅｋｔｅｓ）的 ‘具体’

概念。”（ＶＩ．ＣＭＩ．，Ｓ１２７）其次，这个 “具

体的”现象学反思主体 （观察者）又发生自身

分化，产生 “进行主题化活动的”（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ｉｅｒ

ｅｎｄｅ）和 “被主题化的” （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ｉｅｒｔｅ）现象

学观察者两个环节。通过对比历史学、逻辑学、

植物学和心理学，芬克最终论证了现象学是一

门 “自身关联”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ｚｏｇｅｎｈｅｉｔ）的学科。

一方面，现象学观察者和进行世界构造的先验

生命并非同质的，前者并不进行世界构造；但

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同一个先验生命的自身

分裂，只是由于现象学反思才出现了两者的区

分。（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２５－２６）在这个意义

上，“观察者仅仅是先验构造生命的功能性部

分，尽管它自身并不进行构造，但恰恰通过它

的先验异质性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Ａｎｄｅｒｓａｒｔｉｇｋｅ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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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芬克类比 “自然态度的素朴性”提出了 “先验的素朴性”“方法论的素朴性”“现象学的素朴性”，这种素朴性指向未得

到充分反思和揭示的现象学观察者。换言之，如果现象学对自己的方法论没有充分的考察，那么现象学所获得的反思成果就并不具

备坚实的基础。基奥比拉图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Ｊ．Ｇｉｕｂｉｌａｔｏ）指出，向 “单子论主体间性”（ｍｏｎａ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延伸就是这
种方法论反思的一个重要案例，“它因此涉及对处于胡塞尔发生 （回溯）分析核心处的现象学自我论之界限的探索，以此实现对于

先验主体性和先验生命之全部范围 （Ｔｒａｇｗｅｉｔｅ）的揭示。”参见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Ｊ．Ｇｉｕｂｉｌａｔｏ，“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ｉｓ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ｕｇｅｎ
Ｆｉｎｋ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Ｍｅｔａ－ｃｒｉｔｉｃ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ｉｓＯｗ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
ａ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Ｍｅｏｎｔ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７（１），２０１８，ｐ２０９。对于现象学被给予性范围的厘定，是澄清构造进程的必要条件。基奥比拉图
在此处也援引芬克的话作为印证：“只有当先验生命在其被给予性的全部范围中都成为可见的，人们才能向着构造发生的深层维度

进行回溯。”（ＩＶ．ＣＭＩ．，Ｓ５）



进行构造的主体的自身意识才得以可能”。

（ＶＩ．ＣＭＩ，Ｓ４４）因而两者的关系就是 “区分

性中的统一性，在自身等同中的相互对立”

（ＶＩ．ＣＭＩ，Ｓ２５－２６），对于先验生命的现象

学反思就成了先验生命的自身揭示。基于相同

的思路，芬克又论证了对现象学观察者的认识

也是一种现象学观察者的 “自我认识”：在对

现象学观察者的 “观察”中， “因为现象学观

察者的观察者并非具有不同先验存在方式的自

我，所以在两者 （即现象学观察者及 ‘观察者

的观察者’———笔者注）之间不存在断裂，就

如在进行构造的自我和 ‘不参与’的观察者之

间不存在断裂一样。”（ＶＩ．ＣＭＩ，Ｓ２９）由于

“更高阶的重复层次在原则上的确不会再引入新

的东西” （ＶＩ．ＣＭＩ，Ｓ２９），这一 “自身关

联”结构就避免了现象学反思的无穷倒退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地说，现象学观察者就是进

行自身观察、自身揭示的绝对者，它使现象学

的三个自我在辩证运动中获得了形式上的统

一性。①

不过，绝对者能否在实质上扬弃三个自我

间的矛盾，还取决于它如何解决如下问题：先

验生命是现象学反思的产物和 “具体”现象学

主体的内容；但反过来，其可见范围又会对现

象学观察者的实际权能构成限制。这一局面为

我们留下两个可能的任务：一是划界，二是突

破。通过划界我们可以确认，可直观范围是否

真的能够完全规定现象学观察者。如果答案为

“是”，将对我们在第一节中获得的绝对者概念

构成有力挑战：一个有限的现象学观察者还能

被看作绝对者吗？如果答案为 “否”，那么我

们将面临 “突破”的任务。如果按照芬克的观

点，即现象学观察者就是进行自我认识的绝对

者，那么问题就在于，绝对者通过什么方式来

认识自己：通过思辨、现象学反思或是什么别

的方式？梅洛 －庞蒂和相对保守版本的胡塞尔

通过划界拒绝了突破直观的边界，承认绝对还

原的不可能性，将现象学反思限制在直观范围

之内。这样，现象学观察者就只是一个现象学

反思的形式条件。芬克和相对激进版本的胡塞

尔则在划界之后做出了进一步的突破，寻找超

越直观边界的途径，探索现象学方法的可能空

间。这样，现象学观察者就需要从实质上突破

第一人称经验可见范围的限制，从而捍卫现象

学观察者的绝对者地位。从表面上看，芬克选

择了一条思辨哲学的道路，通过辩证运动超越

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边界。如果这个观点成立，

那么对于 “具体的”现象学观察者进行认识的

现象学观察者，其实质毋宁说是 “现象学思辨

者”。但真的如此吗？

“现象学思辨者”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

如莫兰就认为芬克 “借助于一种思辨的、沉思

性的反思 （思辨性的思考 ［ＳｐｅｋｕｌａｔｉｖｅＢｅｓｉｎ

ｎｕｎｇ］）来探讨现象学的界限”②。似乎在现象

学的直观原则不具有效力之处，思辨方法就应

该发挥作用。他对此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有多

少他 （指芬克———笔者注）的建议实际上只是

临时性的提纲 （作为写给自己的 ‘提示性笔

记’），它们严重依赖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

的、对胡塞尔后期那些不确定和犹疑意图的思

辨性阅读？……我们承认，芬克的确提出了一

些深刻的问题，但这里一定有某种能够处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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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芬克对绝对者及其辩证运动的论述，更接近于黑格尔在 《大逻辑》中论述绝对者时提出的问题，即我们必须思考绝对者

和反思的关系问题。在 《逻辑学》本质论的最后部分，黑格尔阐释了绝对者概念怎样在辩证运动中产生。这里黑格尔基本上是以

斯宾诺莎为模板，讨论了实体、属性、样式之间的关系。粗略地说，一方面绝对者应该是单纯的、绝对自身同一的，因而不能包含

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否定，所以我们会扬弃一系列诸如本质、存在、自在存在的世界、整体、部分、力等规定；但另一方面，当我们

说绝对者应当包含一切谓词时，又不得不对它进行规定，而这个规定只有通过反思来进行。这样，最初静止的、简单自在的绝对者

就通过反思开始运动了。但这个反思同样不能是外在的，因此需要被扬弃在绝对者之中。这样，绝对者就只能展现为绝对者对自身

的本己展示活动。黑格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是静止的，没有经历这样一个自身反思的本己展示运动。与此

类似，芬克的绝对者同样面临一个困难，即现象学的观察者、构造世界的先验主体、被构造的经验主体 （人）是同一事物的不同

“位格”。绝对者之所以要扬弃环节间的相互对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界、世界构造、对世界构造的总体性反思既不能够是相互

外在的，否则会陷入无限倒退；也不能够是无反思的，否则意义世界的深度和源头无法被揭示，也会引起笛卡尔式二元论带来的种

种问题。所以现象学的绝对者应该是现象学观察者的自身反思和世界构造进程之展开的综合统一。

ＤｅｒｍｏｔＭｏｒａｎ，“Ｆｉｎｋ’ｓ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３７
（２００７），ｐ２３．



们的方法，而不用把含混的东西解释得更为含

混。”①克劳威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芬克的

辩证法。他的解读可以与黑格尔对思辨方法的

论述相类比。在 《小逻辑》第４８节讨论康德的

四个宇宙论二律背反时，黑格尔曾专门指出康

德只是僵化地把知性范畴并置，而没有看到矛

盾的双方都是同一整体的辩证环节。思辨理性

则能够借助更高层面的概念扬弃这些具体矛盾。

克劳威尔同样讨论了第一个二律背反，即 “世

界在时空上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他认为芬克

之所以要诉诸辩证法，是因为他要处理一个现象

学式的二律背反，即绝对时间之流是无限的，而

自然人的时间则因其有生死而有始终。通过绝对

者概念，芬克希望同时肯定二律背反的正题和反

题，进而超越这个二律背反，到达辩证综合。②

克劳威尔认为，芬克辩证法的出路就是所谓的

“建构现象学”（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但

他又指出，关于 “非被给予性”的现象学显然是

不符合现象学的精神和直观原则的。

在笔者看来，莫兰和克劳威尔的观点存在

对芬克的重大误解，但有助于我们澄清芬克辩

证法的性质。当克劳威尔用处理知性范畴对立

的方式来处理 “有限” “无限”概念时，他恰

恰错失了最重要的一点：芬克并不是要把两者

的矛盾处理为二律背反，也不是要用辩证法对

它加以解决。③ 威尔斯 （ＡｄａｍＷｅｌｌｓ）极富洞见

地指出，从 “无限的整体性” “存在” “善”

“无所不包”等范畴来规定绝对者是一种 “存

在者层次的偏见” （ｏｎｔｉｃ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这种存

在者层次上的偏见阻碍我们把绝对者理解为绝

对的，正是因为绝对者不是存在，而是存在的

构造性源头；它不能被存在者层次的范畴独断

论地限定。如芬克所说，‘在所有这种存在者层

次的理解中，都有一种独断论，它从根本上使

我们无法在现象学的恰当性中把握绝对者概

念’。”④ 这种说法明显参照了海德格尔的存在

论区分。从这个角度讲，克劳威尔看到的还是

“存在者”层次的问题，如绝对者具有怎样的

规定性，怎样化解概念矛盾等；但芬克所关心

的并不是这个层次的问题。克劳威尔所说的时

间 “有限”与 “无限”对立，在本质上是现象

学反思所依赖的第一人称经验和现象学反思活

动之间的矛盾：第一人称经验来自于具体生活

境域中的、有出生和死亡的有限主体，现象学

观察者则是理论上能够阐明一切意义构造现象

的无限主体。“有限”“无限”的界定可以直接

指向现象学反思的权能问题，并作为一个更鲜

明的刻画方案提出，克劳威尔却并没有挖掘出

其观点背后的真正意义。与此类似，莫兰在批

判芬克盲目引入辩证法时，也缺乏对其辩证法

性质的细致辨析。

现在的问题是，芬克是否真的借助思辨方

法 （概念反思和推论）来突破直观的边界，并

产生现象学反思无法获得的知识？在下一节对

“建构现象学”的阐释中，我们将从正面回应

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先给出一个否定的

答案。我们不能忽略芬克的重要提醒：关于先

验主体和现象学主体的问题是只有在现象学的

方法论反思中才会出现的问题，它们在自然态

度下是 “无意义的”。芬克所使用的 “绝对者”

“辩证法”等术语都是 “先验类比”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ｅＡｎａｌｏｇｉｅ）的结果，即这些在自然态度

下使用的术语，在先验态度下被赋予了新的含

义。之所以使用这些术语，只是因为它们和先

验术语之间具有某些可类比之处，可以帮助我

们去理解现象学所揭示的 “先验真理”。 （ｖｇｌ．

ＶＩ．ＣＭＩ，Ｓ１６９）这也使得思辨方法在芬克

这里徒具其 “形”而不具其 “神”。我们可以

对比黑格尔基于思辨立场的处理方案，来辨析

芬克辩证法的实质。面对 “有限” “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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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ｅｒｍｏｔＭｏｒａｎ，“Ｆｉｎｋｓ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３０．
参见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ｗｅｌｌ，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ｐ２５７。
芬克自己曾经细致论述过自己和康德的亲缘性与差异，他认为自己和康德有颇多相似之处，（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７１）可能

这也让克劳威尔认为两者处理的是类似的问题。但克劳威尔在一个脚注里也承认，芬克并没有讨论过这个例子。（参见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ｗ
ｅｌｌ，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ｐ３０４）在本文看来，正是这个自由发挥让克劳威尔错失了芬克思想中思辨和辩
证法的真正含义，他所关注的焦点让他忽略了芬克的实际问题意识。

ＡｄａｍＷｅｌｌ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１）２０２０．ＵＲＬ＝ｈｔｔｐｓ：／／ｊｓｒ．ｓｈａｎｔｉ．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ｅｄｕ／ｂａｃｋ－ｉｓｓｕｅ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范畴对立，黑格尔在 《逻辑学》中通过 “真无

限”范畴对它们进行了扬弃，进而由 “定在”

上升到 “自为存在”的更高环节。如果我们遵

循黑格尔的解释，将自为存在理解为得到确立

的 “否定之否定”和一种自身关系，将 “有

限”“无限”等范畴理解为 “存在”层面需要

扬弃的有限性，那么我们也可以在不拘泥于术

语的情况下，把世间主体和现象学主体转化到

这个框架中。这样，否定它们的就是能够对两

者的边界进行持续反思并在此过程中无限回归

自身的现象学 “思辨者”。表面看上去，这样

一个不断超越 “有限” “无限”边界的现象学

思辨者能够克服第一人称经验的有限性与现象

学观察者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但我们只需要

对比黑格尔和芬克的后续处理，就能看出两者

的根本差异。一个关键证据是，所谓的现象学

“思辨者”无法通过对世间主体或现象学主体

“概念”本身的思辨和推论，生产出在现象学

中合法的新范畴、新知识。被克劳威尔误认为

辩证法出路的 “建构现象学”，其核心方法也

不是思辨，而仍然是以直观经验为基石和准绳。

当现象学观察者在面对如出生、死亡、他人心

灵、历史中的当下体验等无法直观的现象时，

它的 “建构”完全不同于以概念本身为对象的

纯粹思辨。现象学观察者只能在相关或相似直

观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构想，使其 “尽量”变得

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者自身展开的支

配性动力其实仍是直观被给予性。

三、直观的边界与建构现象学

作为绝对者，现象学观察者将在对世界构

造进程和自身角色的揭示中不断展开。按照芬

克对 “先验方法论”部分的设想，方法论考察

也将随着回溯现象学、建构现象学的不同而有

所不同。在回溯现象学中，我们需要考察对活

的当下及其流动生命进行 “解释 （ａｕｓｌｅｇｅｎ）

和构造性分析”的 “现象学观察者”以何种方

式 “在此”（ｄａｂｅｉ），考察它究竟处于何种 “先

验处境”之中，揭示它相对于自然经验、内时

间意识和先验共同体的存在方式。 （ｖｇｌ．ＶＩ．

ＣＭ．Ｉ．，Ｓ５５－６０）在建构现象学中，我们同

样需要先对建构现象学有一个全局性的概览，

然后才能探讨对建构者进行反思的现象学观察

者以何种方式 “在此”。但困难在于，我们对

于建构现象学仅具有一个空洞和暂时的观念。

与回溯现象学不同，建构现象学 “在先验主体

性这一现象学主题中没有可以描述的统一 ‘对

象领域’”。 （ＶＩ．ＣＭ．Ｉ．，Ｓ６１－６２）芬克指

出：“建构现象学的———对象没有 ‘被给予’；

指向它的理论活动不是一种 ‘具有直观的被给

予物 （ａｎｓｃｈａｕｌｉｃｈｅ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ａｂｅｎ），不是直观

的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而是建构性的 （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ｖ），

是与一种在原则上恰恰摆脱了被给予性的先验

存在方式的、未被给予之物的关联。”（ＶＩ．ＣＭ

Ｉ，Ｓ６２）建构现象学只是基于其方法上的一致

性才得到命名的。

对于世界构造现象进行总体性揭示是胡塞

尔先验现象学的理论期许，也是现象学作为

“第一哲学”的题中之意。我们在前文中多次

强调，普遍悬搁、还原的现象学理想和实际进

行现象学反思者的自然有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

化解的矛盾。在直观原则的要求下，有大量现

象是无法得到现象学还原的。例如，我们至多

只能根据模糊的片段，从成人视角来重新建构

我们的童年回忆；而对于出生、死亡等现象则

在根本上不具有获得直观体验的可能性。除此

之外，对他人内在体验、文化产品的创作体验、

真实的历史经历等，我们都无法获得直观明见

性。如芬克所言：“我们总是可以追问：是否人

类 此 在 （Ｄａｓｅｉｎ） 的 重 要 事 实 （ｇｒｏｓｓｅｎ

Ｒｅａｌｉｔｔ），出生和死亡，自身指示着一种先验

的现实性，由此可以理解，这种为世间的意义

内容进行先验奠基的构造性赋义 （Ｓｉｎｎｇｅｂｕｎ

ｇｅｎ）并不直接在持续进行世界构造的存在关联

中得到显明，后者是通过还原被给予并且可以

成为直观分析的主题；而是说我们为了获得一

种对此的理解，必须进行建构。” （ＶＩ．ＣＭＩ，

Ｓ６９－７０）直观的 “边界”或 “极限”是一种

“先验的现实性”，也是任何现象显现的必要条

件。如果现象学只能对这些边界采取退守姿态，

那么现象学将难以捍卫自身作为 “第一哲学”

甚至仅仅是 “哲学”的基本定位。正是由于洞

见到现象学突破自身方法论局限的紧迫性，当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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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现象学家施耐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ｎｅｌｌ）在近十

余年重启了在胡塞尔后期现象学中蕴含的、由

芬克最早集中探索的 “建构现象学”议题。①

他指出：“如我们所见，人们必须每次在描述性

意向分析到达极限时进入现象学建构——— ‘每

次’意味着，不仅仅是在重新构造先验主体历

史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片段的语境中———这个

部分或片段无法通过反思性的先验自我进入。

……相反，会引起进入现象学建构需要的那些

描述分析的极限具有一种确定的特征。是一般

描述性分析的所有盲点设置了这个极限。”②

描述性分析的尽头就是现象学建构。施耐

尔明确告诉我们：“现象学家所建构的东西不是

无中生有 （ｅｘｎｉｈｉｌｏ）的，因此这里也不涉及某

种 ‘通过简单概念’的形而上学建构。……建

构确实追随着根据其本质必然性而有待建构的

内容。更适合刻画现象学建构的论述其实是，

现象学建构并不以思辨的方式建构某种被建构

物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ｍ）（例如，想要在一个形而上学

体系中论证一个原则），而是严格将自身限制在

现象本身的约束之中。更准确地说，现象学建

构是一种建构先验 （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条件

的 ‘筹—划’（ｐｒｏ－ｊｅｃｔ），这种先验条件是被

现象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自身所要求和驱动的。”③施

耐尔的话当然包含了他对建构现象学方法的独

特理解和理论发展。但我们要看到，他从总体

上延续了芬克的思路，即现象学建构是现象学

描述的自然延伸和方法论需要。施耐尔所说的

“先验现实性”或 “先验条件”，在芬克这里同

样不能以 “无中生有”的方式凭空产生，而必

须从已经被给予的先验生命中被生发出来：“相

对而言，能够以建构的方式展开的先验存在，

在原则上不具有由其自身 （ｖｏｎｉｈｍｓｅｌｂｓｔ）得

到创建 （ｅｓｔａｂｌｉｅｒｔｅｎ）的 ‘观察者’；未被给予

的 （ｕｎ－ｇｅｇｅｂｅｎｅ）先验生命只能够在被给予

的 （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ｎ）先验生命的观察者中 ‘自我觉

醒’。” （ＶＩ．ＣＭＩ，Ｓ７３）换言之，现象学建

构 “完全只能够从对于被给予的发生进程和可

证实的到时 （Ｚｅｉｔｉｇｕｎｇｅｎ）之专门研究中获得

其知识尊严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ｄｉｇｎｉｔｔ）”。（ＶＩ．ＣＭＩ，

Ｓ７０）这为我们之前的观点提供了充分论证，

即现象学并不通过概念思辨来突破自身的边界。

那么现象自身如何 “要求”和 “驱动”现象学

家进行建构呢？

芬克提供的方案是，基于发生现象学中的

动机关联法则，从我们在发生分析中能够直观

到的内容出发进行建构，“以便能够以一种恰当

的和动机化的方式，对一切被给予的和被证实

的 ‘发展’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ｅｎ）和发生进程之普

遍前提 ‘建构地’进行抽象：即对作为普遍视

域的、已经在自我到时 （Ｓｅｌｂｓｔｚｅｉｔｉｇｕｎｇ）的过

程中出现的先验时间 （‘建构地’进行抽象），

在这里所有的事件和发生有其起源和结束”。

（ＶＩ．ＣＭＩ，Ｓ７０）芬克提出了一些只能通过建

构来把握的现象。首先是出生和死亡，两者在

现象学层面意味着先验时间的开端和终结，它

们是任何意识现象的前提，但我们无法获得关

于它们的直观经验。无论我们如何向着过去回

溯，也无法记起出生时的体验；无论我们如何

向着未来预期，也只能有对死亡的空乏表象。

其次，当我们思考童年记忆时，我们需要不断

在已经成为晦暗背景的过去记忆中激活一些还

能被唤起的记忆，但这些记忆也只是非常模糊、

零散的，我们甚至不能证实其真假。我们或许

能回忆起自己幼儿园时的若干个场景、画面，

再往前的记忆则成为一片空白。再次，与童年

记忆相关的问题，如最初的空间表象、时间表

象如何形成，也是无法在直观中得到呈现的。

最后，关于先验共同体及共同体历史的整体性

形式 （Ｔｏｔａｌｉｔｔｓｆｏｒｍ），我们也只能在空乏表象

中进行建构———因为我们既无法直接通达每个

人的内心世界，也无法以同感的方式接触每一

个人。（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７０－７１）然而，芬

克并没有对这些现象的建构提供具体阐释，他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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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ｅＭａｒｋＪ．Ｔｈｏｍａ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ｎｅｌｌ’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４５（３），
２０１５，ｐｐ４４１－４４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ｎｅｌｌ，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ｔｌｅｓ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ｌａ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Ｇｒｅｎｏｂｌｅ：Ｍｉｌｌｏｎ，２００７；Ｈｉｎａｕｓ：
Ｅｎｔｗüｒｆｅｚｕｅｉｎ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ｕ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Ｗüｒｚｂｕｒｇ：Ｋｎｉｇｓｈａｕｓｅｎ＆Ｎｅｕｍａｎｎ，２０１１．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ｎｅｌｌ，“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ｉｅｗ４５（３），２０１２，Ｓ４６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ｎｅｌｌ，“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ｐｐ４６８－４６９．



的讨论重点直接转向了建构现象学中的现象学

观察者。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 《第六沉

思》的核心论题是 “先验方法论”；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建构现象学的问题域较为分散，需要

从不同的领域的本质特征出发进行探讨，这对

于 《第六沉思》来说也是一个过于庞大的问

题。不过根据芬克给出的线索和胡塞尔对各类

极限现象及原创制现象的讨论，我们还是可以

对建构方法有一个大致的设想。

首先，由于我们建构的只是作为 “先验条

件”和 “先验现实性”的现象，因此我们并不

需要获得对它们的具体经验。我们需要获得的，

只是它们的本质结构和本质法则。其次，我们

也可以通过相似的经验进行类比，借助对他人

的观察、他人对自身经验的描述和各种实证科

学的研究来间接充实有待建构的内容。最后，

我们能够根据动机关联法则，从我们现有的经

验出发 “合理地”想象出有待建构的经验。以

童年记忆为例，尽管我们不能记住童年的每一

件事———即便在成人时期我们显然也做不到这

一点，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儿童的大部分意

识体验有着与成人相似的本质结构，这使得我

们能够以类似的方式设想儿童的经验。至于儿

童与成人不同的部分，则能够通过我们尚存的

模糊记忆、其他儿童的表达和描述以及成人经

验中的动机关联法则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示。当

我们希望建构儿童对于空间的构造模式时，可

以引入童年时的一些模糊印象，比如成年后看

起来十分普通的建筑在儿时显得十分高大，儿

时觉得遥远的地方在成年后也会觉得近在咫尺。

我们可以根据成人的动觉系统和空间构造法则

来类比儿童的空间构造方式，进而推想，儿童

的身体条件、运动能力和习性系统会导致他眼

中的世界比成人 “更高大”“更广阔”。我们也

可以设计一些实验，测试儿童在什么阶段开始

有了三维空间的意识和深度意识，什么阶段产

生了感知方位的能力等。这些实验预设了儿童

的反应与他们知觉经验间的动机关联法则，反

过来也能够辅助我们建构不同时期儿童眼中的

世界。① 当我们思考空间和时间的 “原创制”

问题时，这些儿童经验都能够起到一定证实或

修正作用。② 总之，现象学建构绝不像听上去那

样神秘，而是可以在遵循现象本质法则的基础

上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理解

意义世界的 “整体性形式”。我们已经能够断

言，芬克更多是在展示性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的意

义上借用辩证法和绝对者概念。通过把现象学

直观与现象学反思的关系问题端呈出来，辩证

运动指向了一个可以作为最终同一性原则的绝

对者概念。但由于思辨方法在实质上是缺席的，

这种辩证法也仅仅起到 “指示”作用，为我们

提供一个在还原和建构过程中缓缓拉开的想象

空间。

在对建构现象学方法进行概要考察后，我

们将重新讨论建构现象学的 “观察者”以何种

方式 “在此” （ｄａｂｅｉ）的问题。芬克指出了这

里隐含的悖论：“在建构现象学中，现象学反思

主题的被给予性是一种 ‘非 －被给予性’ （Ｕｎ

－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ｅｉｔ）；这个进行理论反思的自我之

‘在此存在’（Ｄａｂｅｉｓｅｉｎ）正是一种 ‘不在此存

在’（Ｎｉｃｈｔｄａｂｅｉｓｅｉｎ）。”（ＶＩ．ＣＭＩ，Ｓ７２）这

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建构现象学中

的现象学观察者依赖于构造世界的、在直观中

被给予的先验生命，因此后者优先于前者。其

次，建构现象学的对象又以 “非 －被给予性”

的方式对立于实显地 （ａｋｔｕｅｌｌｅ）被给予的先验

生命，因而使实显的先验生命丧失了其优先性。

最后，建构现象学的观察者又先行于被其观察

的、未被给予的反思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建

构现象学的观察者与其建构对象间的 “关联意

义”（Ｂｅｚｕｇｓｓｉｎｎ）就成了建构现象学方法论的

“基础问题”。（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７３）遗憾的

是，芬克在向我们指明了问题后，却没有进一

步给出答案。我们可以将他给出的线索整合进

他对绝对者的论述框架，并尝试勾勒出一个融

贯的思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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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视觉悬崖实验表明，６个月的婴儿已经对于深度有所知觉，在面对画在地面上的深谷时会感到害怕而停止不前。正是
因为 “停止不前”与对深度空间的构造间具有动机关联，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建构出婴儿眼中的空间世界。反之，如果婴儿毫不畏

惧地从 “深谷”图像上爬过，可能表明在他眼中只出现了一个平面世界。

比如儿童空间知觉能力的发展次序，就能够检验或修正胡塞尔对二维场域与三维空间关系的理论。



如芬克所言，对现象学观察者存在方式的

考察实际上是对其 “先验处境”的考察。在回

溯现象学中，无论是进行世界构造的先验主体，

还是对其进行现象学反思的观察者，都处于

“内在于世界构造之中”（ｄａｓＩｎｍｉｔｔｅｎｓｅｉｎｉｎｄｅｒ

Ｗｅｌ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先验处境里。（ｖｇｌ．ＶＩ．ＣＭ

Ｉ，Ｓ６５）只不过先验主体参与了世界构造的

进程，而现象学观察者则作为具有 “异质性”

的主体，以旁观的姿态不参与世界构造。但对

于现象学建构来说，尽管它依赖于世界构造的

经验，但所建构出的 “体验”并不是在自然态

度下被遮蔽的先验生命，它在自然态度下也不

存在。毋宁说，它是现象学还原和世间经验共

同作用的产物。只有当人们进行现象学还原并

触及被给予性的极限时，才会产生出现象学建

构的迫切需要；也只有当人们在自然态度下获

得对生死、他人、历史的经验时，才会提出

“人类主体性的世界时间整体性”（ｄｉｅｍｕｎｄａｎｅ

Ｚｅｉｔｇａｎｚｈｅｉｔ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与经

过还原的先验时间之流是否具有完全 “相合”

（Ｄｅｃｋｕｎｇ）的问题，并且要求对于人类生命时

间的 “整体性形式” （Ｇａｎｚｈｅｉｔｓｓｔｒｕｋｔｕｒ）进行

哲学阐明。（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６８）芬克在 《第

六沉思》一开始就提出，建构现象学的作用是

让我们可以一瞥 “先验生命之 ‘经还原的被给

予性的外视域’ （Ａｕｓｓｅ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ｅｄｅｒｒｅｄｕｋｔｉｖｅｎ

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ｅｉｔ）”。（ＶＩ．ＣＭＩ，Ｓ７）就如同我们

对于周围世界的知觉同样有其被预设但未被直

观 （甚至永远不可能直观到）的外视域，我们

对先验生命的理解也存在着这样一些来自世间

经验的信念背景。从这个视角来看，现象学建

构者及其经验其实是现象真理与先验真理相冲

突的产物，又是在现象学观察者无法直观到先

验生命的世界构造经验时 “想象”或 “筹划”

出的设定。因此严格来说，并不存在与先验生

命相同意义上的 “现象学建构者”；与它相关

的反思主体，也不是所谓的 “现象学观察者”，

而是 “现象学想象者”或 “现象学筹划者”。

它将根据我们在描述现象学中获得的意识本质

结构、先天相关性结构、本体论法则和动机关

联法则等，去构想在面对生死、童年记忆、他

人经验、历史经验时，与其相对应的、不同类

型的先验单子可能如何构造这些经验。胡塞尔

晚年对于胚胎、婴儿、原始人、动物等经验的

设想，正是在上述洞见下展开的。

回到芬克对于 “绝对者”概念的刻画，我

们在此前已经表明，现象学观察者就是进行自

身观察、自身揭示的绝对者。现在我们可以更

进一步说，现象学观察者是进行 “自身生产”

的绝对者。芬克曾在论述现象学知识时指出，

现象学知识来自于现象学观察者对于先验主体

之 “前存在的”生命进程的 “存在者化”（ｏｎ

ｔｉｆｉｚｉｅｒｔ）。（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８５）由于在自然

态度下人们无法产生真正的现象学知识，而必

须通过彻底的态度转变才能够揭示先验主体的

世界构造进程，所以芬克认为我们对于先验构

造的揭示就是一种对全新理论经验的 “生产”。

（ｖｇｌ．ＶＩ．ＣＭＩ，Ｓ８５）如果我们考虑到，只有

通过现象学建构，先验生命才能真正获得其完

整形式，那么先验现象学就更加是一种理论经

验的 “生产”了———当然，这种理论生产只是

一种时刻受到直观经验与现象本质法则规定、

限制与验证的设定。它的意义在于，让先验生

命的 “外视域”和我们所具有的直观经验呈现

出一致性和融贯性。只有一种 “绝对者”的理

念能够为这个计划奠基，也只有通过 “绝对

者”概念，我们才能描绘一种彻底的 “存在论

革命”———一切存在者及其存在方式，都将在

先验构造的普遍视域下得到理解，即便是不能

在直观中被给予的现象，也都将被 “构想”为

相应先验单子的可能构造成就。

这就是芬克最终为我们呈现的完整现象学

图景：“先验唯心论的核心基本思想是：存在者

在原则上是被构造的———在先验主体性的生命

进程中。不仅仅是以 ‘超越’的方式被给予的

存在者，而且作为 ‘内在性’的存在者也如

此，整个世界作为经验生命的内在的内部性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ｒＩｎｎｅ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和超越的外部世界的

关联，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构造产物。”（ＶＩ．ＣＭ

Ｉ，Ｓ１７８）只有通过前文对于现象学观察者及

其反思权能的考察，通过对于建构现象学及芬

克哲学中思辨要素的辨析，我们才能对这一段

落给出明确解释：这种先验唯心论绝不意味着

“自我成了上帝” （ＥｇｏｂｅｃｏｍｅｓＧｏｄ），而是已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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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克服了自然态度下的传统形而上学立场，踏

入了 “唯心论和实在论的彼岸”。 （ＶＩ．ＣＭＩ，

Ｓ１７８）如果结合芬克此后的宇宙论思想，那

么我们甚至可以说，在 《第六沉思》中引导芬

克思想推进的是一种有待从先验现象学角度阐

明的先验宇宙论。①现象学家所做的是让 “世界

整体”变得在现象学上可理解；而 “世界整

体”也是以现象学观察者为中介，让自己逐渐

失落的意义重新回到自身中来，获得可被理解

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本身 “未被理

解”的部分在倒逼现象学进行方法论反思和拓

展。现象学家在自然生活和 “世界整体”面前

承认自身还原能力的限度，接受它们的引导和

制约，同时又不放弃普遍还原的理想。只不过，

芬克的先验现象学是通过建构和设想出的现象

学 “外视域”，重新赋予先验构造生命以完整

的形式；它也通过另一种方式使得那些无法在

直观中被给予的现象重新被激活，获得了先验

的意义。②这个思路正与法国现象学中对 “充

溢”现象的探讨相反，是一种基于 “不足”的

现象学———恰恰是现象学观察者的盲点，让现

象学反思需要挣脱自我的有限视角，实现超越

性的筹划建构。最终，无论是先验唯心论，还

是先验宇宙论，都将在绝对者概念中实现一体

两面的结合。世界性自我、先验生命与现象学

观察者，描述现象学与建构现象学也将在绝对

者概念的自身展开中被纳入先验现象学的统一

框架。

■责任编辑／张瑞臣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ＨＡＮＸｉａｏ１，２

（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４８８，Ｃｈｉｎａ；

２．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３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ｔｒｉｅｄｔｏ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ｔｈｅｃｏｎ
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ｈｅ
ｏｎｅｈ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ｓ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ｒｅａｌｉｚｅｓｉｔｓｓｅｌ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ｂｙ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ｏｗ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ｌｓ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ｔｏｕｃｈｅｓ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ｒｉｅｓｔｏ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ｂ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Ｆｉｎｋ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ｄ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ｕｓ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ｕｔｕｓｅｄｉｔｏｎｌｙａｓａ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ｉｎｓｔｒｉ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Ｆｉｎｋｆｉｎａｌｌｙｕｎｉｆｉ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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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ｒｂｅｒｔ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àｌａ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ｄ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ｄｅＧｒｅｎｏｂｌｅ，２０１１，ｐｐ１２９－１３０。
例如，出生、死亡、历史、代际生存等现象尽管无法被我们在第一人称经验中直观，但我们可以基于现象的本质法则设想

当时的人们如何经验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这些经验作为 “我们”的现象学外视域，又如何使我们的生命与世界具有更加完整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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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论述所依据的主要文本为１８３０年的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第一部分：逻辑学》（《小逻辑》）中的第７８－８２小
节。以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证版为例，１８１７年的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第一部分：逻辑学》中相应的文本应为第１３－１６小
节，对应于１８２７年版的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第一部分：逻辑学》中的第７９－８２小节。相比于１８１７年版，１８２７年的版本
增加了１８１７年版中没有的第７８小节，并且对第７９－８３小节的内容有所修改增添，如第８１小节 （１８１７年版的则为第１５小节）。相
比于１８２７年的版本，１８３０年的版本并未有明显的内容增减，只是在标点符号和个别字词上有所修改。同样以１８３０年的版本为例，
相比于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证版，黑格尔全集理论版中的第８０小节多出了一个黑格尔的学生依据黑格尔讲课笔记添加的附释，第８１
小节多出了２个附释，第８２小节也多出了１个附释，本文主要参考的是 《黑格尔全集 （理论版）》。

黑格尔关于怀疑主义、辩证法与思辨

之关系的最终规定

———以 《小逻辑》第７８－８２小节为中心

荆　晶
［扬州大学，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依据黑格尔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第一部分：逻辑学》（《小逻辑》）中的相关论

述，通过对逻辑真实体的三个环节的考察，澄清 “知性 （知性的肯定）—怀疑主义 （知性的否定／知

性的辩证法）—辩证 （理性的否定方面／否定的辩证法）—思辨 ［理性的肯定 （否定之否定）方面／

肯定的辩证法］”的结构和四者之间过渡的必然性。由此，怀疑主义、辩证法与思辨之间的关系的最

终规定得以阐明：知性自身误解着地运用辩证法时，就形成了怀疑主义，并且辩证法本质上是属于理

性的，与此同时，黑格尔为了区分否定的辩证法和肯定的辩证法，他在这里更多的是把 “辩证 （的

环节）”作为否定的辩证法 （否定的理性）来运用，并用 “思辨 （的环节）”这一概念代替了肯定的

辩证法 （肯定的理性）。

关键词：黑格尔；逻辑真实体；怀疑主义；辩证法；思辨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２９－１０

　　在 《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完成了对怀

疑主义的双重扬弃，而怀疑主义也因此呈现出

“方法 －形态”的双重身份，事实上，怀疑主

义的这种双重性早在１８０２年 《怀疑主义与哲学

的关系》一文中就已经被宣明了。尽管如此，

在 《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还是迈出了一大

步，代替了之前的 “真正的怀疑主义”，提出

了 “自身实现着的怀疑主义”这一概念。这个

概念成了怀疑主义与辩证法之间的桥接点，它

在原则上指明了古代怀疑主义对黑格尔所具有

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指明了 “这种自身实现

着的怀疑主义”与其他的怀疑主义 （主要是指

古代怀疑主义）之间的区别。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黑格尔关于怀

疑主义、辩证法与思辨之关系的最终规定，则

是出现于 １８３０年的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

要———第一部分：逻辑学》（《小逻辑》）①之中，

这一最终规定也表明黑格尔克服了 《怀疑主义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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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哲学的关系》和 《精神现象学》中的不足，

完成了对知性、怀疑主义、理性、辩证法和思

辨之间的关系的最终规定。

在１８３０年的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

第一部分：逻辑学》的第８１小节中，黑格尔通

过源自辩证法的一种内在的超越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

Ｈｉｎａｕｓｇｅｈｅｎ），而不是通过一种外在的孤立的

二分性反思，规定了怀疑主义①与辩证法的关

系：“当辩证的东西被知性孤立地、单独地应用

时，特别是当它这样地被应用来处理科学的概

念时，就形成怀疑主义”。② 黑格尔巧妙地运用

一种倒置的方式来将怀疑主义与知性辩证法相

提并论，与此相照应，辩证法无非是被扬弃的

怀疑主义，而古代怀疑主义则是一种主观的单

纯否定的知性的辩证的东西 （辩证法或辩证法

原则）。由此，怀疑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似乎获

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明确规定，怀疑主义也不

再囚囿于双重身份的窘境，并且在此之中，辩

证与思辨也得以区分，那么黑格尔的这个规定

是否真的那么清晰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有赖于对逻辑真实

体的三个环节 （这三个环节并不构成逻辑学的

三个部分）的分析，而逻辑真实体 （即概念或

真理③）的三个环节 （即方面或阶段④）就是

“（ａ）抽象的或知性 （理智）的方面”、“（ｂ）

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和 “（ｃ）思辨或

肯定的理性的方面”⑤。

一、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

黑格尔在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第

一部分：逻辑学》的第７８小节，即 “逻辑学概

念的初步规定”的第三部分 “思想对客观性的

第三态度”的结尾处，将 “一种如此实现了的

怀疑主义 （ｅｉｎｅｓｓｏｌｃｈｅｎｖｏｌｌｂｒａｃｈｔｅｎＳｋｅｐｔｉｚｉｓ

ｍｕｓ）”———这种怀疑主义无非是黑格尔在 《精

神现象学》中所提到的 “自身实现着的怀疑主

义 （ｄｉｅｓｅｒｓｉｃｈｖｏｌｌｂｒｉｎｇｅｎｄｅＳｋｅｐｔｉｚｉｓｍｕｓ）”的

现在完成时的表达———视为一种 “肯定的科学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积极的科学）”，而

“辩证的东西 （辩证法）”就是这种肯定科学的

“本质环节”，考虑到一种如此实现了的怀疑主

义、肯定的科学与辩证法三者的内在统一性，

三者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同义的。⑥⑦ 但是同样在

本小节中，黑格尔又指出了这样一种怀疑主义，

即它恰恰不是实现了的，而是 “一种贯穿认识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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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基于黑格尔在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第一部分：逻辑学》中的语境，本节中所指涉的怀疑主义，应该是以皮浪为

代表的古代怀疑主义，而非以阿格里巴为代表的较新的怀疑主义，更非以舒尔策为代表的最新的怀疑主义，这也基本上对应于

《精神现象学》第四章中所分析的那种以皮浪为代表的古代怀疑主义。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７６页。
基于黑格尔在第７９小节中的表述，可以发现 “逻辑真实体 （Ｌｏｇｉｓｃｈ－Ｒｅｅｌｌｅｎ）”、“概念 （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ｓ）”与 “真理 （Ｗａｈｒ

ｅｎ，真相）”三个词在这里是同位语，这表明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是同义的。贺麟先生在这里将 ｄａｓＷａｈｒｅ翻译为真理，先刚
先生则将其翻译为真相，理由是ｄａｓＷａｈｒｅ（真相）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而ｄｉｅＷａｈｒｈｅｉｔ（真理）则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
范畴。先刚先生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在这里尽管沿用贺麟先生的译法，但同

样注意到此处ｄａｓＷａｈｒｅ这一概念所强调的本体论意义，而之所以未改译为真相，只是为了强调真理本身既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
范畴，又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范畴。关于ｄａｓＷａｈｒｅ一词与ｄｉｅＷａｈｒｈｅｉｔ一词的分析，可参见先刚：《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的

“真相”和 “真理”概念》，《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基于黑格尔在第７９小节中的表述，可以发现 “方面 （Ｓｅｉｔ）”与 “环节 （Ｍｏｍｅｎｔ，阶段）”在这里基本上是同义的，而黑

格尔之所以做出如此的表述，无非是要表明 “（ａ）抽象的或知性 （理智）的方面”、“（ｂ）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和 “（ｃ）
思辨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这三者之间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强调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７２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７１页。
贺麟先生将 “ｅｉｎｅｓｓｏｌｃｈｅｎｖｏｌｌｂｒａｃｈｔｅｎＳｋｅｐｔｉｚｉｓｍｕｓ”翻译为 “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笔者在这里基于本段中 “一种如此

实现了的怀疑主义”与 “科学”的对应关系 （“一种如此实现了的怀疑主义的这种要求，与科学应该以怀疑一切，即以一切事物的

完全无预设性为前提的要求是一样的。”），同时基于这一概念与 《精神现象学》中 “自身实现着的怀疑主义 （ｄｉｅｓｅｒｓｉｃｈｖｏｌｌｂｒｉｎ
ｇｅｎｄｅＳｋｅｐｔｉｚｉｓｍｕｓ）”这一概念的关联，将其翻译为 “一种如此实现了的怀疑主义”，并认为一种如此实现了的怀疑主义、肯定的科

学与辩证法三者的内涵是一样的。Ｃｆ．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ｉｎｚｗａｎｚｉｇ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８：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Ｉ，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６，Ｓ１６８．



的所有形式的否定的科学，也将展现为一个导

论”。①② 在这里，黑格尔照应于他之前在 《精

神现象学》中的表述，再次明确了这种自身实

现着的怀疑主义 （即辩证法或肯定的科学）与

怀疑主义 （否定的科学）之间的关系。但与

《精神现象学》不同的是，黑格尔随后在第８１

小节中，将怀疑主义规定为知性辩证法，似乎

指示着知性与辩证法通过作为 “导论”的怀疑

主义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或许也正是出

于这种关联，黑格尔才将 “抽象的或知性 （理

智）的方面”作为逻辑真实体的第一个环节。③

在第８０小节，黑格尔如此描述了 “抽象的

或知性的方面”的特征：“就思维作为知性 （理

智）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

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知性式的

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

在着的东西。”④

在黑格尔看来，知性作为第一个环节固然

是不足的：首先，知性所建立的普遍性只是一

种 “与特殊性坚持地对立着”的抽象的普遍

性，从而使自身也变成一种特殊的东西；其次，

知性是一种 “抽象的非此即彼”，⑤ 它以分离和

抽象的方式对待其对象，这就使它成为 “直接

的直观和感觉的反面”，因为后者只涉及并且始

终停留于具体性之中；⑥ 再次，黑格尔基本上遵

从了柏拉图和康德哲学将知性从属于理性的观

念论传统，认为知性在面对作为无限的理性时

是有限之物；最后，知性在面对怀疑主义或辩

证法时会失去其有效性。⑦

但是即便如此，黑格尔认为知性思维本身

仍然具有肯定的意义：第一，“无论如何，我们

必须首先承认知性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大概讲

来，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知性，

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⑧ 第二，知性是

“教化的一个本质环节”；⑨ 第三，知性 “并不

仅是一个主观的活动，而是十分普遍的东西”，

因而可以被视为 “客观的东西”，因此，黑格

尔赋予作为逻辑真实体的第一个环节的知性以

一个极高的评价，即知性的意义 “约略相当于

我们所说的上帝的仁德，就上帝的仁德被理解

为赋予有限事物以存在或持续存在而言”；瑏瑠 第

四，在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些按照通常的观念

被认为是距知性最远的领域里，知性同样不可

缺少，这些部门越缺乏知性则越有缺陷。瑏瑡

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同时也意识到了知

性与理性之间是不可分离的：“诚然，思维无疑

地首先是知性的思维。但思想并不仅是老停滞

在知性的阶段，而概念也不仅仅是知性的规

定。”瑏瑢 因为知性并非 “究竟至极之物，而毋宁

是有限之物，而且知性的发挥，如果到了极点，

必定转化到它的反面”。瑏瑣 这种 “转化”在黑格

尔看来就是知性本身的一种内在超越，也就是

说，知性规定不只是为 （理性）概念做好准

备，而是说它本身在自身之中产生了 （理性）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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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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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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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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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７１页。
笔者认为，第７８小节中这一段的翻译应是：“怀疑主义，作为一种贯穿认识的所有形式的否定的科学，也将展现为一个导

论，在其中将揭露那样的假定的虚无性。但是怀疑主义，不仅是一条令人不愉快的路程，而且也是一段多余的路程，因为辩证的东

西本身是一种肯定 （积极）的科学的本质环节，正如下文即将指出的那样。再者，怀疑主义只能经验地和非科学地寻求有限的诸

形式，并将其作为被给予之物来接受。一种如此实现了的怀疑主义的这种要求，与科学应该以怀疑一切，即以一切事物的完全无预

设性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ｓ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为前提的要求是一样的。实际上，这种要求是在要求纯粹思维的决心里，通过自由———这种自由，
即从一切事物中摆脱出来，抓住事物的纯粹抽象性或思维的简单性———而实现了的。”Ｃｆ．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ｅｉｎｚｗａｎｚｉｇ
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８：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Ｉ，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６，Ｓ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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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知性概念的片面性

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

性就表述出来了”。① 通过这个转化，知性的环

节转化为辩证的环节：“辩证的环节，是诸有限

规定本身的这种自我扬弃，并且是诸有限规定

向它们的反面的过渡”。②

但是，如果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或转化是一

种内在超越，那怀疑主义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它到底所扮演什么角色呢？

第７８小节给出的答案是，怀疑主义作为一

种否定的科学，是辩证法或科学的导论，这也

对应于１８０２年 《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一文

中那种 “怀疑主义可以被视为通往哲学的最初

阶段”的论述，③ 但与此同时，黑格尔又宣称

怀疑主义 “不仅是一条令人不愉快的路程，而

且也是一段多余的路程”，④ 那么怀疑主义到底

是多余的还是不多余的呢？

在黑格尔看来，一方面，怀疑主义本身是

有缺陷的，因为它只是 “经验地和非科学地寻

求有限的诸形式”，所以怀疑主义本身是非科学

的，故而对于科学而言也不是必然的。因此，

怀疑主义作为非科学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

作为辩证法或科学的导论，作为科学或哲学的

一个环节，就是多余的，因为否定的科学的环

节，即怀疑主义已经包含在肯定的科学，即辩

证法之中，但怀疑主义的缺陷被消除了，换句

话说，辩证法或辩证的东西才是 “一种肯定的

科学的本质环节”。⑤ 另一方面，怀疑主义，即

知性的辩证的东西，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解释为

知性本身的内在动力，即知性概念的一种自我

扬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黑格尔才会说 “但

就它的特有的规定性来说，辩证法倒是知性的

规定和一般有限事物特有的、真实的本性”。⑥

就这一点而言，怀疑主义同样也是多余的，因

为它只不过是知性的本性并因此是知性 “运用

辩证的东西的结果”且 “仅仅停留在辩证法的

否定结果”的另一种称呼而已。⑦

但是，就 “诸有限规定过渡到它们的反

面”而言，怀疑主义作为知性的辩证法并不是

多余的，因为怀疑主义的功能或作用就是使那

些有限规定性过渡到它们的反面。这就是说，

怀疑主义本身作为否定的科学，在这一意义上，

作为辩证法或科学的导论，作为科学或哲学的

一个环节，又不是多余的，而是有用的，只要

怀疑主义作为导论，作为这样一个环节，既与

科学的其他环节相区别，同时又建立了一种与

其他环节的联系，而其他环节却无法发挥这样

一种功能或作用。

总之，怀疑主义可以在肯定的科学中实行，

也可以在肯定的科学之前实行，肯定的科学与

怀疑主义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结果，即肯定的科

学的结果是诸规定在它们的对立中的肯定的统

一，而怀疑主义的结果却只是诸规定的混乱和

无效，因此，怀疑主义本身缺乏从一个范畴对

立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ｎｇｅｇｅｎｓａｔｚ）到下一个范畴对立的

内在发展的必然性，而肯定的科学则是通过对

最初的对立的确定的否定建立起了这种必然

性⑧。更进一步说，怀疑主义只是一种外在的单

纯的否定，而辩证法则是一种科学本身的怀疑，

一种内在的扬弃，一种逻辑的思想运动的内在

发展 （并在这种内在发展中实现自身）。

此外，颇为有趣的是，正如福尔达所指出

的那样，我们可以发现怀疑主义与精神现象学

之间的这种地位的平行性，并能够借用怀疑主

义与哲学的这种关系来解释精神现象学与逻辑

学及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系：⑨ 精神现象学，作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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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走在纯粹科学之前”的某种东西，作为

“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作为 “哲学科学”的

“导论”，作为逻辑学的 “导论”，① 并不是多余

的，而是 “哲学圆圈上的一个环节”。②③ 当然，

这并不是说同样作为导论的精神现象学与怀疑

主义彼此之间没有区别，精神现象学与怀疑主

义的区别不仅在于其科学性，还在于它扬弃有

限的意识形态 （包括怀疑主义本身）为自身的

一个环节。④

由此，进入到 “逻辑真实体”的第二个环

节——— “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⑤

二、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

在第８１小节中，黑格尔明确将怀疑主义视

为知性的辩证法、知性的辩证的东西或知性的

辩证法原则，一方面，这暗示了怀疑主义的功

能和作用的弱化，甚至因此最终可能意味着怀

疑主义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则是指明了怀疑

主义只是知性 “运用辩证的东西的结果，包含

单纯的否定”，⑥ 而不是确定的否定，即辩证法

或否定的理性。因此，怀疑主义存在的意义似

乎被黑格尔降格或还原为知性的本性。然而，

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知性规定在逻辑真实

体的第一个环节中并未通过它自身过渡到它们

的反面，并且知性本身似乎也没有什么动机扬

弃这些固定的有限的抽象的知性规定，在某种

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知性本身阻碍着这种自身

的内在超越。因此，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

如果知性非要停留于第一个环节并固守于那些

“僵硬的长在”，那么知性 “现在没有更往前

进”应该被归咎于知性本身吗？⑦

首先，既然知性的性质是有限之物，功能

是 “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

的差别”以使规定性与其对方相对立，结果是

“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

的东西”，⑧ 并且怀疑主义也只是知性对辩证法

误用所造成的结果 （但知性或怀疑主义对此并

不自知），那么知性非要停滞于自身的阶段似乎

并没有什么过错。

其次，无论是思维不能仅是老停留在知性

的阶段，或是怀疑主义 （否定的科学）作为辩

证法 （肯定的科学）的导论，还是怀疑主义作

为知性运用辩证法的结果 （一种单纯的否定），

都是理性对知性和怀疑主义的一种理解和把握。

也就是说，在黑格尔这里，我们不是通过知性

和怀疑主义来阐明理性或辩证法的起源，而是

反过来，基于理性这一阶段来理解知性到怀疑

主义的起源以及从知性到怀疑主义再到理性

（或辩证法）的这一过渡或转化，因此，知性

本身无法理解这种过渡，当然也就更无法理解

从知性到怀疑主义再到否定理性 （辩证法）最

后到肯定理性 （思辨）的过渡或转化。一言以

蔽之，这整个过渡或转化过程只有理性思维才

能真正把握，仅靠知性思维是无法把握的。

借助于黑格尔在 《逻辑学》中的相关论

述，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知性 “现

在没有更往前进，那并不是知性的过错”。⑨ 有

别于康德，黑格尔确信：知性的停滞，不是理

性的客观的无力，而是 “理性的主观的无力：

放任那些 （知性）规定性如以上的状态，不能

够通过与抽象普遍性对立的辩证力量、即通过

那些规定性自己特有的本性、也就是通过它们

的概念，把它们归结为统一”。瑏瑠 这意味着，理

性的辩证法，在这里仍然没有变为知性规定性

的内在本性，即没有变为与抽象普遍性对立的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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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把握知性本身所无法

把握的那些规定性的对立之统一。因此，黑格

尔指出，不是 “把知性和理性分开”，而是使

知性的环节与辩证 （理性）的环节相结合，成

为知性规定性本身的内在超越，才能进入理性：

“被规定的和抽象的概念是前提条件，或不如说

是理性的本质的环节；有限物在普遍性中与自

身相关，概念是有了精神的形式，有限物通过

普遍性在这一形式中把自己燃烧着了，辩证地

建立起来，从而是理性现象的开始”。①也就是

说，怀疑主义属于知性，辩证法属于理性，怀

疑主义是知性应用辩证法的结果，知性可以放

任知性规定性的对立而停滞不前，但理性不可

以，它要求达到那些知性规定性的对立之统一，

并且诸有限规定的自我扬弃 （Ｓｉｃｈａｕｆｈｅｂｅｎ）以

及从知性向理性过渡的力量都是来源于理性。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似乎依旧无法清晰地

定位怀疑主义在从知性到理性的过渡中的角色：

如果是知性规定本身驱使自己超越自身从而进

入到理性规定的环节，那么这个过渡所需要的

就既非辩证法也非怀疑主义；如果唯有怀疑主

义才能提供这个过渡的步骤，那么怀疑主义就

是哲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并且这个环节

也不能被辩证法替代，因为怀疑主义不是被扬

弃的环节，而是实现了方法上的功能和作用。②

借助第８１小节的第二个附释，或许可以更

好地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在附释二的第一段

中，正如我们在 《精神现象学》中看到的那

样，黑格尔为古代的高尚的怀疑主义作辩护，

来反对一种流行的笛卡尔式解释和舒尔策的那

种近代怀疑主义：笛卡尔的那种怀疑主义只是

“一种单纯怀疑的学说”，从而希望两个特定的

观点中的一个会成为 “坚定的真实的结论”，

舒尔策的那种近代怀疑主义则是 “一方面先于

批判哲学，一方面又出自批判哲学的怀疑主

义”，“目的仅在于否认超感官事物的真理性和

确定性，并指出感官的事实和当前感觉所呈现

的材料，才是我们所须保持的”，而古代的怀疑

主义则是 “对于知性所坚持为坚固不移的东西，

加以完全彻底的怀疑”，当然，古代的怀疑主义

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 “一种不可动摇的安定和

内在的宁静”并没有为它带来方法论的意义。③

于是，接下来在第二段中，黑格尔考察了

怀疑主义与知性 （实证知识、抽象思维）、辩

证的环节、思辨的环节、辩证法和哲学的关系

以及怀疑主义的方法论意义。黑格尔指出，怀

疑主义既非一切实证知识④的仇敌，也非以考察

实证知识为任务的哲学的仇敌，而是有限的抽

象的知性思维的仇敌，并且只有有限的抽象的

知性思维畏惧并且无法抵御怀疑主义。⑤ 但是，

黑格尔早先在第８１小节的 “说明”中已经把怀

疑主义描述为知性的辩证法，并且把辩证法描

述为孤立的知性规定性自身的一种内在超越。

对此，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知性之所以畏惧怀

疑主义，乃是因为怀疑主义就是知性本身内在

发展的顶点，这个顶点也就是知性的灭亡，即

“任何事物所能达到的最高成熟状态或阶段，就

是它在其中开始没落的那个状态或阶段”。⑥ 但

是，真正的哲学不会畏惧怀疑主义，它不会停

留于辩证法的否定结果，而是把怀疑主义 “作

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内，———这就是哲学

的辩证的环节”，⑦ 而 “辩证的环节”就是 “诸

有限规定本身的这种自我扬弃，并且是诸有限

规定向它们的反面的过渡”。⑧

最终，黑格尔在这里的解决办法是：用知

性在辩证法的名义下替代了怀疑主义，尽管在

１８０２年的 《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中怀疑主

义对于从知性到理性的过渡是不可缺少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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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貌似多余的怀疑主义获得了一个 “知

性的辩证法”的名誉头衔，并且怀疑主义作为

辩证法的预备阶段或导论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明白，即便怀疑主义是一个

被知性局限的辩证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怀疑主

义与辩证法是同一的。① 与此同时，怀疑主义也

似乎是无法与知性相协调的，它也的确总是与独

断着的知性作斗争，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同样在

１８０２年的 《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中已经阐

明了。总之，怀疑主义必须反抗它作为知性辩证

法的头衔，不仅因为它与辩证法的一种因缘，而

且还因为它与独断着的知性的对抗关系。②

因此，我们必须对黑格尔的区分进一步加

以界定，特别是在１８３０年的 《哲学科学百科全

书纲要———第一部分：逻辑学》的语境下：怀

疑主义事实上是一种被局限为否定性的知性辩

证法，这种知性辩证法同样片面地否定那种被

孤立的知性规定性，正如知性孤立地和固定地

规定世界那样。③ 由此可见，怀疑主义本身只是

单纯地抽象的否定，然而辩证法虽以否定为结

果，就否定作为结果而言，同时也是一种肯定，

“因为肯定中即包含有它所自出的否定，并且扬

弃其对方 （否定）在自身内，没有对方它就不

存在”④。也就是说，对怀疑主义的否定性本质

的洞察属于辩证法，怀疑主义无非是一种自我

误解着的知性。⑤

在笔者看来，从１８０２年的 《怀疑主义与哲

学的关系》开始，就已经预示了如下结果：首

先，诸知性规定无法固守自身，通过怀疑主义，

诸知性规定被导向荒谬，即二律背反，虽然这

个怀疑主义破坏了知性的独断主义，但是其本

身结果仅仅牢牢把握住了单纯的否定；其次，

尽管如此，辩证法从怀疑主义的单纯否定中获

得了一个肯定的结果，即证实了被孤立的知性

规定性是相对的，也正是在这点上，孤立的知

性本身消亡了；再次，就理性的否定面而言，

辩证法系统地反思了知性规定性的否定性和怀

疑主义的否定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就理性

的肯定面而言，辩证法系统地把握并扬弃了知

性的独断主义与怀疑主义的表面上的对立，也

就是说，在理性概念中将二者统一起来。⑥ 由

此，黑格尔就锚定了知性、怀疑主义、辩证法

和理性四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看到，逻辑

真实体的第二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都被冠之以

理性之名，区别只是在于理性的否定面是辩证，

而理性的肯定面则是思辨，而思辨的基本特性

就是 “扬弃否定、否定中包含肯定”。⑦

由此，进入到 “逻辑真实体”的第三个环

节：“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⑧

三、逻辑真实体的第三个环节：

　　 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

　　现在，一个仍未获得解决的问题是，如果

怀疑主义被每一种真正哲学作为一个环节包含

在自身之内，它就完全不再是怀疑主义，也不

再是怀疑，而是辩证，那么对于辩证的环节而

言，如果辩证本身作为环节的话，辩证也就不

再是辩证了，而是思辨了么？⑨

现在，最终结果是非常明显的：对立的知

性规定的统一的把握不是辩证的事情，而是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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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真实体的最高发展环节，即思辨的事情：“思

辨的环节或肯定理性的环节在对立的规定中认

识到它们的统一，或认识到这种包含在对立的

规定的分解和过渡中的肯定。”① 而 “辩证的环

节”则是 “诸有限规定本身的这种自我扬弃，

并且是诸有限规定向它们的反面的过渡”。② 但

是，与此同时，黑格尔在第８２小节的 “说明”

中又明确地指出了：“辩证法具有肯定的结果，

因为它有确定的内容，或因为它的真实结果不

是空的、抽象的虚无，而是对于某些规定的否

定，而这些被否定的规定也包含在结果中，因

为这结果确是一结果，而不是直接的虚无。由

此可知，这结果是理性的东西，虽说只是思想

的、抽象的东西，但同时也是具体的东西，因

为它并不是简单的形式的统一，而是拥有差别

的规定的统一。……哲学所从事的只是具体的

思想。”③ 因此，辩证 （辩证的东西，ｄａｓＤｉａｌｅ

ｋｔｉｓｃｈｅ）、思辨与辩证法 （ｄｉｅ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三者

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我们固然可以如此解释辩证法的肯定结果

的转变：即辩证的环节作为否定的理性，仅仅

是为肯定的理性作准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它对它所实现的东西是一无所知的，但

是，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黑格尔在第８１

小节中谈及作为环节的辩证时，已经清楚明白

地指出：辩证法的成就是确定的否定。而现在，

黑格尔却同样在第８２小节中可能认为作为环节

的思辨，说得确切一些，肯定的理性的成就是

确定的否定的原则，而辩证仅仅被削减为第二

个环节的原则，但是，由于辩证法及其特有的

结果，即确定的否定，形成了第８２小节的黑格

尔解释的要点，黑格尔又含蓄地取消了将思辨

置于辩证法之上这一做法，因为至少第７９－８２

小节的方法论核心本身还是需要辩证法的。④ 不

管怎样，黑格尔关于辩证与思辨的这种区别，

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辩证法与怀疑主义之

间的关系以及辩证法的内在发展环节，因为辩

证法在思辨思维中澄清了概念的自我运动的原

则，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描述思辨

哲学和怀疑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因此澄清了思

辨哲学本身。⑤

由此我们也有必要更为细致地理解这三个

环节：依据第二个环节，即 “否定的辩证的或

否定的理性的方面”，辩证法已经是最后一个环

节了，这意味着思辨这一环节也是属于辩证法

的；依据第三个环节，即 “肯定的辩证的或思

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思辨和辩证只是辩

证法或理性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环节，并且思辨

是决定性的环节或最高的环节。由此我们可以

知道，在 １８３０年的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

———第一部分：逻辑学》中，黑格尔更多的是

把辩证 （的环节）作为否定的辩证法来运用

的，并且黑格尔为了区分否定的辩证法和肯定

的辩证法，用 “思辨 （的环节）”这一概念代

替了肯定的辩证法。由此， “知性 （知性的肯

定）—怀疑主义 （知性的否定／知性的辩证

法）—辩证 （理性的否定方面／否定的辩证

法）—思辨 ［理性的肯定 （否定之否定）方面

／肯定的辩证法］”这一结构最终变得清晰

起来。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基于第８１小节，尤其

是附释一来简单概括一下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

界定：

第一，辩证法并非是怀疑主义那样 “一种

外在的技术”，即 “通过主观的任性使确定的

概念发生混乱，并给这些概念带来矛盾的假象，

从而不以这些规定为真实，反而以这种虚妄的

假象和知性的抽象概念为真实”，而是一种

“内在的超越”，是 “知性规定和一般有限事物

特有的真实的本性”。⑥

第二，辩证法并非是 “一种主观任性的往

复辩难之术”，“这种辩难乃是出于机智，缺乏

真实内容，徒以单纯的机智掩盖其内容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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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而是拥有真实内容的，其表述的是 “知

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

概念的自身否定性”。①

第三，辩证法 （“辩证的东西”）是 “现实

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

原则”，是 “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

灵魂”，是 “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它

意味着 “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

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②

第四，辩证法也不是那种单纯的诡辩，因

为 “诡辩的本质在于孤立起来看事物，把事物

片面的、抽象的规定，认为是可靠的，只要这

样的规定能够带来个人当时特殊情形下的利

益”，而辩证法的出发点则是 “就事物本身的

存在和过程加以客观的考察，借以揭示出片面

的知性规定的有限性”。③

第五，黑格尔的辩证法既不同于古代的柏

拉图的辩证法，也不同于近代的康德的辩证法

（考虑到黑格尔所称赞的康德辩证法更多的是遵

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即对先验分析论与先验

辩证论的区分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遗

产④）⑤：柏拉图的辩证法 “以自由的科学的形

式”或 “客观的形式”指出了一切固定的知性

规定的有限性，而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仍带有强

烈的主观色彩，至于康德的辩证法，则乃是对

“知性范畴所引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性质构成我们后来将要指明的逻辑

思维的辩证的环节”⑥———的发挥，在这种理性

矛盾 （即二律背反）中，康德 “并不只是在揭

示出两方论据的反复辩驳，或评论双方主观的

辩难”，而是要 “指出每一抽象的知性概念，

如果单就其自身的性质来看，如何立刻就会转

化到它的反面”。⑦

第六，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并不是仅限

于哲学意识之内，它是 “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

各级意识和普通经验的法则”，一切 “有限事

物的变化消逝不外是有限事物的辩证法”⑧。此

外，“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特殊领域和特

殊形态，也莫不受辩证法的支配”：自然有了内

在矛盾而被迫超出其自身，精神世界中如果事

物或行动到了极端总要转化到它的反面。⑨

由此，辩证法 （“辩证的东西”）被黑格尔

揭示为 “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只有通过辩

证的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

并且只有在辩证的东西里，一般才包含有真实

的超出有限，而不只是外在的超出有限”，瑏瑠 被

揭示为概念自我运动的原则，被揭示为动机，

这个动机不是外在地扬弃知性规定性，而是与

知性的自我扬弃是同一的。知性、怀疑主义与

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在１８０２年的 《怀疑主

义与哲学的关系》中，仍然是非常模糊的，但

是在这里，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最终规定已

经被阐明了：知性自身误解着地运用辩证法时，

就形成了怀疑主义，并且辩证法本质上是属于

理性的。瑏瑡 所以黑格尔才会说：“哲学的任务在

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

性”，瑏瑢 “理性不仅是哲学所特有的财产，毋宁

应该说，理性是人人所同具”。瑏瑣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基于第８２小节来总

结一下黑格尔关于思辨的界定：

·７３·

哲　学 黑格尔关于怀疑主义、辩证法与思辨之关系的最终规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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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瑏瑣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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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Ａｕｂｅｎｑｕｅ，Ｐｉｅｒｒｅ．Ｈｅｇｅ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ｃｈｅ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ｉｎ：Ｈｅｇｅｌｕｎｄｄｉｅａｎｔｉｋｅ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Ｈｒｓｇ．ｖｏｎＭａｎｆｒｅｄＲｉｅｄｅｌ，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９０Ｓ２０９．
关于黑格尔辩证法与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可参见荆晶： 《辩证法抑或思辨：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和扬

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７９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Ｂｒａｕｅｒ，Ｄａｎｉｅｌ．Ｄｉｅ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ｔｕｒｄｅｒＶｅｒｎｕｎｆｔ：üｂｅｒＨｅｇｅｌｓＡｕｆｆａｓｓｕｎｇｖ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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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１２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１８２页。



第一，思辨逻辑包含有单纯的知性逻辑

（即普通的逻辑）于自身之中，并且 “从前者

即可抽得出后者”，即 “我们只消把思辨逻辑

中的辩证的和理性的成分排除掉，就可以得到

知性逻辑”。①

第二，思辨的真理是 “经过思想的理性法

则 （肯定理性的法则）”， “既非初步地亦非确

定地仅是主观的，而是显明地包括了并扬弃了

知性所坚持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正因此证明

其自身乃是完整、具体的真理”，即思辨的真理

是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之统一。②

第三，思辨真理与宗教意识和宗教学的那

种神秘主义相近，都是 “那样一些规定的具体

统一”，就此而言，是指 “理性的思辨真理即

在于把对立的双方包含在自身之内，作为两个

观念性的环节”，理性真理是可以为思维所接近

和掌握的，但理性的真理对知性思维而言之所

以神秘，乃是因为这种真理超出了知性范围，

即知性只认为分离或对立的规定是真实的，或

只能把握抽象的同一性。③

总之，辩证与思辨作为不可分离的两个环

节统一于理性，即辩证法本身。但又考虑到思

辨作为逻辑真实体的最高环节，它又包含辩证

的环节于自身之内，因此，当我们对黑格尔的

哲学冠之以思辨哲学之名时，乃是为了彰显黑

格尔的思辨哲学与其他哲学家的辩证哲学之

区别。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是否在知性

地质疑逻辑真实体诸环节的区分，即我们仅仅

知性地，也就是说，分离地孤立地理解黑格尔

的区分④。这或许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我们

可能从始至终都只是把辩证法揭示为一种方法

论，但是事实上，它更是 “事情本身的过程”

（ｄｅｒＧａｎｇ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⑤ 即本体论、认识

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而这个事情本身，“不

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者，也不是存在者的总和，

而是一种扬弃外在反思的行动；事情本身不是

哲学的开始，也不是哲学的结果，而是一个前

进—回溯的圆圈；事情本身不是纯粹的内容或

被动的质料，不是知性的形式，而是一种自我

运动的方法”。⑥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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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理解，但如果这样的话，三个环节之间就是孤立的，故而也就不能 “见到它们的真理性”，因此，对逻辑真实体的理解必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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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赫尔德对康德哲学之批判的系统研究”（项目号：２０ＢＺＸ０８９）、贵州省研究生科研基金

项目 ［项目号：ＹＪＳＫＹＪＪ（２０２１）０７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漠，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陈艳波，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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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对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陈　漠，陈艳波
［贵州大学，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 “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

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

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

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

明，在本质上揭示出 “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 “存在”的关

系，认为语言是 “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 “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

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关键词：赫尔德；纯粹理性；批判理论；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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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界在对赫尔德文化、历史、民族

等领域的思想不断深入和扩展的同时，越来越关

注赫尔德的形而上学思想，这一方面是因为赫尔

德的形而上学思想为其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

的思想奠定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另一方面是

因为，人们愈发意识到赫尔德的形而上学思想对

于构建历史主义致思方式的重要意义和原创性。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思想，尤其是他关于 “存在”

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

中。但是，作为最早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思想

家，赫尔德的批判起初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２０世纪初，赫尔德最重要的英语传记作者克拉克

（ＲｏｂｅｒｔＴ．Ｃｌａｒｋ）重新介绍并评估了赫尔德的批

判理论，①但相关的研究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开始兴

起。目前学界已有从美学、语言哲学、人类学等

方面展开对赫尔德批判理论的研究，②但从形而上

学，尤其从赫尔的 “存在”概念出发的研究还较

为少见。③

本文基于 《纯粹理性批判之元批判》（Ｅｉｎｅ

Ｍｅｔａｋｒｉｔｉｋ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这一系统

性呈现赫尔德批判理论核心的文本，阐明他对

康德先验哲学进行批判的思想背景，辨析赫尔

德批判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本文主要分为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赫尔德批判理论兴起

的思想史背景，分析赫尔德与康德展开 “纯粹

理性批判”的原因；第二部分论述赫尔德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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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语言哲学中的批判思想；第三部分围绕

赫尔德与康德对 “存在”概念理解上的差别，

揭示赫尔德 “存在”思想的独特性。

一、启蒙时代的 “纯粹理性”危机

若用一个词描述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根本

特征，“理性”无疑是最为恰当的，因为 “‘理

性’成了１８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

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

所取得的一切成就”。① 与其他时期不同，启蒙

思想家理解的这个理性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

种剥离了情感、意志和其他认识要素的，具有

普遍必然性的纯粹理性，思想家们认为通过纯

粹理性可以发现世界的真理，并将之作为标准

衡量一切知识和行动。这种思想倾向肇始于笛

卡尔，并借由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成为一种普

遍信念。笛卡尔寻求人类知识的确定性基础，

发现只有 “我思”是绝对确定的，而 “我思”

的本质是纯粹的理性思维活动，因此纯粹理性

本身成为不可怀疑的基础。笛卡尔为纯粹理性

确立的权威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中不断被加强，

并在莱布尼茨 －沃尔夫体系中达到顶峰。随着

自然科学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启蒙思想家愈

发相信只有通过理性才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

只有理性才能使人们摆脱宗教神话带来的愚昧

和迷信，为人类建造最宜人的乌托邦，走向完

满的自由。如此一来，纯粹理性被赋予了至高

无上的地位，一切事物自身合法性的地位只有

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纯粹理性俨然

取代了传统的统对者，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

准。然而，当思想家们不断地证明纯粹理性的

最高权威时，纯粹理性却出现了危机，其原因：

首先在于近代认识论的争论暴露了纯粹理性的

理论困境；其次，建基于纯粹理性之上的机械

论世界观，对心灵、道德和信仰产生了消极后

果；最后，纯粹理性的内在批判本性要求其自

身同样要接受批判。以上三点瓦解了纯粹理性

的权威，从而导致了纯粹理性的危机。我们对

之逐一分析。

首先，纯粹理性自身内部的理论困境集中

体现为 “本质” （ｅｓｓｅｎｃｅ）和 “实存” （ｅｘｉｓｔ

ｅｎｃｅ）的对立。根据启蒙思想家的看法，本质

是事物的内在可能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据，首

先必须有本质，才能知道事物是什么，没有本

质，事物既无法存在也无法认识。在唯理论看

来，事物的本质与纯粹理性具有同一性，它就

是纯粹理性自身。因为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据，

本质必然是普遍和抽象的，它不包含后天的经

验内容而只具有事物先天的思维形式。纯粹理

性无论其内容 （先天观念）还是形式 （推理方

式）都和本质完美契合，这印证了纯粹理性和

事物本质的同一性。然而，尽管纯粹理性可以

解释事物存在的可能性 （本质），却这不足以

解释事物存在的现实性 （实存）。因为事物实

存的原因不仅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个

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些关系的依据不是

纯粹理性而是感觉经验，缺少感觉经验便无法

确定事物的具体实存样态。无论纯粹理性的先

天观念和推理形式具有多么无可置疑和必然的

确定性，都不足以保证来自外部的感觉经验具

有同样的性质，这些离散的、不具备必然联系

的感觉经验无法被纳入纯粹理性的系统中，因

此实存超出了纯粹理性解释的界限。 “本质”

与 “存在”的对立反映出纯粹理性对实存世界

的解释失效：“纵观这场危机，其根源到不在于

凡事出现要有一个缘由，否则其实存不可理喻，

而是在于人们发现实存本身不合乎理性 （不是

本质）。”② 纯粹理性在解释实存方面的缺陷，

最终在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怀疑中彻底暴露，这

一后果便是揭示了人类知识的大厦缺乏理性的

基础，彻底动摇了人们对理性的信心，并导致

了形而上学和纯粹理性自身的危机。纯粹理性

从人类知识的指引者和奠基者变为了亟待被拯

救的落难者。

不仅在理论上，纯粹理性的危机也体现在

实践层面：以纯粹理性为基础的机械论解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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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严重威胁了人的自由、道德和信仰。机械论

的核心是对事物进行数理解释，把事物拆分为

一个个组成部分并对这些部分进行数学和物理

式研究，最后把它们关联在因果关系中。机械

论本质上是纯粹理性的世界观，它首先预设了

世界存在着永恒的、普遍的理性结构，并且认

为纯粹理性可以揭示这个结构。机械论编制了

一张数理和因果的网，这个网上的事物以因果

关系交织在一起，一切事物都在这张网中。机

械论在解释自然事物层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就，

然而，当它试图解释心灵、人和社会时，却出

现了严重问题。根据机械论，一切结果都有原

因，因此自由问题也要纳入因果关系中考察，

但因果关系显然与自由是冲突的，因为机械论

拒绝承认超出因果之外的事物，而自由在根本

的意义上就是没有原因的东西，所以，完全贯

彻机械论，人就必须放弃自由，以自由为根基

的人类道德、宗教乃至整个精神领域都将岌岌

可危。为了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思想家们将

人的本性区分为两重：广延的身体，思维的心

灵。然而这种把人分为两个不相关的实体，导

致了身心二元的理论困境。机械论和二元论都

不是令人满意的回答，“机械论摧毁了自由并且

也无法解释诸如欲求这样独特的心理现象；二

元论则通过设想一个超自然的心灵领域，把自

然科学的解释模式限定在了物质世界”。① 人们

原以为心灵、道德和宗教能经由纯粹理性得到

辩护，没想到理性不但没能维护它们，反而摧

毁了它们。

最后，纯粹理性的危机还源自对它拥有至

高无上的批判其他事物的合法性的追问。近代

哲学把纯粹理性作为根本原则，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纯粹理性是普遍的、必然的，它能

帮助我们更好地检验意见、观念和知识。因此

纯粹理性具有批判的权威，被作为最高尺度对

一切进行评判，一切事物的合法性都必须以纯

粹理性为基础。然而，既然纯粹理性要求任何

事物都只有经过批判才能取得自身的合法性，

那么，自然地，它自己也必须经过批判才能证

明自身的合法性。“如果理性的使命就是对我们

的一切信念进行批判，那么，根据事实，理性

必须批判它自己；因为理性也有它自己信念，

而这些信念是不能躲避批判的。”② 理性批判的

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一切事物寻找根据或理由，

若我们相信纯粹理性却拒绝解释它们为何为真，

这就步入了独断论的领域，而独断论正是批判

的首要敌人。因此，留给纯粹理性的只有两条

路，要么背叛它自己的原则成为独断论，要么

就对纯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最终会

变成对纯粹理性的 “元批判 （Ｍｅｔａｋｒｉｔｉｋ）”。

赫尔德和康德都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们

都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考察了理性的本质。康德

批判纯粹理性的核心在于两种划分：对感性、

知性和理性的划分和对现象界、本体界的划分。

这两种划分是先验哲学的关键，也具有多重意

义。从知识层面说，康德认为人类知识的结构

是感性直观加知性概念，感性直观提供知识的

质料内容，它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同时，我

们的心灵中还有一些普遍的知性概念，它们根

据一套心灵先天具有的规则与感性直观联结，

在构成人类知识的同时确保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康德还通过对现象界和本体界的划分限定了人

类知识的范围。在他看来，构成知识的这套先

验规则必须在现象界运作或实行，否则会导致

的 “先验幻象”。为知识划界的重要成果体现

在道德实践层面。通过划分现象界和本体界，

并把本体界规定为不可知的领域，康德为人类

的自由、道德和信仰留下空间。在康德看来，

自由源自本体界因此无法通过知性概念进行规

定，这便把自由从机械论世界观中拯救了下来。

总的来说，康德是以划界的方式，在维护纯粹

理性的普遍必然性的同时保留了人的自由。

康德的先验哲学和批判理影响巨大，成为

当时的显学。实际上，除了康德开启的先验哲

学的批判理论外，还有一种以历史主义为基础

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正是赫尔德。

赫尔德曾师从于康德，并深受康德前批判时期

哲学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并不妨碍赫尔德思想

的原创性。当康德以 《纯粹理性批判》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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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批判哲学时，赫尔德是最早对康德先验哲

学进行批判的思想家之一，他于１７９９发表 《纯

粹理性批判之元批判》表达自己和康德在观念

上的分歧。① 赫尔德批判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早

在此书出版前就已经奠定并体现在他早期作品

中，但都比较零散。《纯粹理性批判之元批判》

是赫尔德批判理论体系化的表达，较为完整地

展现了他对康德先验哲学尤其是认识论部分的

理解和批判，同时也是他历史主义批判理论的

集中呈现。赫尔德的根本立场是经验主义，他

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经验，并且由于

我们的经验关联于具体的生存环境，因此并不

存在所谓 “纯粹”的理性和先验的观念，理性

和观念，甚至人自身、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是在

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生成的，这种历史性的生成

就体现为人类语言。赫尔德也正是从他的语言

理论入手，批判纯粹理性和康德的先验哲学。

二、“元批判”的起点：心灵

　　整体论和语言哲学　　　

　　造成赫尔德与康德批判理论分歧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他们对心灵的不同理解。康德认为人类

知识具有双重来源：为知识提供质料的感性直

观，以及规范感性质料为知识提供普遍必然形式

的知性概念。关于知性概念，康德写道：“赋予

一个判断中的各种不同表象以统一性的那同一个

机能，也赋予一个直观中各种不同表象的单纯综

合以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用普遍的方式来表达，

就叫作纯粹知性概念。”② 知性概念把统一性赋予

判断和直观中的表象，是 “知性先天地包含在自

身中的一切本源的纯粹综合概念”。③ 也就是说，

先天的知性概念自身具有普遍必然性，这保证了

人类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在康德看来，只有纯粹

理性才能赋予知性概念普遍必然性，“因为理性

是提供出先天知识的诸原则的能力。所以纯粹理

性就是包含有完全先天地认识某物的诸原则的理

性”。④ 这说明康德承认纯粹理性的实在性，并主

张纯粹理性是知识普遍性的根据。 “完全先天”

的特征保障了纯粹理性的普遍必然性，并具体地

作为纯粹知性概念赋予表象以统一性：因此在康

德看来，对纯粹理性的 “批判”绝非否定纯粹理

性，而只是确立其合理运用的原则，划定其合法

运用的边界。

康德这种思路背后所反映的是他对当时理

性心理学的认同态度。这种心理学把心灵中的

各种要素划分开来，对感性、知性和理性逐一

考察和研究。与理性心理学一样，康德也按照

功能的不同，把心灵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

认为这些不同的心灵力量之间有着本质性差异：

“纯粹知性概念在与经验性的 （甚至一般感性

的）直观相比较中完全是不同质的，它们在任

何直观中都永远不可能找到。”⑤ 由于知识是感

性直观与知性概念两种不同质的东西的联结，

为此就需要一个中介来完成这一结合，“必须有

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

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

为可能”。⑥ 为了协同两种不同质的心灵要素，

康德认为需要通过先验图型 （想象力），把范

畴的普遍必然性施加到感性直观之上。需要一

个 “第三者”来联结不同的认识能力，这本身

反映出康德对心灵的研究是在划分心灵功能的

前提下，在承认感性和理性 （知性）之间存在

本质性区分的前提下进行的。

与康德不同，赫尔德坚持以整体论解释人

类心灵，认为心灵是一个包含各种能力的整体，

这些能力是同一个心灵力量在不同方向上的使

用，因此不能按照功能的差异把心灵分解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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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赫尔德最初想批判的对象是费希特，但他发现批判费希特思想必须回到其源头———康德的先验哲学，因此赫尔德开始对康

德的理论进行系统性的批判。实际上，早在１７８１年，赫尔德的另一位老师哈曼就已开始构思一种以语言哲学为核心的批判理论。
哈曼与赫尔德交往密切，并为赫尔德的批判理论贡献了许多观念，赫尔德也将此书视为他和哈曼共同的思想成果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Ｔ．
Ｃｌａｒｋ．Ｈｅｒｄｅｒ：Ｈｉｓ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ｐ３９６－３９７）。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引自 《三大批判合集》，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Ａ７９／Ｂ１０５。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引自 《三大批判合集》，Ａ８０／Ｂ１０６。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引自 《三大批判合集》，Ｂ２４。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引自 《三大批判合集》，Ａ１３７／Ｂ１７６。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引自 《三大批判合集》，Ａ１３８／Ｂ１７７。



有本质性差异的各种要素。他写道：“有人称为

‘知性’或 ‘理性’，也有人称为 ‘意识’……

只要不把它们理解为分隔开来的力量，不把它

们仅仅看作动物力量的高级形式，这些名称在

我看来都是一样的。”① 在赫尔德看来，心灵中

确实存在某些较为突出的能力，但从整体上看，

无论这些能力多么独特和出众，也不能从心灵

中抽象出来加以孤立的研究，它们是同心灵能

力的整体一起发挥作用的。因此，赫尔德语境

中的 “理性”或 “知性”指的是心灵整体力量

的统一性运作，是 “一切人类力量的总的形

式”，“是人的感性本质和认知本质、认知本质

和意愿本质的结合形式”，是 “与某种有机体

相联系的唯一积极作用的思维力量”。② 撇开心

灵整体而去孤立地批判其中一种要素，这无疑

是错误地理解了心灵的本质，是赫尔德所坚决

反对的。由于理性归属于心灵整体，心灵本质

上是 “人性之禀赋 （ＥｉｎＶｅｒｍｇｅｎ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

ｃｈｅｎＮａｔｕｒ）”，所以 “人是不能批判人性之禀赋

的；而只能考察、辨明和限定它，指出它的使

用和误用”。③ 这也解释了赫尔德为何会认为康

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从一开始就迷失了方

向，因为 “纯粹理性批判”这一名称已经意味

着把理性从心灵整体中剥离，把它与心灵的其

他能力拆离开来。

在赫尔德看来，心灵是一个整体，各种能

力其实是心灵的不同功能，它们是协同运作来

发挥作用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等各种能力不

仅统一在心灵中，而且它们之间也是有机结合

密不可分。心灵的各种能力协同运作的一个最

为重要的环节是概念化活动，它直接反映了感

性和理性之间的协同关系。在康德那里，纯粹

知性概念不包含感性杂多，它们先天地蕴含在

心灵中，其来源与感性没有任何关系，因而是

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纯粹理性的体现。但在赫尔

德看来，不存在先天的概念，它们都是心灵各

种能力协同一致的结果，是心灵概念化活动的

成果。概念化活动的本质在于心灵在纷繁复杂

的知觉群中寻找并确认那最具特征的一个，赋

予它一个特定的符号用以指代那个知觉群，这

正是感性与理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心灵的概

念化活动中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概念

化活动不是孤立的理性活动，它需要在感性的

基础上才能进行归纳、概括和抽象。“若我们的

知性是用以去理解的，它就必须有可被理解的、

对它而言具有意义的某物在其之前存在；缺少

了可理解对象的知性是不可理喻的……。”④ 缺

少感性提供的知觉，理性是无法自己创造概念

的，无论思维活动多么抽象，只要它必须使用概

念，那么必然有感性和理性的相互作用，也唯有

在感性和理性的相互协同中心灵才能正常运作。

同时，感性也需要理性加以协助才能形成自身，

因为感性只提供知觉却不能加工它们，寻找并确

认最具特征的知觉必须由理性完成，缺少了理性

的识别、归纳，心灵也无法构建清晰的感性知

觉，而只是被一团模糊、含混的知觉占据着。

概念化活动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心灵用符

号去指代它确定和挑选出的那个最具特征的知

觉，这既是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语言诞

生的过程：“这第一个被意识到的特征就是心灵

的词！与语词一道，语言就被发明了。”⑤ 在赫

尔德看来，语言是理解心灵最为重要的，甚至

是唯一的途径。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

根据赫尔德，思想只有通过心灵的运作才从晦

暗走向了清晰，而心灵运作的方式正是语言：

“什么是思想？内在地言说 （ｉｎｎｅｒｌｉｃｈｓｐｒｅｃｈ

ｅｎ），即内在标记的自行表达；言说意味着有声

地思想。”⑥ “内在标记”指的正是那个最具特征

的知觉，心灵 “内在地言说”是对这个知觉的表

达，它们一同构成了思想，因此思想意味着心灵

的概念化活动，既是对那个具有表征性的知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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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２７页。
［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２７页。
Ｊ．Ｇ．Ｈｅｒ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ＨｅｒｄｅｒＷｅｒｋｅ，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Ｕ．Ｇａｉｅ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Ｋｌａｓｓｉｋ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５，

Ｖｏｌ８，ｓ．３１８．
Ｊ．Ｇ．Ｈｅｒ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ＨｅｒｄｅｒＷｅｒｋｅ，Ｖｏｌ８，Ｓ３９７．
［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３３页。
Ｊ．Ｇ．Ｈｅｒ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ＨｅｒｄｅｒＷｅｒｋｅ，Ｖｏｌ８，Ｓ３８９．



表达，更是心灵自身的表达。当心灵确定并挑选

出最具特征的知觉后，需要用一个符号与这个知

觉相联结，这种联结的结果就是语词和概念。人

只能且必须在他自己的语言中思维，他也必须通

过语词和概念才能思想。这意味着语言不仅是思

想的工具而且就是思想本身，语言在本质上规定

了一切思想，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① 同

时，语词和概念不仅表达了那个最具特征的知

觉，它们的形成本身就是 “一个明确的意识行为

的标记”，② 心灵通过对此意识行为的反思认识自

身，从而推进意识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使自身从

晦暗走向清晰。心灵成长与自我认识凭借语言才

成为可能，因此赫尔德说 “语言是人的本质所

在，人之成其为人，就因为他有语言”，③ 这不是

在说缺失了语言的人是病理学上的哑巴，而是说

缺失了语言人的心灵活动就没有了基础，人就等

同于动物了。

赫尔德如此强调语言的第二个原因在于，

语言是心灵力量共同的成果，呈现着心灵整体

的运作。如上文所言，语言的形成基于心灵的

概念化活动，后者本质是心灵确定和挑选最具

特征的感性知觉并用符号与之关联的过程，因

此概念化活动必然是感性和理性，以及其他认

知能力共同作用结果。我们之所以认为语词和

概念是孤立的、现成的，并进而以为它们是先

天的，只是因为概念化活动成了一种习惯。这

导致我们忽视了语词和概念复杂的诞生过程，

尤其是遗忘了它们的感性基础，让我们误以为

它们是现成的和先天的。在赫尔德看来，即便

是最抽象的概念也有其经验性起源，若心灵遗

忘了这些起源，遗忘了它们最直接、最鲜活的

感性知觉，概念就成了华丽但空洞的抽象，从

而误解它们的原始含义。④ 语言不仅是心灵认知

能力协同运作的结果，亦是心灵认知、情感和

意志能力统一的体现，它作为心灵概念化活动

的体现，本身包含了情感和意志。在赫尔德看

来，任何心灵活动都是心灵整体参与其中的，

认知、情感和意志是一种相互奠基、相互转化、

共同作用的关系，只是由于运用目的和方向的

不同，使得我们只明确地感受到其中一种或几

种能力。所有语词和概念在它们的起源中仍然

包含对善或恶、快乐或痛苦、存在或非存在、

自我或对象的感受，这些感受激起心灵认知的

冲动，缺少了它麻木的心灵根本不会发起认知

活动。因此，抽象的语词和概念 “本是生存所

迫的产物，是在激情之中，在感觉的刺激下，

为应付表达的不足而生成的”，⑤ 这是心灵发展

自身的必经之路，在抽象化的过程中语言不断

被提炼、萃取，感性的、情感和意志的特征被

剥去，直到最后提取出最为抽象的概念。若要

真正理解这些抽象概念，“就必须找回同样的情

感”，回到感性、情感和意志的发端处，才能真

正进入这些概念的原始含义中并理解它们。⑥

最后，语言还是心灵历史性生成的证明，

它的形成过程和结果都是历史性的。语言本质

上是心灵的概念化活动，在于心灵的 “需要

（ｂｒａｕｃｈｅｎ）”———从知觉洪流中抽取最具特征

的分流用以表征事物。因此，语词和概念本质

上是一种 “使用”（Ｇｅｂｒａｕｃｈ），“如果有需要，

自然就会有，因为语言若需要，它就会有”。⑦

正是在这样意义上，赫尔德认为语词与 “命

名”（Ｎａｍｅｎｇｅｂｕｎｇ）是一致的：“把确认一事

一物称作 ‘命名’……显然，在心灵的深底，

这两种行为是统一的。”⑧不同的需要促使心灵

进行不同内容的概念化活动，不同民族对事物

的命名是不同的，虽然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能

力 （概念化能力），但不同的历史环境导致了

概念化活动内容的不同，并在结果上呈现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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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亦有类似的观点：“世界是我的世界：这表现在语言 （我所唯一理解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参见：［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８５页。
［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４１页。
［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２６页。
Ｃｆ．Ｊ．Ｇ．Ｈｅｒｄ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ＨｅｒｄｅｒＷｅｒｋｅ，Ｖｏｌ８，Ｓ４２３
［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６５页。
参见：［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６５页。
［德］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张晓梅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６页。
［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４３页。



个民族不同的语言。因此，语言必然地带着经

验和历史的要素，反映出不同历史情境下人的

现实生存。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赫尔德所理解的

语言是心灵力量的最典型体现，它既是心灵全

部能力协同运作过程和结果的体现，也是心灵

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手段，是思维的唯一方

式，是人认识心灵、进而认识自身的根本途径，

最后还是人历史性生成的直接证明。这解释了

赫尔德把对语言的分析视为理解哲学、处理形

而上学问题的最重要方法的原因。在他看来，

形而上学的困难出自对理性的误解和对语言的

误用，更确切地说是源自对概念及其含义的错

误理解。他批评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背后的

真正原因正是在于，康德以 “先验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方式对理性进行考察和批判是不得要

领的，因为 “那些归咎于理性的诸多误解、矛

盾和谬论或许并非是理性的问题，而是在于它

对语言有缺陷和糟糕的使用，就如同矛盾

（Ｗｉｄｅｒｓｐｒüｃｈｅ）这个词本身所说的那样”。① 在

赫尔德看来，回应形而上学的难题、对人类心

灵的理解不能忽视对语言的考察。因此，“不是

超越，理性要退回其起源处”，② 形而上学需要

转变成一种语言哲学，需要认真考察理性使用

的语词和概念，返归到这些语词和概念的感性

开端中。这个开端正是人与 “存在”的关联。

三、语言作为 “存在”与

　　人感性与历史的关联

　　以这样的对心灵和语言的理解为基础，赫

尔德系统地批判了康德先验哲学的认识论。若

要以一个点为中心揭示赫尔德对康德批判的实

质，那么 “存在”概念无疑是最合适的，因为

赫尔德与康德对 “存在”概念不同的解释具有

很强的代表性，在根本上反映出他们各自对人

与世界、人与 “存在”关系的理解。所以对

“存在”概念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

赫尔德对康德先验哲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对 “存在”的理解集中体现在一个著

名的论述中：

“是 （ｓｅｉｎ）”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

即不是有关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种东

西的一个概念。它只不过是对一物或某些规定

性本身的肯定。用在逻辑上，它只是一个判断

的系词。③

这个关于 “存在”概念或系词 “是”的论

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康德用了一个否

定句式和一个肯定句式描述 “存在”概念。“存

在”不是一个 “实在的谓词”意味着 “存在”

不用以描述事物的实际性内容，它不表明某物

之所是的东西，它既不是事物自身的根据也不

是事物的属性。那 “存在”表示什么呢？ “存

在”只是 “对一物或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

这里的 “只不过是 （ｂｌｏβ）”并非康德对 “存

在”的消极限定，而是把它放置在一个特殊区

域中，即 “对一物或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

这个区域中，这个区域正是主体与客体发生关

系的那个区域。在康德对 “存在”的肯定性描

述中，“一物或某些规定性”是由客体刺激感

官而来的感性直观，对这些感性直观的 “肯

定”是主体做出的判断，而主体的判断本质上

是统觉综合统一功能的体现。因此这个肯定性

表达可以被转述为： “存在”只是主体通过统

觉对感性直观进行的综合统一活动。综合统一

活动的结果体现为判断，所以康德又做出补充，

认为 “存在”只是逻辑中判断的系词，其作用

在于联结判断的主词和谓词，这一联结作用正

是统觉的综合统一。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康

德对 “存在”的 “肯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

面，他肯定了一种被给予的感性质料，因为若

没有感性质料，知性就缺少了运用的对象，综

合统一活动就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他还肯定

“存在”概念的先天性，因为 “存在”不是某

物的实际性内容，我们不能从客体那里获得这

个概念，相反，作为一种肯定，我们通过 “存

在”给予了那个提供给我们感性直观的某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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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进而对这个某物本身进行了肯定。“存

在”的这种双重肯定具有同一个基础，即统觉

的综合统一，因为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知性概

念，它们本身以及它们的联结都奠基于统觉的

综合统一，换言之， “存在”在康德的理解中

始终都以人的先验统觉为基础，作为 “肯定”

的 “存在”本质在于确立人作为主体的根本位

置，也只有人成了主体，他才能把 “存在”规

定为肯定。

康德的 “存在”概念向我们显示出他关于

人和 “存在”之关系的理解。作为主体的人具

有主导性， “存在”在人的主体性行为中获得

其肯定作用，就此而言，康德对 “存在”的理

解是从一个有限的位置———主体的设定活动

———出发的。设定是人类主体性的行为，在主

体的设定活动中，主客体关系始终是根据认知

关系被规定的，这种认知关系由纯粹知性概念

与感性直观的联结构成，其结果是判断。正是

基于认知关系，康德才会从人的判断入手去理

解 “存在”，并把 “存在”规定为主体的肯定

性行为。在康德的理解中，这种肯定意味着

“存在”作为一种判断在认知意义上具有的普

遍必然性，因为 “存在”是先验统觉的一种设

定活动，它源自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就是先

天地在我的一切确定的思想之前发生的统觉本

身的同一性根据”。① 先验统觉保证了人类认知

形式的普遍性，作为这种普遍性的一种表达，

“存在”在康德那里被理解为一种判断、一种

认识类型，从而成为具备普遍必然性的判断形

式。总之，康德是以作为主体的人去规定 “存

在”的，并且这种规定具有普遍必然性。

康德从对逻辑判断的分析中获得对 “存

在”的洞见，就此而言他也是从人类语言入手

的，因为逻辑判断本质上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形

式。就理解 “存在”的切入点来说，赫尔德和

康德是一样的，也立足于人类语言去理解 “存

在”，但他并不赞同康德的思路，并且认为康德

在错误地理解人类语言的基础上也错误地理解

了 “存在”与人的关系。在赫尔德看来，康德

只关心语言形式的普遍性而不关心其中的历史

要素，这就把语言从其诞生的具体环境中剥离

了出来，也正是基于这种剥离，康德才会把

“存在”划分到范畴中并把它理解为一种主体

的判断。针对康德对存在的理解，赫尔德提出

了两个方面反驳。首先， “存在”不是由人规

定的，相反是 “存在”规定着人， “存在”是

人类一切认识的基础，是概念的基础，更是人

类理性法则的基础：

存在是认知的基础，在缺少存在的地方，

认知既不可能也无法认识什么……存在是理性

的基础概念，并且也是它的印记———人类语言。

缺少存在作为基础，没有任何知觉以及任何知

觉的概念能被设想……存在统一所有知性判断，

缺少了存在，没有任何理性的法则能被设想。②

对赫尔德来说， “存在”并不是人类先天

的统觉作用，它不被人的认识所规定，相反，

“存在”规定并作为人认知的基础，把 “存在”

视为先天的并以认知的方式对 “存在”进行逻

辑分析或推理是本末倒置的。在他看来，对

“存在”的理解要从语言和表达方式切入，因

为 “对人而言，这些概念是在人类语言中被思

维和表达的”，③ 而语言总有其感性的原始起

源，要理解这些概念就意味着回到回到这种感

性原始中去。什么是 “存在”概念的原始要素

呢？在赫尔德看来， “存在”是一种纯粹的给

予，这种给予首先是由 “存在”主导的， “存

在”在何时、何处以及如何显现都不由人来规

定。 “存在”的给予通过感觉被人领会，并且

这种领会具有感性的确定性。确定性不是只有

通过逻辑和推理而来的分析的确定性，而是通

过感官被直接给予的感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

性不同于逻辑分析的确定性，它是直接的、当

下显明的，也是不可否认的。④ 因此，对赫尔德

来说，感性的确定性无法通过分析或推理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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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过感性而被给予的 “存在”也不可分

析、不可证明。

赫尔德否认在逻辑上证明 “存在”的可能

性，本质是想凸显 “存在”与人具体的、感性

的和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赫尔德这里体现

为人与 “存在”感性的和历史的生成：在被

“存在”持续给予的历史中，人逐渐领悟 “存

在”和他自己。这种感性和历史的生成是赫尔

德反驳康德关于人与 “存在”关系理解的第二

个关键。在康德的理解中， “存在”作为肯定

性判断本质上体现了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作用，

它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认知关

系，这种普遍必然性要求排除一切历史要素。

但在赫尔德这里， “存在”首先是纯粹的感性

给予，它如何显现以及显现为什么都没有先在

的规定，也就是说， “存在”不以普遍的方式

显现为某个具体对象，它本身作为关系作用于

具体的主客体之间，作为具体对象之根据规定

着对象。 “存在”的这种规定并非先天的而是

历史性地生成与展开着的，它构成且体现在

“空间”和 “时间”这两个人类语言最基础的

概念之中。赫尔德不赞同康德把时间空间解释

为人类的先验感性形式 （人类普遍必然的感性

直观形式），仿佛它们是主体的单纯构造物，相

反，时间和空间是 “存在”向我们揭示它自身

的基本样态：

它自身的力是在此 （ｄａ）以及持续 （ｄａｕ

ｒｅｎ）。实存 （Ｄａｓｅｉｎ）意味着在一个场域中存

在，维持它自身。本质 （Ｗｅｓｅｎ）意味着在一

个场域中停留，持续它自己。所谓真 （ｗａｈｒ）

便是维续 （ｗｈｒｅｎ）与适宜 （ｓｉｃｈｂｅｗｈｒｅｎ）。①

在赫尔德看来， “存在”不断地作为关联

活动展开自身从而使得诸存在者得以存在，因

此 “存在”的存在方式本质上构成了诸存在者

存在的条件——— “实存 （Ｄａｓｅｉｎ）”和 “持存

（Ｄａｕｅｒ）”。实存即事物存在在此，是 “存在”

给诸存在者的显现提供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

存在者才能运动或相互作用，这个场域便是空

间：“实存导致了位置的概念，进而给出了数量

的概念，最后产生出空间的概念。”② 在这个意

义上，空间就不是先验哲学认为的主观直观形

式，相反，作为空间的感性起源的实存 （“存

在”）本身提供着一切直观，若没有存在者的

“存在”，就没有任何能进行直观的东西。人作

为有限存在者，其有限性迫使他关注所处的具

体位置，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加以描述，“直到它

最终要上升到一个纯粹的，即完全非感官的理

性概念为止。然而，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

……它是与我们这个在宇宙中有限的实存一同

被设定和给予的。”③ 当人反思经验时，他首先

会意识到我们存在于这里或那里，这种意识在

经历了心灵的概念化活动之后才得出了作为理

性概念的 “空间”。但空间概念的起源仍然是

对作为空间的 “存在”的感性领会，而非先天

的认知形式。

与对空间的理解类似，赫尔德也以 “存

在”为基础理解时间。时间本身及其概念奠基

于 “存在”基本的显现形式———持存。在赫尔

德看来，持存并不意味着某个存在者在先天的

时间形式中持续在此，相反，持存是存在者存

在的 条 件，是 “存 在” 自 身 的 “维 续

（ｗｈｒｅｎ）”行动。 “存在”的自行维持构成了

持存，后者是时间概念的感性起源。人在与具

体存在者的关系中经受着 “存在”的这种自身

持续，也就是人持续地感受着 “存在”对他的

感性给予。起初，人并没有反思自己内部和周

围事物的变化顺序，他 “享受”（ｇｅｎｉｅβｅｎ）自

己生命的时间，而不对其加以反思，直至一个

决定性的 “瞬间 （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的到来，他惊

呼：“是时候了 （ｎｕｎｉｓｔＺｅｉｔ）！这一决定性的

瞬间同时把他从睡梦中惊醒。”④ 时间概念的诞

生伴随 “从睡梦中惊醒”，也就是人对 “存在”

的感性给予进行反思，从而获得对 “存在”的

意识。以此为基础，人才将 “存在”的此种持

续行为抽象为一个概念———时间，缺少对 “存

在”的持续性经验，人凭自己不可能抽象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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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间的概念。因此时间也不是源自主体内部

的先天形式，而是一个以 “存在”为根据的经

验性概念，它背后是持续性的感性给予着的

“存在”，所以时间概念本源地指向人与 “存

在”的感性关系。

可以看到，赫尔德理解的空间和时间不是

主体的某种先天的直观形式，而是作为 “存

在”的两个基本样态———实存和持存———被感

性地给予人的，因此时间和空间本质都是 “存

在”与人的关联，是 “存在”经验性地向人敞

显自身的过程。这一敞显在经历了心灵的概念

化活动后凝结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这既是人

类语言和心灵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也是空间和

时间作为人与 “存在”的必然性关系的体现，

因为心灵领悟和理解 “存在”必然以时间和空

间的方式 （更确切地说，是按照持存和实存的

方式）为基础。如此一来，赫尔德在不同于康

德先验哲学的意义证明了心灵在运作机制上具

备的普遍性。在他看来，人类语言中处处彰显

着 “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因为语言的本质

在于概念化活动，它需要内在心灵和外在对象

共同构成。这个外在对象是 “存在”自身的展

开，只有 “存在”为心灵和对象提供一种场域

（时间和空间）并作为关系勾连心灵和对象，

一切存在者 （包括 “存在”自身）才得以可

能。可以说，语言同样以 “存在”为基础，这

一基础最终指向的正是人与 “存在”直接的感

性关联，是 “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及其无可

置疑的感性确定性。

不过，相比心灵运作机制上的普遍性，赫

尔德更加关注差异性，后者通过不同语言之间

的差异显现出来。由于语言本质上是人与 “存

在”感性关联的结果，因此语言的差异意味着

这种关联活动的差别。差别的根本原因正是

“存在”自身的特性———纯粹的感性给予。由

于人的心灵不具有先天规定，而是还未实现的、

有待完成的，因此它必须把 “存在”的感性给

予概念化以实现对它们的认识，并以此发展和

充实自身，实现自身的成长。空间和时间概念

的形成是心灵这一成长过程最基本也最普遍的

成果。虽然空间和时间作为 “存在”的基本显

现方式是普遍的，但由于这种显现必定在具体

存在者中才能实现， “存在”的显现就随着存

在者的不同而变化，这直接地体现为人生存的

具体环境的差异。这实质上是 “存在”不同的

感性给予，它环绕在心灵的周围，既为心灵活

动提供要素，同时也限定了心灵活动的范围。

语言作为心灵的概念化活动，是心灵与外部世

界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在具体的环节中与现

实的存在者交互的结果，更本质地说，是人和

“存在”关联的结果。因此，心灵与不同的环

境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产生不同的语言，

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又反向证明了人和 “存

在”关联的感性的和历史的本质特征。

在赫尔德看来，包括康德在内的启蒙思想

家，忽视了人与 “存在”关联的感性和历史性

因素，导致了对人类生存境况的错误判断，试

图通过确立心灵的普遍必然性以实现人类文明

的 “进步”。在确立心灵普遍性必然性的过程

中，理性必然地需要从心灵整体中加以剥离并

被纯粹化，以作为赋予所有心灵普遍性的工具。

在追求普遍必然性的理想下，纯粹理性作为最

高标准和尺度衡量着世界，甚至连 “存在”也

被作为一种判断划归为理性的掌控之下。对赫

尔德来说，启蒙思想的这种理想只是幻想，因

为它没有认真思考心灵得以诞生和成长的条件

——— “存在”的感性给予，这才是无条件的基

础和前提，规定着人的生存并在根本上造就了

心灵的普遍性和差异性。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

的统一就体现在人类的语言之中，因此语言是

研究人与 “存在”关联首要的切入点。又因为

“存在”感性给予的本质特征，对语言的研究

必然要关注其中感性和历史特质，并最终揭示

人与 “存在”感性关系的本质，为恰当地理解

人的生存提供基础。在赫尔德看来，这正是康

德先验哲学中欠缺的，也是他批判康德哲学的

核心依据。

结　语

面对启蒙时代的理性危机，赫尔德与康德

都选择了反思和批判理性本身的道路，但他们

的出发点、方法和意图都大不相同。康德承认

纯粹理性，并致力于为纯粹理性的普遍运用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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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范围，通过把知识划分为感性质料和知性概

念两个组成部分，借由纯粹知性概念保证知识

的普遍必然性。赫尔德否认所谓的纯粹理性，

一方面主张心灵的整体性，认为知、情、意的

作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主张认知的

感性的和经验的起源，否定心灵中有纯粹先天

概念。赫尔德否定心灵中纯粹和先天要素，试

图揭示人是在与 “存在”感性给予的关联，在

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展开和生成的，并最终凝结

和体现在人类语言中。因此，在赫尔德的理解

中，对人和 “存在”的理解就不是像康德认为

的是先天的和普遍的，而是需要进入具体的关

联，进入具体的历史处境，尤其是进入具体的

人类语言中才能揭示。可以说，赫尔德对康德

先验哲学的批判带有一种以存在论立场批判传

统认识论的现代哲学特征。

赫尔德的理论不像康德的理论那样成为时

代的显学，却以更含蓄的方式深刻影响了德国

思想的发展。随着对赫尔德思想的深入挖掘，

可以发现他在思想史上留下的烙印：他的心灵

整论和一元论被施莱尔马赫所继承和发展，他

对人类语言的基本观念影响了施勒格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Ｓｃｈｌｅｇｅｌ）和洪堡 （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直接造就了现代语言哲学和语言学

的建立，① 他以历史主义解释人与 “存在”关

系的思路，在谢林和黑格尔那里以更加精致和

宏大的有机论和目的论复兴。② 赫尔德所主张的

历史主义致思方式，强调进入具体历史文化语

境中理解他人，承认各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

的差异，为今天我们理解当代世界民族国家、

文化多元等现象提供了更多有益的视角和思想

资源。赫尔德思想的这种当代价值或许也是它

在最近几十年兴起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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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文书档案史是以中共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为代表，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不仅编出 《中共文书档案工

作简史》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编纂公布了大量史料文献，而且

发表了一批专题论文，但也存在一些缺憾。未来应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理论和方法层面、学科建设视

域加以深化和拓展，构建 “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学科体系，大力推进这门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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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① “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

习了解党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

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②

“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

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③百年前

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创立，开启了无产阶级文

书档案工作的新时代，不仅为近代中国档案事

业注入了最进步、最富有朝气、最具时代性的

力量，也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档案

事业史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历史并不仅仅意味着既往的静态性、固态

化的存在，它更意味着后人对其历久弥新的回

忆、叙述与昭阐。因而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进

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在建党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史研

究成果丰硕，但对文书档案工作的研究却显得

过于薄弱，不仅研究力量不足，而且学术水平

和成果质量不高。为更好地发掘利用红色档案

文献，促进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

建设，本文简要分析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

共文书档案史的研究现状，并对深化和拓展中

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希望有助于推动这门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一、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

　　内容和意义　　　　　

（一）“中共文书档案史”的界定

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至１９５９年党政档案实

行统一管理的４０年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

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

主义改造的伟大历程中，产生并留存下了大量

珍贵的文书档案，这些文书档案从时间上大致

可以分为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和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两个

阶段，由于档案学界通常把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

前形成的档案史料称之为 “历史档案”，因此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形成的档案在档案界又被称为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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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档案”，其中具有文物属性的革命历

史档案被文物界称之为 “红色文物”或 “革命

历史文物”，而图书馆界、文献学界、历史学界

则把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形成的革命史料统

称为 “红色文献”，其中既包括文书档案，也

包含图书、资料等其他史料文献。这些红色文

献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壮大历程，

记录了新中国从诞生走向繁荣富强的成长脚步，

凝聚着革命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蕴含

着国家与民族的基因信息。

“中共文书档案史”是指研究中共文书档

案、中共文书档案管理利用工作的产生和发展

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一门文书学、档案学科

目，是中国文书史、中国档案事业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以革命历史时期为序，以党的史料

文献为依据，阐述从 １９１９年 “五四运动”至

１９５９年党政档案统一管理的４０年间中共文书档

案和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发展过程，探索党的

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法规、理论、方法及实践

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历程。目的在于提高文书档

案工作者对中共文书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和

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好地继承和

发扬我党文书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

更好地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

本文把 “中共文书档案史”的时间范围限

定在１９１９—１９５９年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１９１９

年５月４日爆发的 “五四运动”推动了早期党

组织的建立，１９２０年６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

界老渔阳里２号主持召开会议，会上成立了中

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也称为 “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①

二是根据１９５９年１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关

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精神，党和

政府的档案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党的档案工作

不再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管理系统独立存在，

而是与政府的档案工作合为一体，各级档案管

理机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② 因此新

中国成立后的头１０年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也应算在

中共文书档案史的时间范围内。

（二）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内容

从１９２１年建党至１９５９年党的档案专业系

统不复存在的历史，也是我党文书档案工作从

产生确立到逐步发展、合并重组的历史。４０年

间，党的文件材料是如何形成和运转的？文档

机构和人员是如何设置的？积累了哪些适合战

时文书档案工作开展的经验和做法？文件材料

的收藏方法、规章制度有哪些？革命历史文件

材料在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文件资料的安全保密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一批

出生入死的文书档案工作者以什么样的精神力

量创造了保护文书档案的奇迹？文书档案工作

具有哪些特点和局限性？文书档案工作在革命

战争年代发挥了怎样的价值与作用？文书档案

工作的优良传统、历史经验、宝贵遗产和重要

贡献有哪些？此间的文书档案工作对今天乃至

将来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它留给后人哪些

经验与启示？这些就成为中共文书档案史探讨

的主要内容。具体将从纵向、横向、时间、空

间、组织机构五个方面开展研究：

从纵向上看，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内容

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

（１９１９—１９３５年），中期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和

机要保密工作 （１９３６—１９４９年），后期的中共

文书档案工作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

从横向上来看，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内

容有十大方面：文书档案、文书档案机构、文

书档案人员、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管理制

度、文书档案工作法规、文书档案遭受的损失

和破坏、档案文献的编辑出版和利用、档案理

论方法研究、档案干部教育培训。

从时间上，中共文书档案史可分为六个阶

段：建党初期 （１９１９—１９２４年）、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习惯上称 “大

革命时期”，亦称 “北伐战争时期”）、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又称 “十

年内战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

争时期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解放战争时期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又称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其

中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又称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的七年”）。

从空间上，中共文书档案史可分为若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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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苏区、白区、陕甘宁边区、国统区、敌占

区、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等。

从组织机构上，中共文书档案史可分为不

同系统：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民主政

权、人民军队、群众团体等。党的组织系统又

包括党的中央组织机构和中央领导机关、地方

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

（三）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意义

１９１９—１９５９年这４０年间的中共文书档案工

作状况长期尘封在机密案卷中，鲜为人知。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有必要把这段恢宏的历史画

卷展示出来，作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生动素材。这对于全面了解、

科学认识、准确把握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史，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

推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档案事业史

等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都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既是

那个特定历史阶段革命斗争中的一条特殊、秘

密战线，也成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它与当时旧中国封建官僚衙门的文书档案工作

截然不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和党性。

文书档案工作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

化，融入了许多崭新的成分与内容，对旧式公

文和档案管理方法进行的改革，更加适应武装

斗争、政权建设和各项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些

不同于以往历史的新样态、新变化、新内容，

需要我们做出理性的评判、对比与分析。

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

特点，尤其是在血雨腥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环境下，文书档案工作的经验和做法，战时

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和方法的建立，文书档案工

作者坚定信仰、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需要后人了解、学习和旌扬。

历史本身具有继承性与连续性的特点，中

共文书档案工作是今天文书档案工作的前身和

直接源泉与根基，因而对昨天历史的清醒认识，

特别是对文书档案工作的成就与不足，予以必

要的总结和反思，是今天文书档案工作发展的

基石与前提，况且在中国特色档案事业发展的

同时，一些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貌也被丢弃或遗

忘，有必要把它们重新捡拾起来。

二、中共文书档案史的研究现状

（一）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取得的成果

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中央文献研究室 （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和中央档案馆为代表，不仅编写出版

了具有开创意义的 “五本书”，① 而且创办了机

关刊物 《党的文献》，编纂公布了大量党的档

案文献和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

文。已出版的图书资料如领导人文集文选、党

的重要文献、权威大事记和重要编纂史料等，

均取材于原始档案材料，由原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等权威部门编纂，史

料价值非常高，是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的必

读史料。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早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即开设了 “中共机关发展史”课程，系统

讲授党的各级组织、领导机关发展演变的历史

及其规律。随着革命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特

别是近年来 “红色文物” “红色文献”收藏热

和 “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热的持续升温，包括

红色档案在内的红色资源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发掘整理和研究利用的力度不断增大。

现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专著、论文和文

献 （史料）汇编三大类，其中专门研究党的文

书档案工作的史学专著只有 １部，即费云东、

潘合定编著的 《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直接切入主题的相关学术

论文，则大多出自该书作者之一费云东之手。

此外，新近出版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文书档案工作研究》 （刘迎红著）一书

则是按专题横向研究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最新

成果。其他专家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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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也时有所见。下面对其中的部分论文

成果作一简要综述：

１期刊论文

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文

书档案、文书档案机构、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

案人员、党的领导人与文书档案等几个方面。

（１）文书档案。 《中央文库文件三送党中

央》讲述了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央文库文件先

后三次送交党中央的经过，创造了在白色恐怖

统治下千里运送档案的奇迹；《中共中央档案历

险记》讲述了瞿秋白制定 《文件处置办法》及

陈为人等人保卫中央档案的事迹，指出我党一

成立就明确规定，中央的文件要由一名中央领

导人亲自保管；《陕甘宁边区的公文改革》《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文改革》 《依法执

政的典范———陕甘宁边区政府法律法规档案回

眸》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公文改革和法律法规

档案； 《延安时期我国干部人事档案的形成》

探讨了延安时期干部人事档案的形成过程。

（２）文书档案机构。 《中央秘书处与中共

文书、档案工作的演变》 《党中央地下档案库

（上、下）》《党中央地下档案库纪实》《中央文

库纪实》《中央文库数次安全转移的奇迹》《中

央文库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 《地下

斗争中的秘密档案库》 《谈谈 “中央文库”》

《历险十八年 护宝志弥坚———记中共中央秘密

档案库》《中共 “一号机密”背后的故事》《战

时材料保管委员会》 《中央材料科成立发展始

末》等文记述了党的文档机构，特别是 “中央

文库”的传奇历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共档案机构设置特点探析》分析了中共档案机

构的设置特点，并简要探寻档案机构设置及演

进与革命斗争形势变幻之间的内在联系。

（３）文书档案工作。 《我党文书工作的建

立与发展》 《大革命时期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简

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文书档案

工作简介》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文书档案工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延安整风中党的档案工作》

《浅谈延安时期的档案管理工作》《战争环境中

的档案工作 （上、下）》《从 〈红军长征记〉的

问世说起———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对文献资料的

征集》 《解放战争时期对文件资料的接收和征

集》《抗日战争时期的档案工作之一、二、三》

《解放战争中的档案工作之一、二、三》《解放

战争中的档案管理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时局

与档案工作重点之演变》等文论述了我党、我

军文书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历程，指出从建

党开始中共就形成自己的档案，中共档案一形

成就制定了铁的纪律：设置专人集中保管，并

特别重视各种材料的收集工作，中共党员还帮

助国民党在改组中健全文书档案工作；《民主革

命时期中共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 《试论民主

革命时期我党历史档案工作的特点》 《民主革

命时期中共档案工作历史地位刍评》 《浅论民

主革命时期中共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 《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档案工作的探索与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历史贡献评

述》 《抗战时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特点浅析》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评述》

等文总结了中共档案工作的历史地位、特点和

贡献；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文书处理与档案工

作》 《优良的传统 宝贵的经验———谈新四军第

五师的文书档案工作》 《民主革命时期四川党

的档案工作》 《温故知新 与时俱进———广西革

命根据地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等文阐述了陕甘

宁边区政府的文档工作、新四军的文档工作、

四川党的档案工作、广西革命根据地的文档工

作；《战斗岁月里的电报档案工作》《中央电报

档案保管与整理方法的历史回顾》 《秘密环境

下的电报档案工作之一、二、三》 《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的照片档案工作》 《解放前档案编

研工作发展历程回顾之一、二、三、四、五》

《中共军史档案的早期征集工作述略》《秘密斗

争环境中党内行文的基本要求》 《秘密斗争中

党的档案工作》回顾了我党的电报档案工作、

照片档案工作、档案编研工作、军史档案征集

工作、地下文档工作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中

央档案的三次大转移》 《从延安到北京：中共

中央档案资料的三次转移》 《中央档案三次大

转移之一、二、三、四》 《中共中央档案在战

火中的数次秘密转移》讲述了在战火纷飞的环

境下中央档案数次大转移的经过；《民主革命时

期中共档案法规之时代特征举要》分析了中共

档案法规的时代特征。

（４）文书档案人员。《中央文库的首位守护

人张唯一》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守护者张唯一》

《白色恐怖中的中央文库守护者》 《陈为人：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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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保卫中央文库》 《陈为人舍命保护中央文库》

《陈来生与中央文库》 《守护党的 “一号机密”》

《用生命保卫中央 “一号机密”守护者》讲述了

文档人员用生命守护党的机密的英雄事迹；《试

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文书档案人员选任要

求》谈到了我党对文档人员的选任要求。

（５）党的领导人与文书档案。 《党的档案

工作的奠基人———毛泽东》 《长征中毛泽东重

视档案工作》《毛泽东与档案工作》《毛泽东与

秘书、档案工作》 《试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

的档案观》 《党的领导人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

档案工作》《朱总司令与红军档案》《远见卓识

护瑰宝———周恩来草创党的档案工作》 《神秘

隐讳的 “周公材料”》 《刘少奇情系档案工作》

《瞿秋白与中共的文书档案工作》《邓小平与文

书、档案工作》 《习仲勋的档案工作思想》等

文深情回忆了党的领导人关心指导文书档案工

作的生动事迹。

２学位论文

博士论文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

代化进程研究》对中共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进

行了全面探讨；硕士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档案事业探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

档案法规建设研究》《抗战时期民主政权文书档

案工作研究》分别对中共档案事业、中共档案法

规建设、民主政权文书档案工作进行了探讨。

（二）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代表作

１《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

此书堪称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至今仍是该领域唯一的一部专业史。该书由费

云东、潘合定编著，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全书共分４篇４９章。综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

个突出特点：

（１）既是一本专业史，又是一部党史、军

史和革命史。作为一本专业史，该书实事求是

地反映了党的文书档案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从简单到复杂、从草创到规范、

从不科学到比较科学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对不

同历史时期的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

利用和编辑研究工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不

同历史阶段文档工作的特点和变化；作为一部

党史、军史和革命史，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央机关、地方各级

党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人民军队、

群众团体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真实面貌，充分说

明了没有党的日益发展壮大，就没有党的文书

档案工作，文书档案工作是党的得力助手，起

着纽带作用和机要保密工作的总汇作用。

（２）总结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我党文档工

作的主要特点。如：建党初期的文档工作虽处

于初创阶段，但已制定了文书传递和档案保管

制度，建立了秘书制和文书档案工作机构，初

步形成了地方档案工作；土地革命时期的文档

工作与苏区斗争史、白区斗争史、红军发展史

紧密相连，特别是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

怀和指导，使文档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密切结

合起来；抗战时期我党加强了在敌占区、国统

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档工作，建立了行之

有效的制度，秘书、机要、档案工作独立性增

强；解放战争时期的档案工作已初步制度化，

形成了党政军三大专业系统，积累了文件资料

整理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档案干部，为党和国

家各级档案馆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３）补充和丰富了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内

容。作为填补中国档案史 “一段空白”的 “兰

台又一花”，① 该书以革命历史时期为序，以党

的原始文件为依据，简要系统地概述了从１９２１

年到１９４９年的２８年间我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

体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发展进程，堪称中共文

书档案史的开创之作。第１篇共８章，主要阐

述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文

书档案工作：文件的产生、种类、性质、格式

与书写要求、传递，文书档案工作机构的产生、

档案保管，党报党刊和地方档案工作的初步形

成；第２篇共１１章，主要阐述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党的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工作机

构的变化、党对档案工作的基本要求、电报的

形成、秘书处工作制度、 《文件处置办法》、

“中央文库”、革命先烈保护文件的事迹，中央

苏区、地方、红军文书档案工作，资料工作的

形成；第３篇共１４章，着重阐述抗日烽火中党

的各级机关、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

的文书档案工作：文档机构的发展、文件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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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电报的改革，档案文件的收集、整理、保

管、借阅和汇编，干部档案和照片档案；第 ４

篇共１０章，阐述解放战争时期党政军群机关的

文书档案工作：进一步健全文档工作机构和完

善档案工作制度、文电处理的新特点、地方文

档工作的发展、资料工作的发展，总结了在大

转战中疏散档案、转移档案、清理档案、收集

和接收档案的基本经验。

（４）以简练笔墨介绍了革命先烈保护文件

的英雄事迹。讴歌了一批革命先辈和烈士热爱

党的文书档案事业，为保管、保护好党的文件

不怕流血牺牲、甘于奉献、默默无闻的精神，

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和学习的楷模，是进

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５）写作材料来源丰富。作者不仅收集了

大量第一手资料，整理了２００余件党政军机关

有关的档案文件材料，而且访问了数十位在各

个革命历史时期从事我党文书档案工作的老同

志，抢救记录了一批 “老档案”的 “活材料”。

（６）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全书虽然只有

１４６万字，但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内容充

实、主题突出、言简意赅、文笔精练。以档案

为凭证，以访谈材料和革命回忆录为佐证，互

为补充、相辅相成。

（７）采用篇章结构体例，每篇都有小结。

该书虽然基本上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

个历史阶段为序，但也没有完全按编年体来写，

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又按问题集中，在此前提

下照顾时间顺序。四篇之后都有结束语，对该

历史阶段的文书档案工作特点进行总结。

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书

档案工作研究》

此书是开创新时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

的代表作，刘迎红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出版。全书共分８章２６节。刘迎红教授长期

致力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研讨，发表了一系

列专题论文，此书是她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总汇

和集中展示。

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１）专著与教材兼顾，已有研究成果与新

史料、新知识相融，综合性分析与专题性考察

并重，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观点新，

体系新，注重深度的理论阐述。

（２）从横向上，按专题将全书的内容结构

分为八个方面加以阐述，即文书档案工作发展

历程、文书档案机构、文书档案人员、文书档

案法规制度、文件和文书处理工作、档案管理

工作、党的领导人与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

工作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贡献以及当代启示。第

一，清晰勾勒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演进轨迹。

通过分析党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变化对文书

档案工作产生的不同影响，概括各阶段文书档

案工作的基本特点，探讨各阶段文书档案工作

的演进特征和发展规律；第二，全面阐述文书

档案机构设置状况、职能与特点，认为文书档

案机构设置形成了较固定的层次，呈现出整体

分散与局部统一相结合、职能多样与交互相适

应、机构小而精与工作高效性相一致的特点；

第三，细致梳理文书档案人员的选任机制与组

织保障措施；第四，系统分析文书档案工作的

法规制度建设及时代特点，指出该时期的文书

档案法规制度反映了着眼于解决存在的突出问

题的针对性，虽不甚科学、系统、规范，但比

较灵活、实用、有效；第五，详尽呈现文书处

理与档案管理的业务流程，真实、客观反映该

时期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状况；第六，深入探

讨党的领导人对文书档案工作的理解与认识，

展现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对推进文书档案工作

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第七，客观评价这一时

期文书档案工作的时代特点、历史贡献及当代

启示。

（３）系统梳理、细致阐述、综合分析，将

文书档案工作中最核心的要素以专题形式给予

横向研究，打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本体例，形

成对文书档案工作不同方面的有机联系与连贯

反映。

（４）注重理性分析与评价，将历史叙述与

对历史事实的评价与论证有机统一起来，通过

较深入的挖掘，在学术探究层面留下更深意义

的透视空间。

（５）本书特设一节，对文书档案人员中的

杰出代表在该时期肩负使命、不负重托、无惧

牺牲、默默奉献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加以介

绍，激发新时代文档人员更好地为党管档、为

国守史、为民服务。

（三）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存在的缺憾

一是研究重点不突出。已有的研究成果大

多只关注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史实本身，缺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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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档案工作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的概括，

没有把研究重点放在突出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

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局部性与整体性之间的

区分与关联上。已发表的论文尽管叙事主题宏

大，但受篇幅的限制，其论述并不详尽与充分。

二是研究水平有限。现有的涉及中共文书

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还局限于档案文件汇编

公布或史料文献分析、文档管理利用等方面，

缺乏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的运用。“中共文

书档案史”的学科建设工程还未启动，至今没

有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 《中共文书档案史》

专著或教材问世。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取

得的成就和不足缺乏定量和定性的评价总结。

三是缺乏专题性研究。上述成果从内容上

考察，往往关注于某个具体的事件或人物，而

不是一个专门的问题，比如中共地下党 （白区、

敌占区）的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安全保密

制度、方法和措施，档案文献编辑出版等诸多

领域及问题，少有学者触及，使研究的系统性、

完整性不足。

四是理论抽象与概括不足。著作、论文以

推介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为主，

很多问题仍流于表层，缺乏有深度的探索；已

发表的论文虽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文

书档案工作的主要特点、机构设置、法规建设、

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阐述，

但也仅是浅尝辄止、点到为止，未能进行广泛

深入的探讨。

五是缺乏有见地的阐述与把握。以往为数

不多的学者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多眷注于史实

呈现与介绍，还停留在述史叙事的阶段和层次，

没有融入深度的理论思考，在回溯历史中启示

当下、把握未来。在为数有限的著作和文章中，

以史料的堆砌与罗列、事实的解释与说明为要

端，未把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开展置于当时恢

宏壮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加以深入考察

与审视，更未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整体状况、

管理制度与法规、特点及当代价值等进行全面、

系统、有见地的阐述与把握。

六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陈旧。对如何进

一步创新研究方法缺乏理论探讨，目前还没有

研制出面向数字人文的研究型中共文书档案史

数据库和知识发现平台，相应的史料信息组织、

知识挖掘、知识发现工作也没有开展起来，在

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深化和拓展中共文书

　　档案史研究的思考 　

深化和拓展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史研究，需

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理论和方法层面以及学

科建构的多维视域着手，面向数字人文领域，

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从宏观角度，全面观照、条举各个

历史阶段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开展的基本状况。

深入厘清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脉络、基本

规律和专业特点，准确、客观地估衡中共文书

档案工作的历史地位及现实价值，多维、立体

地呈现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创建与发展的宏观背

景、真实面貌及相互关系，全景式展现中共文

书档案工作发展的历史图景。

第二，从微观角度，全面解析、揭示中共

文书档案工作蕴含的不同以往的内涵特征。中

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是社会环境、新民主主

义革命总目标、民主政权建设与文档工作自身

发展需要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显现出与以往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迥然有别的鲜明时代特征，

不仅要发现这些特点，找寻并揭示隐匿在这些

特点背后的诸多要素，以及内外相维的推动性

力量，而且要把开展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所处的

社会环境与政权建设的要求结合起来加以检视，

以此说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与特殊性。立足于整个中国现代社会性质、政

治军事斗争、经济文化状况、国际共运形势、

中共自身政权建设和巩固等各种因素和复杂的

社会环境下，探究影响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

的诸多因子，考察当时的社会各种因素与中共

文书档案工作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之间的相互

关系。

第三，从理论层面，注重真实地描述此间

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从各个不同侧

面对文书档案管理利用的状况和水平进行深度

的剖析与评价。即多维度、全方位地考察中共

文书档案工作的理论、原则、方法和制度，对

中共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及其具体做

法进行探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

领导人亲切关怀和指示、指导文书档案工作的

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层次总结，进而揭示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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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表征，并深入探寻这些特点与当时社会背

景及战争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通过对中共文

书档案制度、标准、规范进行梳理，并通过文

书档案法规内容的细致分析，全面考量中共文

书档案工作的发展水平及其制约因素。由于中

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受到各种环境与条件的

制约，其文书档案工作制度与法规尚处于草创

阶段，因此，研究中既要考虑到中共文书档案

工作发展的特殊性，又应将其置于整个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各项工作和事业的大背景下，

使其结论更趋客观与合理。

第四，从方法层面，以新颖开阔的视野，

周彻、客观地省视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地

位及作用，综合评价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优良

传统和宝贵经验，及其开创性与局限性的具体

表现。以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曾经

过往的历史既不过分拔高，也不人为贬损，力

求观点和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以

令人信服的事实与依据，从唯物史观的态度与

立场出发，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对中共文书

档案工作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历史地位给予充分

的肯认，同时结合文档工作实际，省思存在的

不足和局限，阐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贡

献和深远影响，以及当下的文书档案工作可以

从中得到哪些启示与借鉴，使其为今天建设有

中国特色档案事业提供丰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第五，基于学科建设视域，不断构建和完

善 “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学科体系。加强中共

文书档案史的基础学科群建设，如 “中共历史

文书学”“中共历史档案学”“中共文书档案管

理史”“中共文书档案法规学”“中共档案文献

编纂史”“中共机关发展史”“中共组织机构沿

革史” “中共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此基础

上，开展中共文书档案、中共文书档案制度、

中共文书档案管理 （收集、整理、鉴定、保管、

利用）专题研究。从理论和历史两个层面不断

充实、丰富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知识结构，开拓

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新领域。

第六，面向数字人文领域，分析中共文书

档案史研究的特征，探讨面向数字人文的中共

文书档案史知识发现，对面向数字人文的中共

文书档案史研究方法进行评价。在知识发现方

面，研究通过信息抽取自动生成编年、大事记

蓝本；通过史料 “串读”，支持专题研究和史

实考证；通过数据分析，支持阐释过去、预测

未来；通过知识图谱 “漫读”史料；通过社会

网络展现历史要素，“遥读”史料，提供线索；

利用新词识别技术，对文选摘要汇编等进行挖

掘，找出新概念的提出时间；通过文本比对分

析不同版本的史料；通过地理分析技术可视化

呈现中共文书档案史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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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妥协与冲突：洪武时期

中安藩属关系变迁研究

杨　勇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洪武时期是中安藩属关系变迁的关键时期，对明清中安藩属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明朝建立后，在藩属体系下 “字小事大”等原则与现实政治中地缘安全等因素的影响下，明朝

与安南在转变、妥协与冲突的交替过程中，呈现出了洪武时期 “字小事大”等基本内涵的原则性与

灵活性相融的特点。

关键词：明太祖；安南；藩属关系；字小事大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５８－１０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东亚区域早已形成了

中原王朝为中心，以封贡为纽带的藩属体系，

“字小事大”“兴灭继绝” “厚往薄来” “德化

四夷”“不治夷狄”“保藩固圉”则是该体系的

基本内涵与指导原则，洪武时期明朝与安南的

矛盾主要围绕 “字小事大”展开。而 “字小事

大”则有两层含义，即孟子曾提到过的 “惟仁

者能以大事小”与 “惟智者能以小事大”①。对

于小国如何 “以小事大”，明太祖曾在处理朝

鲜事务中提到 “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

至正正”②；朝鲜认为应通过 “修聘献之仪”的

方式③，以达到 “事大至忠”“事大以诚”的效

果；安南陈朝宗室陈元旦则在去世前告诫陈艺

宗 “敬明国如父”④。可见，作为宗主国的明朝

与身为藩属国的安南、朝鲜对 “以小事大”的

认知大体一致，且 “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

洪武初，明太祖开启海外藩属体系的构建

进程，中安藩属关系的变迁正是此过程中的典

型案例。对于洪武朝中安藩属关系的研究，已

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⑤然而双方于此时

段 （公元 １３６８年—１３９８年）内藩属关系的转

变、妥协与冲突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围绕 “字

小事大”等原则所产生的矛盾与调适，尚有进

一步探讨的价值和必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对洪武时期中安藩属关系中转变、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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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与冲突的情况进行梳理，深入探讨双方关系

变迁原因与阶段特征，就中安藩属关系所呈现

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与学界进行

交流。

一、中安藩属关系的确立

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正月，大明建朝，明

太祖于即位诏中宣称元明更替源于 “天命”，

并强调其 “中国之君”① 的身份，但元明鼎革

的过程还远未结束。同时，明廷君臣在总结前

代经营海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构建以明朝为

主导的藩属体系，以巩固新朝的 “天命”与整

体地缘的安全，安南正为其中重要一环。在安

南方面，陈裕宗 （明史称陈日?，越史称陈

!

）于明军入广西时，便欲遣使 “如明报

聘”②，后无更多记录。

同年十二月，明朝主动遣使招谕安南，诏

言建国与 “一视同仁”“共享太平之福”③ 的海

外政策，中安藩属关系的内涵与形式出现了转

变趋势。明廷对安南的招谕诏，与高丽等国有

所差异，此应是明廷尚未接触过安南的有关人

员，对安南的信息有所欠缺。就招谕诏的差异

来说，明太祖君臣的招谕政策存在务实与灵活

的属性，此态度贯穿整个洪武时期。此外，就

本次遣使而言，既是中原王朝首次主动遣使招

谕安南，也是明太祖 “字小以德”与 “待之以

诚意”态度的体现。对此，陈裕宗做出了积极

的回应。

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年）六月，安南求封使臣

至京，明太祖旋即遣张以宁等出使。在首封活

动中，明太祖对陈裕宗 “奉表称臣”表示赞

赏，通过对陈氏 “守境于南陲”“称藩于中国”

“克恭臣职”形象的话语塑造，④ 表达了对其

“事大以诚”“保藩固圉”等方面的期许。明廷

对首封的重视，应能从张以宁身上看出，“时元

故臣至京师者，惟金溪危素、古田张以宁名最

重”。⑤ 而当张以宁至安南时，陈裕宗早已病

逝，新君昏德公 （明史为陈日趂，越史称杨日

礼）以其侄儿身份即位后，还未告哀请封。对

于昏德公 “求诏玺”，张以宁 “留居洱江”，⑥

令副使牛谅往告册封 “非凶事”，诏书 “非世

子之名”，“降印”有违礼制，新王应 “遣使往

奏”⑦。对昏德公而言，非陈裕宗子的身份与

“人言妾母私通外人杨氏所生”⑧ 的传言，相较

于陈氏历代君主，促使昏德公对中原王朝的册

封有更为迫切的需求，对于明朝礼法的接受程

度也更高，故遣使告事。在张以宁留居期间，

昏德公还接受了 “服三年丧”“行顿首稽首礼”

等礼法规范。⑨

次年四月，明太祖身着素服见安南使臣，

认为昏德公 “能继前志，专使请命，考于典

礼”，应嗣君位。瑏瑠 当明使再至，面对吊祭使，

昏德公率臣下郊迎， “彩舆入，设日?灵位。

（王）廉面宣御文，日趂率陪臣再拜，俯伏以

听”；面对册封使，面北跪接， “顿首稽首”

“成礼而退”。瑏瑡 册封仪式结束后，昏德公遣使

谢恩，明朝与安南之间首次封贡活动结束，双

方藩属关系正式确立。

在长达两年有余的首封活动中，昏德公虽

未当即向明廷告事，但其于此过程中展现了能

被 “教化”的形象，在明太祖君臣看来，便是

能 “事大”的表现，宋濂更誉其为 “当非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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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君所可及”，① 安南 “以小事大”的形象得到

了进一步塑造。此外，结合陈朝早期 “自陈日

?已绝王封，累朝赐书皆称世子”② 的情况，

即自陈圣宗 （元史称陈日?，越史称陈晃）后

的 “蒙古皇帝始终没有承认安南国内在位各王

的地位”，③ 昏德公成为元明时期第二位获得正

式册封的安南君主，这不仅代表明朝与安南藩

属关系的确立，还强化了昏德公的个人权威，

巩固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成了 “大定之乱”的

推动因素。

在明初藩属体系构建过程中，明太祖进行

了其他尝试，如颁藩国朝贡礼、望阙礼、进贺

表笺礼，祭祀属国山川，颁更定神号、封建诸

王、科举、平定沙漠等诏。明朝通过一系列具

象化的互动，以强化明帝的权威与 “字小”形

象。而在藩国迎接仪尚未制定的情况下，昏德

公接受明使对迎诏的礼仪要求，已属于革命性

的变化，促使昏德公成了 “事大”符号。同

时，明太祖曾希望元顺帝父子能 “审识天命，

衔璧来降，待以殊礼，作宾吾家”；④ 在加封元

昭宗之子时再次提及 “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

前代子孙，使作宾王家，其来尚矣”。⑤ 在此阶

段内，明军虽持续对北元进行军事打击，但出

于 “作宾王家”的传统，仍希望元顺帝父子投

降明朝，与同时期的安南政策存在相似之处。

不论在北元，还是属国方面，明廷君臣根据儒

家传统礼法制定的政策均收获成效，对明太祖

的权威与明朝的合法性起到了强化作用。可见，

洪武初期的边疆安全体系与藩属体系处于整体

构建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均具备儒家的理想化

特征，并付诸实践之中。

正是在上述实践的基础上，明太祖于洪武

四年 （１３７１年）公开提出了 “不事征伐”政策

的雏形，“诸蛮夷小国”“不为中国患者，朕决

不伐之”。⑥ 洪武初年，明朝与安南等属国的互

动不仅迎合了明太祖君臣对藩属体系 “字小事

大”等基本内涵的构想，还塑造出了昏德公能

被 “教化”，能 “以小事大”的优秀属国君主

形象，为明朝经营内外提供了重要符号。陈艺

宗 （明史称陈叔明，越史称陈?）篡弑则正发

生于此情境下，对中安藩属关系的走向产生了

重要影响。

据越史载，昏德公即位后 “枉杀甚众”⑦

“欲复姓杨”，⑧ 激起陈氏宗族与官员的不满，

引发了 “大定之乱”。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十

月，陈艺宗在陈氏宗室势力的支持下，起兵废

昏德公君位。基于昏德公在明朝藩属体系内的

名分，以及蒙元时的经历，陈艺宗等人不敢向

明廷告事。直至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年）二月，因

贡表署名问题，安南篡弑事为明廷所悉。明太

祖不仅却安南贡，还诏责陈艺宗为 “乱臣贼

子”，声言不以昏德公 “亲贤”立之，明朝将

出兵 “正名致讨” “昭示四夷”。⑨ 在明朝的视

角下，陈艺宗篡弑、隐瞒、欺诈等行为已严重

触及了 “字小存亡”“事大以诚”的政治底线，

不仅有损 “天下主”瑏瑠 的权威，还可能危及藩

属体系的稳定。

随着明朝北疆地缘安全形势的突变，明廷

整体战略上的进取态势逐渐调整为 “守备为

本”，明太祖对安南篡弑事的态度随之转变为妥

协，中安藩属关系因此得以维系与发展。

二、中安藩属关系的妥协与发展

在明廷压力等因素的推动下，安南采取了

应对明太祖训诫的行动。一方面，陈艺宗于洪

·０６·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３期　　　　　　　　　　　　　　　　　历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明〕宋濂：《文宪集》卷六 《序》，引自 《明代基本史料丛刊·文集卷 （第一辑）》第三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１３年，
第２４４页。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三 《碑志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２１３页。
王

!

、汤开建：《元 “侨安南国”与陈益稷》，《海交史研究》２００２年０２期，第７８页。
《明太祖实录》卷三五，洪武元年十月戊寅条，第６３３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乙亥条，第１０４２页。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八月辛未条，第１２７８页。
［越］黎澄：《南翁梦录·艺王始末》，第１０３页。
［越］吴士连等，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卷七，第３７７页。
〔明〕张静心编考，冒起宗订：《驭交记》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３４页。
《明太祖实录》卷四七，洪武二年十二月壬戌条，第９３５页。



武六年 （１３７３年）正月将君位传于其弟陈睿宗

（明史称陈?，越史称陈
"

），恢复陈朝上皇之

制；另一方面，遣使至京，谢罪请封，明太祖

以 “日趂既病卒，国人当为之服”为由，令陈

艺宗 “以前王印视事”①，封爵待日后再议。次

年三月，陈艺宗遣使谢恩，并奏请以其弟代之，

明太祖表示同意。因篡弑引发的危机得以缓解，

但影响持续洪武一朝。

双方在此事的应对过程中，陈艺宗谢罪、

让位，明太祖承认陈艺宗、陈睿宗的安南君主

地位。对明太祖而言，此举换取了中安藩属关

系的稳定，为明朝进一步统一南北营造了有利

环境，并维护了其在藩属体系内的权威；对陈

艺宗来说，这既是对明太祖与陈氏宗室的妥协，

也是对自身权威的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安

南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说，此局面的形成有

赖于明太祖与陈艺宗的妥协态度，虽说问题并

未彻底解决，但确实形成了短暂的共赢局面。

至于此时，安南王位于洪武初期已发生四次更

迭，特别是在昏德公与陈艺宗请封形成鲜明对

比的情况下，明太祖对安南的疑虑情绪始终未

得到消弭。而暂不封爵的处理方式，一方面是

以此作为惩戒，另一方面应是借以规范安南的

“事大”行为，但促成了洪武中后期安南 “已

绝王封”情况的出现。此外，陈艺宗让位的信

息时隔一年才主动告于明廷，此即是陈艺宗与

明太祖间的博弈，亦是安南对中原王朝防备意

识的延续，这对明廷所要求的 “事大以诚”是

一个潜在且持续的阻碍。安南君主正式名分的

模糊不定，此时虽成为危机的缓和剂，但也成

了明太祖对安南权威弱化的隐患之一。

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年）三月，明太祖再次明

确属国朝贡的问题，认为高丽可 “依三年一聘

之礼，彼若欲每世一见，亦从其意”，安南等远

邦 “每世一朝”，② 令礼部知会各国。明太祖试

图以 “古典”来规范属国的朝贡行为，并减少

财政负担，以进一步配合明朝在北疆地区 “守

备为本”的防御政策。不过，明廷于次年二月

首次制定了颁诏诸藩及藩国迎接仪，明太祖此

时的态度应是基于对属国朝贡的规范，而非海

外政策的消极转向。但对安南而言，若示遵循，

不亚于失去对明廷情报的收集，陈睿宗故而请

贡期。对此，明太祖决定调整贡期规范，令安

南等国均 “三年一来”，但 “陪臣行人许五

人”，贡物 “至微至轻”。③ 还赋予安南新的定

位，“本非华夏，风殊俗异，未免有之。若全以

为夷，则夷难同比，终是文章之国，可以礼

导”。④ 明太祖对安南的回应与定位，仍属 “字

小以德”的表现，且结合明廷于此时制定的藩

国迎接仪，明太祖应是欲以规范朝贡为核心的

“礼导”方式，结合封爵的承诺，再次塑造安

南的 “事大”形象，以保证双方关系及安南内

部的稳定。所以，明太祖在安南来年再贡时，

就表示 “甚无谓之”⑤，但陈睿宗战死导致此模

式被搁置。

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年），明太祖遣吴宗伯出

使安南赐物，但因陈睿宗去世，故转赐于陈废

帝 （明史称陈日炜，越史称陈?）。此次赐物

是明朝首次专程遣使赐物安南君主，是明太祖

基于 “字小”而对陈睿宗 “事大”表现的回

应。此本应成为中安藩属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契

机，但陈睿宗于当年征占 “陷于阵崩”，⑥ 导致

了明太祖对安南的多次训诫。

次年，安南遣使告哀，明太祖则遣中官陈

能往吊。在此次王位更迭过程中，双方行为确

实符合 “字小事大”的原则，但安南实际上仍

未主动奏报君位事，明太祖遣中使往吊也不太

符合礼法。在针对此事的谕令中提到 “今王不

德胜前王” “若有小愆，当自省以释”，⑦ 祭文

中提及 “此果逼迫人而若此欤” “朕不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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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①。往年还赐物嘉奖，今者便暗含训诫，正

体现出明太祖对安南疑虑，故此情境下的遣使

吊祭便具备了双重含义，既是对安南 “事大”

的表彰，也是对陈艺宗与新王的告诫。此次处

理方式，在坚持务实态度的基础上，灵活地展

现了一定程度的 “德” “威”相辅。但对此事

所引发的其他礼法问题，明太祖君臣应是未能

预料的。

时过不久，明太祖突然诏诫陈艺宗，缘由

应为陈睿宗事，而非安占兵事。一方面，陈能

报告了安南使臣阮士谔 “似非有官”情况，明

太祖便令人告陈艺宗 “安分高枕，虽不来朝，

亦也无虞”；② 另一方面，安南宦官阮廷桧应已

至京师，其在陈睿宗征占时即为 “行中之

一”，③ 明廷得以接触到了陈睿宗战死的详细讯

息。而在占城贡表提到 “尚与安南构兵”④，正

为明太祖训诫安南提供了机会。陈艺宗虽遣使

谢 “诏戒谕”，但未达明太祖认可的程度，故

再次训诫，不仅强调贡期，还指出安南 “若泛

常施以小诈，将非重轻，则大体一失，祸不招

而自至，又非无事而生事”，以及 “阮士谔非

人，国王之为也”。⑤ 站在中原王朝皇帝的立场

上，属国使臣 “似非有官”是对其不敬，也是

对 “以小事大”原则的违背。而在此过程中，

礼部奏定遣使外国仪注，并请颁于安南，但明

太祖并未同意。不过，仪注中的内容值得留意，

“使者立于龙亭之左……行五拜三叩头礼……使

者在左，王在右，各行再拜礼，使者出入王府

由中道……序坐则使者在左，王在右”。⑥ 从

“五拜三叩”与明使居左来看，此方案较八年

所制定的藩国迎接仪更为严苛，明廷君臣应是

欲以更为规范的仪式来强化明帝对安南的权威，

并惩戒安南在告哀事中的不当行为。不过，正

因朱梦炎所定仪注的严苛程度，明太祖拒绝颁

行。而陈睿宗事与仪注的问题则透露出明太祖

对中安藩属关系进一步规范化的期望。但在睿

宗事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便发生了第一次

思明府边界纠纷。

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年），思明府黄忽都奏

安南攻永平寨等地，安南使臣亦言思明掠其诸

县，明太祖裁定安南 “作奸肆侮，生隙构患，

欺诳中国”，并诏绝安南贡。⑦ 但该年诏书中并

未提及此事，反强调安南若 “畏天地而谨事神，

恤及黔黎”，则可 “自当高枕，无虑加兵也”，

并令陈废帝 “省己修仁”。⑧ 另一份诏书则言安

南 “推生小巧，奸诈非一，易惹重患深艰”。⑨

所以，明太祖的焦点并非侵扰本身，而是安南

“以小事大”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即陈睿宗

事所引发的问题。在此阶段，明太祖虽多次训

诫安南，但并未深究君位事，此举不仅是妥协

态度的延续，也是在处理藩属事务中的务实表

现，更是基于对明朝统一云南等地军事活动的

整体考虑。

在经过训诫与绝贡后，以及明朝大军于西

南地区军事活动的影响下，陈艺宗等人意识到

了问题的所在，为缓和明太祖的不满，做出了

积极回应。同时，陈废帝非陈艺宗子，也不具

备其父睿宗的实力，促使其有自身君位合法性

追求，而明帝的认可正是其一。自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至洪武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年）间，陈

废帝遣使入贡十二次，贡物涉及阍者、僧人、

象奴、象、金银、金银器、水果等，且数量不

小。输粮云南事正发生于安南频繁入贡阶段，

明太祖曾直言以输粮来检验安南的 “事大之

心”。瑏瑠 安南累贡与输粮的行为，对训诫予以了

积极回应，至少在物质层面证明安南君主能

“以小事大”，在中安藩属关系的维系上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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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此外，输粮对滇南的稳定起到了正

向作用，此举应属于在明太祖的引导下，安南

在 “保藩固圉”方面的一种实践。

陈艺宗事后，以贡期规范为核心的 “礼

导”未得到落实，告哀事还引发了其他问题，

但贡物输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系，足以改

善安南形象。洪武十八年 （１３８５年），明廷再

次修订了藩国迎接仪，虽仍提到五拜礼，但并

未涉及 “五拜三叩”与明使居左的问题，与十

二年的遣使外国仪相较，要求有所降低。可见，

明太祖再次尝试以礼法来规范安南的 “事大”，

并强化其对属国的影响力与权威。总的来说，

安南的频贡与输粮，得到了明太祖君臣的认可，

“事大”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塑造。

洪武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年）三月，明使邢文

博往安南赐陈废帝 “文绮、布各百匹”。① 越史

载， “明遣杜子贤、邬贎、邢文博赍龙章来

封”。② 陈废帝虽未获册封，但君主地位得到了

明太祖的首肯。对此，陈废帝遣使谢恩，贡象、

象奴各四，而明太祖则命令 “象犀之属毋或再

进”。③ 自陈艺宗事后，中安藩属关系于此时达

到了洪武时期的最佳状态。在此阶段中，双方

关系虽仍有起伏，整体上维持了稳定发展的势

头。明太祖在此过程中虽就整体战略而调整了

对安南的政策，但仍未放弃对安南规范，双方

关系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磨合。而整体局面的变

化对此局面的维持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明朝一方，明军于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年）

北伐受挫，徐达等军损失精锐数万，只得 “敛

兵守塞”，④ 北元则呈现中兴之势， “南北对峙

局面开始稳定”。⑤ 这标志着明太祖对北元主

“作宾王家”招降政策的失败，后虽试图依宋

金故事，欲令北元昭宗 “以小事大”，⑥ 仍未取

得成效，进而转向 “守备为本”。为对抗北元，

进一步统一南北，明朝需要一个稳健的藩属体

系格局，特别是可能会对明元对抗造成影响的

高丽、安南等属国，故明太祖君臣藩属体系政

策中儒家理想化色彩有所消退，并在整体战略

的调整下更呈现出务实的趋势。在此背景下，

明太祖就不太可能继续以高压手段来处理安南

问题，对安南君位事采取了妥协态度。但中安

藩属关系作为明太祖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那

便不可能接受宋真宗 “蛮俗不足责”⑦ 的说辞，

其对安南等属国在礼法与现实方面仍有所规范

与要求。此举目的在于促使安南等国接受明太

祖所主张的政治价值规范，强化对明朝与藩属

体系的认同，以巩固藩属体系格局的稳定，为

经营南北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在明太

祖整体战略调整的影响下，对属国的规范于各

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状态。此外，在此过程中，

安南自身因素同样不能忽略。

自制蓬峨 （明史称为阿答阿者）成为占城

君主后，安南在与占城的冲突中便长期处于下

风。陈艺宗夺位后，占城还攻入安南都城，“焚

毁宫殿” “掠夺女子、玉帛”。⑧ 直至洪武二十

三年 （１３９０年）前，占城持续侵扰安南，并多

次攻入腹地，冲击着陈朝的统治。在安南内部，

陈艺宗近臣黎季睺权势日张，但陈睿宗与陈废

帝父子却并非傀儡，导致二者与黎季睺的矛盾

日益凸显。特别是对陈废帝而言，迫切需从明

廷获得认可与册封，以强化其权威。同时，陈

艺宗作为掌握安南最高权力的人，黎季睺子黎

澄评价为 “临政无咎无誉”，⑨ 后黎史官的评价

则是 “刚断不足” “以至于亡”；瑏瑠 在占城攻入

安南都城时，陈艺宗却 “移舶过东岸避之”。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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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才能与胆气，陈艺宗均非能应付乱局的英主，

特别是在明朝与安南因政治体量问题而形成的

非对称格局，安南本就对中原王朝的举动十分

敏感，更不用说直接面对明太祖的训诫。“大定

之乱”后，安南内部的陈艺宗、黎季睺与陈睿

宗父子之间逐渐形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对安

南而言，在此内外局面下，安南更需 “恭顺”

“事大”的形象来维持与明朝的稳定关系。不

过，能看出安南并不习惯明太祖所主张的政治

价值规范，但在传统因素、外部威胁以及内部

政治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下，以妥协姿态换取关

系的稳定与明朝的认同是必然趋势。

在明太祖的安南政策由具备理想化色彩转

向务实的过程中，其对安南政局的变迁似持有

“来者不拒，去者不追”① 的态度，但正如明人

谢肇志所言：“然其中惟朝鲜、琉球、安南及朵

颜三卫等，受朝廷册封，贡赋惟谨，比于藩臣，

其他来则受之，不至亦不责也，可谓最得驭夷

之体”。② 鉴于安南在藩属体系内所处的特殊位

置与地缘价值，明太祖无法长期以 “来着不拒，

去者不追”的方式待之，而安南方面也从未将

“虽不来朝，亦也无虞”③ 当真。但除陈元旦等

少数陈朝重臣外，陈艺宗等人并未意识到明朝

藩属政策与宋元时期的差异。

在此阶段中，明太祖的安南政策随着整体

战略的调整而逐渐变化，体现出了整体特征，

即中安藩属关系并不是独立运行的。不过，随

着南北局势的变化，明太祖的整体战略再次调

整，中安藩属关系受其影响，双方的矛盾日渐

加深。

三、中安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在明朝与安南的矛盾升级前，双方各自面

临的局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朝的整体安全

局势发生扭转，明军先后平定云南、辽东，进

一步统一南北，并北上击败了天元帝，南北对

峙的局面瓦解， “肃清沙漠”的战略目标基本

完成，北疆塞王镇守体系逐渐得以完善，明朝

的正统地位与地缘安全获得了大幅强化。而安

南大将陈渴真于洪武二十三年 （１３９０年）击杀

制蓬峨，扭转了安南在与占城战争中的颓势，

陈艺宗还将此誉为 “何异于汉高祖见项羽

首”④，陈朝南部的地缘安全获得保障。明朝与

安南各自面临的地缘压力衰减，间接导致此前

的政治平衡受到冲击，双方的矛盾被凸显。

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年）四月，明廷突然

以安南 “弑主废立”为由，再绝安南贡，令广

西毋纳其使。此次君位事发生于洪武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年），在黎季睺的推动下，陈艺宗降陈废

帝为灵德大王，立己子为君，仍以陈废帝名义

入贡，再次违背 “事大以诚”等原则。而安南

在被却贡后，坚持于洪武二十七年 （１３９４年）

再贡，擅自改道由广东入，破坏了明朝对安南

贡道的规定。对此，明太祖不仅加以却贡，还

对擅纳安南使臣的广东有司进行了处罚。虽然

安南于此时两度违背了藩属体系的相关规范，

但于次年五月得以入贡，使臣还被赐予冠带。

对于明廷态度的转变，一方面应仍是基于

对整个藩属体系规范的期望。在因篡弑却贡安

南前，明廷正式颁布了 《诸司职掌》，礼部职

掌部分对藩国朝贡仪进行了修订，对 “蕃国王

来朝”的流程进行了大幅简化⑤，次年还再次

强调此事。可见，明太祖此时对待属国的态度，

并未因首封三国的篡弑而发生较大转变。朝贡

仪的修订体现了对属国君主的优待，但也能看

到明太祖对规范的持续强调。同时，不论在

《诸司职掌》中，还是在 《皇明祖训》内，明

太祖从未改变安南藩属国的定位。整体与个例

的情况应足以证明，明太祖却贡的目的在于规

范，故却贡状态维持时间有限。另一方面则是

来自龙州事的直接影响，需要安南协助解决明

朝内政问题。

·４６·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３期　　　　　　　　　　　　　　　　　历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陈文源：《明代中越邦交关系研究》，第８８页。
〔明〕谢肇志：《五杂俎》卷四 《地部二》，上海：上海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８１页
张德信、毛佩奇主编：《明太祖御制全书》，第１１６页。
［越］吴士连等，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卷八，第４０４页。
〔明〕朱元璋敕定：《诸司职掌·礼部职掌·朝仪》，引自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三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

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０页。



洪武二十八年 （１３９５年），开国勋臣宋国

公冯胜 “坐事诛”①。有人密告常茂 “匿龙州”，

但龙州土知州赵宗寿曾报 “茂已死”，故令至

京解释，不从则 “命大将军率兵讨捕”。② 常茂

为冯胜女婿，其父常遇春为蓝玉姐夫，还随冯

胜出征纳哈出，因事夺郑国公爵，安置龙州，

在明初武勋群体中有较高地位。所以，在蓝玉

案的背景下，常茂的生死显得十分重要。当广

西有司奏 “宗寿与群蛮结聚拒命不出”时，③

明太祖便准备以武力解决此事。龙州正好与安

南接境，为避免赵宗寿等人出逃，故许入贡。

但明太祖认为此举尚不够稳妥，以礼部尚书任

亨泰往安南告事，令其 “慎守边境，毋启纳叛

之谋”④。从使臣的官阶，便可以看出明太祖对

此事的重视程度。此外，另遣前刑部尚书杨靖

往安南征粮八万石，黎季睺 “出米二万石，运

至沲海江”⑤。越史同载， “所给粮不多，差官

送至同登而还”。⑥ 安南再次履行 “保藩固圉”

的义务，明太祖虽未否认其功绩，但也未进行

嘉奖。双方关系看似得到缓和，安南在 “事大

之心”上的付出远高于洪武十七年 （１３８４年），

但明太祖对安南的印象已转变为 “狙诈百

出”⑦。此外，明太祖在此次事件中，仍保持了

先前的务实风格，这与元明对抗时期存在相似

的需求。而在明朝整体战略调整的基础上，此

次关系的缓和仅是双方冲突升级的小插曲。

龙州事后，黎季睺应是欲借 “保藩固圉”

之劳来换取明太祖的认同，故以陈顺宗 （明史

为陈日，越史为陈）的名义贡物告哀。但

明太祖认为陈艺宗先后逼死昏德公、陈废帝，

“废置相仍，未尝来告”，遣使吊祭是 “抚乱臣

而与贼子” “怀抚外夷之道”⑧，对安南新王也

未予过问。所言 “乱臣贼子”虽指陈艺宗，实

为黎季睺，对安南的不满应加入了对权臣当政

的厌恶情绪，第二次思明边界纠纷正发酵于此

情景下。

思明土府黄广成因任亨泰曾同意安南于洞

登建驿接待，引发了其领地归属的危机，故奏

事于朝廷。在杨靖的核实下，任亨泰被下狱，

但洞登事并未得到解决。洪武二十九年 （１３９６

年）十二月，黄广成再奏安南于元末 “以兵攻

破永平寨”，越铜柱界，夺取思明属地丘温等五

县，请朝廷令其还地，并以铜柱为界，“使疆域

复正”。⑨ 黄广成两度就疆界事向安南发难并非

偶然，其对宋元时期的思明疆域范围有清晰的

认识。在经户部复核后，明太祖令陈诚等出使，

谕令安南归地。从这个角度看，龙州事虽缓和

篡弑的矛盾，但却诱发了告哀与疆界上的矛盾。

陈诚至安南后，因 “议论往复，久而不

决”瑏瑠，故决定与陈顺宗进行书信交涉。在 “稽

典册” “考图记”的基础上，陈诚对 “旧属安

南”之言进行反驳，认定宋元时 “丘温以北之

地其属思明”，安南乘元末据此五县；黎季睺以

疆土 “自汉唐以来迁变不一”为由瑏瑡，否定了

陈诚的依据。在通信无果、贿赂不成的情况下，

安南直接上书明朝户部，声言五县 “自昔以来

供输下国赋役，世世相传”，洞登属渊县，《建

武志》等典籍所载具不可信。同时，安南提及

思明 “侵占下国田土，杀掠人民牛畜”，希望

“圣天子一视同仁”。瑏瑢 面对安南的强硬态度，

群臣认为 “抗逆朝命当讨”，但明太祖将此事

的定性为 “蛮夷相争，自古有之”，认为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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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顽不服，终必取祸，姑待之而已”①，而未

深究安南恶劣的 “事大”态度。

在此次事件中，安南所呈现的 “不敬”态

度，甚至认为明帝处置不公，这在整个中安藩

属关系变迁过程中都是极为少见的。明太祖不

仅未对安南进行惩戒，还压制了群臣征讨的意

见。在双方矛盾与冲突日渐加剧的过程中，上

述事件具有偶发性特征，且发生时间密集，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双方的应对出现了问题。而明

朝与安南矛盾的升级，除受到此前所言整体局

势变迁的影响外，还受疆土与君位问题的推动。

在疆土方面的影响应源自高丽朝鲜与明朝

内部。明朝平辽后设铁岭卫，但高丽认为 “铁

岭迤北，历文、高、和、定、咸诸州至公
#

镇，

自来系本国之地”②。除遣使申辩外，还准备发

兵夺取，此举已是对明朝权威及 “保藩固圉”

原则的公开挑战，引发了明太祖在边界问题的

防备，而此种情绪直至高丽王氏被朝鲜李氏取

代后也并未消解。在明朝内部，则有广西政区

变化的影响。随着赵宗寿出降，龙州事件得到

解决，但军事活动并未停止，后于广西集结的

官军、土军总数接近十五万。随后，南丹、庆

远、奉议等土府州皆被废除，转而设置军民指

挥使司，龙州军民指挥使司的方案虽未落实，

但洪武朝对桂西的控制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桂西的区域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③。此时的

西南地区是明太祖重点关注的区域，安南则位

于该区域的外缘。明太祖需安南发挥其 “保藩

固圉”的功效，为明朝强化在桂西的统治提供

稳定的外部环境。就此而言，中安藩属关系是

被接入明朝的边疆安全体系之中，可视为其整

体特征的内在表现。所以，双方在广西边界上

的矛盾就变得尤为突出。

而君位问题，是明朝与首封三国于洪武后

期共同面对的难题。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年）

前，先有占城因篡弑被却贡，后有高丽李成桂

奏废立事。在明太祖的角度上，属国的君位事

虽不足以构成 “中国患”，但周边诸国篡弑的

频繁发生，仍可能会对其情绪、明朝的边疆安

全以及藩属体系的稳定造成冲击。同时，明朝

的君位问题于此时出现变故，皇太子朱标的猝

然离世，导致朱允?成为法定继承人时年仅十

六岁，此为洪武末期政局动荡的重要源头之一。

继承人的问题进一步放大了明太祖对安南、朝

鲜等属国的疑虑情绪，特别是在两国内部均有

权臣把持朝政的情况。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藩属

体系，明太祖对安南的政策与态度必然要受到

此整体其他方面的影响。

而安南国内在经过长期的冲突后，其内部

政治平衡已无法维持，陈废帝被弑， “存心敬

畏”④ 的陈艺宗去世，陈氏宗室逐渐为黎季睺

所排斥，出现了一家独大的局面。作为政治斗

争胜利者的黎季睺，其权力的来源与朝鲜太祖

权力来源呈现不同的状态，即并非明朝的认可。

而双方在洪武末期的互动过程中，安南在践行

“保藩固圉”的义务后，并未得到明太祖 “字

小”的回馈，甚至还被训诫，这可能促成了黎

季睺对明太祖的不满。在陈诚出使过程中，从

文书中便可见其强势态度，直言 “恐边衅由是

而生，异日至悔有不可追者矣”。⑤ 对于明太祖

与明使的不满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双方冲突

的升级。此外，黎季睺于此时正处于强化权威

的过程中，若归还黄广成所主张的旧地，对其

尚未稳固的权威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显然是无

法接受的。

洪武末期，明朝与安南的矛盾与冲突不断

加深，但并未引发惩戒或战争。对此，有的学

者将此总结为 “明太祖仍然坚持其一贯的南海

政策”。⑥ 明太祖所制定的 “不征”政策固然重

要，但应存在其他限制因素。正如前所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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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皇太孙是洪武末期政治不安定的重要来

源，若对安南发起征讨，战争持续的时间与产

生新的勋臣是否会成为新的问题。同时，在蒙

元三征安南不胜的前车之鉴下，显然没人能保

证战争的结果，以及可能对继承人的影响。而

且，在此阶段下，以明朝为主导的藩属体系内

矛盾与冲突加剧的情况，不止发生于安南，还

有朝鲜，甚至是爪哇。若因此对安南发起征讨，

那是否征讨朝鲜等国也将成为一个问题。由此

可见，明太祖的 “待之而已”是基于多方面的

考虑而提出的。

余　论

从整体上看，洪武时期的中安藩属关系经

历了转变、妥协与冲突三个阶段，明朝与安南

的亲密程度呈下降趋势，但稳定发展是其主流。

从前可知，明朝与安南于洪武时期关系变迁的

动力主要藩属体系下 “字小事大”等基本内涵

与现实政治中地缘安全等因素的影响。同时，

该时期的关系变迁呈现出了藩属体系基本内涵

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交融的特点。

在洪武时期中安藩属关系变迁的过程中，

安南在陈艺宗篡弑与告陈睿宗哀等事件中屡次

违背 “诚”的观念，明太祖多次对其 “事大”

态度有所不满，并加以却贡、绝贡、训诫及不

册封等方式加以惩戒。一般而言，小国的 “以

小事大”应涉及 “定期朝贡、接受封赐、尊崇

礼仪”① 等方面，但明朝与安南于洪武时期的

互动中还涉及其他的内容。如明太祖认为安南

于洪武十七年 （１３８４年）履行输粮助军的行为

便是 “事大之心”的证明，即安南对明朝卫所

的物质援助可证其 “诚”。此举与明太祖要求

高丽 “贡金一百斤，银一万两，良马百匹，细

布一万”② 存在相似之处。

正如明太祖就 “以小事大”提到的 “事事

都要至诚”，而 “事事”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范

围或具体的事件，这就为明太祖对 “字小事大”

等基本内涵的解释与运用预留了空间，在一定程

度上强化了藩属体系的承受力。可见，“字小事

大”虽以礼制上的要求为主，但在明太祖看来，

丰厚的物质条件也可作为验证属国 “以小事大”

的方式，这呈现出了藩属体系中 “字小事大”等

基本内涵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洪武时

期的中安藩属关系因此得到维系与发展，并配合

了明太祖对元整体战略的调整。

从整个洪武时期的中安藩属关系来看，双

方的矛盾与冲突并非主流，相互妥协所形成的

稳定发展才是占据多数时间的阶段。洪武时期

明朝与安南的矛盾与冲突之所以令人印象更为

深刻，主要因其特殊性，所以更具有记录的价

值，而稳定发展的普遍性则存在趋同的印象。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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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崔运武，杨映竹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在当前公共项目推动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可持续性困境。基

于跨案例的组态视角，文章构建了 “政治支持—社会嵌入—创新属性”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复杂因果路径。通过研究发现，治理创新

的可持续性是多重因素交叠作用的结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运转并不存在 “项目悖

论”。其中，“行政推动”是创新可持续的外部诱致性因素，而 “社会嵌入”是内生性动力因素，也是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关键。据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项目嵌入的基础上，需要充分

动员社会力量，引入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自主性生长能力。

关键词：项目驱动；创新可持续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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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是城市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内容。当前在我国城市基层，

基于街居体系，针对社区治理的不足或短板，

通过政府创新实施公共项目，以项目化运作吸

纳社会力量参与，最终意在将政府的基层公共

事务管理与基层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

自我管理相结合。因此，在城市基层推进公共

项目，成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极为

重要的方式。从项目的定义来看，它是指一种

临时性的事本主义组织方式，具有间歇性和间

断性的特点。有研究指出，公共治理领域的项

目化运作具有 “短命化”特征，在项目结束后

事务容易面临可持续性困境。在公共项目推动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各地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产生了众多的 “模式”，但许多创

新缺乏普适性，如昙花一现，形成了独特的

“盆景”现象、“烟花”现象。①这似乎印证了已

有研究的结论，即公共治理领域的项目化运作

存在 “项目制悖论”，当公共项目实施结束后，

失去新一轮的项目支持，治理将会面临可持续

性困境。然而，我们通过对地方城市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项目的跟踪调查发现，在实践中，公

共项目推动的城市基层治理创新并不是都呈现

相同的结果。虽然有很多治理创新在政府项目

周期结束以后便难以持续，但同时也有一些创

新在项目结束后实现了可持续性运转，在治理

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由此，产生了本文研究

的核心问题：在公共项目驱动背景下，城市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为什么呈现出差异化的可持续

性样态？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现可持续性

运转需要什么样的前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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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治理领域，项目制越来越成为地方

政府青睐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关于项目化运作的影响已有文献主要包括两种

观点：第一，项目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具有

积极影响。项目制既是一种治理体制，也是一

种能够推动体制运转起来的机制。① 项目制的核

心在于通过 “项目”有效动员、引导下级政府

和项目承包者按照项目发包方的意图行动。② 有

学者指出，项目制的实施激发了科层制的活力，

使得组织动员、目标的达成、资金的使用更具

有灵活性和效率。此外，学者们认为项目制的

实施具有更多弊端。周雪光认为，项目制打破

了常规制度的运作，其是否有利于长久治理还

有待深思。③ 豆书龙等以项目制运作过程为例，

呈现了项目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碎片化特

征。④ 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项目化运作在后

项目时期存在的可持续性困境、项目与实际需求

脱节、项目制的短期化等问题。在当前各地政府

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项目化运

作已经成了一种重要的行动策略。我们认为，公

共项目运作有效动员了各方力量，推动了城市基

层社会中的治理创新。实地调研发现，项目推动

的部分治理创新可以实现可持续性运转，这说明

基层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困境并不是项目化运作

所导致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目前，关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主要围绕基层政府创新的动力、创新的模式、

创新成功的典型案例、创新的优化等问题展开，

对于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缺少进一步的探

讨。在中央高度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不断

推进的背景下，许多创新仍然面临寿命短和内

卷化的困境。因此，研究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于把握城

市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逻辑，增强后项目时期

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

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以Ｙ市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

目为考察对象，对项目驱动背景下，城市基层

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

进而揭示创新可持续性的内在规律。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熊彼特的研究常常被作为创新研究的起点，

他认为，创新是企业家通过打破现有的资源组

合以创造新产品，流程或组织结构的活动。沃

克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更新治理方式实现创新，

只要这一方式对于政府来说是新的，那就可以

视为政府创新⑤。在俞可平的研究中，“政府创

新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

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⑥。文章在借鉴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政府创新界定为，政府

公共部门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采用新的治理

思维、规则、工具所进行的治理改进活动。项

目驱动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质是地

方政府以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吸纳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治理创新的整个过程，实质上属于政府创

新的一种类型，项目是治理创新的载体。而治

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则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一

项创新的内容要素在时间上得以延续和存在；⑦

其二，创新的核心要素在空间维度上得以保存

和扩散，包括创新被其他地区学习、推广⑧。创

新可持续性包括创新行为的持续性和创新结果

的可持续性。在公共项目驱动背景下，治理创

新可持续性是指，项目周期结束后，创新内容

要素得以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延续，是一种以创

新结果为导向的持续性。

（一）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

创新作为一项动态活动，其过程和结果必

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创新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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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要准确识别分析影响其结果的因素，从而

进一步呈现创新持续性发展的复杂因果路径。

国外的学者如佛罗瑞恩①、巴特利特和 Ｃｉｎａｒ等

人主要从创新的政治支持、自上而下的政治任

务或政策的压力②、创新的属性特点③、外部环

境等方面对创新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讨论。在国

内，学者们也针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从政

治因素、成本收益、外部环境、公民参与等方

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学者从政治性因素出

发，指出国家为创新提供的空间、创新的合法

性以及官员职位的变动等，对于创新的持续力

有重要影响④。政府在基层治理创新中起着关键

作用，政府的政策导向、资源配置、政府的接

纳程度等也会直接影响着治理创新的持续性⑤。

俞可平的研究也指出，上级领导支持、民众支

持、制度保障等因素是政府创新得以持续的重

要因素。此外，也有少数学者从社会结构因素

对创新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

关于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

总体上都秉持了国家主义的分析视角。在地方

政府以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

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是最为直接和丰富

的，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成长，以社会组织、

居民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治理创新中的参与也

越来越深入，他们对于创新的持续性的影响也

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在公共项目驱动背景下，

政府、社会、项目三者构成了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行动网络的关键节点。以拉图尔为代表

的学者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了异质性

网络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动机，并从系

统的角度出发，分别考虑了 “人类”和 “非人

类”因素对网络的行动目标产生的影响，是研

究网络形成和演化的重要理论工具。从行动者

网络理论出发，任何一项社会活动都是由不同

的 “行动者”共同完成的，各类行动者根据自

己所处的利益角色采取不同的行动，从而形成

一个相互联系的行动网络。在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中，创新就是异质创新要素通过 “转译”以

解决治理问题的过程，而创新的可持续性也就

需要政府、社会、项目为节点的行动网络实现

持续互动和运转。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就需

要将各节点的行动者视为关键变量，从而进一

步分析他们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创新活动是由多

种异质性元素相互影响建构，最终形成的结构

化网络的过程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行动

过程，就是创新网络塑造的过程。在项目化运作

的机制背景下，项目为载体，连接了政府与社

会，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以及创新项目三者构成

了一个创新运行的核心关键节点。结合已有文献

的研究结论和城市基层治理创新项目运作的经验

观察，本文将从核心行动者地方政府维度出发，

分析影响创新可持续性的政治支持和体制资源性

因素；从社会力量维度出发，分析推动创新可持

续性的社会资源因素；从创新项目维度出发，分

析其基于对行动者的信息反馈产生的激励因素，

从而进一步对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前因条件和路

径进行探讨。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分析框架

１政治支持与创新可持续性

地方政府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行

动者，公共治理项目由政府发布，因而地方政府

的行为态度对创新可持续性具有重要影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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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行动者，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主要体现为提

供政治支持以推动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具体而

言，在中国的治理语境下，政治支持主要体现为

上级政府和地方主政官员对创新项目的肯定性表

态、支援性行为等。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考核背

景下，基层治理创新需要特别关注来自于政府内

部的政治支持①。一方面，地方官员可以通过社

会治理创新显著地表达和展示其施政绩效，通过

追求绩效合法性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因此，

那些受到政府关注和支持的项目更容易获得政治

合法性，从而通过汲取体制内资源实现持续性发

展。同时，当前开展的治理创新还没有现成的制

度作为依托和指导，是一项柔性改革。因而，上

级领导对创新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②，进一步

说，创新项目如果得到上级政府的首肯，就容易

在辖区内形成示范效应③，从而有助于创新实现

制度化。研究框架选取主官意愿、上级支持作

为衡量政治支持的关键变量。

首先是主官意愿。相关研究表明，约有五

成左右的治理创新项目的启动得益于 “某个有

创新意识的领导的决策”④，而多数政府官员，

也会把创新项目当作重要的治理政绩⑤。从现实

情况来看，那些由地方主要官员、项目主管部

门领导发起、介入的项目，更容易获得决策者

的注意力，更有可能在主要官员在位期间获得

持续性发展。

其次是上级支持。在我国的官僚体系中，

各级地方政府都处于一定的层级结构中，创新

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不仅能够获得政治合法性，

同时，还能够获得更多的体制内资源。在实践

中，治理项目以上级财政资金作为支撑才得以

设立。上级支持代表了作为一个政府层级对于

下一级政府所开展的创新项目给予政策、财政

资金支持，同时，也显示了上级政府的态度倾

向，尤其是上级政府领导的态度和意愿，这也

是创新得以持续的关键。⑥

命题１：地方主官意愿影响城市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

命题２：上级政府的支持影响城市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

２社会嵌入与创新可持续性

项目驱动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

政府基于当前治理环境及治理需求的变化而进

行的改进性活动。而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

性的工程，治理创新也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相

反地，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治理创新

活动的重要执行主体，他们对于治理创新同样

具有能动作用。根据经验观察，我们认为社会

力量作为另一核心行动者，对于创新的能动作

用体现为社会嵌入。社会嵌入是在现有的社会

结构中嵌入了新的异质性成分，并通过这些新

成分的加入，激活和改造原有的制度结构的过

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实质是一种政府与

社会的协同行动，因而创新的可持续性正是以

嵌入性为基础的，具体地说，是创新项目组成

的外部规则与现有的社会结构要素组成的内部

规则之间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对案例追踪的过

程中发现，那些在项目周期结束后能够持续运

转的创新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 “社会嵌入”。

首先是社会参与。社会主体性力量在公共

治理中的参与，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

节。⑦ 社会参与具体指的是社会力量在创新设计

及实施过程中的参与情况。社会力量是基层治

理创新的社会合法性基础，只有社会公众参与

创新的制定和实施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创新。⑧ 当

前，地方政府倾向于以项目的方式吸纳社会组

织、社区共同参与治理创新，其中不仅涉及政

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同时也涉及社会组织、

居民、企业等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

其次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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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资源以外的社会资源如社会关系网络、社会

规则等在创新过程中的嵌入。相关研究指出，

社会资本对于组织及事物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

促进作用①。

命题３：社会参与影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的可持续性。

命题４：社会资本的嵌入影响城市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

３创新项目属性与创新可持续性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公共项目推动的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质是一种政府与社会

的合作行动，创新项目是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载

体，创新活动的实施要依托创新项目去完成。

作为非人类行动者，项目同样具有能动性，但

其行动价值需要通过人类行动者来实现。Ｒｏｇ

ｅｒｓ认为，创新的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

可试验性影响其被采纳的概率②。吴建南等学者

的研究指出，“概念简单、易于操作化、短期效

果较为明显、采纳成本低的政府创新更易扩

散”。③ 他们的研究暗含着一种假设，即一项创

新的属性特征好则更容易被学习和模仿，从而

实现空间维度上的扩散。创新项目通过提供自

身属性信息，能够间接推动其他行动主体进一

步采取行动，从而推动创新的持续性发展。从

项目驱动型创新的动力来看，地方政府一方面

是为了弥补自身职能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为

了追求一定的创新政绩。因此，那些创新绩效

好，可被感知和测量的创新项目越容易受到关

注。Ｄｏｗｎｓ、Ｍｏｈｒ（１９７６）④ 认为，在组织层面

上，创新的 “主要属性”即创新固有的特征，

有实际成本价格； “次要属性”即个人采用者

感知的特征，如对成本的感知。创新的微观特

征可以体现为创新项目成效、创新影响等方面

的反馈，也可以体现为媒体报道、政府关注等

方面的社会影响力及社会激励。项目影响力和

项目成效在实践中是易于被观测的创新属性特

征，创新的影响力和社会效益好，说明社会认

可度较高，也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关注。因此，

我们可以推断，创新的正面特征的越多，创新

越具有可持续性。

命题５：创新项目的影响力会影响城市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

命题６：项目成效会影响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的可持续性。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赋值

（一）方法与案例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定性比较分析 （以下简

称ＱＣＡ）方法，ＱＣＡ方法是一种以案例研究为

导向的理论集合研究方法，强调通过实证资料

和理论不断对话，从小样本数据中建构出研究

议题的因果性关系。具体而言，文章采用的是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ｆｓＱＣＡ），主要有以下原

因：首先，项目驱动型治理创新涉及多元主体

的参与及互动，因而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ＱＣＡ方法有效规避了单案例和

单因素分析的弊端，能通过多案例的比较，系

统分析不同影响因素间的组合路径。其次，本

文所选案例数量属于中小样本，ＱＣＡ正适合中

小样本的分析，研究获取的项目推动型的治理

创新案例微观数据有限，ｆｓＱＣＡ为分析案例的

小样本、多变量提供了可操作化的路径。同时，

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相比，ｆｓＱＣＡ将不同变

量的值分别处理成为０到１之间的隶属分数值，

突破了二分型变量的限制，能够更好地反映出

现实情况，保证研究的相对准确性。

研究选取了Ｙ市范围内，区级政府在社区治

理领域征集的３０个创新案例作为分析对象。Ｙ

市作为 Ｇ省的省会城市，较早开展社会治理创

新。Ｙ市范围内的治理创新有受到了中央的肯定

的案例，也有获得 “全国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优秀

案例”的创新项目，案例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是较为典型的。此外，已有研究更多聚焦于中

国东部、中部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对于西

南边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治理创新关注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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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市作为案例，增添了研究的实践样本。同时，

Ｙ市与中国的中东部地区相比，经济发展较为落

后，地方财政用于社会治理的比例较小。在下属

各区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也有差异的情况下，

各区的创新项目获得政府经费支持也不一样，创

新项目可持续性样态的差异较为明显，这也为研

究提供了可观察的差异化样本。所选案例包涵

“正面”案例和 “负面”案例，在相关维度上案

例具有可对比性。案例获取的资料包含实地调研

所得的问卷、访谈记录、官方政策文件、媒体报

道资料等多种支撑材料。

一般而言，项目实施周期为１年，由于本

文考察的是创新项目内容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

持续性，所以最终选择了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顺利

验收的案例，以便于更为客观地观察创新是否

持续。对于创新可持续性的判断，在创新项目

周期结束后 １０个月进行，主要根据项目的产

出、项目成效、资金投入情况进行评估。所选

案例的可持续性及赋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案例选取情况

案例名称及编号 可持续性及赋值

Ｃ１：社区营造，Ｃ２：七步乡情，Ｃ３：五助五送，Ｃ４：共建幸福家园，Ｃ５：绿色可持续，Ｃ６：

智慧化治理，Ｃ７：红色院落，Ｃ８：我爱我家，Ｃ９：协同治理，Ｃ１０：三社联动，Ｃ１１：三级议

事网，Ｃ１２：楼院自治，Ｃ１３：互助养老，Ｃ１４：幸福董南，Ｃ１５：同心同德，Ｃ１６：一轴四网，

Ｃ１７：邻里小灶，Ｃ１８：幸福Ｅ社区，Ｃ１９：民主协商议事，Ｃ２０：幸福家园

持续

（赋值为１）

Ｆ１：睦邻计划，Ｆ２：家人治家，Ｆ３：环境治理，Ｆ４：先锋少年，Ｆ５：守望银天使，Ｆ６：流动

的花朵，Ｆ７：慈善超市，Ｆ８：协同互链，Ｆ９：关爱军人，Ｆ１０：自组织赋能

非持续

（赋值为０）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Ｙ市调研原始数据统计所得。

（二）条件变量及赋值

结果变量而言，本文将 “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项目是否可持续”设置为结果变量。结

合对访谈和调查问卷收集项目可持续性进行评

估打分。３０个案例的结果赋值见表１。条件变

量而言，ＱＣＡ研究设计追求案例数量与条件数

量的良好平衡，对于１０—４０个中等大小样本的

解释条件最好是４—７个。前文所搭建的分析框

架构成了条件变量选取的基本范畴，在综合考

虑理论框架完整性、数据可及性及可操作化等

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最终选择政治支持、社会

嵌入、创新属性三个维度的６个条件变量。

首先是主官意愿。从现实情况来看，那些由

地方主要官员、项目主管部门领导发起、介入的

项目，更容易获得决策者的注意力，更有可能在

主要官员在位期间获得持续性发展。因此，本文

将地方主政官员、项目发包部门领导对创新项目

的关注及介入视为主官意愿的核心判断标准。

其次是上级支持。在实践中，治理项目以

上级财政资金作为支撑得以设立。因此，本文

将上级政府的支持视为创新可持续性的一个关

键变量，主要以创新项目设计来源于上级政策、

上级政府是否进一步出台相关支持性政策、明

确给予财政资金支持作为判断的核心标准。

此外是社会参与。本文将社会力量在创新

设计、实施过程中的参与视为核心判断标准。

有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对于组织及事物的可持

续性发展具有促进作用①。根据社会资本相关定

义及经验观察发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

目中的社会资本更多地体现为来自多元社会主

体的资源支持、项目实施区域内的社会关系网

络以及组织群体内形成的一些行动规范。因此，

文章选取了自组织、社会资源、制度规则作为

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

再者，在 Ｒｏｇｅｒｓ创新扩散理论的基础上，

文章还选取了项目影响力和项目成效两个条件

变量。在对多案例相关负责人员的访谈时，我

们也了解到，那些被媒体报道、宣传做得好、

项目的实际效果好的创新，往往容易获得政府

的青睐，继而愿意继续为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

持。因此，以创新项目是否被主流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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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的实际效果、项目是否促进政府出台 支持性政策作为核心判断标准。

表２　条件变量设置及赋值

理论维度 条件变量 取值参考 赋　值

政治支持

主官意愿 （ＺＧＹＹ） 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对创新项目的关注程度、参

与程度、联系频率
１／０７５／０５／０２５／０

上级支持 （ＳＪＺＣ） 上级政府针对创新项目出台的支持性政策以及给

予相应的财政资金支持
１／０６６／０３３／０

社会嵌入

社会参与 （ＳＨＣＹ） 居民、其他社会组织、企业、基金会等主体对项

目设计及实施过程的参与
１／０６６／０３３／０

社会资本 （ＳＨＺＢ） 创新项目的设计及实施过程中的关系网络、社会

资源、内部制度规则
１／０７５／０５／０２５／０

创新属性

项目影响力

（ＸＭＹＸＬ）
主流媒体报道、政府官员认可、促进政府出台支

持性政策
１／０６６／０３３／０

项目成效 （ＸＭＣＸ） 项目评估结果、项目实施的实际效果 １／０７５／０５／０２５／０

　　根据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要求，条件变量

和结果变量采用隶属度划分的方式，将变量赋值

到０～１之间，取值参考见表２。通过对３０个案例

的逐一分析和赋值，得到研究案例资料的真值表

（ＴｒｕｔｈＴａｂｌｅ），并使用ｆｓＱＣＡ３０软件进行分析。

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可持续性的实证检验　

（一）创新项目持续的必要条件分析

按照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一般操作步骤，

首先需要对单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一致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和覆盖率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是

其关键检验指标。一般而言，条件变量大于

０８时可视为充分条件，大于０９时可以视为必

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

通过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主

官意愿”和 “社会参与”的一致性分别为

０９１１１、０９０４５，超过了必要条件的一致性阈

值 （０９），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的

必要条件，换言之，项目驱动型治理创新可持

续性的实现需要社会参与和地方主官对项目的

支持和肯定。“项目成效”的一致性为０８１０１，

超过０８，可视是创新可持续的充分条件。除

此之外，所有单一变量的一致性均没有达到规

定阈值 ０８，意味着它们虽然对结果产生一定

的影响，但是并不能构成结果 “持续”或 “非

持续”的充分条件。通过单变量必要性分析可以

看出，单一变量无法解释结果变量出现的原因。

因此，可以认为创新可持续性是多种变量共同组

合作用的结果，这也验证了本文研究从组态的视

角研究项目驱动型创新可持续性的必要性。

表３　单变量必要性检测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持续） 结果变量 （非持续）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ＺＧＹＹ ０９１１１ ０８１６３ ０４５６９ ０２１０９

～ＺＧＹＹ ０１１９２ ０２９８７ ０６０２０ ０７７７２

ＳＪＺＣ ０４８９９ ０９２３８ ０１３７３ ０１３３３

～ＳＪＺＣ ０５４０４ ０５４８７ ０９２１６ ０４８２１

ＳＨＣＹ ０９０４５ ０６９６９ ０８２２５ ０３２６６

～ＳＨＣＹ ０１２５８ ０５７９１ ０２３６３ ０５６０５

ＳＨＺＢ ０５７０７ ０８６９９ ０２２４５ ０１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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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持续） 结果变量 （非持续）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ＳＨＺＢ ０４５９６ ０５３５０ ０８３４３ ０５００３

ＸＭＹＸＬ ０１８６９ ０９０２４ ００９８０ ０２４４０

～ＸＭＹＸＬ ０８４３４ ０６４４８ ０９６０８ ０３７８４

ＸＭＣＸ ０８１０１ ０７８３６ ０４９３１ ０２４５７

～ＸＭＣＸ ０２２０２ ０４５７５ ０５６５７ ０６０５５

（二）创新可持续性的条件组态分析

根据布尔运算和逻辑关系法则，ｆｓＱＣＡ对

多案例中的多因素进行充分性分析，从而寻找

出现结果出现的若干条可能路径 （即组态）。

参考既有研究，本文将组态分析的一致性阈值

设置为０８，频数阈值设置为１。根据 ｆｓＱＣＡ的

分析步骤，先对条件变量的值进行校准，校准

后得到真值表。接着，采用 ｆｓＱＣＡ软件进行组

态分析，组合路径输出通常存在复杂路径、中

间路径和简约路径，由于反事实分析没有纳入

逻辑余项，输出结果中复合解与中间解一致。

一般而言，采纳中间解的组态结构，再根据简

约解和中间解，确定出组态的核心条件和边缘

条件，结果见表４。表４呈现了可以解释项目驱

动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三条生

成路径，总体覆盖率为０６５５１，能够覆盖大部

分案例。解的一致性为０８７２８，说明三条组合

路径组成的解有较强的解释力。其中，将简约

解和中间解都存在的条件视为核心条件，并据

此进行路径命名。

表４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组合路径

解的类型 条件组合 原始覆盖率 净覆盖率 一致性

简约解

覆盖率：０７５３０
一致性：０８７３４

Ｐ１：ＳＪＺＣ ０４８９９ ０１８２３ ０９２３８

Ｐ２：ＳＨＺＢ ０５７０７ ０２６３１ ０８６９９

中间解

覆盖率：０６５５１
一致性：０８７２８

Ｉ１：ＺＧＹＹＳＪＺＣＳＨＣＹ
～ＸＭＹＸＬＸＭＣＸ

０４１７２ ０１６４１ ０９３９７

Ｉ２：ＺＧＹＹＳＨＣＹＳＨＺＢ
～ＸＭＹＸＬＸＭＣＸ

０４３６３ ０１８３３ ０８３６３

Ｉ３：ＺＧＹＹＳＪＺＣＳＨＣＹ
ＳＨＺＢＸＭＣＸ

０３０７６ ００５４５ ０９４８６

　　注：“”表示 “且”，“～”表示 “非”。

　　以下是对三种组态的具体分析：

条件组态１，Ｉ１＝主官意愿上级支持社

会参与 ～项目影响力项目成效，代表性的

案例有Ｃ１、Ｃ３、Ｃ４、Ｃ１１。结合简约解的分析结

果，该路径表明，上级支持是创新可持续性的核

心条件，创新的持续性发展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

关注和支持。在这种发展路径中，城市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是由地方政府发起和推动的，虽然治理

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参与度，但在项目实施

结束以后，创新的可持续性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

首肯和持续提供的项目资源。在这种路径当中，

地方政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是一种 “嵌入型政

府”的角色，创新的可持续性主要还是依靠政府

的项目支持。因此，我们将这类组态命名为 “行

政推动型”。“三级议事网”（Ｃ１１）是 “行政推

动型”的典型案例。“三级议事网”最先由Ｃ区

龙城街道办发起，在该创新项目的设计及实施过

程中， “政治嵌入”较为明显。从 “三级议事

网”项目的起源来看，项目创意来源于街道领

导。同时，由于基层政府内部人力资源有限，且

对于居民议事协商平台搭建、自组织培育经验不

足，于是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引入了社会组织作为

项目执行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街道政府主要

领导人非常重视项目的实施和推进，多次到项目

点进行视察。同时，区一级政府也给予了项目额

外的财政资金支持。目前，项目自第一个项目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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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结束后，街道办通过与社会组织的持续性合

作，以项目的形式持续推动 “三级议事网”治理

模式在当地的延续，但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短时

期内，如果项目失去政府的资金支持，创新同样

还是会面临可持续性困境。行政推动型路径的一

致性达到０９３９７，说明该路径解释力很强，解的

净覆盖率为０１６４１，说明该路径可以有效解释约

１６％的案例。

条件组态２，Ｉ２＝主官意愿社会参与社

会资本～项目影响力项目成效，代表性的

案例 Ｃ１、Ｃ５、Ｃ６、Ｃ７。该路径覆盖简约路径

Ｐ２：ＳＨＺＢ（社会资本），路径中的关键因素及

核心特征是 “社会资本”，意味着创新项目成

效好，获得一定程度的地方主官关注，即便没

有政府新一轮的项目资金支持，创新也能够依

靠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支持实现持续运转。在

该路径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提供政策和项目

动员来推动当地社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而对于创新的可持续性不起支配作用，社会力

量的主动嵌入以及社会资本的介入和支持是创

新实现可持续性的关键性因素，社会力量的

“强参与”是治理创新延续的重要主体性力量。

据此，本文将这种路径命名为 “社会嵌入型”。

“红色院落自治共同体”（Ｃ７）是该路径的典型

案例。“红色院落自治共同体”在政府项目支

持结束以后，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主要依赖强

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引入，这种

根植于基层社会内部的内生性动力是创新可持

续性的根本性源泉。在案例的治理模式中，社

区通过充分调动社区治理能人、贤人、社区自

组织的能动性，搭建了社区内部治理自组织，

并以此推动社区内部的自主治理。同时，在社

区治理过程中，辖区内的各类公共单位资源也

得到充分的引入，这种强社会参与及横向社会

网络资源的激活是后项目时期治理创新实现可

持续性的关键。这也意味着，社会力量的参与

是创新行动网络中的核心力量。“社会嵌入型”

路径的一致性达到０８３６３，说明该路径解释力

较强，解的净覆盖率为０１８３３，说明该路径可

以有效解释约１８％的案例。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条件组态Ｉ３＝主官

意愿上级支持社会参与社会资本项目成

效，代表性的案例有Ｃ１、Ｃ１２。由于该条路径实

质上与第一、二条路径高度重合，并且，解的净

覆盖率为００５４５，说明该路径对研究案例的解释

力有限。本文不对该路径进行详细分析。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稳定可靠，本文进行了

不同方式不同次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５。

多次检验均表明本文的分析所得的路径具有很

好的稳健性。首先，将数据校准的隶属点由

９５％调低至９０％，产生的组态一致。其次，检

验解在不同总体一致性和 ＰＲＩ一致性下的稳健

性。将组态的总体一致性由原来的０８上升至

０８５（０９），或将 ＰＲＩ一致性由原先设定的

０７５提高至０８５（０９），与原始中间解的三条

路径相比，第二条路径出现了缺失。同时，将

案例频数由原来的１提高至２，产生的路径基本

一致，仅仅在第二条路径中，与原先的 Ｉ２路径

中产生了一个变量的差异。总体而言，组态的

核心条件未发生明显变化，边缘条件部分变化

不足以改变研究结论，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表５　稳健性检验

不同情况设定

路径对比分析

完全隶属点／完全不隶属点：９５％／５％，案例频数＝２，一致性阈值＞０８，ＰＲＩ＞０７５

Ｉ１：ＺＧＹＹＳＪＺＣＳＨＣＹ
～ＸＭＹＸＬＸＭＣＸ

Ｉ２：ＺＧＹＹＳＨＣＹ
ＳＨＺＢ～ＸＭＹＸＬＸＭＣＸ

Ｉ３：ＺＧＹＹＳＪＺＣＳＨＣＹ
ＳＨＺＢＸＭＣＸ

完全隶属点／完全不隶
属点：９０％／１０％ √ √ √

一致性阈值＞０８５ √ √

一致性阈值＞０９０ √ √

ＰＲＩ＞０８５ √ √

ＰＲＩ＞０９０ √ √

案例频数＝２ √ （√） √

　　注：“√”表示路径与对应路径相同；“（√）”表示路径与对应路径之间相差一个变量。空格表示路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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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城市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分析框架，以 Ｙ市

３０个城市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作为研究对象，通

过案例研究和ＱＣＡ方法，对公共项目推动城市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公共项目驱动背景下，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不是单一因

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影响因素的交叠效应。

基于 ＱＣＡ分析的结果，在 ６个条件变量中，

“主官意愿”和 “社会参与”是城市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必要性条件。这说明创新

要实现可持续性运转，不仅需要地方主官对创

新项目的认可与肯定，也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参

与。项目驱动下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主要有

“行政推动型”和 “社会嵌入型”两种路径。

“行政推动型”主要基于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和

体制内资源的持续供给实现治理创新的持续运

转，其中的核心推动力量仍然是地方政府，这

与已有文献从国家主义分析范式出发得出的研

究结论相一致。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本文的研

究发现，除了行政力量推动型发展路径，“社会

嵌入型”路径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

续性的另一条关键路径。基于项目实施中的

“社会嵌入”，城市基层治理充分调动社会参

与、契合社会需求、引入社会资本，使得治理

创新具备了自我推进和自主生长的社会基础，

这种自生能力正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

续的内源性动力。

同时，我们在分析案例资料的过程中也发

现，“行政推动型”可持续代表了实践中大部

分创新案例的发展路径， “行政推动”可以解

释为外部诱致性因素。在这种发展路径中，地

方政府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是主要行动者，

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和财政资金支持是创新实现

持续性运转的关键，但通过政府项目推动持续

的治理创新具有间歇性，社会力量的自主性参

与程度不足。实践中就有许多创新项目仅仅是

为了抓取政府项目而创新，因而，一旦政府项

目支持结束，创新同样会面临可持续性困境。

与 “行政推动型”路径不同， “社会嵌入型”

持续是基层社会力量充分参与治理的结果，社

会资本的引入对于创新的可持续性尤为重要。

通过对Ｙ市部分案例的分析发现，创新项目在

设计及实施阶段需要充分调动基层社会内部的

整体力量，才能实现后项目时期创新内容要素

在当地治理中的延续，这对基层社会中的社会

资本要求也更高。事实上，在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中，地方政府推动治理创新公共项目的

设立意在通过项目嵌入激活和撬动城市基层社

会中的既有资源，而 “社会嵌入”就是一种内

生性资源的体现，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可持续的根本性动力。在以往的研究中，重点

关注公共项目在基层治理领域的嵌入，而忽视

了一个关键性的前提，即如果没有将基层社会

中相应的社会资源完全激活，项目嵌入将何去

何从？因此，如何将公共项目嵌入在城市基层

社会有效的治理网络之中，是项目可持续的

关键。

此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已有学者已注

意到公共治理项目制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并

将其归纳为项目的 “短命化”、后项目时期的

发展困境。①② 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

项目化运作只关心项目本身同时具有自我扩张

效应，项目结束后政府撤离，原先开展的项目

内容就会因失去政府的资源支持而走向衰亡，

似乎存在 “项目悖论”。本文通过研究发现，

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

性困境并不是项目化运作所导致的，持续性的

项目资源输入对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有

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长期性需求的

治理活动，但项目结束后治理出现的可持续性

困境属于表征性难题，问题的根源则在于城市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效激励与社会参与不足。

这也说明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题———集体行

动的困境是始终需要解决的难题。我们认为，

项目驱动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

持续性关键还是在于创新能否实现与基层社会

治理结构的融合，实现 “社会嵌入”。

在公共项目驱动背景下，进一步地提升城

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就需要从问题

的深层次入手，更多地考虑制度激励、激发社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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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博：《精准扶贫视角下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会活力以及自主性治理等因素。其一，在城市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需要继续突出政府

职能的 “引导性”和 “保障性”。实践与理论

均表明，在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政

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政府是城市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的主导者和推动者。由于传统社会管

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在社会治理转型阶段，社

会治理也要尊重当前社会发育不足的事实，治

理创新仍然需要行政性力量推动。对于政府而

言，应规范其介入的限度和有效性。一方面，

应建立城市基层治理公共项目的长效财政制度，

保证公共项目的实施具有长效稳定的资金支持，

这也能给社会成长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

面，社会治理创新还应立足于社会治理发展的

客观实际需求，而不能仅仅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此外，社会嵌入对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

持续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可以适当进行对社会主体赋权和还权，充

分调动基层社会内部主体的能动性，引入社会

资源，激发社会活力，这样才能够进一步促进

社会的自主性成长。具体而言，在城市基层社

会治理过程中，政府在充分了解社会组织、社

区居民的治理需求后，可以持续推动各类政策、

资金、信息资源向社区下沉。通过提供合作平

台、推动社区互助组织、自组织等的形成，帮

助基层社会激活内部的关系网络，从而调动更

多的社会资本，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同时，鼓

励和扶持社会治理领域的社会组织发展，也是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Ｙ

市的实践中可以发现，社会组织是创新项目执

行的重要主体，具有灵活性和专业性。因而，

政府可以向社会让渡一部分开展创新的运作资

源，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性

和自主性，并完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社会

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机制。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

程中，建立社会组织与公众的沟通机制，健全

公众表达需求的便捷平台，将他们纳入到创新

项目的实施与监督体系中，提高公众的参与意

识。最后，通过将城市基层社会内部各行动要

素的充分调动，嵌入各类治理项目，形成内生

于城市基层社会内部的治理创新行动网络，从

而实现治理的可持续性发展。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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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借贷供需

及政策启示研究

宗一鸣
［北京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农户作为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者和创造者，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主要承接载体。乡村

振兴背景下，农户借贷需求逐渐呈现出理性化借贷动机、现代化借贷资质、过渡期社会网络的时代特

征，并通过信息约束这一核心因素，在资金供给者的信息代理、资金需求者的信息要求、资金供给者

与需求者的信息对称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农村金融供给机制，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即通过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推动农户社会资本信息显性化

和标准化、推进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有机融合，建立符合农户借贷特点、满足农户借贷需求的

农村金融服务机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户；金融需求；金融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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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乡村是我国人口活动的重要空间，也是我

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的地方。

２０２１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居

住在乡村的人口超过５亿，占比３６１１％。自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以

此为主题，突显了当前乡村振兴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资本要素在农

村合理有效的配置，需要彻底改变农村地区金

融供给不足的局面。全面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无疑将产生巨大的金融服务需求。２０１８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

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要求深化农村金融

改革，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作

为中国第一部直接以 “乡村振兴”命名的法

律，《乡村振兴促进法》更是明确提出建立健

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

系，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并对有关政策性

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

镇银行等）分别提出了政策要求。值得关注的

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第十四条明确

“依法保护资金互助等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适

合农民需求、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模式”，属于

为数不多的支持资金互相模式的中央文件。乡

村振兴战略不仅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发

展契机，更为农村金融服务 “三农”提供了广

阔平台。

农户作为农村生产和生活的最基本单位，

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效果与农户的行为特

征有着直接关系。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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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升级所引致的各项资金需求，归根结

底都要体现在农户这一微观主体上。金融对乡

村振兴的支持，主要通过对农户个体资金需求

的满足这一中间变量来实现。农户在获得资金

支持时，可以通过个体经济行为———改善消费

或者扩大再生产，实现家庭经济状态的提升，

并在一定程度上以正外部性带动社会福利状态

的改善。在实践中，直达农民个人与家庭的农

户贷款相关数据，也是金融机构服务 “三农”

领域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例如，２０２１年实

施的 《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

对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了明确的考核指

标，在设定的７５分定量指标中，除贷款总量

和贷款比重等指标与农户贷款相关外，直接考

核农户贷款的指标就有三项，共计１５分，占

比２０％。

本文从农户视角切入，主要研究分析乡村

振兴背景下农户借贷供需的新变化，并以此为

依据提出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政策建议，以有

效满足农户金融需求，推动农户生产与消费的

转型升级与良性循环，进而激发乡村振兴的内

生动力。

一、农户借贷行为的需求分析

（一）关于农户行为动机的理论假设及其

对借贷的影响

农户开展资金借贷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

是一种社会行为，对其行为动机的准确把握是

深入理解农村金融的基础。关于农户行为动机

的理论假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

三类，即 “生存农户假设” “理性农户假设”

“拐杖农户假设”。

一是生存农户假设。该假设以恰亚诺夫、

詹姆斯·斯科特等为代表，认为农户是非理性

的，遵循 “生存第一”的伦理原则，农户以自

身劳动代替雇佣劳动、以满足自身消费代替追

求产品利润，因此其决策选择取决于消费满足

程度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权衡，而非成本收

益。该假设认为研究农户经济行为，要对其所

处的制度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进行深入分析，

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

二是理性农户假设。该假设以西奥多·舒

尔茨、萨缪尔·波普金等为代表，认为农户像

企业家一样，具有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该

假设建议取消对农村地区的利率限制和金融管

制，确保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认为没有必要

专门设计一套农村金融制度，只需将现行的金

融体系延伸至农村即可。

三是拐杖农户假设。该假设是费孝通、黄

宗智等通过对２０世纪末中国农户问题的研究而

提出的，认为农户必须兼顾农业生产和非农就

业两条路径以维持生存。黄宗智认为农户行为

遵循 “拐杖逻辑”。由于农业生产出现了边际

报酬递减的 “过密化”状态，农户被迫依靠佣

工、家庭手工业等非农收入生存，但又受限于

“乡土情结”不忍割舍几亩农田，无法成为真

正的佣工 （无产者），所以就产生了 “半无产

者＋拐杖”的行为模式。该假设对农户现实生

存状态进行了深入剖析与解构，反映了我国农

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农户就业转变和心

理分化的现实特征。

农户行为动机决定农户借贷选择。（１）从

借贷性质上看， “拐杖农户”相对倾向为生存

而融资，包括对人力资本的再生产投资，“生存

农户”相对倾向为生活而融资；但总体而言，

二者都是以非生产性融资为主，这是和小农的

消费理念相一致的，与 “理性农户”为扩大再

生产而融资有着较大区别。 “对于多数农户而

言，收入增加后大都倾向于追求炫耀性消费，

一般为非生产性支出，以便引起乡村和家族中

其他农户的羡慕……但市场经济与现代金融制

度向来与炫耀和奢华无关，因为它崇尚的是效

率与节约，即成本最小化。”① 因此，受制于行

为动机 “生活而非生产”、农业土地的不可抵

押性，此前农户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信贷约束。

（２）从借贷次序上看， “生存农户”和 “拐杖

农户”具有一致性，都表现出内源融资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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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金融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即先通过兼业实现自我融资或保险，再向亲友、

银行等外界融资。尽量不借债，以免还不上，

这是符合小农自给自足特征和风险厌恶偏好的。

“生存农户”遵循安全第一、厌恶风险自不必

说； “拐杖农户”的半无产化，即不敢大胆放

弃土地和农业成为雇佣工，除了乡土情结外，

土地和农业作为一种生存的保障、风险的规避，

也是重要原因。在这种拐杖逻辑下，非农收入

反而强化了家庭农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遏制

了其生产性融资。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借贷需求的

变化

随着乡村的逐步发展，以农村人口频繁流

动为显著特征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导致

农户借贷行为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一是新借贷动机。农户行为动机逐渐从

“生存农户”向 “拐杖农户” “理性农户”转

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生存农户”和

“拐杖农户”在农户群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２０１２年～２０２１年这十年，从农村务工人数来看

（见表１），我国乡村总人口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３７４７

万人下降到２０２１年的４９８３５万人，减少１３９１２

万人，下降 ２１８％；农民工人数从 ２０１２年的

２６２６１万人增加至 ２０２１年 ２９２５１万人，增加

２９９０万人，增加１１４％，农民工占农村人口的

比重急剧上升，２０２１年全国离开土地的农民约

３亿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５８７％，这一比例

相较２０１２年增长了１７５％。这种结构性变化，

是农户生活方式与行为动机转变的显著标志。

从农村收入构成来看，农村家庭工资收入在不

断上升，而家庭经营收入不断下降，说明 “拐

杖农户”行为模式是符合我国农户主流情形的。

尤其是近年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已新涌现出

一批种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乡村旅游业主、农村电商户、农家乐业主、田

园综合体建设主体等多元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高，对

信贷需求也更规模化、长期化，可以作为 “理

性农户”的典型代表。可以说 “生存农户”是

对传统农村社会的刻画， “拐杖农户”是对过

渡时期农村社会的刻画， “理性农户”是对乡

村振兴后的刻画，即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农民工人数 （单位：万人，％）①

农民工人数 同比增速 乡村总人口 农民工占比

２０１２ ２６，２６１ ３９ ６３，７４７ ４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６，８９４ ２４ ６２，２２４ ４３２％

２０１４ ２７，３９５ １９ ６０，９０８ ４５０％

２０１５ ２７，７４７ １３ ５９，０２４ ４７０％

２０１６ ２８，１７１ １５ ５７，３０８ ４９２％

２０１７ ２８，６５２ １７ ５５，６６８ ５１５％

２０１８ ２８，８３６ ０６ ５４，１０８ ５３３％

２０１９ ２９，０７７ ０８ ５２，５８２ ５５３％

２０２０ ２８，５６０ －１８ ５０，９９２ ５６０％

２０２１ ２９，２５１ ２４ ４９，８３５ 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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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



　　二是新借贷资质。农户现代化的借贷资质

开始逐步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１）

土地这一农户赖以生存的生产要素开始具备资

产价值。正规金融对农户借贷供给不足，主要

原因之一是缺乏有效担保。在小农社会，农民

粘在土地上，大多数一辈子生活在血缘地缘性

的村落中，缺乏流动性。而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奠定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 “两权分

离”的制度，农户在获得土地承包权的同时也

逐步获得了离开土地的自由，农村人口流动开

始放松。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解决 “农民老龄

化、农村空心化、农业粗放化”的新问题，我

国正式确立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 “三权分置”制度，明确提出要赋予农民对

承包地流转及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入股

权能，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

赁、入股，从而为推进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打

开新的窗口，为满足正规金融抵质押担保要求

提供了可靠选择。但也要看到，土地是农户的

“命根子”，对于农户而言是一种兜底性生存保

障，承载着农户对乡土文化的依赖和寄托。因

此，农户用土地来抵押融资也相当谨慎，这也

是对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自我保护

措施。（２）农户被纳入现代化的产业链关系网

络。现下，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农业、建筑、

装修、餐饮、外出务工等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农户兼业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且非农收入的比

重越来越大。这种稳定、持续的业缘关系，为

农户提供了与城市居民相似的工作证明、资金

流水、业务往来等信用资质。

三是新社会网络。农村传统的社会网络

“圈层结构”开始解体。农村社会网络是以小

农家庭为基础，然后凭借血缘关系向外扩展，

再按人际交往的亲疏远近继续向外延伸的圈层

结构。这种圈层结构相伴而来的是熟人社会和

乡土信任，构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农村圈层结构开始解体，主要是

因为社会流动频率的增加，导致外出农民与一

般村民经历和处境的差异，同时相处时间的减

少也使熟悉程度弱化，由此导致农村社会分层；

此外，信息渠道向农村的延伸：一方面是电视、

互联网等信息媒介在农村的普及，另一方面是

义务教育在农村的推行，多元化的行为模式和

价值取向开始取代传统的宗亲观念。圈层结构

的逐步瓦解和农村新型社会组织网络的建立，

为正规金融取代非正规金融创造了契机。

二、农户借贷行为的供给分析

（一）农户借贷供给的主体构成

以农户为对象的金融供给，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层次：

一是自我金融供给。其一般表现为农户售

卖季节性蔬菜、瓜果等农产品，或者在河流水

田捕捞的鱼虾等水产品，其次是将自身消费产

品转化为可变现财产；或者砍伐售卖自家树木，

农村树木经常会保留多年，充当具有保险功能

的储值财产，以备不时之需；抑或外出务工成

为半无产者。农户的自我资金供给，在深层次

上就是农村剩余的商品化、货币化，可以归为

三种，即剥削驱动的商品化、生存驱动的商品

化、谋利驱动的商品化，商品化的主动性依次

增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农村产业尚未完全市

场化，正处在生存和谋利的过渡阶段。

二是正规金融供给。这是国家主导下的金

融供给，一方面具有严格的借贷程序和准入标

准，另一方面也具有融资规模大、周期长等优

势。主要包括：（１）政策性低息或无息贷款，

实质是财政贴息，对贷款对象和资金用途的要

求限制较多，覆盖面和额度都较小，如助学贷

款； （２）商业性金融机构，遵循效益性、安

全性、流动性原则向农户提供金融产品与服

务。以农业银行为例，其网站上可查询到的农

户贷款产品，有惠农 ｅ贷、农户小额贷款、农

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富民贷等； （３）农信

社，是经人民银行批复、由社员入股构成、实

行民主治理、向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

性金融机构，其目标是吸纳农村零散资金，为

三农提供金融服务。涉农个人贷款也主要是联

保贷款、小额信贷。

三是非正规金融供给。其来自农村市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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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形成的民间信用，可以分为两类。 （１）亲

戚朋友间借贷。这类借贷以口头约定为主，无

须财产抵押担保，以信誉保证，只需说明正当

事由即可，如盖房子、孩子上学等，放贷速度

快，一般 １—３天即可拿到钱，借贷成本低，

大多是无息的，但是有人情债的隐性成本，意

味着对方有需求时也要尽力帮助，偿还的时间

和方式也很灵活。除却人情的因素外，这种方

式其实是农户之间风险共担的一种保险、互助

机制，资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农。 （２）地下

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典当行等职业放贷

者。虽然利息较高，但其资金多为个人自有资

金或群体集资，主要针对当地人。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以前，政府对于非正规金融持默许乃

至支持的立场，如１９８４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允许农民和集团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

动，不受地域限制”，１９８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 “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

益，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在这种背景下，非

正规金融有了显著发展。此后，由于非正规金

融风险暴露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加

强了对其的监管，９０年代末国务院整顿 “金

融三乱”，取缔了基金会、互助会、地下钱庄

等非正规金融机构。但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撤

并和价格管制，无法满足投资者和融资者的需

求，非正规金融转入地下运行后依然活跃，为

解决农村资金流通问题发挥了一定作用。

总体而言，自我金融供给只是临时应急

性措施，随着农户资金缺口的增加，所起的

作用越发微弱；非正规金融供给，则占据了

农户金融供给的绝大部分；正规金融供给，

本应起到主导作用，实际上只占很小的比重。

因此，乡村振兴过程中仍需进一步深化农村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发挥正规金融

的主导作用。

（二）农户借贷需求变化对金融供给机制

的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借贷行为和借贷需

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借

贷供给，要求供给运行机制进行相应调整。金

融的本质就是经营风险，为风险定价，而信息

是判断衡量风险的最重要依据。农村借贷供给

中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运行机制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信息约束不同。斯蒂格利茨 （Ｓｔｉｅｇｌｉｔｚ）

和威斯 （Ｗｅｉｓｓ）把发展中国家出现二元金融结

构的原因归结为在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市场条件

下，不同金融供给主体在面对不同借款人时所

产生的信息筛选、监督和实施合约等交易费用

的差异。① 因此，农户借贷需求变化对不同种类

农村金融供给的影响也有所差异。②

一是在资金供给者的信息代理方面。相对

于正规金融机构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机制

设计，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者既是所有

者，也是经营者，组织的控制权与收益权是一

致的，不存在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委托代理问

题，经营风险相对较低，说明非正规金融在一

定地域范围内 （如村域范畴）具有低代理成本

的优势。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往往在

实际管理过程中为追求利益和效率，转而服务

城市群体，产生 “使命漂移”现象，将农村剩

余资金大量投向城市，背离了所有者 （即国

家）设立普惠金融机构或普惠金融事业部的初

衷。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户行为动机逐渐

从 “生存农户”向 “拐杖农户”“理性农户”

转变，尤其是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高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始出现，对规模化、长

期化的信贷需求日益旺盛，对农村正规金融机

构坚守普惠金融使命、加大资金供给力度，既

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导向，又创造了发展的平台

空间。

二是在资金需求者的信息要求方面。正规

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交易，都是基于信息的。但

是二者在借贷交易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分

析上有着显著差异，后者主要依靠人格化特征

的、难以利用科技进行量化和传递的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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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称之为农村社会资本；前者主要依靠信用

记录、财产证明、交易流水等格式化财产信息，

恪守一般性程序，既不承认，也难以衡量农村

的社会资本。因此，正规金融更倾向 “格式化

借贷”，非正规金融则是 “个性化借贷”。在乡

村振兴过程中：（１）当前农户借贷大多仍保留

了 “时间短、规模小、需求急、频率高”等特

点，如农户的上学借款、治病借款、季节性生

产投资 （鱼苗树苗等）等，此类资金需求仍要

依赖农户的社会关系，通过非正规金融予以满

足；正规金融格式化借贷，网点分布稀疏，开

展此类业务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

（２）农户现代化的借贷资质开始逐步形成，主

要是农户拥有的土地权利开始具备资产属性，

以及农户基于多元化业态经营而逐步形成的稳

定、持续、可信的产业链上下游业缘关系，为

满足正规金融对格式化财产信息和交易记录的

要求提供了可能选项。同时，农户的产业链上

下游业缘关系，为赊购赊销的非正规金融融资

提供更大的可能，这种非正规金融关系还可以

逐步演化为生产经营之间的协作关系，这实质

是基于业缘的农村组织化进程。

三是在资金供给者与需求者的信息对称方

面。信息对称性与社会发展程度呈现Ｕ型结构，

如图１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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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１　社会发展阶段与信息的对称性

（１）ＯＭ表示传统农村社会——— “熟人社

会”。基于世代定居的乡土本色，以 “村”为

界，村内信息近乎完全公开，借贷交易的非匿

名性以及人员的低流动性，信贷违约将受到整

个村落的排挤，带来的社会资本损失远大于违

约的经济收益，保证了非正规金融信用的 “自

我履行”性。但由于交易的内部性、自足性，

村落与外界之间则具有信息封闭的特征。因此，

可以说农村信息是一个信息孤岛，政府主导的

正规金融制度安排就像外来客一样，很难渗入

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传统农村合作金融相较商

业银行的成功就在于这种内部信息优势。但我

国农信社是以行政手段建立的合作组织，并不

具备合作性金融的信息优势。（２）Ｎ以后表示

现代社会——— “陌生人社会”。虽然人员流动

性高，交易也多为匿名，但由于信用中介的大

量存在和信息网络的广泛普及，尤其是征信系

统的建立，信息的流动性和对称性很高。由此

可见，虽然传统农村和现代社会都近乎信息完

全对称，但二者背后的机理完全不同，且二者

覆盖的范围大小也是天壤之别。因此，正规金

融基于中介和网络的信息系统，很难移植到农

村领域；同时规模化经营的正规金融在大范围

内的代理成本优势，在 “村域范畴”内也难以

发挥。斯蒂格利茨 （Ｓｔｉｅｇｌｉｔｚ）和威斯 （Ｗｅｉｓｓ）

指出，由于借款者信息的不充分和行为的难监

管，资金价格 （即利率）无法使市场达到均

衡①。更何况，我国一直实行利率管制，金融机

构无法自主定率，弥补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３）ＭＮ表示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

阶段——— “半熟人社会”。此时，农村人口流

动性逐渐增加，农户传统的社会网络 “圈层结

构”开始解体，由此带来基于乡土熟悉的信任

的内生约束逐步；但是信用中介、信息网络、

法律体制等外生约束又尚未普及，所以信息不

对称性特别严重。乡村振兴的过程主要处于ＭＮ

阶段，这一时期的借贷供给既不是农村传统非

正规金融能够独立解决的，也不是城市正规金

融简单延伸能够独立解决的，必须将二者结合

起来进行金融供给改革，克服转型期的社会网

络缺失和信息混乱状态，同时这一时期也为非

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防范金融风险提供

了契机。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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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农户借贷需求的金融

　　供给侧改革政策启示　　

　　供给与需求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但从经

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发展历程看，供给政策大多

居于主导地位，是决定发展的主导力量。具体

到我国当前的农村借贷供需市场，一方面，乡

村振兴过程中农户借贷需求的变化，必然要求

借贷供给做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农户资金

有效需求明显大于资金供给的现实，客观上也

要求加大资金供给力度。前文对乡村振兴过程

中农户借贷需求，及其对供给影响的分析，为

建立符合农户借贷特点、满足农户借贷需求的

农村金融服务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一是聚焦农户的新借贷动机，推动正规金

融机构由 “使命漂移”转向 “回归本源”。乡

村要振兴，产业必兴旺。产业发展的巨额资金

需求只能通过正规金融途径解决。当前，农户

群体行为动机日益理性化、市场化，农村金融

市场日益成熟，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功能定位

由 “输血”向 “造血”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可以通过内外两

种途径双管齐下：（１）在外部，优化对正规金

融机构的激励和监管，克服委托代理制下由于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如严

格执行 《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

法》中对农户相关贷款的要求，并适时增加相

关指标权重，将考核评估结果与金融机构管理

层绩效挂钩等，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始终坚持普

惠金融、支农金融定位。（２）在内部，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有序支持不同农户借贷需求，把

有限的金融资源优先投向带动性强、发展潜力

大的农户。根据农户理性计算能力强弱，优先

支持有知识、善经营、懂管理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次优支持经营型、半工半农型农户等可

能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化的最有效潜在对象，

兼顾传统农户。

二是聚焦农户的新借贷资质，推动农户社

会资本信息由隐性化、非标化向显性化、标准

化转变。由于我国农户传统社会资本隐性化、

非标化的天然属性，再加上受地域分布和网点

密度的限制，正规金融机构要获取农户的经济

信息和信用情况难度大、成本高。当前，农户

资产信息和信用信息已经开始显性化、标准化，

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推广，为加速这一进程、

进一步降低农户获得正规金融借贷的门槛提供

了有利条件。（１）从农户资产信息看，要持续

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农户拥有的自建

屋、土地、林业、水域滩涂等资源向资产转变，

尽快细化明确这些资产的抵押、入股、出让、

租赁等合法权益，并加快构建农村权益流通交

易的统一网络平台。 （２）从农户信用信息看，

要将农户尽快纳入移动支付、互联网购物等现

代金融经济体系，推动农户交易实名化和网络

化。无论是农户的日常消费，还是生产经营中

的原料采购、成品销售、商贸收单，抑或是合

同订单等，这些可查的、高频的、制式的资金

流水、交易往来，都将极大降低正规金融机构

处理与识别农户信用信息的成本。

三是聚焦农户的新社会网络，推进农村正

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有机融合。在乡村新旧社

会组织网络更替的过渡期，信息不对称性特别

严重，交易成本极高。温铁军指出，分散小农

交易费用过高，将诱发畸形治理的制度成本，

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

效途径。① 这一时期必须通过正规和非正规金融

的优势互补，克服转型期的社会组织网络缺失

和信息混乱状态。（１）正规金融与职业放贷者

的连接，如 “银行 ＋农村金融中介 ＋农户”模

式，农村金融中介 （农村能人、互助组、合作

社等）既熟悉农户的经济状态、社会信誉、资

金使用等真实情况，又缩短了农户与银行之间

的物理距离，降低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

成本。这一模式实际上也是非正规金融合法化、

正规化的有效途径。（２）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

的连接，如 “银行 ＋龙头企业 ＋农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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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铁军：《维稳大局与 “三农”新解》，《中国合作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龙头企业兼具生产中介和信用中介双重角色，

实质是将非正规金融关系演化为生产经营之间

的协作关系。 （３）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连

接，如以组、村、乡为单位进行信用共同体建

设，使共同体外正式的法律制度约束与共同体

内非正式的礼法习俗约束相连接，实质是推动

农村信用由传统农户个体主义信用转向整体主

义信用，并推动信用定价方式由农户个体差别

定价转为共同体整体定价，扩大信贷覆盖范围。

（４）正规金融与村 “两委”的连接，以组织振

兴助推乡村振兴和农民富裕。这既是中国特色

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乡村振兴的独

特政治优势。 “农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要充分发挥好

村支部、村委会的 “火车头”作用，将小而散

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合力创业干事，为农户

承接正规金融借贷提供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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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村落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探索

———以陕西 Ｙ村为例

马良灿，康宇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本文以Ｙ村为例，通过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失序与重构过程，探索生态移民村落有

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煤炭经济的兴衰使Ｙ村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分化，引发村民个体利益与村社公共利

益的矛盾，导致村落在组织、经济与社会关系等层面发生裂变，陷入治理失序状态。在乡村精英带领

下，Ｙ村通过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协调多元利益主体关系，通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实现村集体与村民间

的利益联结，通过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全村利益共享，使个人利益与村集体公共利益实现有效

平衡，并推动社区形成合作共治格局，促进社区良序善治，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关键词：移民村落；合作共治；利益协调；治理有效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８７－０９

一、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驱动下，村落社区遭遇

了巨大的结构转型与变迁。在社区转型过程中，

如何妥善处理好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集体利

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并通过组织重建、经济

与社会关系重组来促进乡村良序善治，实现社

区治理有效，这是当前转型村落面临的重大难

题。生态移民村落作为转型村落的特殊存在形

态，其独特的社区转型遭遇和多重力量介入使

其面临的多元利益协调与整合问题十分复杂。

生态环境的骤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区搬迁使村

落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如何协调村庄搬迁

前后的多元利益冲突，恢复和稳定村庄秩序，

这是这类村落社区面临的难题。在村庄社会稳

定后，面对村落经济社会结构多元化、复杂化

以及发展的非均衡性所导致的治理 “失序”困

境，①如何整合村落社会多元利益诉求，重塑村

社公共性，实现乡村善治和可持续发展，更是

移民村落社区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治理

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基础，是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实践的前提。因此，以生

态移民村落为案例，从其社会流变中探寻转型

村落的变迁轨迹、治理线索、治理困境与优化

之道，对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０２２年６月，笔者到陕西省Ｈ市Ｓ镇Ｙ村

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查。在调研中，笔

者从具体经验出发，立足社区本位，通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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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乡镇干部、村干部、小组长、村民等群体，

全面了解Ｙ村的转型变迁、治理困境以及社会

治理的实践逻辑与展开过程。Ｙ村是典型的生

态移民社区。移民新村位于 Ｓ镇东南，距镇政

府５公里，距市区 ２４公里。现有 ４个村民小

组，３００户１０４０人，耕地面积１７５０亩，林地面

积９９００亩，人均耕地面积１６７亩。原老村地

处黄河沿岸的龙门山上，当地富饶的煤炭资源

曾带来了地方经济的繁荣。然而，煤炭的无序

开采导致农民面临生存威胁。为解决生存困境，

Ｙ村村民先后经历了三次搬迁。在村社精英带

领下，Ｙ村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发展村集体经

济、创新治理机制与治理手段、提升社区公共

服务等方式，实现了村社组织重建、农民社会

生活与秩序重组。由此，社区公共性得以重建，

新型村落社会秩序得以生成，社区从无序走向

有序，乡村善治的局面逐渐形成。

二、精英带动下的村落

　　转型与村治过程　

　　Ｙ村作为压煤村，在煤炭经济发展过程中，

职能日益弱化的村两委因无力解决，甚至加剧

由煤炭开采所导致的村民生存危机而使干群矛

盾激化。在挽救村落生存危机的共同利益诉求

下，村民重新组建村两委，通过发挥乡村精英

的资源优势与能人带动效应，实现了整村搬迁，

并逐步恢复社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实现村

落的转型与再生。

（一）因煤而衰：利益失衡与村落生活秩

序紊乱

Ｙ村富饶的煤炭资源因无序开采、过度开

发，导致社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使村民面

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

保护村民的生命安全，从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０５年间，

Ｙ村村民经历了三次搬迁。１９８５年，村落经历

第一次搬迁，老村有四个村民小组，Ｙ村将环

境破坏最为严重的二、三、四组搬迁到岭西新

村。因国有煤矿企业开采，老村二、三、四组

所在地区的房屋因地表塌陷，多数成为危房，

进而导致村民与国有煤炭企业产生直接的利益

纠纷。为平息民怨，村干部与国有煤矿企业协

商，由企业出资帮助二、三、四组村民在老村

其他未遭到破坏的村集体土地上重新修建新房

屋，从而实现村落第一次搬迁。但十年之后，

煤炭开采所导致的生态威胁使村落又开始了第

二次搬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Ｈ市鼓励兴办乡镇

企业。Ｙ村地下矿产资源因煤层浅，煤炭质量

高、储藏丰富，再加之本村村干部、各小组长

能够针对其所属区域内的私人煤窑征收六七百

到几千元不等的高额管理费，因此，当时村里

新建了大量私人煤矿和黑煤窑。在煤炭经济兴

盛时期，全村有１６０口煤窑。为降低经营成本，

私人煤矿和黑煤窑长期进行破坏性采矿，致使

Ｙ村老村环境遭到彻底破坏。伴随因煤炭开采

导致的校舍、农舍房倒墙裂、耕地塌陷、地下

水资源流失与污染、人畜饮水及农业灌溉用水

严重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村民正常的生产生

活秩序再次陷入紊乱。

而此时的村两委因腐败问题滋生，无力回

应和解决村民的切实诉求。受管理费等利益诱

导，社区内出现贿选行为。为弥补当选村干部

所产生的家庭经济损失和左右选民意愿，村委

会候选人上任后常常将煤窑管理费等挪作私用，

或以血缘亲疏和所谓的 “圈子”内外为准发展

“关系户”党员，使村党组织家族化、派系化，

这严重损害普通村民利益，使村民与村干部的

信任关系日渐破裂。此前的生态破坏已经使村

民不堪其扰，短时间内生存危机的再次加剧使

社区日益尖锐的干群利益冲突进一步被激化。

基于恢复和重建生产生活秩序的共同利益诉求，

村民于１９９６年重新组建村两委，选举社区带头

人，寻找社区发展的出路。

（二）精英治村：利益协调与村落搬迁重

建秩序

１９９６年，村民选举本村因煤炭发家或从事

煤炭运输等企业经营的社区经济精英组成新的

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新上任的村干部具有

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少与村民争利。而且他们

长期在村，熟悉村情民意。面对已经被彻底破

坏的村落生态环境，拥有较强冒险精神的新村

两委班子决定在外村寻找新宅基地，实现整村

搬迁。这一决定与深受生存威胁的大部分村民

的利益诉求相契合，因而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

为获得搬迁资金，村干部代表村民与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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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公司协商。承担第一次搬迁费用的国有煤

炭企业认为，公司近几年已停止生产，此前造

成的生态破坏已给予过合理赔偿，因而不再承

担此次搬迁责任。各大小私人煤炭公司认为，

自己认真遵循国家政策规定，合法合理开采煤

炭资源，村落的生态破坏应由不合法的黑煤窑

来承担。而黑煤窑负责人认为，村落的生态破

坏责任在于大型煤炭开采公司，这种相互推诿

的局面导致村干部向县乡政府寻求帮助，但基

层政府也相互推脱，进而导致社区居民与基层

政府、各煤炭公司的矛盾激化，使 Ｙ村村民开

始进行有组织的上访维权行动。

在村民维权活动中，以村干部为代表的掌

握社区公共权力的体制内精英受限于自身身份，

不便公开带领村民上访。因而处于国家权力序

列之外拥有较多社会资源且在当地有较大影响

力的体制外精英，带领村民进行上访活动。① 以

老党员、老干部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带领村民，

以写联名信的方式到县、市、省级信访办逐级

维权。因未得到积极回应，乡村精英带领部分

村民，越过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反映情况。

１９９９年，Ｙ村的上访诉求得到中央领导人批复，

相关部门成立督导小组对村民反映的问题进行

核查督办。经过实地考察，督导小组认为各级

政府和企业必须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但搬迁

资金在实际拨付过程中，一部分政府、企业资

金迟迟不到位。在煤炭经营过程中，与本地区

基层政府、企业等建立了良好互动合作关系的

村社精英和村干部协同合作，积极争取。最终，

一部分无法出资的煤炭企业或由村民拉走其所

产煤炭进行售卖筹资，或用推土机等机械抵债。

２０００年初，Ｙ村筹集到所有资金并在他乡购买

宅基地。通过多元精英的合作治理，Ｙ村发展

整合了不同类型精英的社会资源优势，减少了

其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从而使社区公共利益

得到有效维护。②

同时，精英间的合作治理还使社区内部的

多元利益诉求得到合理表达，使社区治理更加

公开透明。③ 搬迁资金涉及每一个村民的切身利

益，而本村作为单姓村，附着在紧密的血缘关

系之上的错综复杂的村落利益关系因搬迁资金

的分配与使用而日益复杂化。为避免因私人关

系引发新宅基地分配不公现象，村干部与村民

代表共同协商新村重建问题。最终，Ｙ村决定

在新宅基地上建立格局、规模、造型统一的新

住宅，每户村民需出资三万元购买。为减轻村

民负担，村里决定将老村所剩的煤炭资源交由

本地最大的煤炭公司管理。该公司驻本村的负

责人为本村村干部兄弟。通过这种私人关系，

村里直接与该公司进行谈判。经协商同意，该

公司以村集体的名义，为每户村民补贴一万元，

村民每户仅出资两万元就可购买新村住宅一套。

居住区域依据村小组划分为四块，由各小组长及

组内精英督促村民筹资并统计小组筹资情况，村

干部依据筹措资金数量和速度进行分配排名，排

名靠前的小组优先选择居住区域。小组内，由小

组长组织村民抓阄，依据抓阄顺序分配住房位

置。２０００年底，Ｙ村基本完成第二次搬迁。

通过加强村两委建设与精英合作，社区自

治组织的治理能力增强。村社精英通过征求村

民意见、满足居民需求、公平分配资源、快速

解决问题等方式，协调搬迁过程中的多元利益

冲突。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所构成的多元

精英团体，能够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表达多

样化的利益诉求。由于各类精英在村庄社会关

系结构中位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因而多元主体

的利益博弈能够保持相对均衡状态。这既避免

社区治理陷入人情困境，又防止村干部利用私

人关系形成小团体，瓜分公共资源，演变成谋

利型村干部，④ 同时还能够通过精英间的优势互

补和能人带动，增强社区治理的自主性空间，

灵活应对复杂事务的治理。随着村民转移到安

全的生活地带，村落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

恢复，干群信任关系也得以修复。１９９６年选举

组成的村两委班子一直连任至今，这种稳定的

政治生态有助于村落的团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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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经纶、陈泳欣：《社会精英如何推动农村社区治理———来自台湾桃米社区的经验》，《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胡炎平、姜庆志、谭海波：《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村多元精英合作治理———以江门市农村联谊会为考察对象》，《中国行

政管理》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社会》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三）经济转型：利益分化与村落治理基

础薄弱

第二次搬迁结束后，Ｙ村与农民家庭的经

济结构因乡村煤炭开发权利的转移与生活环境

的变化而发生转型。首先，村集体经济由于缺

乏稳定的收入来源而日益空壳化。本村村集体

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是煤窑管理费。随着煤炭

资源日益匮乏、国家对煤炭资源的管控日益严

格以及老村各大小煤窑陆续关停，村集体经济

收入逐年减少。原本积累的集体资金也在村落

搬迁过程中，因新村建设平整土地、修建校舍

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消耗一空，由此导致村

集体经济组织空壳化，这使村民与村集体基于

村集体经济分红所形成的利益联结断裂，村集

体经济组织难以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

其次，村民生活个体化与功利化的发展趋

势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下降，村民参与社区治

理主体性缺失。Ｙ村大部分村民在２０世纪八九

十年代从事煤炭开采、运输等相关工作，职业

的同质性使村民因业缘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形

成生活共同体。随着煤炭经济衰败，分散化、

个体化的小农经营模式逐渐替代煤炭经营成为

Ｙ村村民的主要生计模式，这使村落因煤炭而

形成的紧密的业缘联结逐渐松散化。市场经济

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农民的分化。随着乡村

社会异质性增强，村庄内部的利益诉求日益多

元化且难以形成共同利益诉求村庄面临组织化

程度下降，公共性衰落。本地区因煤炭资源而

建成的大量企业为村民提供了诸多的就业机会，

如货物运输、搬运工等。工种不同，工资在几

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村民逐渐形成工农结合、以农补工的家庭生计

模式。留守老人利用山区的地理位置优势从事

以花椒为主的农业种植，并维系着传统的人际

往来与人情互动。但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

外部农业劳动力输入以及红白喜事由专门的服

务队承接，在村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可以借助

市场化服务而得到满足，这导致传统的、基于

共同利益诉求所形成的互助与互惠关系日渐解

体。青壮年人口的外流导致村庄社会出现人口

年龄与性别结构失衡，人口职业分化与外出流

动又致使血缘、地缘等纽带断裂。

２００５年，Ｙ村作为压煤村，受益于国家生

态移民政策，获得 Ｈ市城市搬迁小区住房２００

套。全村约２００户人家，搬迁住房基本覆盖全

村总人口。由此一部分村落人口转移到城市生

活。受城市与市场文化影响，村民的社会联系

逐步以契约、交换、计算为基本形式。① 在传统

村落内部，各利益主体围绕自身诉求，在个体

间以及个体与村落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利益与社

会联结。这种联结关系是村落维持公私利益关

系平衡的重要治理手段。随着村落社会开放化，

个体利益实现渠道与方式日益多元化，乡村各

主体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降低，村落内部传统的

利益与社会关联逐渐断裂。这使村落面临私人

领域以及自利思想对村落公共领域的挤压、对

利他精神和互惠行为的消解，使社区治理陷入

新困境。

三、合作共治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向农村

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国家资源输入、政策执行

过程中的地方性差异以及各系统及主体间信息

不对称等因素，导致国家公共利益、村社发展

利益和村民生活利益协调困难。Ｙ村通过完善

乡村组织体系、发展村集体经济、创新乡村治

理手段、加强基层民主协商和提升村落公共服

务，有效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关系并使之建立

了紧密的利益联结，实现利益共享，最终提升

社区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有效。

（一）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协调多元利益

２０１７年，Ｈ市开展农村 “三变”改革工

作，具有较强政策敏锐度的 Ｙ村村干部积极配

合上级政府开展产权改革工作。由于在 “三变

改革”过程中工作业绩突出，Ｙ村入选陕西省

首批省级 “三变”改革试范村。这种省级示范

村荣誉使该村与政府的关系明显改善，获得了

各类国家政策资源支持。在此基础上，Ｙ村通

过建立乡村组纵向贯通和村社组织横向联动的

乡村组织体系，使国家、村社与村民三者之间

的利益关系得以协调，从而夯实了乡村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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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基础。

１上下联动的组织体系建设

在纵向的乡村关系上，各种治理机制创新

使小组、乡村、乡镇形成纵向贯通一体、信息

上下流通的组织体系，实现行政与自治的有效

对接，从而使政府行政利益、社区发展利益和

村民私人利益得到有效协调。在县—乡层面，

惠农资源与项目的大量输入使上级政府加强了

对乡镇政府的监督。通过电话核查、实地考察

等方式，市政府能够越过乡镇政府直接了解乡

村项目的落实情况，这种自上而下的考核激励

与监督压力避免了乡镇政府悬浮于村落之上，

使国家意志贯彻到基层社会。① 在乡—村之间，

为确保国家公共资源有效使用，乡镇包村干部

与驻村工作队作为行政系统内工作人员被下派

到乡村协助村干部完成社区治理任务。Ｈ市日

报社的工作人员作为驻村工作队和村第一书记

长期驻村。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他能够在行政

与自治系统之间充当衔接者，既能将相关部门

的涉农事务进行有效落实，又能及时反映村民

诉求。如第一书记和包村干部能够帮助因病致

贫的家庭申请临时救助，帮助脱贫户解决其所

面临的帮扶政策难题，确保国家扶贫资源与村

民生活诉求相结合。在村集体经济建设过程中，

驻村与包村干部能够结合本村农产品，联系技

术人员和厂家，促进农产品深加工，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益，确保国家公共资源与村落发展诉

求相结合，进而实现乡镇与村落的有机衔接和

双向互动。

在村—组层面，Ｙ村村小组作为一个社会

生活共同体，村民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共同居住

并以小组为范围进行红白喜事等人情往来和帮

工。随着网格管理方式的推广和村民自治制度

的完善，小组逐渐变成社会治理单元。小组长

作为网格管理员，承担起辖区内森林防火、三

类户排查、河道管理等多项事务，由市民政局

发放每月６００元补助。这种管理、工资等制度

的设置使小组长被纳入到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中，

促进村组在制度体系上相衔接，并通过村干部

影响小组长的人选形成合理的人员配置使村组

互利合作，从而更好地使小组长作为社会权威

协调和缓和组内及村组间的利益纠纷。

２一核多元的复合型社区组织关系建构

在村组内部，建设一核多元的社区组织体

系能够调整各类村社组织、成员及其村民之间

的利益关系，使村落内部形成兼具规范性与灵

活性的横向组织联动关系。一方面，组织的规

范性能够确保村落依规办事、依法办事；另一

方面，组织的灵活性与机动性使其能够应对村

落复杂的治理环境，从而使社区在自治与法治

有效融合的基础上良性运转。

首先，组织与组织之间分工合作，相互制

衡。村党组织、村委会、监委会构成村级自治

组织体系，其中村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通过

“一肩挑”，加强了村党组织对乡村的领导。村

委会负责处理社区内生性事务和常规性行政工

作如治安维护、环境保护等，不同工作交由不

同村委成员负责。村监委会监督村财务使用情

况，每一笔村公共开支都需要监委会主任签字

同意。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三权分离，职

责分立，相互制衡，避免组织间因权责分配不

清而产生不必要的利益纠纷。

其次，在组织内部，组织与成员之间个体

所负责的社区治理工作与个人社会身份、资源

相契合。村书记作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家，能够

利用其丰富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不断为村落

争取国家项目和开拓农产品销路。如村集体承

办的林下养鸡场所生产的土鸡蛋、肉鸡与检察

院、农村信用合作社、公安局等机关签订销售

合同，避免了本地区人口消费能力较低所导致

的高品质农产品销售困境。第一书记和村副书

记与村委会成员长期在村，熟悉并了解村落具

体情况，主要负责处理小组上报的社区内生性

事务和发展村集体经济。村小组长与组民日常

居住在一起，主要负责处理小组内公共事务和

反映村民利益诉求。在成员分工的基础上组织

成员间交叉任职，如村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和

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党支部副书记兼任股

份经济合作社副董事长，一名党支部委员兼任

村委会副主任和小组长，一名村委委员兼任小

组长等。通过成员交叉任职，可以减少社区组

织的运行成本，避免组织之间的互相推诿，减

·１９·

社会学 生态移民村落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探索

① 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 “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少村治过程中不必要的矛盾，提升社区治理效

能，更好地回应村民的现实诉求。

在村小组层面，在组与组之间，村干部通

过设置小组工作排名与公示等激励制度和发挥

村干部兼任小组长的带头、引领、示范作用，

带动非兼职小组长积极参与村落治理。这在一

定程度上可避免各小组长 “消极不作为”或因

村落公共资源分配而产生恶性竞争。为了调动

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Ｙ村将村民划分

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消极分子三种类型。

其中，小组内设有的五个群众代表作为积极分

子，拥护和支持小组长的决定，并发挥带头作

用带动中间分子，以数量优势形成社会舆论压

力促进消极分子积极参与，避免日益分化的村

落社会出现村民消极参与，积极谋利等治理乱

象，维护村落公共利益。①

（二）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实现利益联

结与社会整合

因职业、收入等差异而日渐分化的农民出

现个体化、功利化的发展趋势，他们参与村落

治理的积极性不高。Ｙ村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

和采取数字化治理手段使村民与村干部、在村

务农与外出务工群体、在城与在村居民等各类

人员之间形成股权型、劳资型利益联结与紧密

的社会关联，提升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了

其参与主体意识。

１以集体经济为载体促进村民紧密联结

Ｙ村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使村民与村民、

村民与村集体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与社会

关联。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使村民

与村民、村民与村集体之间形成股权型和劳资

型利益联结。２０１７年，Ｙ村实行农村合作经济

股份制改革，成立农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集体资产依据个人户籍所在地、是否为政府、

国企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分配人头股，并采取实

物分红的方式，支付村民股利。村集体一般在

一些重要节日，以发放实物的方式，在村民之

内进行分红。如在清明节，村民有使用肉鸡祭

祀祖先的习俗，在此期间，村集体会给村民发

放一些土鸡蛋和肉鸡；在春节来临之际，村集

体会给村民发一些鸡蛋、米面油、桑葚茶等。

这种将经济分红转变为村民节假日福利的分配

方式，实质上是将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民的日

常生活需要联结在一起，使村民不仅以股权为

媒介，与村落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还能够增

强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Ｙ村建成了

由花椒产业园、桑树观光园、林下养鸡场等组

成的复合型产业园区。该园区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以中老年人

为主的在村居民虽因养老或子女婚姻压力具有

较强的就业意愿，但县域内以重工业为主的产

业环境使其难以实现本地就业，因而成为闲置

的劳动力。产业园区提供的一天工资１００元到

１５０元不等的农业就业机会能够满足这些村民

的就业诉求。因而在股权联结之上，村民与村

集体之间又建立了劳资关系。

在共同参与社区经济发展过程中，Ｙ村村

民与村民、村民与村集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社

会联结。２０２２年桑葚园丰收，为完成桑葚采

摘，村集体鼓励村民出义务工。由于桑葚产业

园区与新村距离较远，为了动员村民参与，村

集体提供义务工车接、车送服务。桑葚园位于

老村，村落中一些怀念故土的老人借助桑葚采

摘，利用方便的交通，探望故土，满足其思乡

情怀。同时，桑葚采摘为闲暇在家的老人提供

与朋友邻人交流沟通的机会，丰富其闲暇时光，

并且义务劳动有助于空巢老人重新发现自身的

价值，从而获得个体生活的意义感与尊严感，

加强其对村落的归属感，使其自觉参与到社区

治理中来。

为带动更多村民参与社区义务劳动，村干

部将每天桑葚采摘情况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统计，

并通知各小组长，小组长为了不落后于其他小

组，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动员村民参与。包括

利用血缘亲情关系动员亲戚朋友参与进而带动

其他村民参与、将非义务工工作机会与义务工

参与相挂钩，参与义务工积极者优先获得工资

性工作机会、每天下午主动上小组成员家拜访

等。这使分散的村民在组级层面因人情往来增

多而重新联结起来，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使农

民的主体性地位得到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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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应用数字化治理技术整合村民群体

在数字化时代，微信群能够在城乡人口加

速流动的背景下，促进村民与村干部、留守与

流动群体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增强其良性的社

会互动，进而促进多元群体利益整合。Ｙ村村

干部、小组长利用微信，成立村组两级工作群，

发布社区治理事项、接受居民信息反馈与监督。

首先，微信群作为村落公共空间，通过信息公

开与信息快速双向传递，整合干群利益关系，

进而调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社区产

业园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使在村居民形成竞争

关系，村干部如何公平分配这些就业岗位影响

到村落内部的利益平衡。以微信为媒介，在村

落内部营造出一个公开透明的公共空间。① 村干

部将用工信息以及各小组用工名额发布在干部

微信群，小组长收到消息后转发至小组微信群，

组民收到消息后在群里报名，工作机会分配根

据报名先后顺序决定。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包

括以小组为单位桑葚采摘的统计数量以及各小

组排名也能够在微信群当天通报并以此决定下

一次各小组用工名额分配。由此，村组织借助

这个信息公开的虚拟空间，实现利益分配透明

化，从而防止村干部以权谋私，实现村干部与

村民之间的利益平衡，保障社区治理工作的正

常有序运转，使民众积极参与到村落治理中来。

其次，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沟通优势丰富

了村民的民主参与渠道，缓解因乡村人口流动

所造成的村民自治权利无法有效实践而使多元

利益诉求难以整合的治理困境。城乡二元结构

所形成的制度性障碍以及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使

职业与收入具有不稳定性的农村外出务工群体

将农村及其土地作为家庭发展的风险保障，但

城乡两栖所形成的空间上的隔阂使其难以有效

地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来，这种身体缺场但

利益在村的治理张力导致村落内部多元利益诉

求难以有效整合。Ｙ村通过微信群，采用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沟通方式，使 “流动”与 “留

守”居民都能够接受信息和反馈诉求，有机会

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如，随着政府推行数字

化办公，一些民生事务如医保缴费、疫苗接种

等需要在线操作，微信群成立后，村干部通过

将消息发送至微信群通知在城生活的子女，其

收到消息可以在线操作并帮助难以熟练应用智

能手机或没有智能手机的在村父母完成相关操

作，这使村民尤其是老人的相关权益得到保护，

而老人作为出门在外青年人的牵挂，其在村落

治理中获益，更能推动青年人积极参与乡村治

理。这种因微信群的存在而日益频繁的良性双

向互动有助于实现社区多元群体的利益整合。

（三）分享村落治权引导乡村秩序：实现

利益共享

随着农民个体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个人

的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成

为农民关注的焦点。Ｙ村通过增强基层民主协

商和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让村民充分分享社区

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和发展利益的享有

权，这促使社区居民在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的

基础上实现了乡村社会的良序善治。

１增强民主协商完善乡村政治秩序

建立各种制度化组织、制度化活动形式和

公众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

场所，② 分享决策与管理权，能够聚集村落精英

和村民意见，加强村落内部沟通，实现社区治

理与村民需求有效对接，从而促进村落形成民

主、和谐、统一的乡村政治秩序。

在社区发展过程中，Ｙ村村两委经常组织

社区全体党员外出学习各地的治村与社区发展

经验。在对这些经验形成一定认知的基础上，

结合本村发展实际，村两委召开村党支部委员

会或村民委员会，就如何借鉴这些经验进行充

分讨论，让大家为社区发展出谋划策。通过村

两委形成的发展方案将进一步征求村民意见，

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并依照少数人服从多数的

民主原则和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形成相应的决

策方案。２０２２年，Ｙ村桑葚园桑葚丰收，由于

鲜果桑葚保鲜时间短，驻村第一书记提议以桑

葚为原料，酿造桑葚酒，进行农产品深加工。

由于本村居民未曾了解过桑葚酒且社区缺乏具

备酿酒工艺的技术人员，该方案初期受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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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为了兼顾经济发展和群众意见，在民主

会议上，村党支部书记提议，由村第一书记带

领两位村干部先进行小规模实验。实验探索成

功后，村民打消了顾虑，积极参与义务劳动采

摘桑葚，大力支持桑葚酒的酿造工作。随着桑

葚酒的产量逐步提升，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

壮大。

Ｙ村这种以村两委为主体的集体决策和村

民共同参与的民主机制实质上是将权利与责任

赋予每一位社区参与者，使个人利益与村社集

体利益有效整合，进而推动乡村形成权责统一、

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的治理共同体。该共同体

将使每一位决策者和管理者在持续性的民主参

与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公共意识，激发其

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２改善社区公共服务重建乡村社会文化

秩序

社区公共服务的增强一方面将社区发展成

果惠及全体村民，使个体的日常生活融入到村

落发展中，形成利益共享，促进乡村社会秩序

重建。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服务建设能够成为

德治的支点，促进村落形成共同利益诉求，引

领乡村文化秩序重建。Ｙ村公共服务供给涉及

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教育方面，村集体每

年为考上大学本科的在村学生提供２０００元奖学

金；在养老方面，每年重阳节，村集体为６０岁

以上的老人发放米面油等慰问品并举办宴会和

文艺表演活动。此外，Ｙ村建设幸福院，有一

定自理能力的老人每月交２００元钱，便可在幸

福院全天用餐。在妇女服务方面，每年三八妇

女节，村两委举办酒席、组织表演节目以及开

展 “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在环境卫生

方面，社区会聘请专人打扫村落公共卫生和回

收村民日常生活垃圾。在扶贫救助方面，针对

经济困难的家庭及残疾人，村两委提供保洁员、

护林员、防火员、资料整理员等公益性岗位。

当前，农村集体资产的匮乏导致村落面临

严重的公共资源供给短缺困境。随着农民家庭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这种社会资源与服务供给

不足使个人生活利益诉求无法满足，进而倒逼

村落人口向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从而致使社

区公共利益受损。面对人口流失以及人口流失

所导致的社会交往关系断裂、社会生活共同体

解体等发展困境，社区增强公共服务，能够满

足村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保障在村居民的生

活质量。这种生活品质的保障再辅之以熟悉的

生活环境、健全的社会交往关系和在村生活的

低成本等优势，能够使想要留在村落生活的居

民真正留在村落，为乡村培养治理主体，避免

治理主体虚化弱化后所产生的治理困境，促进

村落社会秩序重建，进而使乡村公共性得到保

护。而社区公共服务所提供的各种文化活动能

够促进村民之间的思想交流，在频繁的社会互

动中，将村民教育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日常生活

中，形成集体意识，进而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

生成社区规范，引导社区形成良序善治的社会

文化秩序。

结　语

Ｙ村的转型经验和治理实践表明，现代化进

程并没有彻底消解乡村，乡村的发展反而体现出

传统村落对于现代化力量的多元反应方式。① 因

而，对村落前途命运的关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村落是否终结，而在于乡村转型过程中，面对社

会分化所导致的个体力量的崛起，是否能够寻找

到一种力量和机制将 “公”嵌入转型村落之中，

使之成为社区成员的生活方式和公共规则，② 使

村落从无序走向有序，实现治理有效。

村落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单元，其转

型涉及组织、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重组。

因而，面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不均衡不协

调发展所引发的社区治理失序困境，需要从组

织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层面，探索制

度设置与治理机制创新的可能路径，实现私人

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首先，需要完善

乡村组织体系，协调多元利益主体。在乡村组

纵向关系上，通过合理的监督制度设置、干部

驻村与包村和激活小组治理等治理机制创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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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乡村、乡镇形成信息流通、上下联动的

组织体系，实现行政与自治的有效对接，有效

协调政府行政利益与社区发展利益，避免社区

治理过度行政化。村组内部，在各类村社组织、

成员及其村民的横向关系上，建立以党组织为

核心的一核多元的社区组织体系和成员交叉任

职、分工合作的关系协调联动机制，有效协调

各村社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关系，进而在横纵

关系贯通的基础上理顺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

夯实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其次，在经济发展

方面，应通过发展新型村集体经济，构建农民

与村集体的股权型、劳资型利益联结，并借助

农民的家乡情怀和亲缘关系等乡村社原有社会

联结，在社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创新社会联结

方式，加强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① 再次，应借

助数字化治理技术，利用微信等媒介所具备的

线上与线下、缺场与在场相融合的治理优势，

促进 “流动”与 “留守”村民积极参与社区治

理，使村民在利益联结的基础上，通过频繁且

良性的社会互动实现多元群体的有效整合。最

后，在社会发展方面，在农民权利意识增长的

背景下，扩大基层民主，提升社区公共服务，

通过有效分享社区公共事物的决策权、管理权

和发展利益的享有权，实现个体与公共利益的

均衡发展，进而在权责统一、责任共担、利益

共享基础上，重建乡村政治与社会秩序，实现

乡村良序善治，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有效保障。

当前，乡村治理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国家

惠农资源大量投入使农村社区仅需要对国家公

共资源进行分配和使用就可以满足社区建设与

发展的基本诉求，这导致乡村发展日益依赖国

家力量而缺乏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使社区治

理过度行政化，忽视村民的切实诉求。同样，

同普通村民相比，乡村精英拥有更为丰富的社

会、经济、文化等资源。在村治实践中，充分

发挥和利用村社精英的治理优势，能够提升乡

村治理效能，但能人治村也容易使普通村民产

生依赖思想，客观上消减乡村大众的治理能力，

陷入村治中的村民主体性缺失困境。实现乡村

治理有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在当前，

农村社区治理出现了很多新样态，各种治理创

新乱象更是让人难以分辨真伪。这都需要我们

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经验探索中探寻乡

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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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

重建路径研究

高万红，李晓娇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３２］

摘　要：时空视角作为认识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能够解释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

题。易地搬迁地区的发展具有社会时空的压缩和延伸的统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的双重属性，

面临社会时空再造的困境。与现有研究将社会时空作为宏观制度的结构性产物视角不同，本研究从时

空主体 “人”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出发，运用社会时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身份、关系、资本三个

要素对易地搬迁社区中的社会时空进行分析，剖析其通过实践活动构建自我生产式社会时空的过程。

研究发现：个人时空的主体性身份缺失，表现在制度性身份替代主体性身份、劳动实践的缺失和主体

的不确定性；社会时空的关系网络断裂，如家庭主体间沟通不畅；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难以

构建，与社会资本的连接能力不足。笔者认为边疆易地搬迁社区的时空重建要聚焦人的主体性，关注

人的空间生活体验，提升社会时间质量，探索更多的生活可能性。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会时空；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９６－１１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

战目标的实现，扶贫工作进入 “后扶贫时代”，①

相对贫困仍是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

大问题之一，易地搬迁反贫困实践和乡村振兴成

为后脱贫时代重点关注的对象。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推动了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使搬迁家庭收入有

所增长，可持续生计改善明显，②但一些家庭仍存

在返贫态势高发、脱贫群体自我发展动力不足、

长效保障机制缺乏等困难。③社区居民短期内无法

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改善，面临着失业风险、

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社会融合困境

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④易地搬迁在物理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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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 “位所”① 的转移，“位所”的转移会顺

延到社会空间的变化。居民由于搬迁后的生活

与原有的生活差异较大，经济空间、文化空间

和心理空间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消解和再造，线

性生活的 “断裂”催生了新的社会发展趋势，

使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和空间的分区制，

导致了社会系统的脱域。② 易地搬迁扶贫政策的

实施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村落传统的公共空间，

新社区的公共空间短期内因功能弱化而难以有

效发挥作用，③ 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双重脱嵌的现

象。④ 另外，易地扶贫搬迁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

行政管理逻辑，空间再造的主体是党和政府，

这与社区自治中自下而上的空间自我建构逻辑

存在一定的张力，两种逻辑的嵌合是未来社区

发展的目标。

目前，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研究多为

对社区经济减贫效应、生计发展方式的调查研

究，缺乏对民族文化、搬迁居民日常社会生活

的深入研究；研究视角多为区域性、单一问题

的探讨，缺乏整合性视角；研究方法多为定量

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民族志和口述史等质性

研究方法的较少。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造成了

个人适应与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⑤ 因此，易地

扶贫搬迁社区居民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及应

对问题的策略是本研究的核心关注。本研究以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易地扶贫搬迁 Ｌ社区

为调查点，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深度访

谈法收集资料，分析社区、家庭及个人层面对

新社区的适应情况，运用社会时空的分析框架，

了解其原有社会网络和新的社会网络与资本的

形成过程，阐述易地扶贫搬迁引起的社会时空

变迁过程以及居民构建新的社会时空时面临的

挑战，探索社区如何重建社会时空以及重建何

种社会时空，为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借鉴。

二、分析框架：社会时空理论

（一）时空的社会属性

时间和空间是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构成

要素，人在时间和空间中感知自我和世界，从

而塑造个人生活经验。吉登斯明确指出 “社会

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⑥ 社

会时空成了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视角和方法。

马克思首先把时间和空间作为内生要素引入社

会系统中考量，认为社会时空是一个完整的系

统，社会实践成为联结社会和时空之间的桥梁。

但马克思对于时间的关注多于空间，强调 “用

时间更多地消灭空间”。相对于马克思，一些社

会学家对空间的思考更具有社会意义。涂尔干

试图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分析社区构造和社

会分工，韦伯则认为科层制将生活空间和工作

空间分割，而齐美尔注重主观意义，他的 《空

间社会学》首次将空间分析专门引入社会学理

论中。总体而言，学者们对时间的关注远远超

过空间。直到２０世纪前中期，随着批判理论和

后现代思潮兴起，在学科交叉和学科整合的过

程中，空间研究开始摆脱从属地位，并出现了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⑦ 列斐伏尔指出，“任何

一个社会，任何一种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包

括那些通常意义上被我们理解的社会都生产一

种空间，它自己的空间”，⑧ 以此提出空间生产

理论并构建了空间辩证法，包括空间的实践、

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苏贾则批判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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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位所”的概念来自于福柯１９６７年在建筑研究会上演讲的 《异质空间》，是指通过点与点或要素与要素之间的邻近关系来

确定的，强调人事物所处空间位置的局部结构与邻近关系，从局部开始顺着广延空间去认识更广范围内的社会空间。

吉登斯提出脱域概念，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 “脱离出

来”，是社会从一种时空结构向另一种时空结构的过渡。

杨荣、吴玲：《村改居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整合———以三里社区为研究个案》，《社会建设》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许汉泽：《“后扶贫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困境及政策优化———以秦巴山区Ｙ镇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为例》，《华东理工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方素梅：《易地搬迁与民族地区反贫困实践———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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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对空间的漠视，认为马克思将地理的变化视

为一种不必要的复杂性加以排除，从而未能在

自己的思想里建立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

有地理和空间性的观点，并破坏了其政治视

野。① 他将时间和社会也纳入了空间分析。实际

上，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是相伴存在的，并且

可以相互转化。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分析可

以整合为社会时空分析视角，社会时空视角更

利于分析时空之间的交叉、交换或者转换。② 后

来，吉登斯提出 “时空延伸”的概念，以此考

察社会活动在时空范围内的结构化的延伸。哈

维用 “时空压缩”概念来说明当代社会生活中

社会时间和空间的特征。

作为社会的生产物，社会时空包含着政治、

经济、文化、生态、人文等多个层次。社会的

发展说到底就是要通过争取时间，为自己赢得

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时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社会时空是人类实践或劳动的创造物，

狭义社会时空具体包括劳动时空、社会关系、

分工协作等层次。③ 中国学者景天魁教授 １９９９

年发表了 《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一文，

首次从时空视角研究中国的发展社会学问题，

并尝试用社会时空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改革开

放后快速发展的新经验。④ 当前，中国社会面对

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全面压缩，科学

有效地运用时空理论去分析和理解当代中国发

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成了后现代时空理

论留给我们的重要课题。⑤

（二）时空分析的要素

时空分析涉及时间、空间、社会。时间和

空间包括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社会包括社会

结构和社会行动。因此，时空分析是一个多层

次的复杂系统，强调社会行动和结构与社会时

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固定联系和相互影响。⑥ 在

现实生活中，时间和空间是密不可分的，社会

活动都是在社会时空的框架下完成的，时间和

空间相互联系且具有社会意义，社会空间是社

会时间的存在形式，社会时间是社会发展的空

间，二者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相互转化。人作为

主体会主动地、有选择地参与到不同的社会时

空构建中，这就引起了受资本、生产、交通等

因素影响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高度的流动性伴

随着人的身份的转换，也带来了严重的身份认

同问题。⑦ “人的身份”应作为社会时空中发挥

主体能动性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也是时空分

析的要素之一。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指出 “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

……”⑧ 协作是社会时空的生产机制。社会关

系的形成方式也就是社会系统凝聚时空的方

式。⑨ 由此可见，“关系”同样是社会时空分析

的要素之一。社会时空的生产具有政治性、经

济性，内含权力关系的竞争，空间在个人、城

市、区域、国际上爆炸式发展，不同空间的形

成和变化都蕴含着社会资本的建立和扩展。居

民的个体化需求和社会资本为导向的改造可能

存在一定的张力。瑏瑠 “资本”也是社会时空分析

的要素之一。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再

造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涉及生活环境的改

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居住环境的改变等。

笔者将运用社会时空分析三大要素 （身份、关

系、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变

化进行分析，具体思路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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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重组的社会时空分析

（三）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时空分析对于理解中

国时空特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而言，“安

身立命之所”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住所的变化作为一种社会时空现象，是调节社

会时空的重要方式。对于社会而言，易地搬迁

社区的建立意味着新旧社区解组和重建的并行。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稳定秩序后才能谈发展的

问题，要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时空的变迁。

笔者运用社会时空理论分析易地扶贫搬迁 Ｌ社

区问题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一是易地

搬迁社区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发生了

大规模的空间迁移，社会空间的转换加快了城

镇化进程，但一定程度上也压缩了该地区的社

会时空；二是易地搬迁后生产出新的社会时空，

人们在新的社会时空中短期内难以构建新的自

我和新的社会网络关系，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

会适应问题。

关于民族地区贫困的研究中普遍认为空间

因素是民族地区贫困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因素，我国贫困的发生与空间地理位置密切相

关。①② 这里的 “空间”指的是地理空间。事实

上，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的症结在于其自然空

间难以转化为社会空间，贫困人口的症结在于

其自然／生理时间难以转化为社会时间。③ 对于

易地搬迁社区居民而言，从散居到聚居的居住

方式带来了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社会网络和

社区治理等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使移民在

搬迁初期生计空间断裂，难以实现社区融合。④

在时间观上，民族贫困地区居民从按照节气节

庆组织生活到按照标准化的劳动规章制度和钟

点时间组织生活转变。在空间感上，从平面分

布到立体分布，从开放的村落到封闭的小区的

变化，使得易地搬迁居民容易面临文化适应问

题。⑤ 另外，空间的迁移涉及民族心理的变迁，

民族文化空间的营造影响着家园认同感与民族

归属感。⑥ 人们需要对生活进行重新整合，重新

构建社会关系和社会空间，其中构建有效的社

会支持网络有利于重构时空，⑦ 使得社会距离变

近。⑧ 从而影响到人们对新社会时空的感知，更

好地树立新的社会身份，积极生产一种新的社

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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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以

下简称怒江州）泸水市Ｌ镇的２个易地搬迁社

区的居民新社区适应和社会融入情况进行实地

调查，深入了解易地搬迁引起的社会时空变迁

过程以及居民构建新的社会时空时面临的问

题，探索重建易地搬迁社区社会时空的可行路

径。怒江州曾属于国家重点关注的 “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占总人

口的９２２％，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后，该地区

已投入数十亿资金建设了７５个安置点，搬迁

了２４万户共１０２万人口，占全州农村人口

的四分之一、贫困群众的三分之一。怒江州泸

水市境内居住着傈僳族、白族、怒族等２１个

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８７％。① “十

三五”时期Ｌ镇完成了全市７个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建设，新增易地扶贫搬迁任务５１６２户

１８８１３人，实际新建安置住宅楼 ９９栋 ６５８７

套，总建筑面积４６０９６０６５ｍ２ （见表１）。② 目

前，Ｌ镇易地搬迁的工程已完成并取得显著成

效。生计策略上，纯农业类型和以农业为主务

工为辅已经转变为纯务工和以务工为主农业为

辅；增收效果上，较大地减少了以农业生产生

活为主的低收入家庭，提升了低收入家庭收

入。③ 但易地扶贫搬迁后如何使搬迁群众 “稳

得住、能致富”成为影响脱贫攻坚到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效果的重要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

对怒江州的各民族 （尤其是独龙族）人口脱

贫给予特别关注。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０２２年４月，笔者对怒江州

泸水市Ｈ社区、Ｊ社区两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开

展实地调查，与当地扶贫干部、社区书记、学

校校长、老师、社区居民和社区儿童进行了深

入访谈 （见表２），了解他们对新社区的真切感

受和看法，并收集了易地搬迁安置点的相关政

策文本和社区的一些资料。

表１　田野点基本情况

社区 迁入时间 安置规模 占地面积 楼栋数

Ｈ社区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２５６２户９９５１人涉及洛本卓乡、古登乡、

称杆乡、大兴地镇、上江镇５个乡镇
２２６５３平方米

安置房 ３７栋、２９０１套，

民俗中心 １栋，小学 ３

栋，幼儿园１栋

Ｊ社区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９１０户２９３５人，涉及１１个行政村，建档

立卡户８９２户２８８９人
６６０００平方米 安置房１０栋

图表来源：自制

表２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统计表

编号 类别 性别 年龄 民族 搬迁时间

２０２１０７０８ＪＪＣ

２０２１０８２４ＷＹＦ

２０２１１１０４ＣＭ

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ＹＢ

２０２２０３２８ＣＸ

居民

男 ７０岁 傈僳族 ２年

男 ７５岁 傈僳族 ２年

女 ６１岁 傈僳族 １５年

男 ６５岁 傈僳族 １５年

女 ６３岁 傈僳族 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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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编号 类别 性别 年龄 民族 搬迁时间

２０２１１００６ＣＤＨ

２０２１１１１８ＭＹＨ
学生

男 １４岁 傈僳族 ２年

女 １５岁 傈僳族 ２年

２０２１１００９ＣＦ 老师 女 ３６岁 傈僳族 —

２０２１０７２９ＨＸＭ 社会组织负责人 女 ３２岁 白族 —

２０２１１１０２ＬＹＢ 扶贫干部 男 ４２岁 白族 —

图表来源：自制

四、易地脱贫搬迁社区的

　　社会时空问题分析　

　　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 “一步跨千

年”，成了我国由时空超越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

典型地区。依据社会时空的分析框架，易地扶

贫搬迁社区社会时空发生了复杂的转换，经历

了时空压缩、时空伸延、时空超越三种结构变

化，场域的变化意味着主体、关系、资本的流

动。因此，对易地搬迁居民的适应问题需要多

维度、多层次的综合分析。

（一）居民的主体性身份缺失

社会时空分析要抓住人的主体性的特点，

剖析人类主动参与和建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

的过程。① 社会适应是人类能在特定的社会时空

中调适自己的行为和情感，建构起新的生活世

界的过程。扶贫的目的是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

发展的成果，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彰显社会主义的空间正义。离开人的需要

和全面发展，离开人的主体性发挥，空间生产

便毫无意义。② 笔者调查的易地搬迁居民主体性

身份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制度性身份代替了主体性身份。建档

立卡贫困户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标签下的 “贫困

户”，部分贫困户逐渐将这种身份内化，认为自

己确实贫困，国家应该帮助他们，产生了 “等、

靠、要”的依赖心理。当笔者询问老师们易地

搬迁社区的儿童学校适应情况时，老师抱怨道：

“学生们来了学校后不知道干嘛，他们觉得政府

让他们过来的，是被送过来读书的。学的好又

怎么样，学不好又怎么样，没有一个孩子说我

要好好学习，以后走出大山。试卷批了大部分

了，只有一个 ８２分 （２０２１１００９ＣＦ）。”社区中

的一些学生难以找到学习的意义，对未来没有

规划。在研究团队开展儿童职业生涯规划服务

时，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问其未来的职业理想

时，有的学生直言说：“我长大以后想当农民，

因为农民可以吃低保”， “我长大以后想当网

红，因为他们睡觉都能挣钱”。这种制度性的身

份已经深深植根于一些儿童的认知中，难以摆

脱制度结构的影响而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二是劳动实践的缺失。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认为人是劳动的产物，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和

精神条件是通过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人类全部

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促进历史发展

的根本力量。劳动是个体联结社会的主要方式，

也是将个人时空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易地搬迁

后很多家庭面临着生活支出增大的经济压力，

青壮年大多选择到邻近省市打工赚钱，安置点

也建了一些扶贫车间和扶贫工厂，一些居民采

用将个人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的方式，换得劳

动报酬。社区老年人因从事机械劳动能力下降，

劳动机会减少，很少有工作机会。

有老人抱怨道： “之前 （在山上）有很多

活要干，要养鸡、养羊，有时候５点就起床了，

每天都有很多农活要干，虽然很辛苦，但是我

愿意干活。到这边，我也没有办法劳动，去上

班，人家说我年龄大了，不要我去上班，也没

有农田可以种东西了，我想劳动，我觉得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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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脑袋就容易疼，而且劳动可以加强身体

锻炼。”（２０２１１２０５ＷＹＦ）

田地的丧失对于社区老年人冲击很大，他

们失去了劳动的机会，也失去了经济来源。原

来由自然支配的生活时间规律被破坏，现在更

多的时间支配要受到社区、学校、工作单位等

体制的规训，原来能够自由地掌控田间生活的

节奏，现在适应社区生活的时间节奏对于老年

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当个体难以发挥主体

性时，某种意义上就失去了自我空间和自我时

间主观掌控感。

三是主体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中国社

会新发展阶段的特征。“现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

的增长同时体现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在伴

随现代化进程增长的同时，也在人类的生存空

间中蔓延。”① 个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在社会

时空中也增加了其不确定性。随着个体化社会

和流动社会的到来，血／亲缘、地缘关系正在从

稳定走向松散。② 易地搬迁地区原来的社会属于

集体化社会，个体意识不强，短期内转向现代

的个体化社会，个体面临着由 “确定性”到

“不确定性”的转变，主体认知、情感和行为

方面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对自我的认知模糊、

对关系的冷漠、对未来的无知都成为该群体对

新生活的回应方式。搬迁居民难以在新社会时

空中构建起自己的主体性身份，难以营造一种

空间想象，便不能完成空间的培育和生产，构

建起新的生活世界。

“我们家以前种很多粮食蔬菜，养猪、鸡、

牛，吃东西是基本不需要花钱的。来到这边后，

我们不经常吃苞谷稀饭了，因为大米比较便宜，

才两块多一斤，嫩苞谷比较贵，四块多一斤

呢。”（２０２１０７０８ＪＪＣ）

“以前我们住的是木板房，三角土上面放着

火盆，煮稀饭。我们以前的房子有三层，一层

是养牛、养猪用的；二层是人睡觉、煮饭的；

三层是晒苞谷的地方。现在搬进社区里，老家

就被拆掉了，我们都用电煮饭，刚开始很不习

惯，不会用。”（２０２１０８２４ＷＹＦ）

“现在生活上比较困难的就是收入了，儿

子、儿媳上班一个月２４００元，加上自己的养老

保险１８０元，低保１５０元，勉强维持生计，泸

水这边的物价很贵，经济负担很重。房子空间

变小了，原来老家，我们也修了水泥房子，有

两层楼高，两间厨房，分了饭厅。在这边只有

一间厨房，没有之前那么大，用电的电费也更

贵。”（２０２１０７０８ＪＪＣ）

可见，搬迁后的环境和原来的环境差别较

大，由原来的木板房变为楼房，自给自足的农

村生活变为市场消费的城镇生活，傈僳族最爱

吃的苞谷稀饭如今也需要到市场上购买，老百

姓觉得搬进了新房子虽然有生活补助，但经济

负担变得更重，觉得自己更穷了，对于新社区

的变化难以快速适应，对于社区的未来和自己

的未来更是难以想象。

（二）关系网络断裂

社会空间分为微观社会空间和宏观社会空

间。家庭属于微观社会空间，也是对人产生影

响最为深刻且久远的一种社会空间。家是家庭

生产实践出来的社会空间，③ 联结着宏观社会空

间和个人的心理空间，当发生大规模的家庭居

住地变迁时，家庭变动十分剧烈。易地搬迁家

庭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发生空间转换，无法结

合新的社会空间秩序，甚至有一些家庭空间中

出现主体缺失，主体间沟通断裂的情况，导致

难以在新的社会时空构建中发挥其作用和功能。

就Ｌ社区而言，家庭空间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家

庭成员空间距离增大、家庭成员关系复杂、家

庭成员关系僵硬三方面；同时，生活生产的时

空割裂也影响到了家庭时空的构建。由于搬迁

政策的实施，原本居住在山上的家庭 （家族）

被集中安置在山下的社区中，由于家庭一部分

经济收入和生活必需品的来源依然需要依靠山

上的自然资源，一部分家庭 （家族）成员还留

在山上生活，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被分

开，家庭成员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大，影响家庭

成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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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儿童：“家里总是打架，昨天我爷爷奶

奶还打架，奶奶被我爷爷踹了几脚，她就站不

起来了。我觉也睡不好。”

调研者：“你知道爷爷奶奶为什么打架吗？”

社区儿童：“知道，因为奶奶说爷爷现在天

天看手机。”（２０２１１１１８ＭＹＨ）。

调研发现，搬迁后离婚率增高，学生中单

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的儿童占比增加，这些离异

与重组家庭中的儿童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家庭关

系和社会关系。由于父母需要外出打工维持家

庭生计，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容易忽视对孩

子的教育和关注，尤其是在多子女家庭中。父

母外出打工后孩子大多由老人照看，易导致亲

子关系紧张或疏离。面对新的社会时空，家庭

时空表现出了较弱的适应性和联结能力，难以

实现家庭时空的自我生产。

Ｈ和Ｊ易地搬迁社区容纳了附近多个乡镇、

多个民族的居民。居民向研究者反映原来一般

是同一个民族聚居在一个村寨，搬迁后抽签分

配社区和楼栋，改变了原有聚居方式，形成了

多民族聚居的形式。这样的改变意味着多民族

之间的互动增加，交流交往的程度加深，有利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多民族共同

发展。但是，现有的聚居方式也打破了原有的

初级社会关系，不利于其适应新社区。初级社

会关系主要是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群体组

成，在流动的过程中搬迁户将这些关系带入安

置地，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如一位搬迁

儿童说道：“我读完小学后要去广西打工，因为

我哥哥现在就在广西打工。” （２０２１１００６ＣＤＨ）

原生初级群体对傈僳族的影响非常大，横向的

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他们决策的重要因素。但

原有的关系网络可能会为他们提供一个 “亚社

会生态环境”，不利于转变原有观念，会阻碍他

们实现良好的社会适应。① 次级社会网络主要是

以与新认识的人或资源搭建起来的关系为主的

次级网络。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多呈现 “孤立

化”的特点，与周边城市社区存在着客观的空

间隔阂，导致与其他市民社会交往较少，容易

造成社会分化。②

“我的一些朋友逐渐失去联系，刚开始在新

的社区完全是陌生的，这个社区人特别多，大

部分都不认识，我也很少出门，不想结交新的

朋友，每天就照顾我的两个侄女，我也希望能

走出去和大家认识，但是没有什么机会。”

（２０２１１１０４ＣＭ）

调查中发现，搬迁社区中许多居民的邻里

关系网络薄弱，一方面表现在个体难以通过自

身的网络获取更多的其他关系资源，如 “不想

交朋友”，意味着放弃了争取在地化资源的权

利，不具备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的能力，如

“想看看社区宣传栏上的信息，发现不认识报纸

上面的汉字，看电视也听不懂普通话”。

（２０２２０３２８ＣＸ）另一方面表现在失去了原有的

社会网络关系，如 “与原来的朋友逐渐失去联

系”，呈现出一种 “孤立无援”的生活状态。

（三）社会资本难以扩展

社会资本是研究社会适应和融入的重要理

论，有形的社会资源能够改善社区的基础设施

和福利，无形资源能够使社群关系密切，改善

生活满意度。１９８６年，布尔迪厄分析了资本的

三个层面：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指出社会资本是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总和，

这些资源可以通过持久的网络得到累积。③ 在宏

观社会资本方面，国家扶贫政策为易地搬迁居

民提供了物质资源，保障了基本生活，易地搬

迁社区的社会资本以制度性社会资本为主体，

政府和企业对贫困户的扶持力度较大，社区的

基本设施建设以及搬迁后家庭的一些生活所需

物品及支出基本上都由政府 “买单”。从社会

时空生产的角度讲，输血式的服务一定程度上

挤压了个人时空再造能力的发挥空间。

驻村工作队和当地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经常

一起探访社区中的困难户，深入了解其难以适

应新生活的原因，寻找改善社区环境的方式。

一位基层干部说道：“有一个大爷说现在坐在新

家里，四面都是白色的墙，特别不舒服。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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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山上住的时候，每家每户门前都有火把，

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搬下来不适应是因为原来

有的东西现在没了，原来能做的事情现在不能

做了。后来我们就在社区的广场上建各种傈僳

族为主的文化标识，让他们有家的感觉。”

（２０２１１１０２ＬＹＢ）笔者来到社区时确实看到了不

少具有民族气息的建筑物和文化标识，如傈僳

族的千脚楼和木楞房，但是利用率不高。将熟

悉的局部生活物品进行物理空间的迁移确实能

够营造一种空间再现的场景，但仍难以引起居

民心中对社会空间的意义建构，缺乏与社会资

本的连接和粘合。与原有的生活方式相比，现

在易地搬迁居民获得外部资源的途径增多，但

是，易地搬迁居民原有的信息整合能力和资源

利用能力短时间内难以提升，可能无法面对短

时间内大量新信息的冲击，易导致社会资本的

僵化甚至主体性被吞噬。

五、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会

　　　时空重建的可行路径　　

　　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会随着

时间而变化。社会时间在消耗中转化为社会空

间的延展，个体通过消耗时间体验空间生活。

人、生态、社会共同缔造着人类的社会时空，

重建社会时空要运用社会生态的视角，既要考

虑整体结构的有序，也要考察微观结构的适应。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居民而言，生态变迁和社

会变迁是一体的，二者形成了社会生态共同体。

对于易地搬迁多民族聚居社区的居民而言，如

果不适应现代化社会可以选择重回原来的生活

世界中吗？是否能真正意义地回到过去？答案

是否定的，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新的社会时空

赋予了新的社会意义，当主体的社会身份已经

发生改变时，主体的生活世界必然也会发生变

化。当前需要探索的是安置点居民后续生活历

程中的发展可能性问题，如何让不同民族的群

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

展，提高其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回归到当下的生活情境中，

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协助他们体验新的社会时

空，找到新生活的意义。

（一）回归人的主体地位

人类对 “主体”的思考从未停止过。普罗

泰戈拉提出的 “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

的 “认识你自己”、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

康德的 “先验自我”、马克思的 “人是类存在

物”实现了将人从混沌世界中脱离出来，从客

观世界到主体人的转变，开始从实践、社会关

系和历史角度去理解人的主体性。Ｈ和 Ｊ社区

的社会组织和扶贫干部尝试运用人的主体性作

用，在社会实践中搭建社会关系网络，使居民

能够回归主体性。“很多年轻的一辈，离异，喜

欢酗酒。一些人卫生习惯很差，人与人之间很

冷漠，邻里不互动、不走动，社区很杂，不同

地方搬迁过来，一些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

想离开房间，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最难的是，

怎么组建、怎么找到社区带头人，想让他们有

事情做，让他们感受在这里住还是好的、幸福

的。”（２０２１０７２９ＨＸＭ）在Ｈ社区，管理部门和

社会组织尝试通过举办一些社区活动，组建文

化小组促进居民的社会融入。为此，驻村书记

和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树立 “社区好人”、寻找

“社区骨干”的方式建立起居民自组织，如由

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教老人们学习汉语、认识

楼栋号、熟悉社区环境。以上举措一定程度上

调动了居民的主体能动性，为其搭建了社会关

系网络，实现个人时间向社会时间的转换，个

人空间向社会空间的拓展。驻村工作队以发挥

人的主体性作用为指导，重点关注 “钉子

户”，① 一位干部讲道： “当时我找了社区里最

不讲究卫生，最不配合工作的一个光棍，一开

始给他５０块钱，让他去社区广场上把荒草处理

一下，他去的时候我跟在后面悄悄给他拍了照

片，后来把照片贴在了社区先进居民的光荣榜

上，他一下变成了爱护新社区，积极融入新社

区的典型，从此以后，他经常积极无偿配合社

区搞活动，过段时间后我去他家时，还看见他

把自己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嘞！”当个体有

“社区是我家”的意识之后，才能在生活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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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体会到多样的生活意义。把自我放进社区

的建设中和社区的人际关联中，才能搭建起促

进自我生活的意义世界，培养其对新生活的掌

控感。

（二）关注空间生活体验

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

“借助于外感官 （我们内心的一种属性），我们

把对象表象为在我们之外、并却能在空间之中

的。在空间之中，对象的形状、大小以及相互

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或是可以被确定的。”说

明人类是以空间或地点的方式与外部事物发生

关系的，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发生在 “空间之

中”，康德关注的是自然世界的经验空间，由外

在观察者的普遍精神范畴所支配；而齐美尔则

关注社会世界的经验，它由参与者自身内在的

精神范畴决定。① 对齐美尔及其追随者而言，社

会体验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它可以概括为

“我体验故我在”。②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

居民而言，在适应新空间时，他们一般尝试用自

己原有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与新的生活世界联

结，尝试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去感受新的生活。

“我来到这边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在老家就什么

都不能做，在社区里，刚开始找到工作，社区答

应我可以在社区帮忙打扫卫生，给点补贴，但是

后来，他们也发现我有残疾不方便，又重新找了

别人，想找其他的工作，但是没有人愿意要我，

我就自己在社区里面主动扫地，也不挣钱，就是

想找个事情做。” （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ＹＢ）可见，个体具

有主动参与和体验新空间的意愿，主要的方式

就是通过劳动的形式实现个人与空间的联结，

但个体原有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意识与新的社会

生活脱节，甚至有些存在矛盾。宏观的政策建

构逻辑和微观的主体建构逻辑的耦合需要落实

在主体的空间体验中，个体心理空间、社会空

间和物理空间的有效联结有利于主体身份的重

塑，实现人与情景的良好互动。所以，要重视

人的空间体验，在日常生活中让人能关注到自

身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

（三）提升社会时间质量

资本的现代性瓦解了传统社会凝固、重复

的时间结构，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时间和

加速的时间模式，把人置于资本化的时间境域

进行盘剥、管制和规训而制造出生存隐忧。③ 在

社会时间范畴下，理应关注不同社会形态下时

间的质与量两方面的具体特征。社会时间受到

资本、权力和制度的规划，使人的自由时间受

到挤压，推动了人的生活样式发生新变化，自

由时间的质和量也和社会规范联系在一起。现

代化的新科技革命促使人自由时间量有所增加，

但是较少关注自由时间质的问题。马克思指出：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

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④ 说明了

社会时间具有积极存在、生命尺度、空间关联

的价值意涵。对该价值意涵的体验分为时间的

客观化和主观化两种，客观化体现在人对自由

时间的社会化占有，主观化体现在人对社会时

间的认识。所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要关注社

会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冲突和矛盾，以人的劳动

实践 （时间体验）为基点，思考如何增强人对

时间的掌控感和提高对生活意义的体验感。

六、结论与讨论

以往学界对于空间的研究倾向于将空间视

为一种宏观的制度和结构的产物，讨论制度构

建下的社会空间的层次和维度，忽视了社会空

间下生活的主体。本研究基于易地搬迁居民的

生活感受和适应情况，从居民的微观生活世界

和空间主体视角出发，呈现了边疆群众易地搬

迁后社会时空的再造样态。研究发现，随着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社会时空情境发生转

变，社区居民的制度性身份替代了主体性身份，

生计方式的转变使居民失去了劳动实践的空间

和机会，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居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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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迷茫感；关系网络断裂，社区交往的网络难

以重新构建和家庭主体间沟通不畅；微观社会

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难以构建，缺乏与社会资

本的连接能力。笔者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多民族

聚居社区的时空重建要聚焦人的主体性提升，

从人的生活需求出发，关注人在新的社会空间

中的生活体验感，提升社会时间质量，探索迈

向更好生活的可能性。

社会空间理论的产生回应了欧洲现代化社

会的发展问题，空间重组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

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事实上，

如今的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已经超越了资本

主义的分析范畴，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资源的

同时也需要有中国问题意识。中国城市化进程

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中国时空社会学是基

于中国的社会时空情境，立足中国人民的发展

需求的一门新兴社会学分支学科。它为解释

“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基本含义提供了重要理

论支撑，对中国崛起过程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

做出了刻画和解释。① 对易地搬迁安置点的时空

社会学分析，能够从横纵两个维度更精确地定

位于研究对象的生活全貌，能够看到社会空间

的再造、重组、整合等方式，呈现出了中国现

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新的社会时空形成必

将赋予时间和空间新的社会意义，也必将改变

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

主体的人，如何参与到社会时空再造的过程中，

提升自身对时间质量的掌控感和空间的体验感

需要宏观和微观相互协调。随着时空的建构意

义越来越受到关注，亟需时空社会学的理论体

系构建和学科的自我建设不断完善，人类赋予

时空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赋予社会的

意义，因此，更好地理解时空的属性和意义有

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时空的维度对社会现象进

行描述、解释并探索迈向美好生活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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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流动视野下的村庄治理秩序

———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靳永翥１，王程乙２

［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２贵州大学，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基于地方治理视角，运用案例比较方法，本研究遵从 “观念—主体

—结果”的分析路径，研究彩礼流动视野下村庄治理秩序的形成逻辑和演化规律，以丰富政治社会学

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版图和地方话语。通过两个典型案例比较进一步探寻发现，Ｙ村内生性规范较强，

彩礼的双向流动促进了社会关系的联结，村庄秩序稳定；Ｗ村内生性规范较弱，彩礼的单向流动冲击

和破坏了乡风文明，文化秩序异变导致农村家庭经济紊乱，延致村庄治理失序。最后，借助 “经济发

展—社会结构—文化秩序—价值观念”的关联机制性回塑，窥探影响村庄治理秩序形构的内在要因，

并提出创新基层政府治理方式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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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０７－０９

　　婚俗礼仪传承千年，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彩礼习俗日

渐变味，有些家庭因天价彩礼而债台高筑，让人

不堪重负，而以宗族为社会保护机制的村庄延续

着低额彩礼这一习俗。①本文从两个典型村庄彩礼

流动的差异为实践经验基础，通过比较分析，探

讨彩礼流动为何呈现两种样态，并对其进行机制

性回溯，管窥村庄治理秩序的产生机理和运行逻

辑，以期为村庄秩序异化提供治理创新路径。

一、问题提出、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彩礼是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婚嫁习俗，全国

各地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婚礼习俗。然而近年来，

一些地方婚嫁中出现的陋习屡见不鲜，如福建

莆田某村彩礼普遍达到百万元以上，以至于该

村近十年以来，７２２％的女性选择就近嫁到本
村，２０％左右的女性嫁到距离不远的附近村庄，
导致通婚圈现象比比皆是。②江西鄱阳县芦田乡

洄源村某女订婚仪式上，摆放彩礼的桌子堆着

巨额现金，③九江银行甚至推出最高贷款金额达

到３０万元的 “彩礼贷”产品，开辟 “天价彩

礼”的另类金融服务。④高额彩礼成为农村家庭

面子的象征，将真挚美好的情感表达异化为粗

鄙的物质交换，使亲情、爱情的互动让位于男

女双方家庭在物质金钱上的讨价还价，助长炫

富、攀比之风。对不良婚俗问题，中央从未停

止治理的脚步，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针对
天价彩礼明确提出治理要求；２０２０年５月，民
政部印发 《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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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２０２１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治理天

价彩礼问题；２０２１年４月和９月先后公布２批

共３２家婚俗改革实验区，都释放出移风易俗治

理 “天价彩礼”的明确信号。基于频发的彩礼

争端，彩礼问题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某

种程度上成了文化糟粕，从村庄治理视角看，

彩礼问题对村庄秩序的影响显而易见。

目前，关于村庄治理的研究，学者们主要

聚焦于以下层面。其一，村庄治理的体制性与

结构性问题。村庄结构既是指社会结构，也是

指经济利益结构，① 乡村治理中常面临治理主体

缺位、治理无方、② 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的结构

性问题。③ 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会导致人们身份

归属不同，④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结构性问题背后

的体制性根源。⑤ 为了更好地激发村民的自治活

力，运用横向自治、纵向串联耦合协调的层级

化治理，可有效地规避村庄治理悬浮和村民参

与不足的问题。⑥ 其二，村庄治理的主体性或治

理模式问题。嵌入主体性视角和治理模式多元

化，是村庄治理场域的核心问题。村庄主体性

的需求程度与具体事务的紧迫程度密切相关，⑦

重塑政府主体性，⑧ 使驻村干部与村干部建构起

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⑨ 改变以往单一主体治理

村庄的理念，嵌入女性主体、瑏瑠 农民主体性，瑏瑡

转为普通农民、农村社会组织和市场等多元合

作的乡村治理格局。瑏瑢 在村级治理中吸纳多元主

体，其有效的交融互动促进治理模式多样化，

如乡村治理共同体、瑏瑣 村社共同体瑏瑤等。在乡村

精英的积极带动下， “乡村精英—农民”的角

色转型模型有效提升了农民的主体性。瑏瑥

从彩礼视角研究村庄秩序的成果鲜见。如

钟庆军研究了村内通婚现象，得出一个村庄倘

若长期进行通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瑏瑦

郝海波分析了农村高额彩礼的运行机理，从制

度变迁的视角去探寻突破的路径和治理机制，

这成为乡村社会秩序重塑的注脚。瑏瑧 作为多民族

国家背景下的一种文化习俗，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和不同村庄的彩礼形式各异。在现代化的

过程中，经济基础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具有决

定性意义，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庄。而

具体到每个农村家庭，不同的彩礼流动向度与

规模则决定着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空间，

这也成为本研究的切入点。

于此，本研究设计如下：基于田野调查，

采用双案例比较方法，从地方治理视角，建构

“观念—主体—结果”的分析进路，研究彩礼

流动视野下村庄治理秩序的形成逻辑和演化规

律，以丰富政治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版图

和地方话语。本研究所选黔西市 Ｙ村和织金县

Ｗ村，瑏瑨 两个案例样本都属于典型的地处偏僻、

·８０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３期　　　　　　　　　　　　　　　　　社会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刘建平、陈文琼：《“最后一公里”困境与农民动员———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６
年第２期。

姚华松、黄耿志、冯善富、陈再齐、郭炎：《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视角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索———基于鄂东某村落春节期

间的乡村治理实践》，《热带地理》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左停、田甜：《脱贫动力与发展空间：空间理论视角下的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研究———以中国西南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例》，

《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蓝宇蕴、董磊明、郭俊霞：《乡村社会变迁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周少来：《“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探索》２０２０第３期。
谷玉良：《农村层级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学术交流》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毛绵逵：《村庄共同体的变迁与乡村治理》，《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第６期。
刘建：《主体性视角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第５期。
丁波：《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基于Ｔ县两村的实证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龚志文、刘太刚：《乡村女性主体性成长之路调研———以山西省蒲州镇寨子村妇女协会为例》，《理论探索》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王进文：《带回农民 “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转向》，《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邱玉婷：《多中心治理视域下乡村治理结构重塑》，《人民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２０期。
毛一敬：《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村级治理的优化路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孙枭雄、仝志辉：《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 “村民说事”为例》，《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周立、庞欣、马荟、王晓飞：《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提升———基于角色互动理论的Ｙ村案例分析》，《行政管理改革》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钟庆君：《村内通婚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山东省Ｌ镇Ｓ村为例》，《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郝海波：《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移风易俗和乡村社会秩序重塑———以河南省Ｎ县农村高额彩礼治理为中心的考察》，《治理研

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根据学术规范要求，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均用英文字母代替。



深度贫困的脱贫村，在对待男女谈婚论嫁中的

彩礼数额所持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之所以选择

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将碎片化的理

论思考嵌入特定的村庄环境中，深入剖析两个

异质性村庄彩礼的不同流动的规模和向度；另

一方面，结合有关彩礼金额与理性程度的案例

研究进行比较，以此分析引起彩礼流动单向流

动与双向流动背后的微观机制，以及这种机制

如何形塑村庄治理秩序，进而探寻其持续形成

的根源及症结。基于此，拙作尝试借助案例比

较，分析不同村庄彩礼的流动逻辑，并从机制

性回溯的视角探寻彩礼流动如何形塑村庄秩序，

并借此探讨彩礼泛滥的治理对策。

二、彩礼流动的逻辑：基于两个

　　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一）精打细算的彩礼交易：Ｗ村案例呈现

Ｗ村位于贵州织金县东面，距乡镇政府驻

地８８公里，面积５１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

绕，中间地势平坦。在民国时期，由于动荡不

安的政治局势和频繁的战乱等历史原因，Ｗ村

聚集四面八方的移民，从而形成杂居型村庄。

全村共１０个村民组４８９户１５１１人，姓氏庞杂

繁多，居住着陈、周、张、耿、彭和龙等二十

几个姓氏，少数民族２８４人 （含穿青人）占总

人口的１８８％，是以小亲族为基础的村落。在

理性 “经济人”思维的支配下，Ｗ村村民盛行

较为普遍的攀比之风，一旦有女儿外嫁，女方

父母一般都会索要高价的婚嫁彩礼。村民对彩

礼的疯狂追逐模式与当地基层政府的行政规劝

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张力，Ｗ村这样的彩礼要价

只是我国广大农村婚嫁现状的一个缩影，从而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１观念撕裂：以钱为度

在现代城市生活观念的强大影响下，Ｗ村

出现光怪陆离的欲望化象征：女孩以嫁到城里、

嫁个有钱人为婚姻目标；如果嫁给农村人，则

要在城里买房，最贴切的俚语就是 “有车有房，

父母双亡”。依循理性逻辑，女方家庭在女儿出

嫁前会综合衡量男孩家庭的经济状况，以抚养

女儿成人为由进行一番精打细算，还进行长远

考量，即防止女儿嫁出去后不顾娘家，为减轻

儿子赡养的负担，索要彩礼作为抚养女儿的

“经济补偿”，美其名曰养老费或 “奶水钱”，

女方家庭要价能力是彩礼高低的直接决定因素。

只有一个女儿的家庭，彩礼会要得更多，甚至

提出入赘的要求。一般来讲，彩礼尾数一定是

具有寓意的吉利数，如２７万７、１８万８等。在

村民攀比心理驱动下，彩礼高低成为女方父母

炫耀的资本，导致高额彩礼节节攀升，形塑了

“上层示范、中层跟进、下层挤压”的婚恋竞

争格局。① 彩礼成为婚姻成功的 “通关密码”，

其流动呈现单向性，收益主体是女方家庭。

２“孤军奋战”：单一主体独舞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亲族之间演绎为

竞争性关系，婚嫁彩礼金额、红白喜事大办等

成为村民面子博弈的载体，漫天要价的示范行

为受到村民的推崇和重复性模仿，Ｗ村形成了

“婚备竞赛”模式，彩礼金额只有达到或高于

村里默认的最低标准，才不觉得自己比同村人

“低人一等”。在松散、分裂的Ｗ村中，基层政

府是乡村治理的绝对主体，虽然他们积极宣传

文明婚嫁，倡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彩礼数

额应该合乎情理，但这一观念阻碍了村民谋取

钱财的渠道，导致后者产生强烈的抗拒和抵触

心理，参与文明婚嫁的积极很低。同时，Ｗ村

在 “天高皇帝远”的环境中，治理文件沦为口

号或是一纸空文，基层政府落实政策收效甚微。

正所谓，“独木不成林，一花难成春”。本村治

理主体呈现出碎片化和零散化，村庄公共事务

难以协调，村庄公共文化建设成悬浮状态。

３孽果纠缠：高价彩礼导致大龄剩男激增

村民为争面子，对彩礼设置一定门槛，彼

此间的彩礼攀比，导致村内通婚现象寥寥无几。

村中年轻男孩只好跨区域寻找配偶，这通常是

以高昂彩礼为代价，而巨额的结婚成本致使当

地不少情侣因彩礼协商不成，最终以分手收场。

经济收入一般的、赡养负担较重或因重大变故

导致返贫的家庭，一是没有女孩愿意 “跳入火

坑”，二是给不出 “体面的彩礼”，因此出现了

一定比例的适龄剩男 （俗称 “光棍”），且有剩

男老龄化 （农村俗称 “老光棍”）的演变趋势。

随着本村 “剩男”人数上涨，出现 “竞争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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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① 这种娶不起媳妇的窘境延续二十多年，

“天价彩礼”的滥觞成为村里面临的主要矛盾，

价值撕裂，人心不古，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村庄

伦理问题，如婚内出轨、强暴留守妇女或拐卖

妇女等。小偷小摸也成为村庄不和谐因素，一

些稍富有的家庭不得不花钱在房屋四周安装摄

像头，村庄信任瓦解。凡此种种，与此相关的

各种次生问题导致Ｗ村治理秩序紊乱。在最近

推行的精准扶贫活动中，与经济脱贫的难度相

比，“婚姻脱贫”则成为驻村 “尖刀班”几乎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小心翼翼的人情交换：Ｙ村全景素描

Ｙ村位于黔西市西南部远郊地区，距县城

３０公里、镇政府７５公里。全村总人口５１５户

２１９０人，居住有汉、彝、苗、仡佬、侗族等民

族，少数民族 ２７户共 ２１５人，占比 １０３８％。

２０１４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１４９户 ６７４人。

２０１９年，全面脱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８６４２

元。作为典型的宗族型传统村落，具有浓厚的

血缘性和地缘性，其中王、刘、史、吴四个宗

族人数大约占七成，除此之外，赵、高、史和

蔡等姓氏村民人数相对较少。若姓氏相同，无

论亲疏，彼此以亲缘中的辈属相互称呼，而多

子多福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每户孩子至少有

两个，大多数有三四个，甚至有七个及以上的。

在这里，人情礼仪、关系网络和族约村规等非

正式治理资源在村庄秩序建构中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Ｙ村为多元主体如何通过合作治理

构建和谐稳定的村庄治理秩序提供了镜鉴，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１价值共鸣：以情为尺

村内村民浸润于宗族文化的家规族训洗礼

之中，形成 “上等人家 ‘赔钱嫁女’，中等人

家 ‘将钱嫁女’，下等人家才 ‘赚钱嫁女’”的

婚姻观，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若有人试图打破

既定婚嫁秩序，便成为村庄的另类。值得注意

的是，当地人崇尚两情相悦，女方父母更加注

重男女间感情，在意男孩的人品和能力，对家

庭经济因素的考量较少。进行彩礼要价时，男

方父母通常会以谨小慎微的态度征询女方父母

意见，对子女婚姻缔结之事有何看法，并试探

性询问彩礼数量；生活在人情网下的女方父母

会顾及自己在村里的颜面，对金额不做硬性规

定，以男方家经济能力给就行，将彩礼仅视为

一种形式礼仪或风俗记忆，同时掏出自己额外

的积蓄尽可能为女儿购置体面的嫁妆。新婚小

夫妻安顿妥当后，女方父母原封不动地归还彩

礼，作为他们新建家庭的 “启动基金”，实现

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由此，Ｙ村彩礼以中转

站式流动的形式扶持了一个新婚家庭的建立。

２“众人拾柴”：多元主体共舞

婚嫁成为Ｙ村的共鸣器，存在着基层政府、

村庄力量、志愿者与家庭多方互动和相互渗透因

子，彩礼的中转站式流动秩序由此在村庄形成。

基层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进行积极的政

治动员，提供建设性倡议和规范性原则，发挥农

村文化广场的舞台作用，定期组织文艺活动，成

了传播合乎情理彩礼的重要途径；村 “两委”广

泛征集村民的意见，修订村规民约，对红白事的

规模、菜品礼金、办理天数、用车数量等做出明

确规定，鼓励村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树立文

明新风尚；村组干部和党员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组建红白理事会、设立道德评议会等方式倡导文

明新婚俗，主动遵守村民规约，带头推动低额彩

礼的婚俗；乡贤则组织美术专业的学生或志愿

者，在休息日用油画将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孝

善养老等传统美德在村中闲置的围墙上生动地展

示出来。此外，宗族亲缘关系的本质属性根深蒂

固，人情治理方式在乡土情结浓郁的农村占据着

重要地位，宗教仪式和族群规范等非正式规范约

束着族人，村民受风俗习惯的浸润，自愿遵循沿

袭至今的婚俗礼仪。

３同行向好：低额彩礼助推和谐村庄秩序

揆诸现实，远嫁存在着生活方式和饮食习

惯差异、远嫁成本和离婚率高等问题，为规避

风险，当地盛行通婚圈，择偶对象多为本村或

邻村的异姓人，增进新婚夫妻两个原生家庭的

社会网络维系。低额彩礼具有高度亲和性，男

方家庭姊妹之间基于浓厚的血缘关系而相互帮

扶，很少因彩礼问题引发家庭矛盾，同时，女

方家庭会因男方给予的彩礼数额少而悔婚的情

况也极为罕见。低额彩礼习俗维系机制源于两

个方面：一是村民们承袭着当地的婚丧习俗；

二是在操办红白喜事上，乡政府出台相应的明

文规定：酒席规模不超过 ２０桌，喜事办两天

（女方提前男方一天举办），丧事不超过三天。

至于乡政府的规定是否有法可循，则不在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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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讨论范围内。倘若年轻夫妇出门打工，其双

方父母会轮流帮衬抚养孩子，父母年迈时，子

女共同承担起赡养双亲的责任，这体现出中国

乡土社会中倡导父慈子孝的道德模式。值得一

提的是，近二十年来，受熟人道德舆论的约束

和监督，本村离婚人数屈指可数。即便是在这

种宽松的婚嫁氛围中，村里依然存在极少数的

光棍，究其原因，无外乎三条：一是年轻时游

手好闲，到结婚年龄，几乎无存款，女方自然

不想与 “不养业”的汉子过日子；二是眼光过

高，选择对象挑剔，到了 “超级剩男”的年

纪，就形成 “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三

是结婚后酗酒成性乃至家暴，女方因经不住丈

夫的摧残折磨而选择离婚。但此类情状多属个

案，Ｙ村婚姻秩序整体态势向好。

表１　两村结婚对象来源对比表 （５０户）

结婚对象来源 Ｙ村 Ｗ村

村内通婚 ５６％ ８％

邻村或邻县 ２２％ ２２％

省内其他县市 １２％ ５６％

省外通婚 １０％ １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下同

表２　两村通婚支付彩礼及流动方向统计表 （５０户）

彩礼金额 （元） Ｙ村 （户） Ｗ村 （户）

３万以下 １３ ０

３万～６万 ２７ ４

６万～１０万 ７ １３

１０万～１５万 ２ ２２

１５万～２０万 １ １１

彩礼流向
彩礼全额返

还新婚夫妇

８５％的家庭由父母

支配彩礼，１５％的

家庭扣除嫁妆等婚

礼支出，余额归还

新婚夫妇

三、彩礼流动如何形塑村庄秩序？

　　———一个机制性回溯　　　

　　俗语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

对两村的彩礼流动方向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发

现两村村民在面对彩礼要价过程表现出不同态

度，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性。实质上，彩礼不

仅具有场景性，更具有流动性和表象性等综合性

特征，尤其是彩礼本身所蕴涵的物质性因素，这

是洞悉彩礼本质的深层结构。当前中国农村婚姻

问题的一种集体表征，源于所有的声音都集中于

对高价彩礼的控诉与无奈，而且现实中呈现扩大

化、规模化的趋势，异化的彩礼价值观野蛮生

长，高得离谱的聘礼魑魅比肩。本研究透过两个

典型村庄的案例，管窥高价彩礼的形成诱因，剖

析不同彩礼流动的运行机理。故此，理解彩礼流

动需要将其放置于乡土中国的特定语境，既要看

到彩礼本身为一种带有博弈性质的财产转移，会

加重男方家庭负担乃至将新婚家庭拖入返贫泥

潭；又要看到，彩礼作为一种仪式象征性资助支

付，也有可能促进乡村微社群 （邻人、家族或家

庭之间）的友谊互动与关系资本的有机联结。

（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婚姻市场的

复次博弈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巨大的社会变迁背景

下，城乡壁垒逐步开通，大量农村人口迁移流

动，外出务工，形成 “孔雀东南飞”的农村人

口向城市转移的打工潮景观。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２０年流动人口为３７５８２万人，

与２０１０年相比，流动人口增加１５４３９万人，增

长６９７３％，乡村人口减少１６４３６万人。① 城镇

化率提高，农民的生活目标由赚钱谋生、养家

糊口转变为要在城市安家定居。在此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女性资源向外流动，因地域限制且

相对封闭的通婚圈被冲击和拓展，全国性的婚

姻市场盛行。农村女性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婚

配渠道多元化，导致农村婚姻资源分布不均衡；

而男性则出现婚姻挤压现象，婚姻缔结习俗呈

现复杂的现代性特征。因此，农村男性寻找结

婚对象来达成结婚目标则必然通过抬高结婚成

本来实现，但大多家庭难以承受婚配礼金之重，

不少男性被迫退出彩礼博弈场，导致农村大面

积和阶段性的未婚现象，且出现农村 “剩男老

龄化”趋势。更为可怕的是，农村出现了大量

零散的 “骗婚地下组织”，那些急欲成婚的农

村未婚大龄男性则成了彩礼博弈市场的最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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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２１０５／ｔ２０２１０５１０＿
１８１７１７６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９－０１。



害者，属于典型的复次零和博弈。

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Ｗ村人口频繁而快

速地往外流动，当地女孩择偶不再考虑地缘因

素，而是更在意物质条件和未来规划，进而倾

向于跨区域结婚，女方父母为给尚未完婚的儿

子备礼金和养老等，坐地起价，导致彩礼数额

上涨，爱情演变为 “实利婚姻”。① 本地男孩结

婚，其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与彩礼要价金额呈

现反向关系，婚姻消费过度使其深陷于负债泥

沼之中，农村青年男性群体形成阶级地位焦

虑。② 相反，Ｙ村受城镇化影响较小，人口流动

均衡，婚配资源呈现相对饱和状态，仍保持着

相对稳定的通婚圈模式，彩礼要价维持在一般

家庭可承受的范围内。

（二）社会结构：村庄主体要素迥异与适

婚女性资源稀缺

村庄社会结构按照地域划分，大致存在三

种类型：即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

和中部分散型村庄。③ 在尊卑上下结构的规约

下，“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④

通常，团结型村庄以宗族性组织为主，聚族而

居，社会结构力量较完整，具有较强的传统延

续性，社会规范性强，婚姻彩礼受到严格的地

方性约束，形成一种礼治秩序。相反，分裂型

村庄多以姓氏血缘为联结，根据亲疏远近关系

不断推衍出去的小亲族型村庄，形成 “五服”

以内的小群体结构，正如贺雪峰提出的，“小亲

族一般以三服或五服内的兄弟堂兄弟关系为基

础，形成一个认同及行动单位”。⑤ 是以自己为

中心的 “差序格局”。⑥ 在这里，社会关系涣

散，规范淡化，人际之间的关联性和认同性不

强，利益分化程度高，主体要素之间竞争性强。

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

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

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

不对称关系。”⑦ 在农村，生育情况与村庄结构

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联系，譬如 Ｗ村，为了自

己不在村里低人一等，家中势必要生一个男孩，

由此形成 “头胎男孩、二胎随意”的观念，加

上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导致了更强烈的生

男孩偏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执行计划

生育政策，为保证家中至少有一个男孩，且不

超过两个孩子，当地进行违规性别鉴定，则出

现三种情况：一是女胎人流现象严重，二是将

女婴送人，三是低价卖娃，这导致男女性别比

例严重失调，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加剧了 Ｗ

村男性的 “光棍”危机。不言而喻，适龄女性

婚配资源的稀缺，成为Ｗ村彩礼流动异化的主

要诱因。反观 Ｙ村，亦存在生男偏好，但宗族

观念浓厚，且受宗族间微型社区网络和儒家道

德礼仪的规约，生下来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父母都要承担抚养义务，若是出现打胎、产女

送人或卖女婴的情状，不啻会被族人所责骂，

也会招致同村人的鄙夷不屑和腹诽诘难，因此，

Ｙ村的男女性别比例相对均衡。

（三）文化秩序：礼俗规范与代际伦理的

冲突交媾

礼俗规范是生活在同一个村落的主体约定

俗成并共同遵守、相互约束的非正式制度，引

导或规范村民的特定行为契合的道德规范。村

庄的文化场域潜移默化地建构村民的行为逻辑，

熟人社会根植于血缘关系，价值和规范相对完

整， “礼”对社会关系具有规约性，子女婚后

与父辈相邻建房生活，这样既可以相互照顾，

也能够尽到赡养责任。相反，村庄边界比较开

放，小亲族型村庄乡土文化急剧萎缩和没落，

村民受个人主义、金钱主义思想侵袭， “理”

滋生社会行为的变异，女孩远嫁趋势明显上升。

为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多数女孩不愿与公婆同

住，或是两家居住地相隔甚远。村庄社会的

“礼”和 “理”从两个维度管窥出农村代际责

任和代际伦理等现实问题。

本研究探讨的两个典型案例的经验图景与

上述村庄结构蕴涵的特征啮合。宗族型村庄中，

父母在子代婚姻上的责任不强，经济压力较小，

代际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责

任，子女要承担父母的赡养义务，就如在村庄

·２１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３期　　　　　　　　　　　　　　　　　社会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芬兰］ＥＡ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２卷，李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５页。
王振、刘成良：《媒妁之言：宗族村落的媒人、彩礼与婚姻市场———基于赣南农村的调查》，《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桂华、贺雪峰：《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０页。
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开放时代》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３３页。



流传甚广的民谚：“上辈做给下辈看，有样学样

家风传”。在 Ｙ村，儿女是婚姻的主导者和责

任主体，父辈只起辅助作用，帮助儿子举办婚

姻仪式，结婚开销成本和彩礼额度较低。相反，

在小亲族型村庄中，父辈对子女的婚事大包大

揽、事无巨细，代际责任很强，经济压力大，

随着女孩远嫁事件频频发生，家庭养老的责任

向儿子倾斜，赡养老人的重担落在男子肩上，

由此导致不管不顾、遗弃老人或虐待老人的案

例反复出现，代际伦理关系变异，社会保障不

足催生替代性需求。在 Ｗ村，男方父母为儿子

争夺稀缺的农村适婚女性资源，为他们修建两

至三层的房子，或在乡镇购置房子。面临高额

彩礼导致的代际经济剥夺，一些家庭几乎耗尽

自己一生的积蓄，甚至负债累累，进而导致男

方父母成为高额彩礼的最终承担者和偿还者。

（四）价值观念：价值共识与观念撕裂的

相悖消长

村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广泛性和普

遍性的集体意识，即为村庄共识。村庄结构类

型和文化传统观念塑造了迥然不同的村庄婚姻

伦理，伦理规范趋同，即形成村庄价值共识，

反之，伦理堕落则导致婚嫁观念撕裂。在宗族

组织较强的农村，婚姻是合两姓之好，具有拓

展宗族社会交往的功能，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

中重要的一种维系形式。女孩找对象，除了重

视男方人品和能力，希冀男孩家有兄弟姊妹，

比如红白事上有人帮衬，父母年迈时，可以减

轻赡养负担。小亲族型村庄受现代性力量的渗

透，结构形式割裂，以嫁女获取大笔经济补偿

的观念比肩皆是。面对全国性婚姻市场，当地

女孩婚配来源不受限制，受父母婚姻观念的影

响，找对象不啻以彩礼和家庭经济状况作为衡

量标准，还要求男方是独生子或只有姐妹，从

而防止发生家庭内耗和家产纠纷的问题。由此

观之，两村属于两种价值相悖的婚俗文化现象。

面子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在

农村结婚，男女双方家庭从不同角度参与面子

竞争，并激化社会竞争行为。宗族型村庄中，

父母不是儿子婚姻的包办者，儿子到达一定年

龄还未完成终身大事就意味着自己没有本事，

没有给父母挣得脸面，因此，适婚男子会想方

设法博取女孩子的喜爱，为家族争光。女方父

母为了争面子，进行 “陪嫁竞争”，竭尽自己

所能给女儿体面的嫁妆，让女儿在夫家有底气。

相反，小亲族村庄中，男方父辈承担着子女的

婚姻大事，面对女性资源竞争激烈，父辈不惜

倾家荡产，也要保证儿子娶妻生子，否则就会

愧对列祖列宗。对女方家庭而言，为提升自己

在村庄中的地位和声望，往往进行攀比竞争，

索要高价彩礼，将原来的 “重礼”逐渐演绎为

现在的 “重财”。①

四、结论及讨论

基于田野调查，本研究采取双案例比较方

法，嵌入地方治理理论，建构比较分析框架，剖

析彩礼流动异化的内在逻辑，试图凭借知识创建

与本土治理实践展开跨学科研究对话。彩礼流动

差异本质上是村庄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

一个价值趋同和规范完整的村庄能够形成相应的

社会共识机制，其宗族型村庄结构和通婚圈模式

稳定了彩礼规模、规约着彩礼流动的向度；而一

个结构松散的村庄，既缺乏对低额彩礼的观念共

识，又缺失对于农村女性适婚资源恶性竞争的有

效遏制机制，进而滋生出诸多违背村庄婚配伦理

的异质性行为乃至不法行为。为祛除天价彩礼至

深影响之魅，真正实现彩礼流动均衡，复归村庄

治理本位，可以从治理结构、治理内容、治理方

式和治理价值等方面进行前瞻性考量。

（一）治理结构：多元主体良性互动

治理网络结构不是各治理主体间的简单拼

凑、随意整合，而是具有主体多元性、过程协

同性、方式多样化等特征。高额彩礼及其流动

不啻是单个家庭的私人事务 （物品），还是影

响村庄治理秩序的公共事务 （物品），因此，

亦可称为混合 （事务）物品。在基层治理实践

中，公共事务治理主张治理主体多元化，形成

了基层政府衔接、村 “两委”落实、村组干

部、党员和乡贤引领、村民参与等多元力量共

同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格局，调动多元主体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任何一种角色的缺席，都会

导致村庄治理出现结构性裂缝。整合多种资源

进行运动式治理，基层政府发挥领导者角色，

衔接上级政府的顶层设计意愿，积极动员婚姻

双方抛弃面子思想，倡导彩礼仪式化或 “零彩

礼”；作为村庄的顶层设计者，村 “两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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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和责任边界，发挥其在村民

间的领导优势；村组干部和党员是人情社会治

理的引领者，村组干部掌握村中丰富的治理资

源，在进行人情治理时如鱼得水，如党员具有

模范辐射带动效应，让其成为抵制天价彩礼、

树立婚姻新风的示范和标杆，同时，激发乡贤

参与遏制高价彩礼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发挥红

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和妇联社等社会组织的

作用，引导文明操办红白喜事；村民是村庄社

会治理与乡村文明建设的主体，全面促进村庄

治理秩序必须紧紧依靠广大村民，拓展村民参

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发挥村里老年人的人力资

源优势，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

和自我净化的良性自治机制。多元主体的协同

治理，有效克服过去的单一纵向领导下的治理

盲区、悬浮化和碎片化等问题，高价彩礼也因

此就会失去滋生土壤和传播空间。

（二）治理内容：净化婚嫁礼俗

农村高价彩礼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

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需绵绵用力、久久为

功，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入手治理。

宏观层面上，在全国大力推进婚俗改革实验区

试点，通过 “国家队” “省队”以点带面的带

动，共同带动农村创建新婚俗，引导新人树立

健康文明的婚姻价值观，浸润全新的婚姻文化，

弘扬 “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责任担当、互敬

互爱”的婚姻理念，让简约的婚俗礼仪成为新

潮流。中观层面上，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农

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 “构建多层次农村养

老保障体系，创新多元化照料服务模式。”形成

党组引领、乡镇督导、村级负责、部门支持和

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转变传统家庭的养儿防

老观念，倡导儿女共同赡养老人。乡村不只老

有所养，而且老有所医，优化乡村医生结构，

真正解决村民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除

此之外，农村青少年辍学现象比较严重，代际

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早婚现象投射着

社会变迁的集成影像，早婚早孕潜伏着婚姻的

脆弱性，不稳定的农村婚姻状态随时影响着村

庄秩序。很显然，女性的学历、获取资源的能

力与要求婚姻担保的动机成反比关系，男性承

担结婚费用压力减小。① 因此，国家要加大对农

村的教育投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

城乡一体化。随着女孩受教育程度提高，建立

在婚嫁彩礼数额上的教条式观念将不攻自破，

从而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女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

观，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彩礼问题。微观层面上，

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纷繁复杂，作为一种基础

性资源，其内在的功能核心是村民进行社会互

帮互助，这是理解村民的心理、行为与互动等

微观现象的一把钥匙。在村庄积极分子的带动

下，通过微信群、ＱＱ群等多种网络社交工具闲

话家常，讨论公共事务，及时沟通亟须解决的村

民村事，为群众排忧解难，加强了邻里关系。作

为超时空沟通手段，一方面，这些网络社交工具

是对传统熟人社会及其社会关联的复制和延伸，

成为村落社会关系延展与再生产的新空间；另一

方面，它们将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人群通过虚拟在

场实现重新聚合，② 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村庄的

原子化倾向，③ 有效提升村民情感网络的密度和

广度，为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凝聚力量。

（三）治理方式：从单轨式治理转向刚柔兼济

长期以来，国家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

在高位推动、中层介入和基层衔接的纵向传导

机制中治理村庄。在乡村尤其相对贫困的乡村，

单靠政府的行政化权威和强制性规制难以完全

遏制高价彩礼境状蔓延，因而既需要刚性约束，

也需要柔性措施。乡土社会中遵循村庄人情和

伦理的行为逻辑，治理方式由控制式向互动式、

由对抗式向合作化、由单轨式向刚柔兼济转变，

多元治理技术有助于消弭分歧、化解矛盾。治

理高额彩礼，应当坚持柔性治理为主，刚性管

控为辅。柔性治理是一种微妙的治理技术，以

亲情般的话语体系、思想教育、劝说引导等手

段辅助，倡导 “婚事新办”，仪式简朴、氛围

温馨的婚姻观念，根据地方文化习俗，打造特

色婚礼，满足群众对婚姻礼俗的精神需求，引

导群众适当降低酒席档次和宴席规模，评选

“文明示范户”“好婆媳”等方面的典型人物以

引领各类乡风文明，通过开展墙面彩绘、挂家

风家训等形式让村民认同整治结果，达成治理

观念共识。另外，刚性管控的行政权力作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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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可有效介入。但柔性治理也具有碎片化、

自愿性和道德规约性等特征，在其使用无效的

情况下，也可通过行政权力有效介入对乡村高

价彩礼、奢华婚宴的负面典型进行有效依法治

理，形成疏堵结合、刚柔相济的治理创新格局。

为遏制天价彩礼，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已经考虑

施行弹性化制度建设，如２０２１年发布的中央一

号文件，其中再次强调对乡村中的不良社会风

气进行治理，大力推行婚俗改革试验试点等。

导入规范化治理规则和以契约制度为基准的法

理条款，践行村规民约， “规”止歪风邪气，

“约”出婚恋秩序，同时，对于突破村规民约

乃至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

段，及时止 “损”。

（四）治理价值：村庄公共精神营造

乡村社会是基于一定的血缘、亲缘和地缘

等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或微社区，其公共精神

是村庄团结得以维系的文化基础，是乡村社会

治理的重要依托。市场机制的离散性、自利性

和功利性等负面表征的弥漫成为乡村文化断裂

和价值观错乱的罪魁祸首，以守望相助和伦理

关系为核心的村庄公共精神日渐式微，因此，

如何通过重构公共精神来擘画和谐稳定的村庄

治理局面就成为一个显著问题。首先，逐步培

育农民文化自觉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乡村文

化，保持乡土文化礼俗性与仪式性的价值追求，

以理性、自律、自觉的态度践行低额彩礼理念，

共同推崇乡村文明节俭婚嫁新风尚。其次，提

供规制保障。其包含村庄的村规民约、习俗、

精英人物所代表的权威规则等，① 公共规则的有

机介入，为村民集体行动提供坚实的基础，如

“禁酒令”制定了抵制违规整酒的村规民约，②

遏制村民们铺张浪费、攀比成风的不良习俗，

规约婚丧酒席的过度消费行为，以实现乡村精

细化治理。最后，搭建公共交往平台。村庄公

共空间是培育村民深厚的情感土壤，是打造村

庄情感共同体的物理性载体，鼓励农民积极参

与村庄公共事务，利用新科技手段创造沟通交

流的公共空间，如村民微信群、村庄微信公众

号等，促进村民之间的公共讨论和交流，开展

红白事治理、 “新乡贤” “好媳妇”评选等活

动，借助熟人社会圈子进行移风易俗知识宣传，

对婚嫁彩礼正面典型进行浸润式的示范传播，

或对负面案例的次生性危害进行深度剖析和警

示性劝诫，以有效的情感互动增强村民认同，

加强村庄团结，凝聚人心，重建乡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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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效力

———以 “房地产权分离原则”和 “房地交易一体原则”的

区分为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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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现代城市多层建筑的出现，产生了房地产权分离原则。该原则逐渐成为整个不动

产领域的立法原则，其目的在于赋予多层建筑中的区分所有权人单独处分其房屋的权利。另外，考虑

到房地物理属性的不可分性，在房地产交易时应坚持房地一体原则。我们应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

而不是产权分离原则去判断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效力。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既包括农村住

宅，也包括宅基地。我国法律对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有限制性规定，如果农村住宅买受人不

具备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无效，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宅基地使用权转让

无效会导致农村住宅买卖合同整体无效。

关键词：房地产权分离；房地交易一体；农村住宅买卖合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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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２０１９年修

正）（以下简称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

五款规定，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

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从该条款的

规定可以看出，村民可以出卖自己的住宅。尽

管我国采取了房地产权分离原则，对建筑物和

土地分别赋予了所有权，但是从物理属性上来

看，建筑物无法脱离土地而存在，因此在房地

产交易中也应该遵循我国法律规定的 “地随房

走，房随地走”原则。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

村民处分自己的房屋时，宅基地使用权也应随

之转让。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主体资格有身

份限制。那么，村民出卖自己房屋合同的效力

是否会受买受人主体资格的影响呢？

通过在 “北大法宝”上搜索，截止到２０２２

年６月３０日，引用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

第五款审理的民事案件共８３件，涉及农村住宅

买卖合同效力纠纷或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纠纷的

有５９件，其中法院认定农村住宅转让给非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合同有效的仅有５例，多数法

院以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

判决合同无效。在绝大多数住宅买卖合同无效

的案件中，法院都认为当权利人出售住宅时会

同时处分宅基地使用权。关于农村住宅买卖合

同的效力是否会因买受人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而受影响，法院的看法不尽相同。在

（２０２１）粤０４民终２５９９号案例中，法院认为：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系村民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身份，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偿取

得，与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我国 《土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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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禁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非同一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流转，目的是防止农村宅

基地流转到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维护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农村的社会稳定。”也

有法院认为，判断房屋合同效力时不应以是否

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标准，而是按照合同

生效要件逐一进行判断。如 （２０２０）湘０６民终

２０７２号案，法院认为： “房屋买卖并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也未损害他人合

法权益，现有法律也并未禁止非同一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之间转让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只是

通过对转让人不再审批宅基地的方式制约以转

让宅基地牟利的行为。”

在学界中，对于如何认定农村住宅买卖合

同的效力也存在不同观点。如霍明善认为，在

认定合同效力时，可以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运

用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将宅基地与房屋

相分离，复杂问题简单化，宅基地转让合同无

效，房屋买卖合同有效。① 而秦弓、娅琳认为，

根据 《民法通则》第６条的规定，民事活动必

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

政策。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

适用国家政策进行裁判。根据国家政策，人民

法院不应支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或者

房屋的诉讼请求。②

综上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与学界中，关

于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效力，目前还存在争议。

我们认为，之所以不同法院对农村住宅买卖合

同的效力有不同的判决，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相

关法条的理解还不够深入透彻，没有准确理解

和适用相关法条。本文认为，只要理清了房地

产权分离和交易一体原则的基本含义，从我国

法律的相关规定出发，就可以很好解决农村住

宅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本文以下将对此

问题展开分析论证。

一、房地产权分离原则和房地交易

　　一体原则的内涵　　　　　　

　　房地产权分离原则和房地交易一体原则各

有其确立的事实基础和法律缘由，也各有其适

用的场景和条件。我们认为，判断农村住宅买

卖合同的效力不应该以房地产权分离原则为出

发点，而应从房地交易一体角度去判断。

（一）房地产权分离原则

关于房屋物权与土地物权的关系，存在着

两种立法例：１房地一体主义，又称结合主

义，是指不承认建筑物为独立的不动产，建筑

物需要依附在土地上，房屋与土地结合作为一

个不动产，房屋为土地的一部分，不构成独立

的不动产。２房地分离主义，即房屋与土地各

为独立不动产，两者有密切关系但为不同权利

的客体。③ 房地一体主义和房地分离主义的判断

标准主要体现在立法层面，即看各国立法中是

否在房与地两个标的物上分别设立独立的产权。

参考各国的立法可以发现，除了德国等少数国

家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房地产权

分离主义。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多层

住宅建筑盛行，如果不坚持房地分离立法主义，

那么住户对其房屋就只能是共有产权。根据共

有规则，住户在处分自己的房屋时，就必须取

得其余所有住户的同意 （共同共有）或者取得

其余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住户的同意 （按份共

有）。无论将住户对建筑物的产权理解为共同共

有，还是按份共有，均会严重阻碍住户处分其

房产，这明显不符合鼓励交易的市场经济原则。

因而，为了明晰高层住宅的产权，有必要赋予

高层建筑的区分所有权人独立处分自己房屋的

权利，采取房地产权分离主义立法。为严格践

行房地产权分离主义，在进行不动产登记时，

必须将房屋与土地作为两个标的物登记在不动

产权证书上。

我国采取的也是房地产权分离主义。从我

国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可以看

出，我国对于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的

规定是单独于土地所有权存在的，④ 这也意味着

在法律权属上，我国所坚持的是房地产权分离

主义，即对于房和地分别设立产权制度。以我

国的建设用地为例，建设用地所有权归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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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集体所有，而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所有权归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宅基地作为建设用地的一

种，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宅基地上住宅归农民

所有。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土地所有

权不可转让，农民对宅基地所拥有的权利只是

宅基地使用权，根据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其权利性质是用益物权。因而，我国立法中的

房地分离主义，主要指的是土地使用权与房屋

所有权为各自独立的物权。作为不动产的土地

与房屋，在发生物权变动时，应分别对土地使

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进行登记，否则会导致产权

不清。尽管我国 《民法典》有 “国家对不动产

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的规定，但这只是为提高

政府管理效率和减轻老百姓登记负担的举措，

并不代表我国实行了房地产权一体立法主义，

在确权颁证时，证书上还是要明确将土地与房

屋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权利客体，分别进行产权

登记。

但是，对于宅基地以及农村住宅而言，目

前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处宅基地仅一户住宅，

农民依法出售房屋时，并不存在需要取得其他

共有土地使用权人同意的情形。也就是说，在

现阶段，我国农村住宅和宅基地权利主体单一，

不存在像城市高层建筑那样需要产权分离的理

由，从产权角度看，农村住宅和宅基地产权其

实可以不分离。但是，在立法上，我国坚持了

房地产权分离的不动产立法主义，宅基地农村

住宅属于不动产，权利变动登记时，仍须将宅

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单独登记。

（二）房地交易一体原则

我国对建筑物与土地的产权规定非常明确，

即 “房归房，地归地”。但是，从现实中的房

地产交易看，是否存在只卖房不卖地或者只卖

地不卖房的情形呢？从物理属性上来看，建筑

物与土地具有不可分性，建筑物、地上附着物

不可能成为 “空中楼阁”，因此在实践交易时

仍需要考虑两者的关联。根据 《民法典》① 《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② 以及 《土地管理法》的相

关规定，行为人在处分建筑物、地上附着物时，

必须一并处分土地使用权，即所谓的 “地随房

走，房随地走”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

“买房”往往既包括买房 （所有权），也包括买

地 （使用权）；从交易成本来看，久居高位的

房价绝大部分都是土地使用费。因而在房地产

交易实践中，我国践行的是房地交易一体原则，

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交易对象是指土

地的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

尽管在法律表达上不尽相同，但我国仍坚

持了房地一体交易原则。《民法典》第３９７条规

定 “以建筑物抵押的，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 《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房地产转让、抵押时，

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

用权同时转让、抵押”，《土地管理法》第六十

二条第五款规定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

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可以看

出，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我国坚持了房地一

体交易原则，但在产权上仍然坚持着房地分离

立法主义，严格将土地和建筑物区分开来，分

别为独立的权利客体。当然，我国关于房地交

易一体原则的规定并不明确，也并不完善。《民

法典》规定，处分房地产抵押物时要 “房地一

体”，但并没有关于房地产买卖需 “一体”的

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适用范围仅仅涵盖了城市建设用地和商品房，

对于农村住宅和宅基地并未涉及，并且第三十

二条的用语是 “房地产”，对于是否可以单独

对房屋买卖或者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也未

明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也仅仅规定

了住宅处分后对再次申请宅基地的限制。尽管

我国现有法律规范对房地一体交易原则的规定

还不完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上条文中释

读出我国在房地产交易环节坚持了房地交易一

体原则。毕竟，坚持该原则最有利于实现交易

目的，也最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

房地产权分离的目的是为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人赋予独立产权，给予其独立的财产处分权，

可以自由交易房屋，最大限度发挥房屋的价值；

而房地一体交易原则，则是从房地产交易合同

实际履行的角度出发，建筑物与土地的不可分

割性使得在处分任何一个客体时都要同时处分

另一个客体，单独处分房屋或者土地使用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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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七条和第三百九十八条。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



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

不能有效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因此，在房地产

交易中也应坚持一体交易原则。但是，房地一

体交易并不会改变建筑物与土地是独立产权的

事实，二者并不冲突。房地产权分离与房地交

易一体原则是基于不同的立法考量，房地产权

分离的目的是赋予区分所有权人独立的处分权，

使其在处分其房屋时不受限制；而房地交易一

体原则则是在强调交易过程中要严格践行房地

不分的规则。

综上，在建筑物与土地的权属关系上，我

国严格践行房地产权分离主义，在实际交易过

程中坚持房地一体交易原则，二者互为补充，

共同构筑了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无论是房地

产权分离还是房地一体交易，都是我国的立法

实践，在现实房地产交易中，既要充分考虑到

建筑物和土地是不同的权利客体，也要始终坚

持房地一体交易原则。

二、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内涵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五款规定：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

基地的，不予批准。”出卖、赠与合同履行完毕

会发生物权变动，租赁合同并不会导致物权变

动，为避免混淆，本文只讨论宅基地上住宅买

卖合同的效力。宅基地上住宅买卖合同是买卖

合同的一种，根据 《民法典》的规定，买卖合

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

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其内容一般包括了标的

物的名称等条款。① 那么对于农村住宅买卖合同

而言，其标的物是什么呢？是仅指建筑物，还

是除了建筑物外，也包括宅基地？

（一）买卖合同的标的不同于买卖合同的

标的物

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是出卖人转移财

产权、买受人支付价款的行为，即给付行为。

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出卖人和买受人

给付行为指向的对象或客体。对于农村房屋买

卖合同而言，其标的只能有一个，即给付行为。

但是，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房地产买卖合

同的标的物却包括土地和房屋两个，也就是说，

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或者是由建筑物与土

地组成的集合物，或者是房屋和土地这两个独

立的标的物。而对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而言，

如果地上有定着物，那么该合同所处分的标的

物应当是土地以及地上定着物，如果地上无定

着物，那么该合同所处分的标的物仅仅只是土

地这一单一物。

买卖行为是负担行为／债权行为，负担行为

的客体可以是单独的一个标的物，也可以是多

个独立的标的物，即负担行为的标的物既可以

是单一物或合成物，也可以是集合物。如工厂

作为集合物，尽管其不能作为物权行为的标的

物，比如，甲不可以通过一个物权行为将整个

工厂处分给乙，但是，甲可以将整个工厂进行

“打包”出售给乙，一个出售行为的标的物可

以同时为多个独立的物。②

买卖行为的标的物不同于物权行为③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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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六条规定：“买卖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标的物的名称、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

限、履行地点和方式、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款。”

根据物权客体所承载物权数量的不同，物可以分为单一物、合成物和集合物。单一物是指形态上为独立一体，但各个构成

部分已经失去了本身个性的物，如猪、狗。合成物是指数个物，且该数个物没有失去本身的个性，但是结合成一体的物，如汽车。

集合物是指由多数的单一物或者合成物，在没有失去自身的个性以及经济价值的前提下，集合成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的聚合物，可

以分为事实上的集合物 （如图书馆）以及法律上的集合物 （如企业）。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２０１页。

我国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是否承认物权行为／处分行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物
权行为理论认为，引起债权发生的债权契约与引起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一个法律行为不能发生债权和物

权变动的二重效果，债权行为只能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变动是物权行为的效果，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不承

认物权行为的债权形式主义认为，发生债权的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一个法律行为固不能同时发生债权变动与物权变

动的双重效果，但物权变动仅须在债权意思表示之外加上登记或交付即为已足，不须另有物权变动的合意。本文认为，无论物权形

式主义还是债权形式主义，都将买卖合同与买卖合同的履行予以区别，买卖合同一旦有效，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买

卖合同有效后，才有买卖合同的履行问题。买卖合同的履行会导致物权变动。物权形式主义认为，履行买卖合同的背后有当事双方

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是一个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而债权形式主义认为，该履行行为就是双方在买卖合同之外

的登记或交付行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法律行为。也就是说，在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上，物权变动的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

并无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合同的履行上，即是否承认该履行行为背后是否存在一个变动物权的法律行为。



物。买卖行为的标的物可以是数物，但是就物

权行为／处分行为而言，根据一物一权原则，一

个处分行为只能处分一个标的物。由于组成集

合物的各个物并没有失去其本身的独立性，集

合物不能作为处分行为的标的物，因此处分行

为的标的物只能是单一物或合成物。我国在不

动产产权上采取的是房地分离主义，因此，房

屋作为合成物，土地作为单一物，为两个不同

的物，房屋和土地不能共同成为一个物权行为

的标的物，但可以是一个负担那行为／买卖行为

的标的物。

（二）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既包括

房屋，也包括宅基地使用权

１基于房地交易一体原则的分析

从语义上来看，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仅

仅指向的是住宅。按照传统民法观点，物必须

具有物理上的独立性，而房屋无法离开土地单

独存在，不存在物理上的独立性。但随着社会

的发展，物的独立性也可以根据交易的观念或

者以法律规定来确立。根据房地产权分离原则，

从法律属性上来看，住宅是有独立产权的客体，

可以是该合同的唯一的标的物。这是否意味着

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只能是住宅，而不包括

土地了呢？本文认为，只要理解了房地产权分

离和交易一体原则的确切含义及适用条件，这

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产权分离是房地产交易的

前提 （给区分所有权人单独的处分权），也是

交易结束的见证 （住宅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分

别登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房地产权分离原

则和房地产交易一体原则各司其职，各有适用

的空间。在判断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数

量时，我们不能根据房地产权分离原则去判断

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仅是房屋，而应该在坚

持土地和房屋是不同物权标的物的基础上，根

据 “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交易一体原则去

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既包括房屋，也包

括宅基地使用权。也就是说，根据产权分离原

则，房屋和土地是不同的标的物，是不同的物

权客体，但是我们不能根据房地产权分离原则，

只能根据交易一体原则去判断住宅买卖合同的

标的物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一旦把这个道理

说清楚了，那么，该如何去判断房屋买卖合同

的标的物的问题，就很简单了。但是，司法实

务部门和理论界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囿于成

见，不是从交易一体原则出发，而是从产权分

离原则的角度出发，去讨论住宅买卖合同的标

的物，去讨论住宅买卖合同的效力。出发点错

了，其推导出的结论当然也就难免错误。我们

认为，这是当前在判断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上仍

存在较大争议的根源。

因此，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或者说从

法理上讲，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既包括房屋，

也包括宅基地。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当然是

两个，而不是一个。

２基于对现行法相关规定的考察

那么，我们应如何从现行法律规定出发去

判断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呢？从字面上看，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五款所表述的仅

仅只是单纯的住宅买卖合同，该条款并没有明

确规定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否也应包括建

筑物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但是，对于建筑

物的抵押， 《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七条以及第

三百九十八条明确规定：“建筑物抵押的，土地

使用权一并抵押”，即在实现抵押权时，建筑物

和土地使用权一并 “折价、拍卖或者变卖”，

不允许建筑物单独进入市场。这主要是考虑到

建筑物无法离开土地而单独存在。如果由建筑

物受让人通过债权方式，比如以租赁方式使用

土地，会徒增抵押权实现的难度。因此，法律

规定了建筑物抵押，土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

斩钉截铁的立法规定，提高了抵押权实现的效

率，这就是房地交易一体原则在 《民法典》中

的体现。并且从 《民法典》的规定来看，不存

在只处分房屋而不处分土地使用权的买卖合同。

因此，农村住宅买卖合同可以类推适用 《民法

典》关于建筑物抵押的规定，即农村住宅买卖，

应当将建筑物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一并买卖。

另外，根据 《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

的规定，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屋所有权和土地

使用权一并转让。该条明确使用了 “房地产转

让”的法律表达，即 “房地产转让”，既包括

“房”的转让，又包括 “地”的转让，明显指

代了房屋与土地两个标的物。宅基地作为集体

的建设用地，区别于城市建设用地，并不能够

直接适用该法。但城市建设用地与宅基地在功

能上是相同的，即都是建设用地，我国对于城

市建设用地的交易有明确规定，因此在处理宅

基地使用权纠纷时，也可以参照适用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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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的相关规定。

因此，尽管 《土地管理法》第６２条第５款

规定的是农村 “住宅买卖”，但是，在确定该

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时，可类推适用 《民法典》

以及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即农

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有两个，即住宅和宅

基地。

３基于我国不动产登记实践的考量

此外，在履行住宅买卖合同而进行建筑物

变更登记时，从相关政府行政部门是否会就建

筑物下所占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审查

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印证房地交易一体原则在

我国得到了切实遵循。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房屋等

建筑物必须与应当依附的土地一并登记。第四

十条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单独申请登

记，但是对于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必须与宅基

地使用权共同登记。在地方的立法实践中，比

如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规定，城

市的建筑物所有权必须与土地同时登记。尽管

该条例不能直接适用农村宅基地及其住宅登记，

但是可以作为参考。① 又如，从北京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在官方网站上公开的 《关于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的登记以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规定》

来看，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登记有单独规定，

但对于房屋所有权的登记，都会以有土地使用

权登记作为前提条件，且从登记所需要提供的

申请材料来看，对于已经办理土地使用权权属

证书的或者是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必

须提供建筑物所占面积内的土地使用权的合法

权属来源。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市关于不动产

登记的规定包括了宅基地使用权以及住宅所有

权的登记。从以上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的实践

来看，尽管各地的处理存在差异，但都要求土

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同时登记。因而在我

国进行不动产登记时，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

权必须一起登记，单独处分建筑物时无法进行

变更登记。如果建筑物不能够单独进行变更登

记，那么双方交易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因此，

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应该是既包括住宅，

也包括宅基地，否则该合同就不具有顺利履行

的可能性。

４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

再从生活经验上来看，相关公众一般均会

认为买房就是买房加买地，住宅买卖合同实际

上存在两个标的物，即房屋和土地，习惯认知

与法律的文字表述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其实，

房和地在物理属性上不可分割，为了实现交易

的目的，履行住宅买卖合同就是同时处分房屋

与土地两个标的物，这就是房地交易一体原则

的内涵，这与相关公众的习惯认知是一致的。

根据房地产权分离原则，尽管住宅是独立的产

权客体，但是产权分离原则与在交易时一个负

担行为可以同时指向住宅和土地两个标的物之

间并不矛盾。正如前文所说，房地产权分离原

则是房地产交易的前提，也是房地产交易履行

完毕的见证。但是，在整个房地产交易过程中，

并没有产权分离原则适用的空间，在交易过程

中应当严格践行房地交易一体原则，即房屋与

土地使用权必须同时买卖。

综上，无论是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日

常生活经验，还是从现有法律法规分析，抑或

是从不动产登记角度考虑，对于房屋买卖合同

而言，其所涉及的标的物都应当是两个，即作

为合成物的房屋与作为单一物的土地。就农村

住宅买卖合同来说，其涉及的标的物是农村住

宅和宅基地。

三、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效力，是指合同能否产生当事人所

预期的法律效果。判断合同效力时，一般是从

构成合同的主体、意思表示和标的三要素分别

去判断。本文只从合同标的角度上讨论住宅买

卖合同的效力，判断合同效力的另两个要素

———行为能力和意思表示，本文不作讨论。根

据前文的论述，住宅买卖合同是负担行为，其

标的物包括房屋与土地这两个法律属性上独立

的物。从收集到的裁判文书上看，绝大多数法

院判决农村住宅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都是因为

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无效导致了合同的整体无

效。那么，住宅与宅基地两个标的物，在法律

属性上并不失其独立性，在讨论合同效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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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七条。



是否可以单独讨论？合同无效分为部分无效与

全部无效，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无效的结果是仅

导致合同部分无效，还是会导致合同整体无效？

（一）因标的物部分无效会导致合同整体

无效

根据 《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部

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

有效。① 这意味着合同部分无效的前提是该部分

能够与其他部分可分，并且不影响其他部分的

价值。那么宅基地使用权转让能否与其他部分

完全可分呢？从法律属性上看，土地与房屋之

间可分，房屋具有独立性；从理论上讲，房屋

能够单独作为法律行为的客体。但是不得不考

虑的是，从物理属性上看，房屋无法脱离土地

而存在，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无效会导致房屋

转让的履行不能实现。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

房屋与土地必须同时处分。因此从上述两个角

度来看，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不能与转移住宅所

有权完全割裂，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无效会导致

住宅买卖合同的整体无效。

（二）因买受人主体不适格会导致合同

无效

那么，应如何去判断住宅买卖合同的效力

呢？综合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并没

有关于限制农户出售房屋的规定，法无规定即

自由，农户对其房屋可以自由处分。但是，由

于宅基地具有特殊的社会保障功能，具有强烈

的福利性质，② 因而在宅基地交易上存在诸多限

制性规定。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

规定了 “一户一宅”原则，而且规定只有 “农

村村民”才能够享有 “一户一宅”。宅基地使

用权人的身份是受限制的，即只有本集体的村

民，才有资格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在判

断住宅买卖合同效力时，当然要考虑受让人是

否具备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条件。如果不

具备，根据 《民法典》的规定，该合同属于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

合同。③

有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的规定，对于 《民法典》所规定的 “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的

“法律、行政法规”，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④ 而对宅

基地使用权的限制性规定仅是会议纪要或者国

务院的通知，还没有达到法律、行政法规的层

面。⑤ 因此，即使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

具备身份条件，也不能根据 《民法典》的这一

规定判断合同无效。⑥ 我们认为，根据 《民法

典》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适用的不

仅有土地管理的法律，还有国家有关规定。⑦ 因

此，对于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尽管

本身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层级，但仍属于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处的 “法

律”，即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三条，而该条

又指向了国家有关规定。因此，对于宅基地使

用权转让，目前仅只有转让给同一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才有效，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是适格

主体，转让无效。如果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无

效，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整个住宅买卖合

同也无效。

（三）对法院或学界认定农村住宅买卖合

同无效的说理的简单评析

在我国目前的法院判决中，认定合同无效

实质上就是在坚持房地交易一体原则，因为对

于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存在身份上的限制。因而，

如果不具备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条件，会

导致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无效，根据房地交易一

体原则，房与地不可分，部分无效会导致合同

整体无效。部分法院和学者在讨论住宅买卖合

同的效力时，表面上好像也认同并坚持房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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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六条。

郑尚元：《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及农民居住权利之保障》，《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参见２０１９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２０１９〕１１号、
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２００７〕７１号以及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 （民事部分）纪要》的相关规定。

王文军：《论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买卖——— “小产权房”的另一种形式》，《清华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三条。



易一体原则，但在潜意识中仍然根据房地产权

分离原则来判断合同效力，思考逻辑的混乱当

然会导致缺乏内心确信地判断结论。

正如前文所述，房地产权分离原则有非常

明确的适用条件，即它只是为多层建筑中的区

分所有权人赋予了单独处分自己房屋的权利，

该原则因此而生，这也就表明了该原则也只有

在区分所有权人出售自己不动产之前才有适用

空间。在房地产交易环节，我们并不是根据房

地产权分离原则，而是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

去分析判断合同的标的、合同的标的物以及合

同的效力。在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进行房屋和

土地产权登记时，产权分离原则才登场，即登

记机关要将房屋和土地作为独立的物进行分别

登记。一方面，我们可以将不动产登记视为房

屋买卖合同履行结束；另一方面，此时的不动

产登记也未尝不是房屋买受人的下一次 “出售

自己不动产之前”，按照产权分离原则进行的

登记。

结　论

房地产权分离原则产生于城市多层建筑的

出现，后来，逐渐扩展至整个不动产领域，产

权分离原则强调土地和地上定着物是不同的物，

是不同的权利客体。在我国农村，根据 “一户

一宅”原则，一块宅基地及宅基地上住宅的权

利主体往往只有一人，即 “一户”，并不存在

着类似城市多层建筑中那样有多个区分所有权

人的情形。就此而言，宅基地使用权和宅基地

上的房屋产权并没有需要 “产权分离”的事实

基础，但是，考虑到产权分离已经是确定不动

产产权的普遍规则，农村宅基地和房屋不可能

是产权分离的法外之域，加之我国法律也并没

有明确规定宅基地和农村房屋产权是 “产权分

离”的例外，因此，和城市不动产一样，宅基

地和农村房屋的产权也一定是分离的。而在房

地产交易中，则应根据房地交易一体原则，而

不是根据产权分离原则去判定合同的效力乃至

去处理合同纠纷。只有在深刻把握房地产权分

离和交易一体的确切含义和适用条件后，我们

才可以妥善解决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纠纷，才能

够做到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减少矛盾纠纷，减

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责任编辑／宋雨桃

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ｌ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Ｈｏｕｓ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ＹＡＮＧＳｈｕｘ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ａ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ｈｏｕｓ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ｅｍｅｒｇ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ｕｒｂａｎｍｕｌｔｉｓｔｏ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ｈａ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ａ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ｆｉｅｌｄ，ｗｈｉｃｈａｉｍｓｔｏｇｉｖｅｔｈｅｏｗｎｅｒｓｉｎ
ｍｕｌｔｉｓｔｏｒ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ｉｓ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ｓｅｓ，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ｓ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ｄｈｅｒｅｄｔｏ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ｊｕｄｇｅ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ｆｓａｌｅａｎｄ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ｈｏｕｓ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
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ｆｓａｌｅａｎｄ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ｂｏｔｈ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
Ｉｆｔｈｅｂｕ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ｔｏ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ｉｓｉｎｖａｌｉｄ，ｗｈｉｃ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ｉｎ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ｌ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ｗｈｏ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ｈｏｕｓ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
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ｌ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３２１·

法　学 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效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０３

作者简介：孙云霄，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①　王俊生：《重塑战略重心：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国际规范转变视角下的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

孙云霄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处在国际规范转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背景中。既有的新时

代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从单向度的内部视角出发，从事实层面集中阐释当前中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未

能把握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规范含义。本文认为应该从双向互动的外部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外交实

践的规范意义。由此，中国作为国际规范的施动性主体，正在以崛起国的角色与国际规范展开频繁互

动。从外部的互动视角出发，本文构建了 “本土—辅助”的类型化理论框架。根据主体施动的方式

与效果，崛起国的外交行为可以分为六个类型：基于理念规范的本土自主性、实质性与契合性，基于

制度规范辅助实施国际规范的支持／强化、挑战／竞争与流通／反馈。不同类型下的周边外交与国际规

范的互动方式不同，产生的规范意义也不同。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在理念上

正不断依赖、激活本土资源，在制度上不断推动区域共识，驱动国际规范的转变。在推动规范转型的

过程中，美国因素介入、周边历史遗留与周边国家政权更替是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新时代；周边外交；规范转变；建设性介入；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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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与历史之变的 “三变”新论断与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 “四大赤

字加重”的新判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历史趋势下，国际社会的发展与安全面临着新

的治理风险，国际规范面临着新旧更替的急剧

变化。世界历史的走向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

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始终坚持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全面推进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

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周边为首

要。周边区域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

之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推进特色

大国外交，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断

完善外交总体布局，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潮

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发展的高

度，提出了推动周边外交的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路，并开创性地开展周边外交的新实践，营

造了对我国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新时代周边

外交更加突出 “奋发有为”“建设性介入”等

新理念，更多拓展周边双边外交的新做法与新

思路，以及周边多边外交新平台与新路径。

周边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大国外交共同构成中国外交的两个重

心。①在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了周边区域的重要性，指出：“无

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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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① 党

的二十大报告凝练了中国共产党的周边外交政

策，即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

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

益融合。在与周边发展中国家交往中，中国始

终坚持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维护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由此，全面深入阐述

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念的理论内涵与实

践路径，有利于科学合理地设定周边外交战略。

新时代周边外交理念提出以来，学界展开

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既有的文献主要从实力、

制度与观念三个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来理

解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王俊生从观念的角度

来理解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思想，认为中国三

个时代的战略重心转移导致周边外交观念发生

了转变。毛泽东时期以国家生存为目标；邓小

平时期以营造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为目标；十

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

周边外交的主要目的。② 李益波认为亲诚惠容、

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周边命运共同体等

一系列新理念正是为了塑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

境，③ 培育亚太 “共同朋友圈”。④ 张蕴岭同样

强调观念对于秩序的塑造作用，认为命运共同

体这样的中国周边区域观推动了外交政策的转

向。⑤ 陈小鼎从实力角度来理解中国周边外交，

认为中国不断提升的实力使其遭遇崛起国面临的

周边外交困境，实力差距的结构性因素制约了传

统的外交手段。由此，中国需要依托实力提供更

多的区域公共产品，以塑造区域认同。⑥ 而且，

张春认为不同的实力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有助

于中美两国在亚太区域公共产品提供中分工与合

作，推动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⑦ 在制度层面，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由于权力的转移，崛起国

与守成国围绕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展开竞争。⑧ 得

益于制度结构设计合理、地缘优势、成员国经

济互补性强和社会文化相近等优势，新时代中

国周边外交取得了许多卓越的成效。⑨ 例如中国

主导创设的澜湄合作机制在与湄公河地区传统

的国际合作机制竞争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成

为次区域合作的典范。瑏瑠 周边地区制度的积极参

与、引导与创设有助于中国提升制度性话语

权。瑏瑡 周边区域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实践也推动

了区域治理的转型，为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中

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提供了知识储备。瑏瑢

上述对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探索丰富了习

近平外交思想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进一步拓

宽了中国的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但既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单向度的内部视角。所谓单向度，

指的是当前的文献研究集中在中国视角，解决

了中国外交正在做什么的问题。所谓内部研究，

指的是当前的文献研究主要从中国外交自身的

理念、实践进行阐释，较少以比较视野来看待

中国外交对世界国际规范产生的影响。有鉴于

此，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国际规范转变的背景下，中国的周边外

交实践是如何嵌入、互动与反馈现存国际规范

的；这种互动式的外交实践具有怎样的规范意

义；从规范意义上看，理论如何指导中国周边

外交的战略布局？

从国际规范转变的视角来建构新时代中国周

边外交理论，建构其规范意义，具有三点重要意

义。其一，周边区域的合作与发展始终离不开更

为广阔的国际规范背景。在时间上，我们看到当

前的国际规范是二战之后形成的各类规范不断演

变与斗争的结果。在地域上，以西方国家为施动

主体的全球规范，形成了 “中心—边缘”的不平

等国际秩序。当前中国实力崛起的背景下，现代

国际规范正在面临转型需求与困境。这不仅是时

间层面的古今之变，而且是空间层面的东西之

变。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行为逻辑应当放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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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规范的这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定位与

理解。其二，建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家间总体

关系需要规范层面的长效机制。中国是当前周边

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正将

经贸关系上升为政治、文化与安全的总体性关

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合

作、对外援助、政治合作、人文交流、安全合

作、区域治理等方面来打造互利、互助、互信、

互爱、互赖、互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

区域合作演进的必然要求，也是周边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内涵。如何将单次、点状、散发的区域合

作实践演化为长效、面状、多轮的区域合作秩

序，就在于区域主导大国的外交政策能够实施规

范化、制度化的战略布局。只有通过长远的制度

规范，政治互信、安全互赖与文化互融才能有可

供生发的机理。其三，有助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

积极回应国际舆论的负面解读。 “中国中心论”

“中国威胁论”等西方国家塑造的负面形象往往

指向国际规范的 “破坏者”。这不仅严重威胁中

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国家形象，而且阻隔了东南亚

等周边区域中的民众与中国民众之间的 “民心相

通”。① 着眼国际规范与周边外交的互动关系，讲

清楚建设性介入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关系，本质上

解决了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 “修昔底德陷阱”，

服务于亚洲区域秩序的平稳发展。

本文将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放在更为广阔的时间与地域中来理解，在国际

规范转型的大背景中建构周边外交的规范性理

论。借鉴建构主义的理论资源，本文认为区域

主导性国家与国际规范之间将形成本土／辅助的

多元关系。在推动区域合作秩序与国际规范平

稳转型的目标下，中国新时代的周边外交实践

将被纳入类型化的理论框架中得以理解，并由

此提出外交的规范性路径。

一、规范转型背景下的崛起国

　　施动性外交理论　　　　

　　关于国际规范转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

与建构主义分别从利益、权力与观念三个维度

来理解。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都强调权力对规

范转变的重要性。“权力是致使新观念被接受或

被拒绝的决定性因素”。② 规则的创建、转变与

维系都需要一个霸权国或者一群中等强国、崛

起国的维系与支持。换言之，规范的主导权掌

握在拥有结构性权力的大国手中。霸权社会化

理论认为，规范的转变是主导国向弱国推广其

偏好的价值观的结果。这一路径由结构现实主

义和葛兰西学派、制度约束论共享。结构现实

主义认为，国家的强大实力是推动规范转变的

重要保障，比如历史上的废止奴隶贸易都是依

托了英国的有力实施与监督。安德鲁·莫拉夫

奇克总结现实主义的观点为：“政府之所以接受

正式的人权执行机制，是因为它们受意图外化

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强国所迫”。③ 霸权稳定论也

是如此，认为世界秩序依靠霸权国的监督实施

才得以可能。葛兰西学派强调霸权国的文化领

导权，由其推动的观念转变需要不同国家的社

会阶级共享同一种利益与意识形态。霸权更多

的是通过利益与认同来建立全球秩序，而非强

制。意识形态共识的形成是全球规范得以创建

并维系的坚实基础。自由主义的制度约束论认

为国际规范的创建犹如国内的宪政秩序，霸权

国通过协商一致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来进行权利

分配和限制霸权国对权力的使用。霸权国通过

这套自我约束的战略克制来换取弱国的 “接受

交易”。建构主义认为观念与规范本身，成为在

世界政治中发挥施动性的重要工具。全球社会

的观念共识才是推动规范转变的动力。强国并

不一定是好规范的倡导者，其所兜售的观念和

规范反而具有文化偏见、双重标准。全球性的

社会文化传播、跨国道德倡导者的道德规劝才

能推进普适性规范的建立；比如反种族主义、

干涉种族灭绝、改善人权等规范的全球传播。

阿米塔·阿查亚长期批判西方霸权主义与

美国霸权秩序，其施动性理论着重强调非西方

国家发挥主体性，构建原有规范。该理论改变

以往的单向度接受，向双向互动沟通迈进。阿

米塔·阿查亚认为规范的转变不只是霸权国向

弱国进行的单向度传播，非西方国家仍然能够

介入规范创建之中，从而转变霸权国的规范要

求。非西方国家仍然能够对全球规范与观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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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动性。根据规范转变的来源与方式的不同，

非西方国家的主体施动性分为本土化与辅助性。

本土化与辅助性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本土化

指的就是尊重与利用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

实情况，达成本土与普适规范之间的合作。辅

助性是一种协调沟通，是任何国际规范落地实

施所依赖的本土权威资源的辅助方式。辅助之

所以可能，往往需要主导国家的权力支撑，而

本土规范的融合需要观念的交流。

本土化意味着规范在本地化的过程中不是

一味地以 “模仿、传授、劝说、适应”等行动

来完成霸权国与接收国之间的关系链接。对待

外来规范，本土化行为则将原则性的规范塑造

为与本地传统相符合的规范或者复杂可塑的规

范。在外来规范试图替代本土规范时，本土化

行为是对这种规范竞争的调和与妥协。这种协

调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 “本土自主性”行为，

能够将外来规范作为继承与补充既有本土传统规

范，而非替代。换言之，新规范是传统规范的继

承、延续与创新发展。二是将外来规范用作表达

本土理念和习惯的框架，其内容实质则是本土习

惯与理念。在此过程中，本土习惯获得了外来规

范给予的合法性与普适性，拥有了更为现代的权

威。三是本土规范对外来规范的形式与内容进行

取舍，从而寻找一个契合点。本土化的过程是外

来规范与本土规范双向沟通的互构过程。其在效

果上，最终呈现为对外来规范的四种效果：抵

制、阐释、借用、融合。

如果说本土化重构的前提是承认外来规范

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立足于既有的区域性规范

来寻找两种规范的契合点，那么辅助性规范的

本质就是为维护自主权而进行的规范创建。其

最终目的是为了对抗更高层级的制度或更强大

的国家潜在的 “专政”。其效果表现为挑战与

支持。挑战的辅助性行为意味着本土行为不受

更高权威干涉，积极处理自身事务；而支持的

辅助性行为指的是以合作的态度来处理核心权

威与本土权威之间的关系。区域组织制度就是

这种辅助性行为的典范。辅助性规范是对原规

范的具体区域特色进行阐释与扩充，比如不干

涉主义、国家平等。相较于外部世界，区域性

组织更熟悉本土问题，能够提出更好的解决方

案。不结盟运动、单标行动、干涉主义都属于

此。辅助性规范直接影响霸权国构建的国际秩

序的合法性。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源自其 “凝聚

国际共识的程度”和参与度。

本土化更接近观念，比如人权、民主，而

辅助性更接近组织规范的实施。比如 ＷＴＯ规

则、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的执行离不开本土国

家的司法制度。一些全球观念与本土规范相辅

相成，比如人权与国际法庭、人类发展与气候

变化组织。本土化与辅助性的延伸将推动新规

范流通，反馈到更多国家中，从而一道修改、

维护和强化全球性规范。这就是阿米塔·阿查

亚建构主义的批判性规范转变 “本土—辅助”

理论范式。以１６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创建的主权

观念与规范为例，２０世纪的去殖民化运动让亚

非拉国家登上了国际规范建设的游戏舞台。从

施动性来看，非西方国家推动了主权概念的本

土化，并对其加以扩展，促进了去殖民化与限

制外部大国干涉的效果。拉丁美洲的卡尔沃主

义和德拉戈主义，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对

冷战军事联盟协议的禁止规范，尼赫鲁和苏加

诺为代表的亚洲不结盟运动，中国提出的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中东纳赛尔和非洲恩克鲁玛等

后殖民领导人提出的非洲主义，都在寻求对欧

洲国家创建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规范进行重构。

这些重构方式或是回应本土背景，服务于去殖

民化的需求，或是禁止大国依托冷战再次对区

域国家进行殖民化。一些国家建立辅助性机制，

如非盟、东盟，来抵制大国主导下的冷战军事

联盟。这些非西方国家的各类施动性行为改变

了欧洲 “不干涉主义”的主权规范内涵。

在 “本土—辅助”框架下，非西方国家对

全球规范的转变做出了许多贡献。作为非西方

国家的崛起国，中国在建设性参与国际规范的

重塑过程中，仍然可以按照 “本土—辅助”的

框架进行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周边

外交加强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为区域观念

与规范的转变提供了驱动力。从施动性理论来

考察与评估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有助于我们

更为深入地理解当前国际秩序迎来的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更有效地主动选择中国的外交路径，

重塑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本文总体分

为六个类别框架来考察中国的周边外交。在国

际秩序中，观念与制度密不可分，都是规范运

转的重要方式。而施动主体也常常同时运用本

土化与辅助性两种方式来介入规范的重塑之中。

由此，本文根据施动主体的施动行为与霸权国／

国际建构的传统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分为六种

类别进行分析。不同于以往的亚非拉国家，本

文的理论对象是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其实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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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同于以往刚刚摆脱殖民的独立国家，所以

其施动性的方式方法也会更为多元。在本土与

辅助的分类上，考虑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

秩序主导权竞争，本文的理论进一步对本土与

辅助的内涵做出修正，本土更为倾向以守成的

方式来创造新的外交观念，而辅助更为倾向以

制度的方式来主动推动规范的转变。从新的理

论框架来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周边外

交的守成与进攻的不同战略安排。本文对施动

性理论的进一步创造与拓展，目的不仅是以此

来理解崛起国———中国对世界秩序转变的贡献

方式，理解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行为逻辑，

更要回答什么是更为有效的规范转变，如何选

择规范转变的方式方法以推动国际秩序转变的

路径方式。

“本土—辅助”规范转型的类型化：

崛起国向霸权国的秩序挑战

性质 领域 来源 类型／效果 方式

守成

进攻

观念

制度

本土化

辅助性

自主性

实质性

契合性

支持／强化

挑战／竞争

流通／反馈

思想资源

国际组织

国家联盟

元首外交

经济往来

人文外交

注：该表格系笔者自制。

二、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

　　实践的类型化　　　

　　施动性理论着重强调非西方国家发挥主体

性，推动现存规范的转变。该理论改变以往的

单向度接受，向双向互动沟通迈进。规范的转

变不只是霸权国向弱国进行的单向度传播，非

西方国家仍然能够介入规范创建之中，从而转

变霸权国的规范要求。非西方国家仍然能够对

全球规范与观念实施主动性。根据规范转变的

来源与方式的不同，非西方国家的主体施动性

分为本土化与辅助性，本土化与辅助性两种紧

密联系又相互区别。本土化，就是尊重本地情

况，达成本土与普适之间的契合点；辅助性是

一种协调沟通，达成区域共识。辅助之所以可

能，往往需要主导国家的权力支撑；而本土规

范的融合需要观念的交流。

（一）本土化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

１．本土自主性：亲诚惠容的传统资源

中国从古代以来就运用丰富的哲学思想来

处理周边国家的关系，并衍生出一系列区域制

度，如朝贡体系，又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政

治思想。即使是在二战后形成的全球国际秩序

中，中国仍然能够坚持为我所用的方式来看待

以西方为主体的国际理念，积极探索外交的本

土资源，从而吸纳现代普适规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中国非常重视周边外交，以 “亲、诚、

惠、容”作为周边外交理念的基本方针。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２４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

上提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

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亲，就是

“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

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

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

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

诚，表现为 “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

更多朋友和伙伴。”惠，即是 “要本着互惠互

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

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

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

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容，关键是 “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

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

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①

“亲、诚、惠、容”四字理念立足中国本

土资源，对现代国际秩序中的普适理念进行了

吸纳。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血缘上就具有天然的

亲和性，在传统历史文化中也深受儒家思想的

影响，共享佛教文化，并以 “丝绸之路”为纽

带。这种血缘与文化的凝结早已超出了西方地

缘政治意义上的利益联盟的范畴。新时代周边

外交的 “亲”拥有着儒家文化的底蕴。 “柔远

人，怀诸侯”，德治是推动 “亲亲”关系不断

往外推广的重要驱动力。② 孟子所言的 “亲亲

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将亲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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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有感而发， “重感情”， “多做得人心、

暖人心的事”。换言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亲”外交，不仅仅是西方国际政治的联盟互

助，更是通过 “仁心”构建 “睦邻友好”的感

情基础。当代国际交往中，西方文化带入的

“契约精神”是经贸往来的基础。中国传统文

化在契约守信的基础上，更强调伦理关系上的

“朋友有信”，国家在行为处事上 “道千乘之

国，敬事而信”。由此，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中

不仅是在经贸往来中建立诚实守信的国家形象，

更是通过诚心诚意来获得更多的朋友与伙伴。

这就要求中国的周边外交超越资本全球化中的

商业利益外交，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共

同体。２００１年，中俄签署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将 “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理念以

法律形式确定下来。２０２１年， 《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签署２０周年的联合声明中进一步确

定，“中俄关系业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特质

是成熟、富有建设性与可持续性，以促进两国

发展繁荣和人民福祉为宗旨，树立了国与国和

谐共处与互利合作的典范”。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

柬埔寨首相洪森临时决定访华，以 “展示柬埔

寨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的大

力支持”，并体现了两国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

两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深厚友谊。① ２０２１

年９月，王毅访问越南时，越共中央总书记阮

富仲称 “两国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并表示要 “教育年轻一代继承

并发扬两党两国真诚相待的优良传统，友好、

兄弟般地沟通交流，推动越中关系持久健康稳

定发展”。② 此后，越南总理范明政会见王毅时

进一步强调 “两国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是越中两

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应得到进一

步巩固和深化”，并 “感谢中方向越方提供疫

苗援助，这是 ‘雪中送炭’，体现了患难真

情”。③ 中巴友谊更是历久弥新，自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伊始，两国便守望相助、携手共进，任凭

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坚持本心，相互之间友好

相处。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修公路、修铁路，而

中国遭遇困难时，巴基斯坦也第一时间伸出援

手，甚至在２００８年中国遭遇汶川地震时，巴基

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不惜掏空国库来支援中国。

这些鲜活事例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伦理共同体

的直观表现。

在 “亲、诚”原则的指导下，经济与文化

的交流必然摆脱利益剥削与文化霸权的西方外交

陷阱。西方国家困于殖民主义的历史经验，总认

为其他大国的经济行为带有剥削的影子。以地缘

经济学来看待世界经济行为，总是将经济制裁和

禁运当作新的国际政治工具。④ 对于中国在亚非

拉国家发展的经贸网络、经济援助，西方偏见总

是套以 “中国威胁论”谬论，认为中国援非是一

种新殖民主义。在文化交往上，西方帝国主义长

期以全球文化霸权作为对外扩展的新形式。中国

与周边国家秉持的 “惠”就是要在平等互利的经

济交往中，让周边国家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同样

得到利益提升。双方的关系不是西方国家设想的

“分蛋糕”的零和博弈困局，而是共同做大蛋糕。

“惠”在传统文化中有着墨子提出的 “兼爱”

“互利”的含义。强调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坚持正确的 “义利观”。 “有原则、讲情谊、讲

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

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到 “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发展开放

型经济体系，全方位加强和拓展同亚洲和世界各

国的互利合作”。⑤ 同年１１月２８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对正确义利观进行了

进一步阐释，坚持正确义利观，即 “做到义利兼

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坚

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

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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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诉诸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① 正是在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的理念影响下，中国与不同国家体制、多元

社会文化的东盟能够共建自贸区，共建 “更为紧

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以来，中

国、东盟的政治关系和经贸往来都实现了质的飞

跃。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双方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促使双方关系更为紧密，更具

战略性和长远性。经贸往来方面，自２０２０年起，

中国与东盟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２０２１

年６月底，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３１００亿美元。

东盟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也是中国对外投

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中

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已取消７０００种产品关税，

９０％以上商品实现零关税。而 《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生效

后，区域内９０％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

税。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３０版建设也将

启动，致力于拓展蓝色、绿色、数字经济等新领

域合作，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打造区域合

作新标杆。

在文化交流上，中国并没有困于基督教文

化的 “文明冲突”基因，而是以儒家文化的宽

广胸襟推崇 “容”纳百川的文化多样性原则。

《尚书》就提出 “协和万邦”的文明世界观。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强调亚

洲文明是璀璨多样的，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应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应该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强了与

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从教育、旅游、媒体、

艺术、智库、青年等多个领域促进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文明沟通和民心相通。以中国—东盟人

文交流为例，自２０１３年起，通过中国与东盟文

化交流年、旅游交流年、媒体交流年、教育交

流年等年度品牌交流活动，双方的人员往来与专

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得到极大发展。２０１９年度双

方人员往来超过６５００万人次，每周往返于中国

和东南亚之间的航班近４５００架次，双方互派留

学生超过２０万，彼此结成了２００多对友好城市，

开设了３０多所孔子学院。２０１８年，中方向湄公

河国家提供２０００个短期研修和在职学历学位教

育名额、１００个为期四年的本科奖学金名额，邀

请一批中高级官员赴华参加农业、医疗、卫生、

水利等领域研修。从２０１８年开始，中国计划在５

年内邀请１０００名东盟优秀青年来华培训。此外，

中国与印尼于２０１５建立了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

制，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首个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不仅成为促进双方人文交流不断发展

充实的最高平台和指导原则，对于中国发展与其

他国家的人文交流也极具示范效应。

总言之，中国在周边外交中提出了比平等

互惠的贸易往来、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更高的

大国责任要求，以 “仁义大国”姿态来构建更

加亲善、友爱的伦理共同体。在新时代，亲诚

惠容的新理念展现出更多的 “积极有为”的心

态，充分发挥本土文化资源，把握中国与周边

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在本土资源中吸纳

世界经贸原则、政治互信原则与文化平等原则，

从而形成更具内涵与高度的外交理念。当然，

这种 “仁义”的外交理念离不开中国崛起的国

际秩序变化背景。推动正确义利观的前提是对

当代世界的 “力”与 “利”的承认与吸纳。世

界秩序的运作离不开实力政治的支撑，利益毫

无疑问是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之一。 “仁义”的

道德外交与伦理共同体的建设必然要通过 “巧

实力”与力、利相结合，成为 “力—利—义”

三位一体的世界新规范。③

２．本土实质性：亚洲安全观与新安全观

“安全保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责任。

二战之后形成的冷战思维成为世界安全观。意

识形态斗争、地缘政治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解决世界安全问题的主导因素。冷战思维

的安全观主张东西对抗，只有 “历史的终结”

才是世界安全的开端。９１１事件后，全球反恐

怖主义又为世界安全增加了新的维度。文明冲

突、宗教战争重新成为秩序的不稳定因素。这

些国家又再度认为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的角

色。在国际秩序变动的当下，一些强国仍然坚

持实力政治对安全的保障，奉行霸权稳定论，

坚持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的心态，把世界安全

置于 “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这种霸权稳定论

下，美国频繁退群，不顾东南亚区域的秩序稳

定，强行推动印太战略，导致大国竞争加剧，

中间地带处于不稳定、不安全的状态。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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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竞赛的风险加剧，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新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外交正是

要突破这种旧的安全观。在承认安全作为全球

治理的重要议题的前提下，中国的外交理念更

多地立足于中国周边区域的传统历史与实际需

求，以本土理念与价值推动形成新的亚洲安全

观，乃至是世界安全观，以适应世界秩序的变

化。在２０１３年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

平提出 “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

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

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

增进战略互信”。①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２１日，习近平

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

全面阐释了 “亚洲安全观”。提出积极倡导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

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

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即

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安全，尤其强调 “强

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

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

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

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

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② 此后，习近平在不同

场合多次提到和强调 “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并成为亚洲地区安全的

重要理论贡献。２０１５年９月，习近平在第七十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进一步将亚

洲安全观推进为更为普适性的新安全观。“我们

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我们要充分发挥

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

通过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化

干戈为玉帛。我们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

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

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③ 和平发展与非传

统安全合作成了新安全观的重要内容。２０２０年

９月，在纪念联合国成立７５周年之际，习近平

再次强调多边主义在世界安全中的重要性：“单

边主义没有出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由各

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

同掌握世界命运。”④

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安全来说，并不是另

一个 “霸权梦”，而是秉持 “和而不同”的传

统理念。在世界安全与和平的框架中填充上中

国底色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 “亚

洲新安全观”为引领，通过各类安全合作机制，

以及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互动，共同

构建中国与周边的安全共同体。例如，中国与东

盟依托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与东盟防长扩

大会议等机制，通过防长间的积极互动，提出了

包括共同推进安全机制建设、深化防务领域务实

合作、妥处争议管控风险等推进中国—东盟防务

安全合作的五点倡议，共同开展了多项联合军

演，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安全、反恐、军事医

疗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突破，取得了务实的成

果。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周边建立的多边协

商、大国协调的安全合作机制的成功案例。十八

大以来，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安全合作文件，建

立了安全领域不同层级的官员会晤机制，包括安

全会议秘书会议、公安内务部长会议、最高法院

院长会议、总检察长会议、国防部长会议、总参

谋长会议、禁毒部门领导人会议、边防部门领导

人会议等，为成员国间合作减少了制度障碍，促

进了安全协商和情报交流。在打击 “三股势力”

方面，形成了有关打击 “三股势力”的完整法律

体系，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打击 “三股势力”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上合组织共同应对网络

恐怖主义、数据安全、生物安全、外空安全等新

威胁新挑战。务实合作由反恐合作扩展到执法合

作、防务合作。近年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常态组

织反恐、维和、救援等系列联合演习和训练。

２０２１年，中国军队完成中俄 “海上联合—２０２１”

演习、中越 “和平救援—２０２１”卫勤联合演习等

１３项联演联训联赛任务。此外，中国积极向周边

国家提供安全援助。２０１９年６月，中方向斯里兰

卡捐赠１艘护卫舰，于８月加入斯里兰卡海军现

役，成为斯里兰卡海军最先进的成员之一。

３．寻找契合点：命运共同体

欧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的建立为当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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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建构了一套国际秩序架构。国家主权成了当代

国际政治关系的核心概念。以国家主权为基础，

传统国际关系构建了诸多世界图景，包括欧洲均

势、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以及文明冲突论。这

些国际关系的预想都没有摆脱诞生于欧洲背景的

实力政治计算。由此，各国力量必然随着发展而

不断变化，并引发大国与崛起国之间的 “修昔底

德陷阱”这样的安全困境。① 如何在以主权为基

础逻辑的国际秩序中构建和平与发展的未来图景

是摆在新时代中国面前的思想挑战。

中国智慧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集中体现就是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命运共同体思想

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坚持中国

道路为其理论底蕴，在主权理论的基础上嵌入

一套基于并高于实力政治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回应当下全球化中各国国家与民族面临的现实

问题，克服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② 在中

国传统本土资源中，儒家 “民胞物与” “协和

万邦”“天下大同”思想已经为命运共同体提

供了丰富的思想支撑。③ ２０１３年 ３月，习近平

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 《顺应

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首

次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此后，习

近平先后提出 “亚太命运共同体” “周边命运

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将周边地区作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重要阵地。“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丰富意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全

面阐释，具体包含五方面内容：一是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

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之

路；二是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

歧，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

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三是同舟共济，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

展；四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五是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

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在本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

体首先强调了现代国家主权的重要性，相互尊

重、平等协商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特点。“结伴而

不结盟”更是２０世纪东南亚区域国家的不结盟

运动对主权思想的重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主权为中心构建了人—国家—文明—自然四

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强调其中所共同关注的全

人类主题，那就是生存与幸福。环境友好与安

全应对是所有主权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现代生存

安全问题；文明多样与共赢发展是所有国家与

全人类生活得更好、更幸福的目标。换言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是现代国家治理向

全球治理迈进的重要思考路径，为中国进一步

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提供了新的蓝图。在这份

蓝图下，周边国家纷纷对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

体”表示响应和支持。２０１９年 ４至 ５月，中

柬、中老先后签署 《中柬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

计划》和 《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

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２０２０年１月，

中缅就签署 《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

达成重要共识。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签署推

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周边实践迈向更加深

入、更为务实的新阶段，也标志着中国与周边

国家走向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以上周边外交思想中，“亲、诚、惠、容”

“义利观”等表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沿

用，结合 “命运共同体”和 “亚洲安全观”，

其中所阐释的尊重主权、公平正义等原则又是

现代国际关系理念中国家主权原则的运用，同

时也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修

正，更是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国家行为的

反对和鞭挞。④ 经济上倡导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多向周边及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是全球发展

议题的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摒弃了美国等西

方国家以干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条件提供发展

援助的模式，选择在尊重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

基础上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究其细节，这些周

边外交思想中既有对外来规范的借用与融合，又

有抵制，从而形成符合中国崛起需求的外交思

想。探究这些周边外交思想的来源，我们可以看

到中国传统思想是其重要的本土资源。一方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一种实力政治上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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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更是一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

中国外交思想的本土化正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另

一方面，周边地区与国家在传统历史文化中与中

国的儒家文化圈有着长期、深远、复杂的互动关

系。基于中国本土资源的外交理念也成为周边国

家理解中国崛起意义的重要途径。

（二）辅助性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制度实践

１．支持与强化：大国责任与周边公共产品

供给

冷战之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一个同质化

的世界共同体，但却因为经济、环境、交通、

信息等技术的发展而变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

共同体。军事全球化建立起了包括使用武力或

武力威胁的相互依存网络。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世界各地的人类生活。全球化使得移民、文化

与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信息革命造就一个

超越政府的网络世界。各类全球化不仅加深了

命运共同体的相互依存，也揭示了全球安全与

风险的复杂性与脆弱性。由此，国际组织与世

界大国肩负起相应的保护责任，为全球治理提

供公共产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实践

中，在这些议题上对既有范式进行了支持与

强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经略周边

地区，向周边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地区治理和发

展。一方面，中国通过构建机制、搭建平台促成

区域合作与交流。“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

澜湄次区域合作机制等都是中国搭建和提供的综

合性平台，其中的合作涉及经济、安全、社会、

环境等多个领域，包括经济走廊、产业园建设，

联合军事演习，安全、卫生、教育、救灾援助，

反恐，反海盗，跨界河流执法等。２０１４年，习近

平就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更为详尽的内容，首

先就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

联互通。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

品，让亚洲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①

新冠肺炎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后，中国以

提供各类医疗物资、疫苗、派遣医疗专家组、

举办视频经验交流会、成立抗疫物资储备库等

方式，帮助周边国家抗击疫情。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中国已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多批次抗

疫物资，８０００多万剂的疫苗援助，派出了疫苗

专家组１０余批，举办了上千场视频交流会以培

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医护人员。２０２１年 ４月

底，南亚、东南亚德尔塔变异病毒导致周边的

疫情大幅反弹，中国及时启动周边 “抗疫紧急

支持计划”，协调各方紧急向尼泊尔、阿富汗、

老挝、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等多国提供了

氧气瓶、制氧机、呼吸机等救急物资，并协调

向老挝派出了医疗专家组，给尼泊尔送去了抗

疫物资。不计回报的疫情援助进一步体现了中

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中的大国担当，对于促进

周边整体安全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２０１５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 《巴黎协定》，

所有谈判缔约方与行为主体共同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风险。其中，主要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履约

行为是气候治理得以成功的关键。但是英国脱

欧导致欧盟战略受阻，美国退出气候协定导致

气候治理出现不确定性。中国作为国际气候治

理中的关键行为者，已经从审慎的参与者变为

了积极的贡献者和引领者。② ２０１５年 ６月中国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 《强化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

国政府２０１６年９月批准加入 《巴黎协定》，成

为较早批准 《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２０１８年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将 “生态文明

建设”写入宪法。２０２０年，习近平主席在领导

人气候峰会上宣布中国力争在２０３０年实现碳达

峰，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落实全球气候治理目标方面，中国也积

极与周边国家协作。例如，中泰两国签署了

《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的安

排》，在泰国普吉岛建立联合实验室，用以研究

气候变化对南海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为中泰

两国乃至南海地区海洋环境观测预报和应对气

候变化研究预测提供合作平台和科技信息服务。

“１０＋３”框架是东盟与中日韩三国进行的环境

合作，在此框架内，东盟与中日韩进行的气候

变化合作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战略指导和原则制

定，目的是加强东盟与中日韩在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合作。除此

之外，在 “１０＋３”框架内东盟与中日韩还在

气候变化影响的农业、水资源、能源等各个具

体领域进行广泛合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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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挑战与竞争：周边区域合作新模式

二战以来，由美国等霸权西方国家为主导

所构建的国际规则具有强烈的 “西方中心主

义”色彩，同时伴随着制度同化、文明优越、

资源侵占的企图。中国作为崛起国参与全球和

区域治理，除了一定程度上顺应已有秩序和形

势外，势必对现有的国际规则发起挑战与竞争。

事实上，在支持与强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

具体做法已然与霸权国形成强烈反差。比如在

提供公共产品援助中，西方国家常常以推动对

象国民主进程和制度改革为前提，而中国往往

强调共同发展；在区域安全保障中，西方国家

常常以排他结盟的方式来维护其霸权地位，而

中国倡导 “结伴而不结盟”，呼吁在尊重主权

的前提下共同参与地区安全维护。

在既有国际事务中，对西方国家所构建的

秩序最为明显的挑战是中国对南海问题的处理。

作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最为重要的区域，美国

等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支持相关国家提交国际仲

裁来损害中国的合法权益。面对中菲仲裁案的

不公裁决，中国坚持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双方争

端。此前，中国与东盟于２００２年签署了 《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２０１３年 ９月，中国加速了与
东盟有关 “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磋商。２０１６

年９月，通过了 《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

适用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和

《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

针》。２０１７年，中菲正式建立南海双边磋商机

制。２０１９年，完成 “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案

文第一轮审读，并在此后持续推进。“南海各方

行为准则”将成为中国破除西方干预，与相关

地区和国家达成新的区域秩序和规则的尝试。

此外，中国主导推动的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也开创了多边合作的新型模式，以 “Ｘ＋１”的
合作机制充实了 “１０＋１”的合作内容，并增

强了灵活性和持续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

由中国在２０１４年的第１７次中国—东盟领导人

会议上提出，此后建立了领导人会议、外长会

议、高官会、各领域工作会等多层次、宽领域

的合作架构。针对该区域的特有情况，确立了

“３＋５”合作框架，即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可

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三大支柱，优先在互联

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

领域开展合作。２０１８年，合作领域扩展到数字

经济、环保、卫生、海关、青年等，逐步形成

了 “３＋５＋Ｘ”的合作框架。此后，日本、美

国等先后与湄公河次区域建立合作机制。２０１５

年５月，日本安倍政府公布 《日本与湄公河国

家合作—２０１５年新东京战略》，提出以 “有质

量增长”和 “地区稳定”为两大目标的 “高质

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计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ＱＩ）。２０２０年９月，美国

与湄公河次区域相关国家启动 “湄公河—美国

伙伴关系”，提出将在基础设施、能源投资、水

资源与跨境河流管理等方面加大对湄公河区域

各国的合作。

３．流通与反馈：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

发展

在参与全球和区域治理中，中国的贡献不

仅仅是对现有秩序和规则的支持强化与挑战竞

争，还有流通反馈的一面，即将自身的成功经

验推广至全球，成为霸权国学习和借鉴的样本。

这一点在对于周边国家的外交中体现尤为明显。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基建为核心的 “一带

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自２０１３年正式启动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已经与几乎所有

周边国家开展了基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合

作，并与多个国家进行了战略对接。开展的合

作包括共建经济走廊、产业园，共建铁路、港

口、空中丝绸之路、油气运输线路等。目前，

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共建的经济走廊有中蒙

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

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

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缅

经济走廊等；铁路有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

万高铁等；港口有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霍

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等；油气线路有中俄原

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

道等。由于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周边及全

球都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美英等西方霸

权国近年来纷纷效仿，推动全球基建行动。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３日，西方七国集团 （Ｇ７）峰会

闭幕时发布联合声明，推出旨在 “协助中低收

入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 “重建美好世界”

（ＢｕｉｌｄＢａｃｋ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ｌｄ，简称Ｂ３Ｗ）倡议，被

认为是 “一带一路”的西方方案。在此之前的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已经联合

日本协力银行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共同推出

“蓝点网络”（ＢｌｕｅＤｏｔＮｅｔｗｏｒｋ）计划，声称将

根据 “普遍接受的原则和标准，对基础设施项

目进行评估和认证，以提升全球基础设施发展

的标准，促进世界各地的基础设施投资走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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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驱动的、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财政可持续

的、透明的、开放的、包容的高质量发展”。①

同时强调吸引私人资本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

体投资基础设施项目。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英国

外交大臣特拉斯发表演讲，宣布在英国对外基建

援助中承担中心角色的英国发展金融机构

（ＣＤＣ）改组为英国国际投资 （ＢＩＩ），优先基础

设施投资。１２月１日，欧盟执委会公布了 “全

球门户”计划，拟在２０２７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投

资３０００亿欧元用于软硬基础设施，包括数字、

气候、交通、卫生、教育和研究等领域，作为中

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更好替代方案。

结　语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在理念上将中国传统

文化资源与现代国际关系原则有机结合，形成

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指导，并

在实践中对西方国家为主体构建的国际行为规

范进行了支持／强化、挑战／竞争与流通／反馈。

对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行为范式都起到了极

大的示范作用，为全球外交贡献中国智慧。然

而，尽管以周边外交为范本的新时代中国外交

获得了诸多认可和支持，但仍然面临现实挑战。

（一）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回应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的历史时刻，全球治

理面临严峻挑战。逆全球化思潮攒动，单边主义

与保护主义在美国的支持下逐渐上升。全球性风

险治理，如公共卫生、气候变化，亟待新的国际

合作方式。此外，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其对华政策和全球战略布局对我国周边外交

产生重要影响。为此，运筹周边外交，中国应坚

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规避美国因素的负面挑

战。一方面，坚持斗而不破、以斗促合，着力维

护中美关系稳定大局，发挥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

的引领作用，稳步推进人文科技领域的交流。另

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践行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

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非

国家主体的国际地位提升，既有的国际制度无法

完全满足周边区域的治理需求，亟待推动国际制

度的本土化工作，让多边主义在周边外交秩序的

重塑中发挥重要的平台作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并非抛弃原有的国际制度，而是在此基础上充

分发挥辅助性角色。一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

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二是尊重本土资源，

尊重国际民主，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本土区域的多

边制度创新不仅能够坚持国际制度的基本原则与

理念，更将创新性的新规则输出反馈到国际社

会。三是在国际安全制度上，积极参与全球安全

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

性作用。

（二）历史遗留问题的挑战与正确义利观

的坚持

中国与周边仍然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

如领土争端、海域划界争议、历史教科书等。这

些遗留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影响与周边国

家的关系，进而影响周边外交的布局。党的二十

大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

各国发展友好合作。中国践行周边外交，实践多

边主义的前提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边国家的

历史遗留问题常常伴随国家间的重大利益与道义

之争。在正确的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摒弃霸权

国假设的 “零和博弈”。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

引下，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因此，中国始终坚持致力于平衡

周边国家间的义与利，努力做到义利并举、以义

为先，义利兼顾、义利兼得，义利平衡、义利共

赢的外交原则。一方面，对于这些历史遗留问

题，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无论是领土争端，还是

海域划界争议，通过既有的双边渠道或机制，以

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历史教

科书问题，采取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方式，通

过两国的学术界或智库开展联合研究，淡化有关

历史敏感议题的分歧，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或方式。

（三）周边国家转型的挑战与周边命运共

同体的建构

随着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深入，一些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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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正处于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

关键时期。在这个转型期，网络民粹主义上升，

个别分歧或矛盾容易被无限放大炒作，进而局

部问题有可能演变成全局问题。这一现象正是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

赤字与治理赤字新判断在周边国家的集中体现。

针对周边国家转型带来的 “四大赤字”挑战，

中国应综合施策、妥善应对。首先，致力于促

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中国应深化与周边区

域大国的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秩序与安全。其

次，推动热点问题解决，加强国际安全价值基

础。加强对周边转型国家的舆情跟踪，第一时

间了解对方的舆情变化，针对潜在敏感问题，

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应对之策。一方面，积极

运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多边机制更好地发

挥作用；另一方面，扩大上海合作组织、东盟

＋Ｎ等合作机制的影响力，积极解决周边国家

的热点问题。最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上，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

各方面的对外交往，缓冲周边国家政权更替带来

的两国关系动荡。最后，积极建构周边命运共同

体。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中国先后与

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

并与印尼就共建命运共同体明确了大方向。在区

域层面，中国提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

共同体等理念。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提出了卫

生健康、海洋、安全、发展等更为广阔的命运共

同体。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

民前途所在，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表述。①

塑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周边

国家建立 “亲诚惠容”的邻里关系，更要突破东

南亚国家常用的 “对冲外交”，建立共商共建共

享、命运与共的紧密伙伴关系。②

总而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周边外交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历史使命，我们需要立体

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奋发有为，坚持底线思

维，共同推进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不断

落地生根，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责任编辑／宋雨桃

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ＵＮＹｕｎｘｉａ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ｐｏｒ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ｆａｃ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
ｉ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ｓｅｅｎｉｎ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ｓｆｒｏｍ
ａ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ｃｔｕａｌ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ｎｏｔｆｕｌｌｙｇｒａｓｐｅｄｔｈｅｒｉｃ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ｒｏｍａｔｗｏｗａ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ｓｈａｖ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ｌｏｃａｌ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ａｃｔｕ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ｗａｙ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ａｒｉｓ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ｓｉｘ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ｌｏｃａｌ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ｎｏｒｍ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ｉ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ｉ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ｒｅｌｙｉｎｇ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Ｉｎｔｈ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ｉｎ
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ａｃ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ｎｏｒｍ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２０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６３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３期　　　　　　　　　　　　　　　　　国际问题

①

②

吴志成、戴长征、方长平等：《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家安全、全球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６期。

凌胜利：《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东南亚六国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回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国际政治科
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０６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团结公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研究”（项目号：

２０ＢＭＺ０２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丹娜，云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①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

路》，《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第０１版。

②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２页。

思想政治理论课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的本质与实现理路

何丹娜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讲道理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质是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则构成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质的三种外在表现。基于课程属性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发挥政治引导与价值塑

造功能，“讲深”政治需要；发挥传播学理、传授知识功能，“讲透”逻辑理路；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讲活”教学方法。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全方位推进 “讲道

理”的多维纵深，在原则上把握好 “政治高度、理论宽度、情感温度”；在内容上 “讲深政理、讲透

学理、讲活情理”；在功能上引导学生 “知政理、懂学理，通情理”。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道

理 “讲深、讲透、讲活”，要从观念层面、措施层面、资源层面给予优化，努力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在思想上、素养上、业务上实现突破，不断提升课程实效。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本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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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

国人民大学时明确提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

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

活。”①这一崭新命题精准定位思想政治理论课

（以下简称思政课）本质，揭示了思政课内在、

稳定、必然的联系，为新时代思政课创新发展

提供了重要依据。讲道理作为思政课的本质是

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而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则是 “讲道理”的客观要求，构成思政课

本质的三种外在表现，直指思政课建设之核心。

一、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的基本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②思

政课是培根铸魂的政治课、传播真知的理论课、

力学笃行的实践课，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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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政

课，重点在于把道理 “讲好”，即把道理讲深、

讲透、讲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课程 “沟

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① 的作用。

（一）政治性与价值性的课程属性要求思

政课要把道理 “讲深”

思政课是一门政治课。“古今中外，每个国

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

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

的。”② 任何一个国家制定教育方针、构建教学

体系都紧密围绕国家需要和社会需求。社会主

义根本制度决定了我国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

任务。思政课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

阵地，集中反映党和国家意志，蕴含鲜明的政

治性和价值性。

思政课讲道理以充分发挥政治引导与价值

塑造功能，基础在于 “讲深”政治需要。思政

课要开宗明义、义正辞严地 “讲深”我国教育

事业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

本原因， “讲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加强

政治建设的鲜明主张，“讲深”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价值意旨。只有让学生深切认识我

国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现实境况，才能充分

通过思政课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价值塑造，助

力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认同，构筑正确的价值

观念，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个人命运与党和

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确保 “党办的大学

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③，源源不断

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持。只

有 “讲深”政治需要，才能让思政课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为

我国教育镌刻显著标识，铸造鲜明的中国气魄、

中国风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沿着正

确方向前行。

（二）学理性与知识性的课程属性要求思

政课要把道理 “讲透”

思政课是一门理论课。习总书记关于 “思

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思政

课的理论课属性，意蕴学理性与知识性特征。

政治坚定基于理论清醒，以学理和知识为载体，

通过学理阐释进行政治引导，通过知识传授融

汇价值塑造，“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

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

引导学生”④，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加强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寓理想信念教

育于知识传授之中，正是思政课魅力之所在。

思政课讲道理以充分发挥传播学理、传授知

识的功能，关键在于 “讲透”逻辑理路。能否把

道理 “讲透”，直接关系思政课的本质实现，是

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现实要求。马克思指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

彻底，就能说服人”⑤。思政课要 “讲透”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要从根本上对理论深

刻研究、全面掌握，把道理所涉及的抽象概念、

论断推断讲解明白、讲授清楚，帮助学生理解关

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内在本质与一般规

律；思政课要 “讲透”道理所蕴含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在严密的逻辑论证中让学

生感知真理伟力。思政课要 “讲透”内涵实质，

突出问题导向，特别在学生容易产生思想困惑之

处加强引导。要针对学生的错误思潮和观点观念

开展理论辨析，在厘清问题缘由的基础上揭示错

误实质及现实危害，在理论剖析中解答学生的思

想疑惑，绝不让错误观点、模糊观念干扰学生。

只有 “讲透”逻辑理路，才能在对照理论与现

实、应然与实然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

化理论成果的革命性和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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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页。



（三）实践性与多样性的课程属性要求思

政课要把道理 “讲活”

思政课是一门实践课。马克思主义在实践

中形成并不断发展，思政课既要用科学真理教

育人，更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培养人。理

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启发学生 “学以致用”，即

以所讲道理分析、回应和解答现实问题。① 开展

社会实践就是要引导学生 “从实践中来，到实

践中去”，实现 “知行合一”。而 “思政小课

堂”与 “社会大课堂”的深度融合，正是思政

课教育教学方式多样性特征的内在要求。事实

上，思政课讲道理以充分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根本在于 “讲活”教学方法。能否

把道理 “讲活”关系思政课实效，是思政课讲

好道理的科学 “策略”。思政课 “讲活”道理

要创新 “思政小课堂”活力，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方式的多样

化路径探索，充分挖掘 “社会大课堂”生机，

延伸思政课空间场域，通过社会实践等多种形

式促进课程目标实现。思政课要 “讲活”马克

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讲活”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旨趣，“讲活”学生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

鼓励学生在科学 “解释世界”的过程中进一步

“改变世界”。只有 “讲活”教学方法，不断创

新教学理念与方式方法，激发课程内驱力，才

能引导学生全面理解中国、深耕家国情怀，自

觉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

二、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的本质要求　　　　　

　　作为社会主义学校开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的主渠道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思政课育人育心。深刻理解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的本质要求，真正把道理讲深、讲透、讲

活进而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

理论成果，锻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涵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和价值立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就是要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全方位推进 “讲道理”的多维纵

深，在原则上把握好 “政治高度、理论宽度、情

感温度”，在内容上 “讲深政理、讲透学理、讲

活情理”，在功能上引导学生 “知政理、懂学理，

通情理”，进一步坚定 “四个自信”。

（一）把道理 “讲深”就是要把握好政治

高度，讲深政理，引导学生知政理。

思政课鲜明的政治性决定了讲道理首先要立

足政治高度，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思政课讲道理讲出政治高度，就是要树立党

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威性、规范性和

庄严性，在政治上达成共识。这就要求讲道理必

须紧扣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人类历史上最为独特

且宏大的实践创新，“讲深”中国治国理政的政

理，为学生提供观察中国治理、了解中国发展的

通道。

所谓 “讲深”，就是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深

入剖析 “道理”深层次蕴义，避免碎片化、肤浅

化、片面化地传授，做到以理服人。“讲深”政

理，从根本上看，就是在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的基础上，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最新理论成果，在一系列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围绕 “为谁理政、何以

理政、如何理政”等问题，重点深化学生对中国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知，紧扣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等问题开展教育教学。通过 “讲深”

政理，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阐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崇高价值，昭示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结

论和人民选择，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

信。通过 “讲深”政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多

元社会思潮的统领与整合，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批

判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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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思潮，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尤其对于那些用

“洗脑经”的错误理解定格思政课的观点， “容

易导致意识形态简单化、片面化、狭义化乃至污

名化，进而抹杀思政课的政治属性同知识属性相

统一的德育价值功能”，① 要坚决给予否定。通过

“讲深”政理，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育学生正

确的政治观，提升政治鉴别力，坚定政治方向、

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政治观点，不断增进学生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对祖国的深情

和对人民的热爱，提升学生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

中的信心、底气和斗志。

（二）把道理 “讲透”就是要把握好理论

宽度，讲透学理，引导学生懂学理。

思政课讲道理不是僵硬的政治宣传，不是

呆板的理论灌输，更不是只强调意识形态政治

属性而忽略理论属性的形而上学主张。学理性

是思政课的学科根本和理论支撑，道理不仅要

“讲深”，更要 “讲透”，要用透彻的学理讲政

治，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和 “所以必

然”，实现政治道理的学理化。把道理 “讲深”

关系思政课的高度，把道理 “讲透”则指思政

课的宽度，即讲道理的内涵及外延空间范畴。

思政课讲道理讲出理论宽度，就是在 “讲深”

的基础上，对 “道理”全面、系统、整体的阐

述以及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诠释，在广

阔的系统空间中 “讲透”学理。

“讲透”学理，主要在于发挥学术力量和

真理魅力，通过厘清基本概念、阐明重要观点、

梳理历史线索、揭示理论逻辑、分析科学方法

……把思想政治理论 “是什么、为什么、干什

么”等问题的逻辑理论串联到思政课的教学理

念、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由此构筑学生自

我认知的内在逻辑，赢得思想共鸣，激活学生

的求知兴趣、催生学习动力。其实质就是用学

理支撑政治、以知识承载价值，让学生在对马

克思主义深刻理解、对历史规律深刻把握的基

础之上，增强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在严谨的

学术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

“讲透”学理，重点在于通过具体、深入、

生动的纵横对照，在 “点、线、面”的有序交

融中涵养深厚学术，把道理讲透彻、讲明白，

给予学生启发，做到以论启人。所谓 “点”即

“讲道理”的知识点集合，“思政课教学涉及马

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

的建设，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涉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涉及世界史、国际共运史，

涉及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等等”② 较多

知识点， “讲透”学理就要全方位、多角度覆

盖相关知识点所内蕴的逻辑与规律，不能片面、

简单论之。所谓 “线”即讲道理的历史线聚

合，“讲透”学理要从 “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的

辉煌文明史，世界社会主义５００多年的壮阔发

展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１８０多年的伟大斗争

史，中国共产党１００多年的光辉奋斗史，改革

开放４０多年的生动实践史”③ 中吸取养分，用

丰富生动的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历史成就赋

能所涉学理多层次、多纵深延展，镌刻历史鲜

活烙印。所谓 “面”即现实面汇合， “讲透”

学理要基于现实问题，在回答时代之问基础上

做到深入浅出，帮助学生准确把握 “两个大

局”“两个大势”“两个不可逆转”等问题的时

代方位，在促进学生自觉与新时代同频共振中

持续坚定理论自信。

（三）把道理 “讲活”就是要把握好情感

温度，讲活情理，引导学生通情理。

把道理 “讲活”作为思政课讲道理的 “终

端环节”，是对思政课讲道理的具体方法论要

求。如何将道理讲得接地气、有生气、涵正气，

如何将道理讲进学生生活、契合学生诉求、贴

近学生需要，是思政课效能质量的直接体现。

思政课讲道理要把握好情感温度，要注重方式

方法，不断增强课程的亲和力、说服力、感染

力，用心用情 “讲活”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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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活”情理，本质就是以情感作为讲道

理的润滑剂与黏合剂，将思政课的高度与宽度

转化为可以感染人的温度，将思政课蕴含的深

刻哲理变成可通晓的道理、可体悟的身边事，

做到以情感人。 “讲活”情理，需要思政课教

师以真挚的情怀打动学生。教师用心教是讲好

道理的基础，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教

师自己首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思政课教师要

有家国情怀，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

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养

分、丰富思想。要有传道情怀，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事业投入真情实感，对思政课教育教

学有执着追求。要有仁爱情怀，把对家国的爱、

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心中始终

装着学生，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温度的课。”①

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引导学生。思政课教师要

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心信仰，

对思政课真心热爱，对学生真心爱护，才能用

真心真情感染学生。

“讲活”情理，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吸引学

生。思政课要从 “曲高和寡”走向 “润物无

声”，必须着力构建体现中国人民集体记忆与时

代记忆的思政课叙事体系，在讲故事、讲典型、

讲实践中渗透情怀、凝聚力量，增强文化自信。

要通过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奋斗圆梦的故

事、中国共产党自强不息的故事、先进典型无

私奉献的故事、中国人民共克时艰的抗疫实践、

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让思政课在兼具高度

与宽度的同时，更饱含情感气息与社会温度，

真正 “活起来”。“讲活”情理，需要帮助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要立足社会生活语境与现实，

把思想政治理论做生活化解读，找到与学生心

灵沟通的契合点，贴近学生生活、倾听学生想

法、了解学生诉求。引导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

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帮助学生解答或解决生活

中所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而拉进课

程与学生的距离。 “讲活”情理，就是掌握学

生特点，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当代青年重视个

人价值实现并富有独立精神，不愿意被动地接

受既定价值观念和道德要求，常以批判、独立

的眼光审视社会和时代变迁，不再轻易附和传

统、响应权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尊重学生

主体地位，注重学生个性发展与自我价值实现，

“要引导青年学生不受利己主义的影响，把个人

成长、个性价值、自我价值与党和国家的要求、

人民的期待、社会的责任紧密地融合起来”②，

走实、走正、走好个人发展之路。

总之，思政课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

活”是一项系统工程，揭示出讲道理的三层境

界，统一于思政课 “讲道理”的全过程。思政

课讲道理要以 “讲深”政理为引导，以 “讲

透”学理为支撑，以 “讲活”情理为载体，在

贯通理论与实践、纵横历史与现实、关联国内

与国际中，做到以理服人、以论启人、以情

感人。

三、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的实现理路　　　　　

　　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不仅是教师讲好

思政课的方法遵循，更是学生学好思政课的重

要前提。广大思政课教师潜心教书育人，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探索。但在具体教育

教学实践中，也存在少部分教师道理讲得 “不

深、不透、不活”的现象，导致课程缺乏吸引

力，教学效果欠佳。进一步推进思政课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关键在教师。要从观念层

面、措施层面、资源层面给予优化，努力让思

政课教师在思想上、素养上、业务上实现突破，

不断提升课程实效。

（一）观念层面：以职业信念凝心聚力统

一思想。

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教师而言，思政课教师

必须具备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的政治素养来完

成对学生的教育培养。习总书记寄语思政课教

师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

自律要严、人格要正。 “六个要”的殷切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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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期望。但少

部分教师习惯用一般性标准替代先进性要求，

未能真正解决好对马克思主义 “真信、真学、

真教、真用”的问题。尤其在分析繁杂社会现

象及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时，政治站位不高，

信念信心不足，有的甚至将个人情绪化观点引

入课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个别教师甚至

宣称自己为持不同政见者，对一些貌似新奇实

则偏激或片面的观点津津乐道以博取学生关注，

扰乱了学生正常认知。从职业道德建设维度审

视，少部分教师忽视了思政课教师应有的责任

心，存在职业倦怠，对学生缺乏关心关爱，备

课不认真，教学不严谨，甚至把大部分时间精

力用到与教学无关的事宜上，严重弱化了把道

理 “讲深、讲透、讲活”的教学效果。因此，

加强思想建设，成为思政课教师讲好道理的首

要环节。

第一，思政课教师要坚定职业信念。“坚持

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

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① 始终

是思政课的价值追求。立德树人更是思政课在

讲道理过程中的价值共识性和实践同向性目标，

关涉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的追求向

度、统一尺度和践行力度。② 思政课教师作为立

德树人的践行者，要从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战略高度凝聚职业自豪

感、使命感与责任感，在观念层面加强对思政

课的重视，用心用情教学，把讲好思政课作为

崇高的事业意旨。

第二，思政课教师要坚定政治信仰。信仰

与忠诚是思政课教师最基本的政治要求，传播

主流意识形态是思政课教师需要坚守的基本政

治底线。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让对党忠诚的

人谈教育，才能确保办学的政治方向。思政课

教师要自觉抵制各种谬见谎言，坚持建设性与

批判性相统一的眼光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错误

思潮，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高标

准、严要求地在政治立场与政治原则上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三，思政课教师要塑造高尚师德。教师

的人格魅力和人格力量是教育成功的重要条件，

学生对于道德品质的理解更多地依赖于对教师

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的直观感受，如果教师的

自身行为不及道德规范要求，任何理论讲授都

苍白无力。思政课教师要树立从 “经师”到

“人师”的目标升华，守师德底线、遵师德规

范、学师德楷模，全面提升人格修养，以德施

教、以德育德。

（二）措施层面：多措并举澄源正本提升

综合素养

思政课集政治性、学理性、实践性于一体，

对教师的综合素养提出较高要求。“讲思想政治

理论课，要让信仰坚定、学识渊博、理论功底

深厚的教师来讲。”③促进思政课教师综合素养

提升，持续打造方向明、德行正、学问高、业

务精的专业队伍，需要多方协同联动，从根本

上加强政策落实、优化制度供给、完善培训

体系。

第一，加强政策落实。习总书记及党中央

高度重视思政课程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

作都对思政课教师发展给予大力支持，提出了

较多新理念、新思路及可行性政策和措施。目

前，多数领导已结合地方与学校实际，着力顶

层规划，把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纳入学校总体

人才队伍建设和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目标。大部

分高校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一独立二级机

构，虽然相关建设仍待完善，但学校关心、重

视和支持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氛围愈发浓厚，

思政课话语权逐渐提升。当然，也有部分实施

层面的学校领导不够重视，致使政策执行有所

折扣，具体措施无法落实到位，这也成为思政

课教师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部分

地方及学校领导要提高认识，补齐短板，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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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师的成长和发展更多关心，从人才引

进、经费支持、科研投入、学科整合等方面推

进政策落实力度，巩固各项保障措施。

第二，优化制度供给。建立健全制度以改

进外部环境不断增强思政课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和职业认同感是促进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

要步骤。通过完善激励机制、评价机制、考评

机制等制度供给，为思政课教师可持续发展创

造有力支撑。尤其要结合思政课建设目标与使

命，创新思政课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将权重更

多倾向于教学实效，突出教书育人实绩和成果

质量导向，努力 “把立德树人作为思政课教师

评价的核心，以教学质量和育人实效作为思政

课教师评价的关键，以评价促建设、以评价促

发展，为教育改革和发展保驾护航”。①

第三，完善培训体系。在社会变革加剧、

信息爆炸加速、知识更新加快、思想多元碰撞

的今天，仅靠思政课教师的自主学习越来越难

以胜任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强化培养培训自然

成为提高教师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为此，建

立健全培养体系，分层次、有针对、多形式地

进行师资培训并实行规范化、常态化和制度化

管理。通过理想信念教育、情感情怀熏陶、创

新思维拓展、科研能力启迪、知识视野延伸等

方式增强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素养、学识涵养、

品性修养，构筑思政课教师队伍综合素质协同

提升，真正将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始

终保持思政课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的

正确方向。

（三）资源层面：以多维资源助力实践转

化促进课程实效。

思政课本身具有课程内容抽象化、概念化

之特点， “官方课程”标签明显。而部分教师

不注重授课方式方法，往往为了保证理论课程

的庄严与精益，言必提思想、提主义，惯用

“填鸭式”教学。这种单向度的 “一言堂”缺

乏师生互动交流，缺乏理论与实践结合，难以

化抽象为具体，难以实现师生共情与思想交融。

反之，容易造成误解，产生思政课就是强力灌

输的偏见，引发学生排斥。此外，“以自媒体为

代表的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碎片化的微

信息，夹杂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

拜金主义等思想，充分利用其趣味性、娱乐性、

轻松性、随意性来迎合高校大学生的猎奇心理，

这些非主流的文化遂得以在学生群体中渗透，

并快速形成潮流”，② 极大程度上间接削弱了思

政课的功能实现。为此，思政课教师要突破传

统思维，充分利用各种有效资源进行启发式、

自主式、沉浸式、实践式等教学模式探索，完

善课程设计，拓展教学方法。通过不断丰富资

源表现形式，打通历史与现实、理性与感性、

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脉络，提升课程实效。

其一，深挖地方文化资源价值。地方文化

资源作为一个地区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灿烂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内

容，见证着社会演化和嬗变过程中特定的时代

风貌，在学校思政育人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方文化资源既包括遗址、文物、建筑、服饰、

饮食、民族民间工艺品等物质文化成果，也包

括语言、文学、艺术、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

精神文化成果。这些成果具有思政教育流动课

堂、实践课堂的内在价值，其中所蕴含的理想

信念、家国情怀、民族精神、人文素养等价值

意识极大地丰富了思政课程素材的载体供给，

能有效激发育人活力，增强讲道理的感染感召

效果。思政课要积极探索地方文化资源价值转

化与思政课程体系契合路径，依托地方文化资

源丰富学生社会实践形式，多渠道、多平台、

多途径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深入实

践，为思政课讲道理提供强大支撑力。

其二，善用红色资源宝库。“红色资源是我

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③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

争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遗存、精神印迹，红色

·３４１·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思想政治理论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本质与实现理路

①

②

③

董兆伟：《建设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队伍》，《红旗文稿》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潘正辉：《新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课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３期。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

绩》，《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７日第０１版。



资源是一种独特的人文宝藏，蕴含中国共产党

人丰厚的政治底色与价值追求，本身就是思政

课的鲜活教材。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既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客观要求，也是思政课

铸魂育人的现实需求。讲道理 “要用心用情用

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①，将其

转化为思政话语，内嵌于教学过程。特别要在

红色资源的形式创新上持续用力，组织形式多

样的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重走红色足迹，追

溯红色记忆，在讲好党的故事、英雄故事、革

命故事中不断提升红色资源的渗透力，最大限

度发挥红色资源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功能。

其三，依托 “互联网 ＋”技术资源优势。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思政课讲道理要

主动应对互联网技术迭代加速的新挑战，有效

依托网络技术，用更为新颖的载体平台实现课

堂教学以外的有机补充。要结合课程特点借助

音频、图片、影像及虚拟现实技术等多重方式，

进一步具象化、形象化、丰富化、立体化教学

资源，实现地方文化资源、红色资源等相关课

程素材载体的可视化呈现与互动化传播，并为

思政课在材料收集、教学设计、资源整合、成

果共享等方面提供便利，不断增强课程表现力、

吸引力、影响力，在促进思政小课堂、社会大

课堂和网上云课堂的交融互动中推动思政课把

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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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

绩》，《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７日第０１版。


